
 I 

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問題之研究 
委辦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 

受託單位：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計畫主持人：賴文智律師 

協同主持人：劉承愚律師 

研究人員  ：顏雅倫律師．葉乃瑋律師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一、比較法研究............................................................................................ 3 

二、數位化圖書館發展觀察........................................................................ 3 

三、訪談及研討會舉辦................................................................................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 4 

一、限於著作權法與圖書館相關之制度.................................................... 4 

二、外國立法例限於透過網際網路所能取得的部分................................ 4 

第四節  期末報告架構........................................................................................ 5 

第二章  數位化圖書館概論........................................................................................ 7 

第一節  圖書館發展的歷史................................................................................ 7 

一、圖書館的起源........................................................................................ 7 

二、中世紀的圖書館.................................................................................... 9 

三、十五至十八世紀.................................................................................. 11 

四、十九、二十世紀.................................................................................. 13 

五、中國圖書館發展簡介.......................................................................... 15 

第二節  現代法律觀點下的圖書館.................................................................. 16 

一、公共圖書館宣言.................................................................................. 16 

二、圖書館法.............................................................................................. 18 

第三節  數位時代對圖書館的影響.................................................................. 19 

一、圖書館與著作權保護的衝突昇高...................................................... 20 

二、公平提供服務的實現.......................................................................... 20 

三、解決館藏空間及利用的問題.............................................................. 21 

四、數位出版為現代文化產生及流通管道.............................................. 21 

五、小結...................................................................................................... 22 

第四節  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 23 

一、數位化圖書館所具備的技術.............................................................. 23 

二、各種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 24 

三、本研究對數位化圖書館的範圍及定義.............................................. 28 



 II 

第三章  數位化圖書館發展現狀.............................................................................. 32 

第一節  我國...................................................................................................... 32 

一、國家圖書館.......................................................................................... 32 

二、研究型圖書館...................................................................................... 33 

第二節  美國...................................................................................................... 34 

一、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 34 

二、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第二階段.................................................. 36 

第三節  日本...................................................................................................... 37 

一、概述...................................................................................................... 37 

二、國立國會圖書館.................................................................................. 38 

三、國立情報學研究所.............................................................................. 39 

第四節  歐洲...................................................................................................... 40 

一、概述...................................................................................................... 40 

二、大英圖書館.......................................................................................... 41 

第五節  澳洲...................................................................................................... 42 

第四章  各國與圖書館相關之著作權法制介紹...................................................... 44 

第一節 美國........................................................................................................ 44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44 

二、圖書館的範圍...................................................................................... 46 

三、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 47 

四、為圖書館自身的目的而重製.............................................................. 50 

五、為其他圖書館重製和傳輸.................................................................. 55 

六、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57 

第二節 日本........................................................................................................ 58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58 

二、圖書館的範圍...................................................................................... 59 

三、圖書館提供重製以外的服務.............................................................. 61 

四、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62 

第三節  歐盟著作權指令.................................................................................. 63 

一、歐洲共同體關於對應 WIPO 條約的立法調和 ................................. 63 

二、指令的架構與基本原則...................................................................... 64 

三、指令中關於圖書館的規定.................................................................. 67 

第四節  英國...................................................................................................... 70 

一、概述...................................................................................................... 70 

二、圖書館的範圍...................................................................................... 71 

三、應使用者之要求而為重製.................................................................. 72 

四、同一著作多次重製的限制.................................................................. 75 

五、替代著作重製物.................................................................................. 75 



 III 

六、提供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 77 

第五節  澳洲...................................................................................................... 78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78 

二、圖書館的範圍...................................................................................... 81 

三、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和傳輸.............................................................. 82 

四、為圖書館自身的目的重製和傳輸...................................................... 87 

五、為其他圖書館重製和傳輸.................................................................. 89 

六、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92 

第五章  現行法制下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問題.................................................. 94 

第一節  我國著作權法...................................................................................... 95 

一、民國七十四年舊法.............................................................................. 95 

二、民國八十一年舊法.............................................................................. 95 

三、現行著作權法...................................................................................... 96 

四、著作權法其他相關條文...................................................................... 96 

第二節  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的定位.............................................................. 99 

一、各國均發生為圖書館修正著作權法的問題...................................... 99 

二、目前著作權受圖書館提供服務影響分析........................................ 100 

三、數位著作受圖書館提供服務影響分析............................................ 101 

四、圖書館在數位時代仍可扮演更積極平衡的角色............................ 102 

第三節  館藏數位化及提供數位化服務的困境............................................ 103 

一、「重製」是否當然包括「數位重製」？.......................................... 103 

二、將著作數位化是否為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 107 

三、線上期刊文獻傳遞面臨的風險........................................................ 108 

第四節  數位著作的取得難以符合圖書館需求............................................ 112 

一、數位著作取得人無法自由利用該著作............................................ 112 

二、數位著作授權對圖書館的影響........................................................ 113 

三、解決方案？........................................................................................ 116 

第五節  結語.................................................................................................... 118 

第六章  相關制度介紹............................................................................................ 120 

第一節  美、日著作權管理團體簡介............................................................ 120 

一、美國著作權交換中心（CCC）........................................................ 120 

二、日本複寫權中心（JRRC） .............................................................. 123 

三、我國缺乏管理語文著作的著作權仲介團體.................................... 124 

四、小結.................................................................................................... 124 

第二節  公共出借權制度................................................................................ 125 

一、公共出借權的意義............................................................................ 125 

二、公共出借權的歷史............................................................................ 126 

三、公共出借權考量的因素.................................................................... 126 



 IV 

四、公共出借權在數位時代的應用........................................................ 127 

第三節  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129 

一、日本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129 

二、德國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130 

三、補償金制度的優缺點........................................................................ 133 

四、對於數位化圖書館發展可能的影響................................................ 134 

第四節  強制授權與法定授權制度................................................................ 135 

一、強制授權制度介紹............................................................................ 135 

二、強制授權制度無法滿足圖書館數位化的需求................................ 137 

三、法定授權制度介紹............................................................................ 137 

四、法定授權制度與強制授權制度的比較............................................ 139 

第五節  公開傳播權........................................................................................ 140 

一、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擬新增公開傳播權............................................ 140 

二、公開傳播權對圖書館可能的影響.................................................... 142 

第六節  結語.................................................................................................... 143 

第七章  立法建議.................................................................................................... 145 

第一節  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討論提案分析........................................ 145 

一、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討論提案簡介........................................ 145 

二、優缺點分析........................................................................................ 146 

第二節  本研究立法修正建議原則................................................................ 147 

一、採取法定授權制度賦予圖書館數位重製權.................................... 148 

二、明確規定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的界限........................................ 150 

三、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的合法化提案.................................................... 154 

第三節  現行著作權法修正具體建議............................................................ 156 

第八章  結論............................................................................................................ 160 

參考書目.................................................................................................................... 162 

壹、中文專書.................................................................................................... 162 

貳、中文期刊論文............................................................................................ 162 

參、外文資料.................................................................................................... 164 

肆、參考網站.................................................................................................... 164 

附錄一、國家圖書館訪談紀錄........................................................................ 166 

附錄二、政大圖書館訪談紀錄........................................................................ 179 

附錄三、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研討會會議紀錄........................................ 194 

附錄四、數位化圖書館各國法制整理表........................................................ 201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圖書館在人類文化發展上，自有文字紀錄的需求以來，一直扮演著一定

的角色。早期圖書館的功能僅是單純蒐集與保存文獻，到十八世紀學者諾德

提出圖書館的概念，是系統地展示所有紀錄下來的知識，向所有學者開放，

建立近代圖書館的管理概念。一八三三年，第一座以州教育公債資金建立的

圖書館在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成立，一八五Ｏ年代鄰州也紛紛

通過州法，允許運用稅收來建立圖書館，開啟圖書館公辦的風氣。到二十世

紀，科學研究和工業研究的發展，世界範圍的專業情報出版物（大部份是期

刊形式）大量增加，導致使用者對快捷地檢索到廣泛期刊文獻的要求和對特

定題目提供情報和參考書目錄的要求。而圖書館目前主要的功能，是以有系

統的方式蒐集、整理書籍、期刊、多媒體…等知識媒介，並使公眾易於接近、

取得這些資訊。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文明不斷向前推展，圖書館亦不斷利用高

科技產品協助業務推動。尤以電腦科技的日益精進，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快速

成長，圖書館無論是在資料蒐集、整理、資訊的提供等功能上，都面臨數位

化的需求。舉例言之，過去圖書館的使用者，在找書、查書的時候，要靠人

力以索書卡查詢的方式來找，在電腦資料庫開始發展之後，就會希望能夠透

過圖書查詢系統，只要在關鍵字、書名、作者等欄位中，鍵入簡單的幾個字，

就可以直接查詢所需的書籍的現狀；而面對書籍、圖畫、文件檔案、報紙、

期刊…等保存不易的資料時，也需要透過數位化的技術，像是掃描成圖檔、、

文字電子檔，來解決因為收藏期限久遠、圖書館環境不佳時，原著作物自然

的毀損；此外，由於數位科技逐漸生活化，許多著作在創作完成時，即以數

位的型態表現，圖書館為扮演其保存知識、傳遞知識的公共服務角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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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蒐集、保存、整理數位創作的必要。因此，數位化圖書館的需求自然而

然的產生。 

圖書館數位化的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二種，一種是資料儲存的數位化，

另一種則是圖書館服務的數位化。以往圖書館可能只儲存書面的資訊，像是：

圖書、期刊、報紙…等，而現在則有錄音、微縮膠捲（Microfilm）、微縮單片

（Microfiche）、CD-ROM、電子資料庫、數位影像、電子書…等形式。此外，

面對書面的資訊可能會因時間、環境而毀損、滅失的問題，也會有將書面資

訊數位化的需求。蒐集、儲存、重製這些數位或非數位的著作時，就會面臨

到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著作權法未來能否修法賦予圖書館數位化的權

利，而其數位化範圍為何？為目前著作權法爭議的重點之一。 

而圖書館數位化之後，緊接著來的問題就是，圖書館提供數位化服務的

問題。過去圖書館所扮演資訊蒐集、提供者的角色，是由使用者親自到圖書

館來加以使用，包括：查詢書目、翻閱書籍、借閱圖書，透過數位化技術及

網際網路，圖書館的館藏的資訊流動，不再受到空間的限制，使用者也期待

不再需要親自到圖書館去，這時候直接線上查詢、閱讀摘要、甚至傳遞全部

資訊的期待就產生了。如果圖書館將資料數位化，僅是為了避免資料毀損、

滅失，而無法提供其他更多的用途，那麼圖書館數位化的意義就減少了一半

以上。 

但是，圖書館如果提供數位服務，因為數位資料具有重製成本低、品質

不會發生變化，可以預見會嚴重衝擊著作的市場，無論是傳統的出版市場、

音樂市場或是像電子書、各種資料庫、圖庫等數位著作市場。過去著作權法

對於圖書館重製著作，在特定情形下，為平衡社會公益與著作權人之權利，

將該重製行為定位在合理使用，乃是著作權法近一百年來發展所逐步確定的

「平衡點」。然而，著作數位化的趨勢，可以說是整個打破圖書館與著作權人

間的平衡，因此，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當整個社會同時面臨數位化的

衝擊時，著作權人、圖書館、使用者對於數位化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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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點」究竟在何處？著作權法應將數位化圖書館定位在什麼角色？各方不

免分別有所期待與爭執。 

尤其是我們身處的數位時代，亦係「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即係最有力的

生產工具，為因應此種變遷，社會已逐漸邁向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階段，

圖書館站在歷史的這個時點，應扮演何種角色？如何因應「數位化」的趨勢，

尋求著作權法上的「新平衡點」，以滿足社會公益及著作權保護的需求，即是

本所提出研究計畫案之主旨。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比較法研究 

由於電腦及網際網路的發展，世界各國在圖書館數位化時，也都同樣地

面臨到著作權法的挑戰，然而，各國對於著作權法的制度雖然大同小異，但

是，針對所謂合理使用範圍及權利種類，正是「小異」的部分，因此，為釐

清各國處理數位化圖書館的發展對策時，有必要從著作權的法制面來加以觀

察，本研究擬以美、日、歐體、澳等國著作權法中，與圖書館相關的制度探

討，作為本研究比較法的理論基礎。 

而著作權的保護，由於國際貿易的發達，使得原本具有地域性質的著作

權，逐漸有國際化的趨勢，因此，國際上有關數位著作權保護議題相關條約

及發展趨勢，亦為本研究所欲加以探討的對象，以使國內修法能符合未來國

際潮流。但限於資料取得的限制，以透過網路所能掌握之相關法律討論資料

為限。 

二、數位化圖書館發展觀察 

電子圖書館或數位化圖書館，從電腦開始普及之後，各國政府也都感受

到這股潮流，紛紛開始針對圖書館數位化提供經費，發展至今，目前透過網

路可以直接觀察到相當多圖書館正在為數位化而努力。本研究擬以國外網路

上數位化圖書館（包括：美國、日本、澳洲、歐洲較具規模圖書館）與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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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圖書館為對象，研究數位化圖書館提供服務之內容、方式、使用者之限

制、著作權議題之處理…等，透過網際網路實際加以使用、分析，作為界定

數位化圖書館應提供何種服務及其界限之所在。 

三、訪談及研討會舉辦 

本研究涉及圖書館與著作權的議題，針對圖書館的部分，本研究透過訪

談國家圖書館、政大圖書館、聯合知識庫等單位從業人員，進一步了解圖書

館面臨數位化趨勢因應的態度與發展方向，並於期中報告完成後，於民國九

十年十月十六日時，邀請國內法律專家、圖書館從業人員、出版業者、電子

資料庫業者…等與數位化圖書館相關之專業人士，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研討

會，共同就本議題加以討論，獲得熱烈回響，並持續透過本事務所網站及電

子郵件將相關訊息和與會來賓交換意見、分享資訊。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一、限於著作權法與圖書館相關之制度 

本研究主要研究範圍係與圖書館在數位時代所可能面臨之著作權議題為

主，包括：圖書館館藏數位化的問題，以及圖書館取得及利用數位館藏的問

題，並針對著作權法制中，可能與未來數位化圖書館發展相關的制度，像是：

著作權仲介團體、公共出借權、數位權補償金、強制授權、法定授權等制度

作簡單介紹。至於數位著作的保護、新興權利型態，本研究僅針對圖書館依

其日常運作所可能涉及之部分加以處理。 

二、外國立法例限於透過網際網路所能取得的部分 

目前外國立法例的發展，無論是有關數位著作權或是圖書館，發展的腳

步都相當快速，限於研究之時間及經費，有關外國立法例的部分，本研究擬

以網際網路所能夠取得的資訊為限。然而，此亦不影響本研究之價值，因為

多數國家在推動圖書館數位化時，往往圖書館相關期刊全文上網的步驟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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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捷，加以數位著作權保護的相關國際立法亦為網路使用者所注意，因此，

相關文獻相當豐富而深入，相信本研究僅透過網路接觸國外資料，亦能相當

程度表現出外國立法例的發展現狀，以作為國內立法時之參考借鏡。 

第四節  期末報告架構 

本研究報告擬透過對數位圖書館的簡介、各國數位化圖書館發展概況、

各國著作權法制與圖書館相關部分的介紹、現行著作權法制下數位化圖書館

所面臨的問題等討論，進而針對目前國內發展數位化圖書館所面臨的困難，

衡量著作權人權益保護，配合國際間的立法趨勢，提出具體的立法修正建議，

以下即為期末報告之基本架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數位化圖書館概論 

第三章  數位化圖書館發展概況 

第四章  各國與圖書館相關之著作權法制介紹 

第五章  現行法制下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問題   

第六章 相關制度介紹 

第七章 立法建議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

期中報告的架構；第二章為數位化圖書館概論，由圖書館的歷史發展，說明

圖書館的現代意義，討論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以及圖書館在數位化時代的

定位；第三章為各國數位化圖書館發展現狀，將我國、美國、日本、歐體、

澳洲等國有關數位化圖書館推展的計畫，主要的圖書館數位化的概況作一簡

單的介紹，以了解目前各國圖書館數位化的情形；第四章為各國著作權法制

介紹，由於著作權的保護具有屬地性，雖然目前有國際條約的存在，但是著

作權的保護涉及各國主權的問題，因此，每個國家在個別的著作權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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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差別，在討論數位化圖書館的議題時，必須要先釐清各國

與圖書館相關的著作權立法例，始能作進一步的分析、比較，故此部分將介

紹美國、日本、歐盟、英國、澳洲相關立法例，供讀者參考；第五章為現行

法制下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問題，將就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制下，數位化圖

書館在發展時所涉及之著作權議題加以討論，以澄清現行著作權法制對於數

位化圖書館於發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第六章的部分，分別就與圖書館相關

的制度設計立法例加以介紹評述；第七章則是針對過去智慧局所提出之著作

權法第四十八條修正建議進行檢討，並提出未來著作權法修正時之具體建議

及方案；第八章則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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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化圖書館概論 

數位化圖書館（Digital Library）或稱電子圖書館（Electronic Library），

此一用語自一九九三年美國柯林頓總統提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後，即

被廣泛使用。事實上圖書館自動化的歷史非常早，我國大約是自一九七四年

起，開始由各圖書館與電腦廠商合作自行開發系統，而後逐漸發展至套裝系

統（例如：DOBIS/LIBIS/TALIS、UTLAS/T50 等）、自動化整合系統

（INNOPAC、TOTALS 等），目前則多數的圖書館均已提供 WWW 的服務。 

為探究數位化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中應有之定位，以釐清著作權法因應圖

書館之特殊需求所應作之修正，本研究以下擬由圖書館發展的歷史、圖書館

在現代所扮演的角色、數位圖書館發展的背景、數位圖書館的定義…等，加

以說明，至於數位圖書館在國外的發展情形，則請參考第三章的部分。 

第一節  圖書館發展的歷史 

現代意義的圖書館，主要由西方傳至東方，因此，本節在介紹圖書館發

展的歷史時，是以西方圖書館發展的歷史為主軸，最後兼敘中國圖書館發展

的歷史。 

一、圖書館的起源1 

(一)圖書館名稱的來源 

英文的圖書館叫 Library ，它是從拉丁文 Librarium 一字演化而來，意為

放書的地方。德文中的圖書館稱 Bibliothek，法文為 Bibliotheque，俄文是

Biblioteka，意大利與西班牙均作 Biblioteca，則都是從一個拉丁化的希臘字

Bibliotheca 變化而成。這個字的前半部 Biblio，是希臘文的「書」字；後半

                                                 
1
  本段以下摘錄並改寫自遠流智慧藏網站/百科智識檢索/西方圖書館史，其文字出處

為，陳威博，中國大百科《圖情檔卷》，

http://www.ebook.com.tw/search/gloss.asp?id=25b1cc2123 



 8 

部 Theca，乃裝東西的容器，合之而為放書的地方，也就是圖書館。2整體而

言，所謂的圖書館乃指：「一批經過編排、易於取用，由熟悉編目之人員管理，

且供給多人應用之文字資料」。3 

(二)古文明中的圖書館 

世界各文明圖書館的產生，與文字的創造密切相關。亦即，圖書館肇始

於政府、寺院、商店或私家所蒐集的文字資料；當此類蒐集之範圍及於歷史、

文學與其他具有參考價值的著作，且應用這些資料的人亦不僅限於蒐藏者

時，遂形成圖書館。在西元前三前年的埃及以及公元前兩千年的巴比倫，即

已有經過編排的檔案，及名符其實的圖書館。4以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區為例，

考古學家在伊拉克巴格達南部尼普爾的一個寺廟廢墟附近發現了許多刻有楔

形文字的泥板文獻，上面刻有祈禱文、神話等等，這是迄今人們所知道的最

早的圖書館遺跡之一，該圖書館約存在於公元前 30 世紀上半葉。在美索不達

米亞及其鄰近各國也發現了好幾批泥板文獻。公元前 7 世紀，亞述王國的國

王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在首都尼尼微建立王宮圖書館，所藏泥板文獻

約有 2.5 萬塊之多，它們按不同的主題排列，在收藏室的入口處和附近的牆

壁上還有這些泥板文獻的目錄。從現有的考古發現中，雖然上難以確知巴比

倫人是如何編排泥版文獻，但是亞述時代，從真正的圖書館遺跡可以得知，

其所藏資料乃按主題編排，循原始形式之目錄查閱。亞述人之圖書館不僅規

模宏大，編目完善，而且很明顯地曾開放予民眾閱覽，其所藏泥版且曾被充

分利用。5 

此外，埃及、希臘等古文明，也都有發現類似圖書館的處所，用以收藏

                                                 
2
  光華女中圖書館編，圖書館起源，

http://lib.khgs.tn.edu.tw/answer/answer03/answer0301.htm 
3
  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5 年 3

月再版，頁 13 

4
 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前揭書，頁 19 

5
 參照 Elmer D. Johnson， 尹定國譯，前揭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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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板、紙草（Papyrus）文獻。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其自購與門人

所贈的圖書達數百卷，門人及其朋友們均得應用其所藏圖書，形成史上一大

私人圖書館，並成為其後亞歷山大圖書館以及一般學術圖書館之典範。6整體

而言，希臘古典時期之典型圖書館，多設在學校或寺院內。其設在寺院內者，

圖書市街在通往內院之柱廊側邊。書卷則置於室內牆上之格架或或書架上，

其外並附標籤以資識別。在此一時期之圖書館員通常皆為學者，其中在學術

上有特殊造詣者頗不乏人。在希臘社會中，圖書館及館員之職份甚為重要，

他們擔負了創造和保存該時期文化的主要任務。7 

而古代最大的圖書館即是公元前 4～前 3 世紀由托勒密一世祖孫三代建

造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當時正值托勒密王朝鼎盛時期，各國學者雲集亞歷山

大。歷代國王又十分熱心於蒐集圖書，致使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館藏一度達 70

萬卷。歷任館長都是著名學者。二百多年間，該館一直是希臘化文化的文獻

中心。而凱撒統治羅馬時，曾請當時著名學者瓦諾在羅馬建造一座富麗堂皇

的公共圖書館，後由於凱撒被刺，計劃落空。五年之後，其部下 G.A.波利奧

在羅馬城的自由神廟建立了羅馬第一所公共圖書館。浦利尼在其所著《自然

史》一書中，對該館讚揚備致，譽為「它使人類才藝為公眾所有」，可見其對

人類貢獻之巨8。在這個時期，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是文獻中心的概念，典

藏國家重要文獻。 

二、中世紀的圖書館 

(一)修道院圖書館 

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的圖書館事業遭受基督教的極大束縳。基督教圖

書館一般規模很小，藏書主要是基督教經文，個別兼收少量希臘、羅馬作品。

                                                 
6
 參照 Elmer D. Johnson，尹定國譯，前揭書，頁 52 

7
 參照 Elmer D. Johnson，尹定國譯，前揭書，頁 61 

8
  請參照，國家圖書館編，圖書館的意義與起源，

http://www.ncl.edu.tw/cl_ebook/doc/list_3_6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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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道院圖書館和大教堂圖書館內部都設有抄書室。中世紀初，富於苦行精

神和求知熱忱的愛爾蘭修道士對歐洲大陸修道院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在他

們的創議和幫助下建立了義大利的博比奧修道院、瑞士的聖‧加崙修道院、

德國的維爾茨堡修道院等等，這些修道院都收藏圖書。七世紀西班牙學者伊

西多爾主教是一位熱心的藏書家。他編輯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詞源

學》，其中有專章記述圖書館、圖書館員及其任務。 

中古世紀的修道院以及大教堂圖書館的藏書，至第十三世紀通常只有數

百卷，甚或不及此數。書籍均收藏於修道院迴廊的書櫃或小壁櫥內，並無專

為藏書而設的書室或圖書館建築。後來則收藏於僧侶抄繕經典的繕寫室附

近。藏書主要是宗教典籍，最基本的是聖經，其次為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

及後出的注疏本，殉道者和聖者的傳記，教堂禮拜用書等。其次為拉丁文教

科書及文法書，少數拉丁文古典作品，甚至有少數當地的文學及歷史著作。

館際互借在中古時代即已有之，鄰近的圖書館通常能互借書籍以抄繕副本，

或僅供閱讀之用。有時相距甚遠的圖書館，如在法國、希臘、英格蘭、奧地

利者，偶亦能互借。9但原則上，圖書館對於圖書的出借非常嚴格，因為圖書

的增加只能靠抄寫，書價昂貴。圖書館常將圖書用鐵鏈鎖在書架或書桌上。

圖書目錄類似於財產登記簿，較為簡單。 

(二)大學圖書館 

從十二世紀起，歐洲各大城市陸續出現了大學，如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

法國巴黎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初期的大學圖書館規模都不大，藏書主要

是靠抄寫或贈送。例如，英國外交官、藏書家 R.de 伯里去世時把全部藏書贈

給母校牛津大學，他生前寫有一部帶有中世紀色彩的圖書館理論書《愛書》

(1344)。 

                                                 
9
 參照 Elmer D. Johnson，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5 年 3

月再版，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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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學圖書館淵源於修道院圖書館，因此它們的內部結構很相近。大

部分圖書都用鐵鎖鏈牽在書桌上；書桌很像修道院的讀經台。雖然早期大學

圖書館在許多方面皆是直接承襲修道院和大教堂圖書館，但是大學圖書館的

藏書均曾被充分使用，大學圖書館著重於將書籍提供應用，而不僅是蒐藏珍

本。由此觀之，中古時期的大學圖書館，可以稱為最早的「現代圖書館」。10即

修道院圖書館重在保存圖書，而大學圖書館則側重於利用圖書。大學圖書館

推廣了知識，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繁榮創造了條件。 

三、十五至十八世紀 

(一)文藝復興時期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對於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有正面的幫助，學者們到處

尋找長期失散的古希臘和羅馬的典籍，希望從古代作品中得到啟發，擺脫黑

暗時代長期以來教會的枷鎖，而重新認識世界。在這個時期，私人圖書館大

量出現，修道院圖書館逐漸衰落。由於圖書的生產仍依靠抄寫，大多數圖書

館的藏書量都很有限，圖書館的管理方式也沒有新的突破。但館藏結構變化

很大，改變了過去宗教書籍占主導的地位，古代經典著作和世俗作品開始增

多。 

而 1450 年前後，德國人古騰堡改良發明活字版印刷術，書籍的生產不再

靠手工抄寫，對圖書館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圖書的管理和圖書的生產開

始分離，逐漸形成圖書館和圖書出版兩個專門行業。活字版印刷造成圖書的

大量出版，使圖書館藏書得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大型圖書館開始出現。藏書

激增促使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如分類﹑著錄﹑目錄編制等)發生變化。圖書館的

建築結構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鐵鏈加鎖的圖書和讀經台式的書籍放置辦法

逐漸消失了。 

                                                 
10

 參照 Elmer D. Johnson，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5 年 3

月再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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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印刷的書籍逐漸增多，為避免不利於政權的言論，許多國家

開始要求出版商呈繳出版物，以便檢查書籍內容。西元一五三七年法國國王

弗朗索瓦一世頒布了第一部呈繳本法，各國政府紛紛仿效。而英國則以特許

授權出版商公會的方式，非出版商公會會員，不得出版，以此方式達到管制

出版物的目的，而被喻為現代著作權法前身的安妮法案（The Statute of 

Anne），即是國會反對出版管制制度的產物。 

(二)圖家圖書館的誕生 

國家圖書館之創立，始自西元一四六八年義大利在威尼斯成立馬西那國

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與一四八四年法國於巴黎成立國

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而十八世紀時，許多國家如英、法、西、

奧、荷蘭、丹麥、瑞典等國，紛紛成立自己的皇家圖書館，此時期皇家圖書

館館藏之建立，部分係透過戰爭掠奪或搜刮其國內修道院與私人書而來。 

以德國國家圖書館的發展為例，西元 1659 年，神聖羅馬帝國大選侯—腓

特烈威廉命樞密院（Privy Councillor）將其在柏林皇宮的私人圖書館成立選侯

圖書館（Churfürstliche Bibliothek zu Cölln an der Spree）；1661 年選侯圖書館

有限度地開放始用，成為常態性的政府機構。開放私人圖書館予民眾使用，

主要著眼於軍事活動以及拓展外貿，至 1701 年更名為皇家圖書館，1798 年

改隸屬於科學院，並逐漸在德國教育政治家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影響下，朝向研究圖書館的方式發展。11 

而法國在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中，皇家圖書館被宣布為國有，革命者還

沒收修道院和逃亡貴族的圖書將其充公為國家財產。這次革命中共沒收 800

多萬冊圖書，分配給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和各地圖書館。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對

圖書館事業相當關心。1789～1795 年間頒布了 20 項有關圖書館的法律和法

                                                 
11

  張素禎，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之發展：1661 年—1992 年，大學圖書館 5 卷 1 期，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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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從革命前的 15 萬餘冊猛增到 1818 年的 100 萬冊；

過去每周開放 2 天，1796 年起每天都開放 4 小時。 

(三)近代圖書館學 

歐洲社會在歷經文藝復興（十五世紀）、宗教改革（十六世紀）、啟蒙時

代（十七、十八世紀），隨著社會思考的解放、印刷術的發達、國際間的往來

（戰爭及貿易），圖書大量增加，僅僅扮演蒐集和保存圖書的圖書館，已經無

法滿足時代的要求，因此，產生對圖書進行系統的、科學的組織與管理的期

待，在此一時代要求下，圖書管理工作更加職業化，產生掌握圖書知識的專

業人員，同時也出現了近代意義的圖書館學。近代圖書館學的先驅除諾德外，

還有德國的 G.W.萊布尼茨、英國的 J.利普修斯和 J.杜里等。萊布尼茨認為，

圖書館是人類的百科全書；科學研究工作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以圖書館能提

供多少資料而定。在其理論指導下的德國格丁根大學圖書館成為當時歐洲大

學圖書館的楷模。利普西烏斯著有《論圖書館的結構》。而杜里所撰的《新式

圖書館的管理者》一書則成為圖書館管理思想的萌芽。 

四、十九、二十世紀 

(一)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產物。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

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工人和市民。免費的、開放的公共圖書館的建立，在圖

書館事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850 年，格蘭及威爾斯通過公共圖書館法 

(Public Libraries Act in England and Wales 1850)，以地方稅支應公共圖書館的

服務12，1852 年建立的曼徹斯特公共圖書館由著名圖書館學家 E.愛德華茲擔

任館長，取得了顯著成績。至 1900 年，英國已有 360 所公共圖書館。美國的

公共圖書館是由各州根據立法而設置的，第一所規模較大的公共圖書館是

                                                 
12

  請參照，毛慶禎，英國的公共圖書館，http://www.lins.fju.edu.tw/~mao/pl/ukp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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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年建成的波士頓公共圖書館，館長是著名的圖書館專家 C.C.朱厄特。 

近代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極為迅速。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頒布了圖

書館法，以保證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國家以行政經費或稅收保證公共圖書館

的經費來源。在美國，公共圖書館被認為是“民眾的大學”。公共圖書館的

館員想盡一切辦法為讀者服務。圖書館的開放性在公共圖書館工作中表現得

比較突出，開架制被廣泛採用。為向偏僻地區的讀者提供服務出現了汽車圖

書館，在北歐一些國家還有圖書船、圖書小艇等。服務的對象甚至擴大和延

伸到醫院病房和監獄。 

(二)國際組織 

一八九五年在布魯塞爾成立的國際目錄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bliography）是圖書館界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是依據當時的國際書目會議

（Th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決議；該會議的目標有三：

建立國際書目機構、創設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全球書目中心、在各國政府

間組成書目聯盟。以後幾次改組易名，於一九八六年，為強調資訊管理與資

訊科學的重要，更名為「國際資訊與文獻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13此一聯盟對於國際間文獻的編目、交流作

了非常多的努力，我國國家圖書館亦有加入此一聯盟，在圖書館數位化的議

題上，亦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14，是目前圖書館界的國際合作組

織，在世界圖書館事業的協調合作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因應圖書館

事業延伸的領域愈來愈廣，像是：國際校園圖書館協會(International 

                                                 
13

  請參照，李筱眉，國際資訊與文獻聯盟（FID）簡介，國家圖書館館訊 87 年第 2 期，

http://www.ncl.edu.tw/pub/c_news/76/8.html 
14

  該協會網址為 http://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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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IASL)15、醫學圖書館協會（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MLA）16…等，而區域性的圖書館協會，更是不勝枚舉。 

五、中國圖書館發展簡介17 

(一)史官系統的傳統 

中國與其他世界古文明一樣，因為文字的創造，而產生典籍收藏的條件，

西元前 11～前 8 世紀的商、周王朝，已有擔任文化事務的史官和宗教事務的

卜、貞人，將占卜時間、姓名、結果等卜辭刻於甲骨上，即形成早期的文獻。

而凡國家大事多經占卜程序，這些文獻乃由史官管理。史官對這些文獻進行

有目的的蒐集、積累、整理和儲藏，即爲古代典籍收藏的雛型，而春秋時期

老子即為周藏室史，各諸侯國亦有史官專門記言、記事。 

中國自秦漢以降，對於圖書典籍的收藏，各朝代均設有專門管理圖書典

籍的官吏及機構，例如：漢初建有專門藏書的樓閣；西漢末，設有太常、太

史、博士，均與圖書典籍收藏有關；東漢之蘭台、東觀爲重要藏書和校書的

機構；唐代的弘文館、史館、集賢書院；宋代的崇文院，崇文院東廊爲昭文

書庫、南廊爲集賢書院、西廊爲史館書庫，分經、史、子、集四庫，至今仍

中國典籍的重要分類；明代的文淵閣；清代的翰林院，乾隆時還利用官府藏

書的編為四庫全書。而各朝代也都有著名的私人藏書家。 

(二)近代意義圖書館的引進 

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後，始改變二千年來的封建文化

傳統，在此之前，官方典藏圖書是基於記述歷史的需求，僅有特定官員能夠

接觸官方典藏圖書，民間藏書也因科舉制度侷限文人的發展，近代意義的圖

                                                 
15

  該協會網址為 http://www.iasl-slo.org/ 

16
  該協會網址為 http://www.mlanet.org/ 

17
  本段以下摘錄並改寫自遠流智慧藏網站/百科智識檢索/西方圖書館史，其文字出處

為，謝灼華，中國大百科《圖情檔卷》，

http://www.ebook.com.tw/search/gloss.asp?id=1aa1cca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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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並未在中國二千年來的歷史中自發性產生。 

中國近代圖書館興起於十九世紀末葉，維新派人士首先倡導公共藏書樓

的開設。一八九八年維新派梁啓超等創設學會藏書樓，作爲學會活動和會員

研習西方政治學說的場所。各地成立的學會附設藏書樓，有明確的辦理宗旨、

藏書及借閱制度，而所舉辦的各種閱覽活動，更吸引了廣大讀者，已具有公

共圖書館的性質。在此同時，新式學堂的設立，也促使專門圖書館開始出現。

一九○四年，湖南、湖北開始出現正式以“圖書館”命名的省級公共圖書館。

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國大部分行省均先後倡設省級公共圖書館，而實際上多

數省份的圖書館至辛亥革命後才正式開館。宣統元年（1909），學部奏定京師

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是我國圖書館法令之初本。明確規定，「圖書館之設，

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子檢閱考證之用，

以廣征博采、供人瀏覽爲宗旨」。 

第二節  現代法律觀點下的圖書館 

從圖書館歷史的發展加以觀察，圖書館早期是因為人類有紀錄、存檔之

需求而產生，本質上是一種文獻中心，而由於文獻記載者當時人類的活動、

歷史。因此，也使得圖書館具有保存人類文化的作用，進而發展出散播知識、

教育民眾的功能。本節乃進一步由法律文件中，探討圖書館在現代所扮演的

角色。 

一、公共圖書館宣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中表示：「社會和個人的自由、繁榮與

發展是人的基本價值。只有當有文化的公民能夠行使其民主權利並能在社會

上積極發揮作用時，這些價值才能實現。富有成效的參與和民主的發展有賴

於良好的教育和對知識、思想、文化及信息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獲取。公共

圖書書是各地通向知識之門，為個人和社會群體的終生學習、獨立決策和文

化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條件。本宣言表明教科文組織深信公共圖書館是發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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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傳播文化和提供信息的有力工具，也是在人民的思想中樹立和平觀念和

豐富人民大眾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工作。因此，教科文組織鼓勵各國政府及地

方政府支持並積極參與公共圖書館的發展。18」以下則分別就公共圖書館宣言

所揭櫫的三項功能分別說明： 

(一)發展教育 

根據圖書館宣言顯示，公共圖書館的功能主要有發展教育、傳播文化、

提供資訊（信息）三項。就教育功能而言，宣言中特別舉列出五項服務要求：  

1.從小培養和加強兒童的閱讀習慣；  

2.支持個人自學及各級正規教育活動； 

3.為個人發展創造力提供機會； 

4.激發兒童和青年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5.支援和參與並在必要時組織不同年齡組的掃盲活動與計畫。 

 (二)傳播文化 

在文化功能方面，宣言中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文化功能，從以下服務要項

中可窺其端倪：  

1.提高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對藝術的鑑賞力以及對科學成就與發明的了

解； 

2.提供通過各種表演藝術來表現文化的途徑； 

3.促進文化間的交流，並保持文化的多樣性； 

4.發揚口述傳統文化(Oral tradition)。 

(三)提供資訊 

另在資訊功能方面，在宣言中舉列以下三項服務內容：  

1.確保民眾獲取各種社區資訊；  

                                                 
1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簡體中文譯本，1994 年 4 月，檔案可透過下列網

址取得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21/112122c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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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當地企業、社團及利益團體提供必要的資訊服務； 

3.提供利用資訊和電腦的能力。 

而宣言中所提及以上各項，僅是提示圖書館應擔負的主要核心內容，仍

應依各圖書館情況及實際需要而定。
19

 

二、圖書館法 

我國於二○○一年一月十七日通過圖書館法，該法第一條前段規定：「為

促進圖書館之健全發展，提供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化、

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特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圖書

館，指蒐集、整理及保存圖書資訊，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設施。(第一項)

前項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

資源。(第二項)」第七條規定：「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

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 

從我國圖書館法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可以看出，圖書館所應具有的現代

功能，仍然遵循前文介紹公共圖書館宣言的三大功能「發展教育」、「傳播文

化」、「提供資訊」，而圖書館的傳統功能，則放在第二條圖書館的定義中，即

「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訊。」而與數位化圖書館相關的規定有二，其一

是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

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將視聽資料、電子媒體及網路資源，都列入圖書

資訊的範圍內，使得圖書館針對這些數位化著作的蒐集、整理及保存，產生

某程度的「社會義務」；其二則是第七條規定，「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

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電腦及網際網路的普及化，

使得圖書館以「公平」、「自由」、「適時」、「便利」的方式提供其服務對象成

為可能，這也是圖書館數位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9

  請一併參照，王振鵠，從聯教宣言談公共圖書館服務，書苑季刊 41 期，頁 19-22，

網址為 http://public.ptl.edu.tw/publish/suyan/41/text_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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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圖書館法於一九五○年制定，主要是依社會教育法的精神，而對於

圖書館設置、營運所必要之事項為規定，而以國民之教育及文化發展為其目

的20，而同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圖書館，係指蒐集、整理、

保存圖書、其他記錄等必要的資料，以有益於教育、調查研究及娛樂等目的

之設施。21」由日本圖書館法可以發現，圖書館的功能，從傳統的蒐集、整理、

保存圖書，至教育、文化發展，至於聯合國公共圖書館宣言中所提及之「提

供資訊」功能，則未規定於日本圖書館法。顯示出「提供資訊」乃是近幾年

才被承認的圖書館應有之功能。 

第三節  數位時代對圖書館的影響 

無論是從教育、文化、資訊等圖書館功能來觀察，圖書館最重要的便是

為使用者提供服務。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

FIND 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統計」，經彙整及分析國內主要網際

網路服務業者（ISP）所回報的資料顯示，截至 90 年 9 月底為止，我國網際

網路使用人口突破 750 萬人，達 755 萬人，網際網路普及率為 34%22。更有廣

告公司透過家庭上網的比率推算目前台灣潛在上網人口約一千萬23，此意味著

圖書館所服務的使用者結構亦隨之改變，約有半數的使用者屬於數位使用人

口（包括：電腦使用者及網路使用者）。 

對於圖書館而言，讓使用者接近、使用圖書館服務，為圖書館存在的主

                                                 
20

  日本圖書館法第一條：「この法律は、社会教育法（昭和２４年法律第２０７号）の

精神に基き、図書館の設置及び運営に関して必要な事項を定め、その健全な発達

を図り、もつて国民の教育と文化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21
  日文原文為：「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図書館」とは、図書、記録その他必要な資料を

収集し、整理し、保存して、一般公衆の利用に供し、その教養、調査研究、レク

リエーシヨン等に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施設で、」 

22
  潘明君．李雅萍，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達 755 萬人，2001 年 11 月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20011107.asp 
23

  請參考，工商時報，2001/03/16，資訊科技版，「ACNielsen：台灣潛在上網人口約一

千萬」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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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之一，在圖書館使用者逐漸接受以電腦、網路吸收數位化的資訊、操

作數位化的工具時，圖書館未能提供數位服務，將成為圖書館事業在發展上

的困境。因此，本節以下即說明數位時代對於圖書館的影響。 

一、圖書館與著作權保護的衝突昇高 

圖書館利用數位技術處理館藏，對於使用者而言，大幅增加便利性，但

由於數位環境中著作權的特色，即在於無論重製、傳輸、利用…等，都會涉

及是否侵害著作權的問題。而圖書館希望可以透過數位的方式處理著作，包

括：以數位方式徵集、保存、提供予使用者、出借予使用者等，都會涉及是

否侵害著作權人權利的問題。 

而在尚未取得社會上多數著作權人的共識時，圖書館欲透過既有技術進

行數位化的動作，很容易產生與著作權人間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多數無法透

過現行著作權法完善解決，因為當初立法時並未考量到數位時代的特殊性。

因此，世界各國在討論有關數位世界的著作權保護議題時，通常也都會一併

處理圖書館的合理使用範圍。同時，在推廣數位化圖書館時，著作權問題的

處理，也都是計畫中相當受重視的一部分。 

二、公平提供服務的實現 

基本上圖書館服務可說是屬於國家基礎建設的一環，而城鄉差距所導致

的服務品質的差異（館藏數量、服務內容、硬體設施…等），長久以來一直為

學者所批評。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得圖書館對於大眾提供公平服務的功

能得以實現。姑且不論電腦化、網路化所產生的另一道「數位鴻溝」，圖書館

透過網路提供數位化服務，可使圖書館提供服務不再受時空因素的限制。而

透過館際間的合作，更可使圖書館間達到截長補短的效果。 

舉例來說，報紙因為不易收藏及保存，過去幾年圖書館是採取微縮膠卷

的方式來保存，而製作微縮膠卷，不需要每個圖書館都做，幾個圖書館分別

做不同家報紙，其他圖書館再分別購買微縮膠卷即可，可節省勞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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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同時也適當豐富館藏。未來採行數位化技術時，也可以採取相同的方

式為之，因為數位資訊更能達到加值利用的效果；而文獻傳遞服務也是一樣，

過去中南部的教授或學生，要撰寫研究報告、論文，必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到

國家圖書館或是政大社資中心尋找相關期刊論文或博碩士論文，若能夠透過

文獻傳遞的服務，即可減省不必要的時間花費，而專心致力於研究工作上。

透過影印的方式提供文獻傳遞服務，仍然會受限於館藏的數量、增加人力的

負擔，拉長取得文獻的時間，若可以數位的方式先將文獻儲存在資料庫，由

使用者以自助的方式取得，更可達到「公平」、「適時」提供資訊服務的目標。 

三、解決館藏空間及利用的問題 

館藏是圖書館的生命，館藏的多寡與圖書館所能提供的服務息息相關。

因此，從古至今，館藏的數量一向是圖書館事業的重要指標，有進無出的情

形下，圖書館的館藏數量自然也就隨之而增加。 

在過去圖書館為因應館藏增加，是直接以建設新的圖書館建築解決，但

在目前館藏空間的擴大，因為經費及空間的問題，一直對圖書館造成相當大

的困擾。在數位時代來臨後，將館藏數位化，即成為解決此一困境的新興解

決方案。像是將報紙以微縮膠卷或掃瞄的方式儲存、以購買電子資料庫取代

紙本期刊、將珍貴的繕本書、圖冊數位化儲存…等，都是目前圖書館擴大館

藏數量，節省館藏空間的方式。 

然而，在此同時，著作權保護的意識也逐漸為國人所熟知，將館藏直接

數位化，若不是屬於不受著作權保護的館藏，則旋即面臨侵害著作權人重製

權的問題。因此，在考量圖書館在數位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時，同時亦須處理

圖書館及館員所面臨著作權的問題。 

四、數位出版為現代文化產生及流通管道 

傳統上圖書館的館藏，是以紙本的報紙、期刊、書籍為主，從圖書館發

展的歷史來加以觀察，圖書館的館藏，主要是依據各該時代的著作的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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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載具來決定其館藏的內容，古代為泥板、獸骨、龜殼，逐漸進入到羊皮、

竹簡，乃至於紙張。而隨著電腦的誕生與普及，社會生活逐漸進入 0 與 1 的

數位時代，著作的載具除了紙張外，也透過磁片、CD-R、硬碟…等作為載具。

這些數位資訊的載具最大的特色，就是資訊已經脫離載具，可以「獨立」的

方式存在。 

在傳統上，從泥板、獸骨到紙張，當資訊被附著在這些載具上之後，就

必須附隨在載具上散布，而這個現象在數位時代有了根本性的突破，數位資

訊的載具不再重要，也不再是不可分離，數位資訊就好像水一樣，可以在空

氣中、河流中、瓶罐間自由地流動，可以是氣體、液體、固體，而傳統的資

訊只能以固體的方式存在。 

而這個時代的著作，數位出版的比例也逐漸增加，VCD、CD-Title、

E-Book、網站…等，都是數位出版的型態，這也都是這個時代的著作，從最

傳統圖書館的任務—收藏當代著作，圖書館即應就這些數位出版的著作加以

蒐集。而許多國家有關送存制度的規定，也逐漸將數位著作加入範圍內，亦

可顯示數位出版乃是此時代連圖書館也不可忽視的重要趨勢。 

五、小結 

西元一九三一年，印度知名的圖書館學家 S.R. Ranganathan，發表著名的

「圖書館五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24，錄述如下： 

1. 圖書是為利用的（Books are for use）； 

2. 圖書是屬於所有人士的（Books are for all）； 

3. 每一本書都應有其讀者（Every book has its reader）； 

4. 節省讀者的時間（Save the time of readers）； 

5. 圖書館是一成長的有機體（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 

                                                 
24

  轉錄自，趙清蘭，淺談公共圖書館之館藏控制，書苑季刊 46 期，頁 30-44，

http://public.ptl.edu.tw/publish/suyan/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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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圖書館五律」現在讀來，尤見其經典。身為數位時代的圖書館，

如何使其館藏能夠被利用，能夠為所有人所用，每本書都能夠讓適當的人接

近（Access），節省讀者的時間，而隨著時代成長，相信是所有圖書館及其從

業人員努力的目標。吾人在思考著作權法上圖書館的定位時，亦須考量到圖

書館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及其使命，始能適度平衡圖書館所代表的社會公共利

益與著作權人的財產權利益。 

第四節  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 

一、數位化圖書館所具備的技術 

美國於 1992 年 7 月所提出的「資訊基礎建設與科技法案」（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ct of 1992），對 Digital Library 所應

具備的技術有基本的描述：25  

1.發展先進的資料儲存系統，而且可隨時取用。  

2.發展高速、正確的系統，以轉換各類印刷性資料為電子形式。  

3.發展資料庫軟體，以供查詢、篩選（Filtering）及概述各項資料。  

4.發展與選用電子資料的標準。  

5.發展電腦科技，以分類與整理不同形式的電子資訊。  

6.訓練使用者與圖書館員使用及發展電子資料庫。  

7.發展相關科技，以簡化網路資料庫的使用。  

8.發展視覺科技，提昇瀏覽大量影像資料（Imagery）之速度。 

此外，大陸學者亦針對數位圖書館不可或缺的條件，提出下列要項： 

1.一定規模並從內容或主題上相對獨立的數位化資源；  

2.可用於廣域網（目前主要是 INTERNET）服務的網路設備和通信條件；  

3.一整套符合標準規範的數位圖書館賴以運作的軟體系統，主要分資訊

                                                 
25

  劉韋松，淺談 Digital Library 之發展與應用，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pinpunews/readingmaterial/dg-l/d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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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獲取與創建、存儲與管理、訪問與查詢、動態發佈以及許可權管理 5 大模

組，類似於目前的圖書館集成管理系統對於傳統圖書館所起的作用；  

4.數位圖書館的維護管理和用戶服務。26 

綜合前述技術層面的需求，數位化圖書館（Digital Library）在技術上應

包括：(1)提供一定規模的數位化館藏（例如：將館藏轉為數位化資料或購買

數位化館藏）；(2)提供數位化的館藏資料加值服務（查詢、篩選、摘要、管理

等）；(3)館員具備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的能力；(4)利用網路科技提昇圖書

館之服務。舉凡具有前述能力的圖書館，均可稱之為「數位化圖書館」。 

至於圖書館的範圍，依我國圖書館法第五條之規定：「圖書館之設立及營

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若未經主管機關所定規範成立之圖書館，

並不在本研究討論之範圍內，於此合先敘明。 

二、各種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 

依據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線上字典對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27，所謂數位化

圖書館是指：「圖書館有相當程度比例的資源，相較於印刷或微縮膠捲，是以

數位（機器可讀）的方式提供。數位化的過程，是由提供索引及摘要服務開

始，進而推及期刊與參考用書籍（reference books），而目前進展到圖書的出

版領域。」對於本研究計畫來說，事實上數位化圖書館的範圍是採比較廣義

的說法，為使讀者能夠更清楚「數位化圖書館」的含義，以下列舉幾個較為

重要的數位化圖書館定義的說明。 

(一)美國國家數位化圖書館計畫 

數位圖書館不僅僅是資料庫，它也不只是全球性的聯合目錄。數位圖書

館是分散儲存、經過整理、而且有介面（有些像傳統的目錄）可以取用的資

                                                 
26

  劉煒，數字圖書館概要，http://www.istis.sh.cn/istis/dlib/report/dlibintro.html 

27
  Online Diction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ttp://www.wcsu.edu/library/odl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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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些介面可取用所有的資料，有些介面則僅取用特定資料，或僅供特定

使用者或特定目的之用。有些介面專為特定的典藏而設；有些介面則可以儲

存分散儲存的同性質資料。28 

(二)研究圖書館協會 

依據研究圖書館協會於一九九五年為數位化圖書館所下的定義29，數位

圖書館具有下列特徵： 

1.數位化圖書館不只是單一的實體（The digital library is not a single 

entity）； 

2.數位化圖書館需要利用科技以連結許多資源（The digital library requires 

technology to link the resources of many）； 

3.對使用者而言，眾多數位化圖書館與資訊服務間的連結必須是清楚的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many digit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re 

transparent to the end users）； 

4.普遍性地接近數位化圖書館及資訊服務為其目標（Universal access to 

digit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s a goal）； 

5.數位化圖書館的館藏不限於紙本文獻，亦擴及於無法以印刷方式表達

或散布的數位化製品（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 are not limited to document 

surrogates: they extend to digital artifacts that cannot be represented or distributed 

                                                 
28

  此定義來自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 (NDLP) 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網站之說

明，網址為http://memory.loc.gov/ammem/dli2/html/lcndlp.html，英文原文為「A digital 

library is more than a database, and the futur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will be much more 

than a universal union catalog. We envision 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as a set of 

distributed repositories of managed content and a set of interfaces (some of which will 

resemble traditional catalogs) to that content. Some interfaces may offer comprehensive 

access to the entire resource, while others will be specialized by content, by intended 

audience, or by primary purpose.  Some interfaces will be closely tied to a particular 

repository, while others will provide access to a selection of content from distributed 

repositories.」 

29
  請參照 http://sunsite.berkeley.edu/ARL/definition.html 

http://memory.loc.gov/ammem/dli2/html/lcnd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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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inted formats）。 

(三)D-Lib 工作小組定義草稿 

數位化圖書館論壇（D-Lib Forum）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贊

助的研究組織，該組織工作小組就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於一九九八年一月

提出草稿，同年十月修正。茲簡述如下：30「數位圖書館是： 

1.服務的態樣 

數位化圖書館並不僅僅是館藏資料的集合而已。它提供所有的使用者（同

時包括人與機器、以及資訊的生產者、管理者以及消費者）多樣化的服務。

因而，我們可以從數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來定義數位化圖書館。數位化圖

書館包含了大量與多樣的服務，包括協助館藏的管理、可重複的且可靠的保

存、有助於查詢的格式化以及其執行、並得以在虛擬的場域提供解答等等均

是。 

2.資訊館藏的蒐集 

然而，數位圖書館的基礎，自然是提供內容的資訊。數位圖書館的基本

特徵即是，藉由相關的管理或協助功能，得以自館藏中搜尋資訊。資訊的呈

現形式不一，從傳統的紙本文件（documents）到立即顯現的模式（如：觸動

式閱讀）或者是動態查詢結果均有。 

3.協助使用者使用資訊館藏 

數位圖書館的目的，乃是藉由滿足使用者對於圖書館內各式館藏資訊之

管理、接近、保存以及處理之需求與要求的方式，來協助使用者。所謂的使

用者，包含了終端使用者（亦即不涉及圖書館的管理與運作，而僅僅是一個

單純的使用者）、圖書館管理者以及願意讓其所生產的資訊藉由圖書館而讓他

人取得之資訊生產者。 

4.圖書館組織與館藏 

                                                 
30

  請參照 http://www.dlib.org/metrics/public/papers/dig-lib-sco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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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館藏管理的秘訣，在於簡單、圖書館使用者得以有效率的搜尋並且

容易理解的組織架構。傳統的圖書館，書籍主要是以主題、標題、作者、日

期的方式標示保存，而且透過指示書籍存放的樓層、房間、書架或者是用書

脊標記（spine-labeled）等方式，讓使用者得以獲取。而館藏每一部分的規模

與相對優勢，將會提供贊助者關於館藏的印象，同時也可以透露出圖書館藏

的管理目標。 

圖書館是為了服務公共使用者而被創造出來的。數位圖書館的使用者，

必然可以意識到數位圖書館的設計優劣，並且能夠集體地精進數位圖書館的

設計以符合其自身的資訊需求。因此，數位圖書館人性化使用的持續進展，

乃取決於圖書館設計是否有清楚且謹慎的揭露，以及圖書館的近程目標與整

體目的。此外，數位圖書館應該堅持其兼顧實用性與美學性的組織與呈現方

式的一貫傳統。 

5.直接或間接的取得 

資訊可能是數位式，或者是以其他的媒介（諸如紙張）但在圖書館內藉

由數位方式（例如資料描述；metadata31）加以呈現。這些資訊，可以藉由網

路直接（例如使用圖書館的詢問服務搜尋然後以電子化方式檢索資訊）或者

是間接（例如查詢結果可能是提供如何獲取非圖書館本身館藏範圍外之資訊

的指示）取得。 

6.透過電子/數位方式取得 

雖然資料可能不一定被電子化，且不一定可以直接透過網路取得，但是

這些資料仍舊可以透過諸如描述資料或者是索引等方法以電子化方式呈現。

否則，我們不認為該筆資料是屬於數位圖書館的一部份。」 

                                                 
31

  有關 Metadata 的定義一般泛稱為「資料的資料」，有定義為有關資料背景與關聯性、

資料內涵以及資料控制等相關資訊，為翻譯上易於了解起見，本研究以「描述資料」

稱之，詳參，陳亞寧、陳淑君，Metadata 初探，文獻處理實驗室，

http://www.sinica.edu.tw/~cdp/project/04/6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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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相關說明整理 

國科會數位圖書館暨館際合作計畫則於網站上說明，「所謂的數位圖書

館，乃是運用電腦技術將書籍、聲音影像（Audio-Video）以及圖片等資料予

以數位化，以電腦的儲存設備（如硬碟、磁帶等）來儲存這些經數位化後的

資料，配合功能強大的資料庫檢索系統，並透過通訊網路，提供讀者資料搜

尋、擷取與處理32。」 

交通大學皓然數位圖書館則於網站上說明，數位圖書館「即是“以數位

形式收集、保存、組織資訊，並透過通訊網路提供使用者方便的資料搜尋、

擷取及處理功能”。33」 

鄭寶梅的觀點，數位圖書館的必然發展條件是數位化館藏，亦即數位圖

書館之資料或館藏主要是電腦可處理的形式－電子化或數位化34。  

陳敏珍的觀點，所謂數位圖書館，簡單地說是以數位化形式收集、儲存、

組織各類型資訊，並透過通訊網路提供讀者利用虛擬化的館藏35。 

三、本研究對數位化圖書館的範圍及定義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處理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之關係，因此，會考量到

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適用的範圍，茲擬參考前述學者的意見，將數位化圖

書館定義如下： 

(一) 數位化圖書館必須符合法律之規範 

現行圖書館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圖書館，指蒐集、整理及保

存圖書資訊，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設施。」而第四條將圖書館分為「國

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專門圖

書館」。然依同法第五條規定：「圖書館之設立及營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32

  http://infofusion.lib.nctu.edu.tw/ 
33

  http://www.lib.nctu.edu.tw/intro/intro.html 
34

  鄭寶梅，「全球數位化館藏發展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 2 期，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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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因此，原則上圖書館必須要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訂之設立及營運基

礎，才能確定其是否屬於法律規定的「圖書館」。 

依本研究目前的檢索，圖書館的主管機關—教育部，尚未因應圖書館法

的通過，修訂統一的設立及營運基準，像私人設立圖書館即無法判斷其是否

屬於著作權法所定之「圖書館」。 

而就公共圖書館的部分，早期在民國三十六年，曾公布「台灣省各縣(市)

圖書館組織規程」、民國五十八年公布「臺灣省各鄉鎮縣轄市立圖書館組織規

程」、民國八十年公布「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要點」，為目前多數地方政府公

共圖書館之設立依據，而國家圖書館則於民國八十五年修正通過國家圖書館

組織條例（原名稱：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本研究將持續觀察相關立法

動態。 

(二)數位化圖書館必須具備有一定數量的「數位館藏」 

圖書館傳統的角色，即在於有系統地蒐集、整理、儲存圖書及非書資料，

數位化圖書館亦然。只不過，數位化圖書館所處理的館藏，是屬於「數位化

館藏」。而所謂數位化館藏，必須是能夠透過電腦、網際網路加以處理或利用

的館藏資料。舉例來說，微縮膠捲雖然也是將印刷的紙本圖書轉為微縮膠捲

方式儲存，但因為不能透過電腦，即無法產生數位化資訊在傳遞、檢索、再

利用上的優點。而這所謂一定數量，目前難以有明確的判斷標準，但是，並

不影響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的地位，因此，本研究亦不擬加以說明。但是，

基於事實上的要求，仍然以具備有一定數量的「數位館藏」為其要件。 

而「數位館藏」是否一定要由圖書館所擁有？本研究認為，在數位時代，

所有權的概念其實通常的情形並不適用。就紙本館藏而言，圖書館利用經費

購書，所買回來的書，即是由圖書館擁有「所有權」，然而，就數位館藏而言，

即使是圖書館自行將館藏數位化，圖書館亦不得宣稱其擁有該數位館藏之「所

                                                                                                                                            
35

  陳敏珍，「從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談虛擬學習環境的建立」，社教雙月刊 No.7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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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因為，此時數位館藏早已脫離其所附著的紙本或其他依附，僅是單純

的著作重製物，就著作重製物而言，只要談到所有權，就是著作權的所有，

因此，在數位館藏的情形，並不重視「所有權」的概念，重點在於圖書館是

否取得將該數位館藏用作提供圖書館相關服務之用的「使用權」。 

(三)數位化圖書館必須就「數位館藏」提供數位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的數位化，基於館藏的保存與館內的利用，事實上，早在電腦開

始普及的年代，即開始進行，當時稱為圖書館自動化。然而，圖書館自動化

所著重的問題，是將圖書館的內部流程，透過電腦的輔助，得以更加迅速、

有效率，圖書館的使用者所享受到的利益，只是間接的提昇服務品質。 

而數位化圖書館的概念，則是立基於提供使用者館藏資訊服務，因此，

除了具有「數位化館藏」之外，尚須提供數位圖書館服務。就目前國內圖書

館事業發展的情形來觀察，提供書目查詢是數位圖書館服務的第一步，而國

家圖書館所提供的文獻傳遞服務、碩博士論文摘要查詢等，都是屬於將數位

化的館藏用以提供數位服務。而像古書的圖檔、報紙內容的查詢等，也都是

屬於數位化服務。 

(四)數位化圖書館必須透過網路或類似管道提供服務 

數位化圖書館的概念，是伴隨著美國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而廣為使

用，而網際網路正是 NII 最重要的一環。網際網路的特色在於其開放性，任

何一台電腦透過 TCP/IP 協定，即可與其他連上網際網路的電腦溝通，交換資

訊。圖書館若能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類似管道提供其服務予使用者，即可解

決過去圖書館服務最大的缺點—以人就書，當使用者無法至圖書館實體建築

物來使用館藏時，對於這些使用者而言，圖書館的服務就等於不存在，這對

於圖書館標榜應提供「公平」、「自由」、「適時」的服務而言，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 

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過去以人就書的現實，可以使圖書館提供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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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的服務，對於圖書館的發展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故目前多數

有關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均將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採為要件之

一，本研究亦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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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化圖書館發展現狀 

第一節  我國 

國內圖書館數位化的情形，以國家圖書館及大學等研究型圖書館為主，

故以下先分別就此二方面加以說明： 

一、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前身為中央圖書館）自民國八十三年十月起，提供中央圖

書館資訊網路供民眾使用，而自民國八十四年起，為因應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II）之推展，陸續推出了多項 WWW 版期刊資訊服務系統：中華民國期刊

論文索引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中華民國出版期刊

指南系統。並積極開展「國家圖書館數位化核心期刊影像資料庫」，將重要期

刊之影像內文掃描保存光碟。 

(一)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索引系統 

自民國 83 年以來，國家圖書館正式接受教育部高教司之委託，執行「全

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於 86 年 9 月推出 WWW 模式之「全國博碩士

論文摘要查詢系統測試版」，於 87 年 9 月推出正式版之「全國博碩士論文摘

要檢索系統」，其後，更於同年 12 月於國家圖書館舉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

要線上建檔系統啟用典禮」。由於前述成功經驗，國家圖書館更進一步於民國

88 年 7 月進行博碩士論文電子全文上網之可行性評估，並於民國 89 年 2 月

正式完成相關程式介面的開發工作，於原有之「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

檔系統」當中，新增電子全文上傳與電子全文授權書線上印製之功能，進一

步地整合既有之「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線上資料庫共建共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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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國家圖書館於民國 87 年 2 月間，試辦「遠距圖書服務系統」36，使遠地

讀者可以藉由網路之連線，取得期刊文獻、政府公報、文學史料等全文資料。

目前使用量最大者為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此系統除提供論文篇

目外，並連結國家圖書館期刊影像資料庫以及網路期刊電子全文，提供文獻

傳遞服務，使用者可在查詢結果的詳細顯示畫面，利用「複印本文」的功能，

申請文獻傳遞服務。 

而「文獻傳遞服務」，是指由國家圖書館掃瞄期刊全文，待使用者申請後，

即將文獻透過網際網路（未經授權只能直接透過印表機列印，無法線上閱覽

全文）、傳真或郵寄的方式，傳遞予使用者。一般使用者可申請個人遠距閱覽

證，並購買儲值密碼函，以每頁三元的計費標準，取得期刊全文；至於學術

單位則可以年費三萬六千元的方式，供各位單位人員無限制使用此服務，目

前本服務每月約達二百萬張的傳遞量，是館內影印的三倍左右。 

二、研究型圖書館 

研究型圖書館以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及研究單位圖書館為主，研究圖書館

就一般服務的部分，除各該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外，皆與國家圖書館連結合作，

透過網際網路及資源共享的方式，擴大圖書館所能提供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各研究型圖書館為因應該研究單位之需求，多另與電子資料庫業者簽約，取

得中外電子資料庫之使用授權，但多數限於館內或校園內使用。 

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順利引進國外最新

                                                 
36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 READncl - Remote Electronic Access/Delivery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乃係提供讀者在任何時間從任何地點，利用個人電腦透過通訊傳

輸設備連接網際網路(Internet)，就可以檢索國家圖書館的各種電子資料庫中的書目

索引資料。目前包括：遠距圖書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

統、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中華民國政府公報全文

影像系統、政府統計調查目次影像系統、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系統、行政院出

國報告書查詢系統、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當代藝術家系統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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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共享數位圖書館資源，並獲得更佳之產品及服務，國科會科學技術資

料中心特邀集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英文

全名為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 

"CONCERT"37。目前國內多數的大專院校及研究單位，均已加入此聯盟，以

集體力量向國外電子資料庫業者談判授權事宜。此外，國科會亦委由交通大

學進行數位化圖書館暨館際合作計畫38。 

就圖書館特殊收藏數位化的部分，中研院建置的內閣大庫檔案、二十五

史等漢籍、古文書多種資料庫，並推動「數位典藏計畫」，計畫建置圖書期刊

典藏服務、蘭嶼典藏、古物典藏、漁類典藏、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等圖文

資料庫。台灣大學建置的平埔族探源、岸裡大社古文書，清華大學清蔚園科

學館、歷史館等。 

第二節  美國 

一、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 

美國國會圖書館自 1990 年開始推動「American Memory 計畫」39，進行

圖書館內文獻、手稿、照片、錄音、影片等典藏品之數位化以及編輯成歷史

變遷、文化傳承的主題產品。1994 年更進一步配合資訊高速公路，加速國會

圖書館與各公共圖書館典藏數位化作業，使其成為高速網路上最廣泛與最重

要的資訊資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則與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機構

（DARPA）、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合資贊助「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

（DLI）」（1994～1998），此一計畫由六所大學主導六個跨領域計畫，分別是： 

                                                 
37

  該聯盟網站為 http://www.stic.gov.tw/fdb/index.html 

38
  該計畫網站 http://infofusion.lib.nctu.edu.tw/ 

39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memory.lo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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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40 

主要負責環境規劃與多媒體資訊系統，重點在建立一個有關環境資訊為

主的數位圖書館系統雛型，希望能發展成為一套大規模且具永久性的加州地

區 CERES(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valuation)生產系統。研究領域

包含自動索引(Automated indexing)、智慧檢索(intelligent retrieval)和查詢的處

理程序。 

(二)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此計畫稱為「亞歷山卓計畫41」，希望建立可任意擷取大量而且不同性質

的地圖、影像、圖畫、圖形資料的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研究重點在發展地

理資訊系統以建立其所收集的大量地圖及影像資料的空間索引

(spatially-indexed)以進行檢索。 

(三)卡內基麥隆大學42 

定位在數位影訊圖書館，讓讀者透過影像檔案庫檢索、發掘(Explore)、

擷取有關科學及數學方面的資料。其目的在於藉此整合演講、影像、及自然

語言幫助使用者了解各項科技。 

(四)依利諾大學43 

負責發展一套可透過網際網路有效地搜尋科技文獻、期刊、學報等的基

礎架構的統合科學文獻資料庫，這些期刊資料都直接從出版商取得，並以

SGML 格式來表示，可完整的表達圖形、表格、影像、數學方程式及文章。 

                                                 
40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elib.cs.berkeley.edu/ 

41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alexandria.sdc.ucsb.edu/ 

42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informedia.cs.cmu.edu/ 

43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dli.grainger.uiuc.edu/idli/id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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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密西根大學44 

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一個大規模並且持續成長的多媒體數位資料庫。重

點放在地球科學與太空科學，此系統能連結到數以千計的使用者並且能與其

他資料庫連結，充分利用網路的便利性以達成資源共享的目的，未來目標是

要將網路上為數眾多的資訊加以整合並依主題性質加以排列整理。 

(六)史丹佛大學45 

致力於發展一個單一且完整的虛擬圖書館，可使用相同的介面檢索大量

隱藏在網路內的不同資源。同時在線上可以取得新作品的預告，可據此得知

未來可於何時取得資料。這個整合資料庫開創了一個共享的環境藉以連結個

人的資源和現存傳統圖書館資源，並加上科學家研究資料的收藏。史丹佛大

學數位圖書館研究的三大主題為：1.資訊共享和通訊的模式、2.使用者的介

面、3.資訊找尋的服務。 

根據報導美國此一計畫的目標在於透過通訊網路，提升蒐集、儲存與組

織數位資料的方法，使其便於搜尋、存取與處理；資料的型態包含文字、影

像、地圖、音訊、視訊、插圖及多媒體，各計畫的數位資料庫與主題也特別

著重在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層面。 

二、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第二階段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局（DARPA）、國家醫藥

圖書館（NLM）、國會圖書館（LOC）、全國人文學科捐贈基金會（NEH）、

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於一九九八年共同支持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

計畫第二階段（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Phase Ⅱ46），除了延續前述研究重點

與擴大至國際間的範圍外，將特別著重在多國或跨國語文、資料標準或規範、

                                                 
44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si.umich.edu/UMDL/ 

45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diglib.stanford.edu/ 

46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dli2.nsf.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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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以及文化交流與社會影響等研究議題47。 

數位圖書館先導研究計畫第二階段（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Phase 

Ⅱ），乃是一個多單位共同合作的先導計畫，其目的在於對下一世代之數位圖

書館的發展，提供研究基礎上之領航，以增益全球化傳輸、網路化資訊的資

源之使用，並鼓勵既存與新社群關注於創新應用領域。而由於數位化圖書館

乃是立基於知識份子的結構上，因此，此項先導計畫乃意圖刺激創造下一世

代諸如教育、工程學、設計學、地球與太空科學、生物科學、地理學、經濟

學以及藝術與人類學等等領域上的操作系統。而其亦會處理數位化圖書館從

資訊創造、接觸與使用，以至於儲存與保存的生命循環。除此之外，對新的

數位圖書館在諸如研究、教育、貿易、國防、健康服務與娛樂等人類行為領

域之發展能力，其長期在社會、行為以及經濟方面上的潛在影響與效果，獲

得更加的瞭解，也是此一先導研究計畫相當重要的部分48。 

此外，根據報導49美國國家研究會議（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對於網

際網路資料變動情形遠較其他資料來得迅速，而圖書館收藏網際網路上的資

料落後的情形，將無法盡到保存人類知識的職責，認為有修改美國國會圖書

館收集網路資料的相關法規，使之合法化的提議。 

第三節  日本 

一、概述 

日本政府結合國內 73 個機關、單位與團體，花費 15 億 5 千萬日圓，共

同合作開發的 ELNET 日文資料庫系統，將 34 種日文報紙及 250 種以上雜誌

的全文，以數位化影像儲存全文的內容（含照片、圖表）於光碟系統。該資

                                                 
47

 「數位博物館」國內外發展概況，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專題報導，

http://www.nsc.gov.tw/y2k/dml/880209data1.html 
48

  請參考該計畫網站說明 http://www.dli2.nsf.gov/ 

49
  蘇子惠，美國國會圖書館準備擴充電子資料庫，明日報，2000/08/07，

http://www.ttimes.com.tw/2000/08/07/1/book/200007300001.html 

http://www.nsc.gov.tw/y2k/dml/880209data1.html
http://www.ttimes.com.tw/2000/08/07/1/book/20000730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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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目前以每年增加約 50~60 萬篇文章的速度不斷擴充，使用者則可使用個

人電腦透過網路查檢該資料庫的內容。 

從各圖書館的網頁加以觀察，像是國立情報研究所、京都大學、筑波大

學、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等各數位圖書館系統，分別提供有圖書館資料

查詢、快速查詢、影帶欣賞、光碟資料庫檢索、數位化期刊、線上電子期刊、

文獻複印申請、借閱狀態查詢等功能，大多設有權限管制。資料查詢可選擇

圖書、期刊、論文、錄影帶、光碟資料庫等類型混合查檢，輸入查詢欄位範

圍與檢索語，查詢結果會顯示書目、館藏 及流通狀態，書目資料前標有黃色

圖示者表示可閱覽全文(需有權限)，發展可謂相當快速。 

而日本通產省資訊技術推廣局(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IPA)，與國立國會圖書館合作，發展關西分館實驗計畫，及新世代電子圖書

館計畫連接轄區公共圖書館。IPA 主要推動兩個計畫：(1)國家聯合目錄網路

實驗計畫，於 1995 年開始，43 個公共圖書館參與之聯合線上公用目錄；(2)

電子圖書館執行實驗(Electronic Library Practical Experiment)，提供四種檢索方

式：書目資料(Japan/MARC 資料)、選單(繕本書，採分類階層化架構、目次

檢索(目次全文查檢)、全文檢索(一次資訊全文檢索)。內容計有一千二百萬頁

資料，含明治時期出版之圖書資料 7,200,000 頁，與出版商合作提供之 840,000

頁，及慶應大學之善本珍貴資料50。 

二、國立國會圖書館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http://www.ndl.go.jp/）數位化始於一九九三年，

於一九九九年正式上線供民眾使用，目前該圖書館所提供的數位化服務，主

要為館藏書目檢索（Web-OPAC）、國會會議錄檢索51、貴重書檢索52及資料複

                                                 
50  陳敏珍，日本電子圖書館與相關技術發展概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第

三十九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http://140.122.97.250/lib/jory/j39/j39content.htm 

51
  網址為 http://kokkai.ndl.go.jp/ 

52
  網址為http://www3.ndl.go.jp/rm/index.html 

http://www.ndl.go.jp/
http://140.122.97.250/lib/jory/j39/j39content.htm
http://www3.ndl.go.jp/r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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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服務。就貴重書檢索的部分，主要是將國會圖書館所收藏具有藝術價值之

「和漢書」及「錦繪」以圖像的方式數位化，於該資料庫使用說明中，就有

關著作權的部分，尚未處理完成著作權的部分，使用者無法看見影像檔。 

至於資料複印服務的部分，依其使用說明內容，請求國會圖書館提供資

料複印服務，須限個人調查、研究之目的、限於著作之一部（原則上不得超

過一半），且一人限一份（著作權保護期間經過或已取得著作權人授權者，可

全部複印），填具所指定的申請書，繳交一定費用後，國會圖書館會提供以郵

寄、傳真的方式交付複印之資料。 

三、國立情報學研究所53
 

國立情報學研究所（http://www.nii.ac.jp/）的前身為「學術情報中心」。

其成立宗旨是為促進日本國內各大圖書館共享資訊資源。員工共約 120 人。

以下介紹其主要的三個電子資訊服務系統： 

(一)NACSIS-CAT 系統 

是一個線上聯合書目資料庫系統（http:// webcat.nacsis.ac.jp/）內容涵蓋

日本全國約五百所大學及研究機構圖書館的圖書與學術期刊書目資料，提供

圖書館間之間的檢索服務、資料下載。資料庫格式採用 JAPAN MARC 及

USMARC，以一個共同的編目介面供各校查詢及下載資料。至二○○○年三

月止，已登錄書目資料 526 萬筆，館藏紀錄 4,527 萬件。 

(二)NACSIS-ILL（Inter-library Loan）系統 

主要提供圖書館間線上文獻複印、館際互借等館際合作功能，以電子通

信方式取代傳統的郵寄或傳真。目前日本國內約有 700 個圖書館（包括專門、

大學、高職、市立圖書館）利用本系統提供館際合作服務，每天約有 4,000

件申請量。 

                                                 
53

  吳碧娟，日本數位圖書館發展現況參訪紀要，國家圖書館館訊（季刊）89 年第 4 期，

http://www.ncl.edu.tw/pub/c_news/8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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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點是：（1）可依指定需求參照 NACSIS-CAT 資料製作提供最新的綜

合目錄資料庫；（2）委託者可指定特定期刊及卷號之所藏館、地區、館種（國

立、私立等）；（3）委託者可事先指定最多五間圖書館，若委託被拒絕之時系

統會自動將委託轉送至下一間圖書館；（4）可向國立國會圖書館、英國圖書

館文獻供應中心（BLDSC）提出委託要求；（5）NACSIS-IR（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之 REQUEST 機能可受理研究者提出之文獻影印或互借申

請。 

上述 NACSIS-CAT 及 NACSIS-ILL 系統之利用都是免費的，但使用前須

先申請利用許可。該系統採 GIF 檔案形式，其電子全文列印下載必須使用所

提供的特殊軟體。 

(三)NACSIS-ELS（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系統 

1997 年建立，主要為服務各學會所發行期刊，提供線上文獻傳遞服務。

本系統提供日本國內 110 個學會所發行的 340 種期刊，目前收錄共約 40 萬篇

論文資料，影像掃描量 135 萬頁。為了智財權問題，全文資料只提供 Tiff 影

像檔以避免被 download。為處理期刊掃描工作，全部期刊皆蒐集兩份，一份

用以拆頁掃描，另一份則妥善保存，惟並不提供閱讀。 

檢索方式可由論文名、著者名、刊名、學會名等執行檢索。藉採用情報

檢索之標準 protocol（美國 ANSIZ39.50），可以檢索其他網站之論文。但使用

者也必須下載其專有軟體才可。依各學會之要求向會員收取不等之費用，會

員須先向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申請帳號及密碼，才能使用本系統；複印全文費

用採先使用後收費的原則，在使用一年後才由該所寄帳單給會員，請會員繳

費。 

第四節  歐洲 

一、概述 

以整個歐洲為單位的數位圖書館發展，目前所知有歐洲國家圖書館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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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劃 GABRIEL( Gateway and Bridge to Europe's National Libraries )，其計

劃目的在於結合歐洲圖書館聯盟的各會員國國家圖書館，包括英國、法國、

德國、波蘭、荷蘭、芬蘭等，建立通往歐洲各國國家圖書資訊的閘道。只要

透過單一的檢索點，就可檢索到歐洲各國家圖書館的功能、服務及館藏資訊54。 

在英國的部分，英國 De Montfort University 的 Milton Kenes 分校自 1992

年起即開始進行 ELINOR 電子圖書館計畫，其計畫項目包括：(1)發展∕取得

∕設計合適的工作站與網路，提供儲存及檢索系統；(2)與著作權擁有者取得

協議；(3)發展可直接從出版者取得資訊的系統；(4)發展合適的系統管制與收

費設計；(5)研究使用者之需求、成果及滿意度；(6)設計相關課程及資料；(7)

研究在教育上的應用。計畫參與人員以圖書館學科、文件檢索、以及自動索

引等專長為主要背景，此外，尚得到 IBM 公司與出版者的協助55。此外，英

國出版商、圖書館與大學所組成的 SuperJournal Consortium，同時亦為英國

電子圖書館計劃的一部份，已獲取 UK￡833,000 的補助進行三年電子期刊計

劃--「SuperJournal Project」。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多媒體電子期刊，內容

包括互動式、超文件連結、影像、動畫以及 3D 圖片等56。 

二、大英圖書館 

英國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BL)是全世界蒐藏最豐富及最完整

的資料單位，其蒐藏包括期刊、會議論文、政府報告、書籍、專利及音樂...

等。其數位圖書館計畫也推展多年，正可作為國人推動建置數位圖書館的借

鏡，BL 在積極投入之初，曾面臨的迷思為：在新的世紀來臨後所有資訊將以

電子型態貯存及傳輸，紙本將被全面淘汰。以英國為例，單以新出版的專題

論文而言，不計大量的電子書，每年就以超過 60,000 冊的速率出版，所以沒

                                                 
54

  請參考下列網址http://portico.bl.uk/gabriel/en/welcome.html 

55
  劉韋松，淺談 Digital Library 之發展與應用，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pinpunews/readingmaterial/dg-l/dl1.htm 
56

  呂寶桂，海外圖書館界，http://lac.ncl.edu.tw/lac_info/101/for101.htm 

http://portico.bl.uk/gabriel/en/welcome.html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pinpunews/readingmaterial/dg-l/dl1.htm
http://lac.ncl.edu.tw/lac_info/101/for1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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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去預言紙本圖書將絕跡。 

此外，在數位化的轉變過程中，經常被拿來與印刷作比較，就好像印刷

技術剛發明時一樣，但印刷終究無法完全取代手寫，圖書館仍舊會去收集手

稿。但伴隨著川流不息的紙本圖書問世，BL 也和一般圖書館一樣，未來仍需

去蒐集紙本圖書及電子圖書。然而，即使專題論文持續出刊，經濟因素使它

與現今世界各地所出版的 126,000 種期刊一樣，在不失敗的前提下，未來也

將以電子期刊為主。如果國家級文獻要去維護，出版業者的義務為將出版品

貯存在 BL，現今僅展示紙本，未來卻必須以新的媒體介面來展示文件。 

BL 已提出擴大合法貯存文件的提案，並期望能在英國國會中通過。為因

應非紙本資料的蒐集所帶來新的挑戰，BL 並已著手數位資料庫發展計劃（3D； 

Digital Database Development Project）：希望藉由電腦及網際網路技術的進

步，將資訊迅速放上網站提供瀏覽，並將各式研究文獻及歷史收藏數位化，

但計畫的進行，主要仍需克服與出版商協調技術、權利管理等問題，就 BL

而言，他們認為數位化並不便宜，整館數位化更需上百年、上兆經費，故目

前重點仍致力閱覽室服務，但該館典藏數位化已運用於將達文西的筆記(da 

Vinci notebook)全冊數位化，目前在技術層次上，力求改善清晰與檢索速度。

57 

第五節  澳洲 

澳洲國家圖書館在澳洲政府相關電子出版部門的經費支援下，進行了一

項名為 PANDORA(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networked Documentary Resources 

in Australia)的計劃，主要研究建構圖書館的電子化資源，並作有效地收集、

儲存、檢索數位化的資料。這個計劃將利用以下策略去達成其目標：首先，

將先明確了解到一個管理儲存系統的功能需求；其次，測試並評估眾多的技

                                                 
57

  邁向數位圖書館，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簡訊，第十四卷第五期，

http://www.stic.gov.tw/stic/1/sticnewsletter/1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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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方法、標準以及在儲存過程中所會使用到的產品；第三，評估系統以及管

理出版品所需的經費、設備以及人力支援；最後，提出一個長期發展的可行

性建議書。目前，這個計畫已經提出有關線上電子資料選擇的建議指南，同

時，一些相關的編目、組織、管理出版品的實驗性工作也在進行中58。 

此外有關報紙數位化的部分，目前由南澳國家圖書館負責協調整合（另

有其他七個圖書館參與）的澳洲的報紙書目控制計畫（National Plan for 

Australian Newspapers；NPLAN）
59
，將澳洲發行的報紙（約 167家），整合編

目至澳洲書目網（Australian Bibliographic Network），供民眾查詢。 

                                                 
58

  康芳菁，海外圖書館界，http://lac.ncl.edu.tw/lac_info/105/for105.htm；相關資料並可

至澳洲國家圖書館所建制之 PADI 網站，此網站詳盡地整理出各類與數位圖書館相關

的網路資源。每一主題之下都有簡介，並提供相關文章、組織、計畫等網路資源連

結，網址為：Digital Information (PADI):<http://www.nla.gov.au/padi/>"；除此之外，

以下網站亦有一定參考價值：澳洲國家圖書館:<http://www.nla.gov.au/>,National 

Strategy for Provision of Access to Australi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Position Paper:http://www.nla.gov.au/policy/paep.html,Australia's National 

Women's Library:<http://www.jessiestreetwomenslibrary.com/> 
59

  詳請參照該計畫網站 http://www.nla.gov.au/preserve/nplan.html 

http://lac.ncl.edu.tw/lac_info/105/for105.htm
http://www.nla.gov.au/
http://www.nla.gov.au/policy/pa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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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與圖書館相關之著作

權法制介紹 

第一節 美國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美國在立國之初，在美國憲法（US Constitution）第一條第八款中就規定

「為推動科學及實用藝術發展之目的，應保障作者及發明者對其作品及發明

一定時間之專屬權利」。因此，美國第一次聯邦著作權立法在 1790 年通過；

二十世紀初，美國著作權法制的依據是 1909 年著作權法；現行的聯邦著作權

法是在 1976 年制訂，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多次的修正，最新的修正是數位千

禧年著作權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簡稱 DMCA）。 

一開始，美國關於圖書館的重製，是透過紳士協議（ gentleman’s 

agreement），而不是立法來規範。1935 年，書籍出版者國家協會、美國學術

團體理事會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之間達成一個協議。 

從 1969 年開始，在修正 1909 年著作權法的提案中，開始出現各種規範

圖書館為內部目的和為研究者重製的版本。在牽扯到合理使用的 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60
案例發生後，要求在立法上作規範的呼聲就強化

了。Williams & Wilkins 是一家醫學期刊的出版者，而這個訴訟是控訴兩家聯

邦政府的醫學圖書館，為了研究者和其他圖書館而影印雜誌文章的問題。法

院主張雜誌的影印符合合理使用，而 Williams & Wilkins 無法證明影印所導致

的經濟損害。法院也指出，對於醫學研究而言影印是非常重要的，而相關的

議題需要立法上的解決。Williams & Wilkins Co 的判決引起爭論，並凸顯了在

圖書館議題上，以當時的合理使用規定來規範，無法令人滿意。一直到 1976

                                                 
60

  487 F2d 1345 (Ct Cl 1973) aff'd by an equally divided Court 420 US 376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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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於圖書館處理有著作權資料的規定才納入著作權的立法中。 

在前述的立法背景下，美國著作權法第 108 條被列入 1976 年的修正中，

並從 1978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第 108 條訂定了關於圖書館處理有著作權資

料的特定情況，而圖書館無須舉證證明其符合第 107 條的合理使用規定
61
。

1976 年的著作權法修正中，要求政府每五年對圖書館規定的運作向國會提出

報告，包括描述已發生的任何問題，以及提出建議。因此，在 1983 年 1 月 1

日有了第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表達了美國著作權主管機關對於第 107 條（合

理使用）和第 108 條（圖書館重製）之間的關係
62
的看法，而引起了重要的爭

論：美國官方認為不被第 108 條允許的圖書館的重製，必須得到著作權人的

授權，否則違反著作權法，而美國圖書館協會（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則提出激烈反應，主張在第 107 條下所賦予的合理使用的權利，

是獨立於、並不受限於第 108 條所賦予的權利
63
。 

到了 1990 年代，著作權法需要對應數位科技和通訊系統的成長，而加以

修正。在資訊基礎建設的資訊政策委員會（the Information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IITF 是於 1993 年 2 月成立）下發表

的白皮書，在 1995 年 9 月出版
64
。白皮書包括了對合理使用和第 108 條的討

論。特別的是，對於為防止美國在資訊富人和窮人間（the information ‘haves’ 

and ‘have nots’）可能產生的分裂，應該確保合理使用在數位時代的廣泛適用

的建議，工作小組在白皮書中卻忽略了。另一方面，工作小組也瞭解圖書館

                                                 
61

  這裡的焦點是在第 108 條，不是第 107 條。第 108 條在特定情況中賦予圖書館防衛；

當圖書館根據第 108 條(d)或(e)項為使用者重製，使用者本身仍必須注意他自身提出

的請求或之後對影印資料的處理符合第 107 條的規定。 
62

  Register of Copyrights, Library Reproduction of Copyrighted Works (17 USC 108) at xi. 
63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Comment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on the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to Congress: Library Reproduction of Copyrighted 

Works (17 USC 108),Washington Office, June 1983.  
64

  Bruce A Lehman, Cha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Washington D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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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環境中有其必須繼續扮演的角色，而建議修正 1976 年著作權法「擴張

第 108 條允許特定情況下圖書館和檔案機構的數位重製…..以維護圖書館和

檔案機構在數位時代的角色。」 

同時，工作小組召集了合理使用會議（the Conference on Fair Use ，

CONFU），聚集各方不同的利益團體，在數位化和線上服務的背景下，協商

發展合理使用的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fair uses）。CONFU 在 1994 年 9 月

到 1998 年 5 月間定期召開公開會議，並在 1998 年 11 月提出最終報告
65
。

CONFU 發展的指導方針，原則上都是處理教育背景下對著作權資料的利用。

在會議中所討論的主題，也包括了圖書館關於保存性重製，館際互借，和文

件傳遞的態度和立場。然而，CONFU 在結束之時，關於這些活動，並未正式

通過任何指導方針。 

二、圖書館的範圍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 108 條（a）66之規定，圖書館只有符合下列要件，

才能適用著作權法第 108 條：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在該重製或散佈並非基於任何直接或間接商業利益之目的的情況下，該圖書

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尚必須是（1）開放予公眾，或是（2）開放予隸屬於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或是該機構一部份的研究人員以外，同樣在專業領域從事研

                                                 
65

  The Conference On Fair Use, Final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er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Fair Use, available at 

www.uspto.gov/web/offices/dcom/olia/confu/confurep 
66

  See 17 USC 108 Limitations on exclusive rights: Reproduction by libraries and archives 

(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 it is not 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for a library or archives, or any of its 

employees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to reproduce no more than one 

copy or phonorecord of a work,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s (b) and (c), or to 

distribute such copy or phonorecord, under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by this section, if - (1)

 th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is made without any purpose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mmercial advantage; (2)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are (i) open to the 

public, or (ii) available not only to researchers affiliated with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r 

with the institution of which it is a part, but also to other persons doing research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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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他人 

至於商業組織或企業的圖書館仍然有可能符合圖書館的資格，假若它自

身並未從重製中獲利，而館藏有開放給外部的研究者 

三、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 

CONFU 在研究文件傳遞和館際互借之後，達成了一個結論，「要對圖書

館對印刷資料的數位傳遞，草擬廣泛被接受的指導方針，現階段是不可能

的」，這樣的推測是因為著作權人和使用者之間的立場相差太大。 

第 108 條(d)(e)項使圖書館員能為使用者重製。這個普遍性的規定設有關

於程序，數量和目的的幾個條件。 

首先，依據著作權法第 108 條（d）、（e）67兩項的規定，只要：（1）、該

重製物或發音片將成為使用者的財產，且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未受到該份重

製物或發音片將會被使用於任何除了私人學習、學術或研究等之其他目的的

                                                                                                                                            
specialized field; and…..” 

67
 See 17 USC 108(d),(e):” (d)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apply to a copy, mad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where the user makes 

his or her request or from that of another library or archives, of no more than one article or 

other contribution to a copyrighted collection or periodical issue, or to a copy or 

phonorecord of a small part of any other copyrighted work, if - (1) the copy or 

phonorecord becomes the property of the user, and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had no 

notice that the copy or phonorecord would be used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private 

study,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and (2)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displays prominently, at the 

place where orders are accepted, and includes on its order form, a warning of copy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that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shall prescribe by 

regulation ;(e)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apply to the 

entire work, or to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mad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where the user makes his or her request or from that of another library or archives, i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first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that a 

copy or phonorecord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cannot be obtained at a fair price, if - (1)

 the copy or phonorecord becomes the property of the user, and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had no notice that the copy or phonorecord would be used for any purpose other than 

private study,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and(2)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displays 

prominently, at the place where orders are accepted, and includes on its order form, a 

warning of copy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that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shall prescribe by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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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2）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2） 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接受要求之

地點，並依要求之方式，顯著地展示依照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

以規則規定之要求的著作權警告。那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就可以從其或其

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裡，重製不超過期刊或是其他有著作權之選輯中

的一份論文或其他稿件之重製物一份，或者是任何其他有著作權之著作的一

小部分重製物或聲音片一份；且如果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基於合理調查的基礎

而初步認為，有著作權之著作的重製物或發音片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時，重

製著作之全體或其實質部分。 

換言之，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一整個著作或者著作的任何實質部分時

（substantial part，從相關規定綜合來看，指除了“a small part”以外的任何部

分)，有商業流通(commercial availability)的檢測（是否能以合理價格取得

obtained at a fair price）。此外，評估流通性（availability）時，不僅要考量新

書的情況，也包括處於良好情形的二手書（second-hand copies in good 

condition）。還有，如果能取得實體或數位形式之一的版本，就可評價為是流

通的（available）。值得注意的是，和澳洲規定不同的是，在美國，商業流通

並未加上合理時間內（within a reasonable time）的要件。 

第二，在現行規定下，某些形式的著作無法適用第 108 條為使用者重製。

關於圖書館是否應該能夠為使用者重製「任何」形式的資料的議題，在 1960

年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附屬委員會報告中就已經提到，而對重製的著作形式

的限制，更是早期第 108 條提案的特徵之一
68
。依據美國從 1976 年頒佈，2001

年七月又修正的著作權法的第 108 條（i）項規定69，第 108 條所規定之重製

                                                 
68

  有可能發生圖書館在第 107 條下，判斷為使用者重製該形式的資料是否屬於合理使

用的案例。另外，要注意這裡的例外清單不適用於保存性重製（preservation copying）

的情形。 
69

 See 17 USC 108(i):”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do not 

apply to a musical work, a pictorial, graphic or sculptural work, or a motion picture or 

other audiovisual work other than an audiovisual work dealing with news, except that no 

such limitation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rights granted by subsections (b) and (c),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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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散佈權，不適用於音樂著作、圖畫的、平面藝術或雕刻著作，或是動畫

或其他除了處理新聞外的視聽著作，但是此等限制不適用於同條（ｂ）與（ｃ）

小節賦予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單純為保存、安全或為其他符合同條（a）（2）款

所規定要件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藏以供研究之用，以及單純為替換已損

害、惡化、遺失、遭竊之重製物或發音片，或是寄存之著作儲存格式已經過

時，而重製以供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的權利，或是已以插圖、

圖表公開發表的圖畫、平面藝術著作，或其重製物已依據同條（ｄ）與（ｅ）

項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或散佈等規定而被重製或散佈之著作的類似附屬物。 

除此之外，依據著作權法第 108 條（g）項70的規定，著作權法第十八條

關於專屬權的限制規定，亦擴張適用於在個別場合就同一著作之單一重製物

或發音片，為孤立或不相關連（isolated and unrelated）的重製或散佈，但是

同項（1）款
71
並規定，如果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受僱人，明知或有合理

理由相信，其正從事單次或超過一段期間，且為個人或多人意圖集合使用或

是團體中的個人成員之單獨使用，而就同一著作之多數重製物或發音片相關

且經協議過的重製或散佈，就不適用著作權法第 108 條專屬權的限制規定。

簡單的舉例來說，例如圖書館已知全班的學生都要求特定資料的重製物，或

者一個人作了一連串有系統的要求的情形，就違反了該限制。 

                                                                                                                                            
with respect to pictorial or graphic works published as illustrations, diagrams, or similar 

adjuncts to works of which copies ar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s (d) and (e).” 
70

 17 USC §108(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extend to 

the isolated and unrelated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a single copy or phonorecord of 

the same material on separate occasions…” 
71

 17 USC §108(g)(1):” but do not extend to cases where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r its 

employee - (1) is aware or has substantial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is engaging in the 

related or concerted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the 

same material, whether made on one occasion or over a period of time, and whether 

intended for aggregate use by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or for separate use by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a group;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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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同項第（2）款72中，也排除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依據第 108 條（d）

項為使用者，從事第 108 條（d）項所規定的著作的單一或多數重製物或發音

片之也系統的重製或散佈。但是此條規定，並不禁止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參

與依其目的或影響，並非讓該接收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以散佈的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合計大量地從事此行為，以取代訂閱或購買該等著作之館際協議。

舉例來說，這將禁止在商業法人中的圖書館為其員工們重製多份複本，或為

任何可替代該法人訂閱足夠複本的重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108 條下圖書館只有在自身「館藏」中有該

著作時，才可重製，只有從擁有該著作的其他圖書館根據第 108 條的規定取

得複本，才能散布給使用者。因此，圖書館無權從網路或從一個線上訂閱服

務
73
（from the Internet or from an online subscription service）而重製。任何為了

使用者從如此的外部來源（external sources）的重製，必須符合第 107 條合理

使用的規定，或者已經著作權人授權始可（舉例來說，根據網站上一份許可

的聲明，或者根據相關訂閱協議的條款或條件）。 

四、為圖書館自身的目的而重製 

美國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DMCA）修正了圖書館規定中關於保存和

替換的部分。The Sonny Bono Term Extension 也在第 108 條中增加了新的規

定，擴張了保存的權利。這些修正攸關圖書館的數位重製，而這是著作權人

長久以來宣稱不被允許的行為。 

                                                 
72

 17 USC §108(g)(2):” (2) engages in the systematic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single or multipl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material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d): 

Provided, That nothing in this clause prevents a library or archiv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library arrangements that do not have, as their purpose or effect, that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receiving such copies or phonorecords for distribution does so in such aggregate 

quantities as to substitute for a subscription to or purchase of such work….” 
73

  這是指該線上訂閱僅是接觸(access)某網站主機，而無權取得(acquire)資料複本。當

然，訂閱協議中可能規定可以為使用者下載，但這是契約法的問題，而不是第 108

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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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存和替換，主要有兩個規定： 

108(b)，是關於保存（preservation），108(c)，則是對遺失，損壞，惡化

或遭竊（ lost, damaged, deteriorating or stolen materials ）資料的替換

（replacement）。DMCA 修正了這兩個規定以闡明圖書館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

用數位方式保存圖書館資料。此外，這些修正不僅適用於數位著作，對傳統

著作也有適用。美國 1976 年著作權法允許圖書館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

為了保存或替換的目的而重製著作，DMCA 修正了這些規定，進一步表明可

以應用數位方式來保存資料，但 DMCA 同時也對以數位方式保存的著作增加

了額外的限制規定。 

在舊法中，108(b)允許圖書館「基於保存，安全或其他圖書館中的研究

之用」（preservation, security or deposit for research in another library），重製「一

份」「未出版」著作。108(c)則允許圖書館在付出合理的努力而未能以合理價

格取得一份未使用的重製物後（mad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obtain an unused 

copy at a fair price），可以重製「一份」有「損壞，遺失或遭竊，或正在惡化」

的情形的「已公開發表」的著作。這兩個規定都要求該著作必須屬於或曾經

屬於圖書館的「館藏」。這兩個規定也都表明當條件都符合時，圖書館只能為

「facsimile copy」。（就是限於同一形式，紙本只能重製為紙本，影片只能重

製為影片）。關於數位重製是否符合 facsimile copy 存有爭議。許多圖書館員

主張掃瞄書頁而呈現該頁具體情形的數位重製構成 facsimile copy，但是出版

者則務實地宣稱數位重製完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facsimile copy。  

DMCA 對此爭議做出解決，在某些方面擴張了保存和替換的規定。首

先，圖書館不再受限於只能重製一份著作，現在圖書館可以重製「三份」（圖

書館主張它們需要三份複本─an archival copy, a master and a use copy, from 

which other allowable copies may be made）
74
。第二，刪除了「facsimile」這個

                                                 
74  See Arnold P Litzker, “Primer on the Digital Millennium: What the Digital Millennium 

Act and the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mean for the Librar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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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在 1976 年制訂時，這樣的設計是當作一種壁壘，以防止數位的水閘大

開，DMCA 移除了這個壁壘
75
。第三，規定中特別允許重製可以是數位格式。 

這些修正擴張了圖書館的保存規定，同時也包括了新的限制規定。根據

DMCA 的立法歷史顯示76：藉著對著作立即、無瑕疵的、和廣為流傳的重製

和散布，對於數位格式的重製物，不受控制的公共接觸，將嚴重傷害著作權

人的利益，認識到該風險，新修正中規定，如果重製的複本是數位格式，該

數位重製物不得流通於館外77（the copy is not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that format outside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which owns the 

digital copy）。這個限制規定將限縮圖書館的權利，即使現在圖書館可以為數

位重製，供館區內之利用。 

然而，圖書館可以從該數位重製物再重製一份紙本的重製物，然後出借

該紙本，因為圖書館已獲准重製三份。在 DMCA 修正前，根據 108(b)(c)重製

著作的圖書館，可以將該重製物如同原本一般處理和對待，圖書館可以出借

該重製物給使用者，也可以經由館際互借提供給其他圖書館。DMCA 修正後，

新的限制規定意味著，如果著作以數位格式保存，就不能在圖書館建築外作

利用，而這就多了相當多的限制。當然美國國會的意圖在於，如果該重製是

數位的，並置於圖書館的網路上流通，那麼只能在圖書館館區內流通，不能

流通於校園網路、BBS 或全球網際網路的網站上。 

但在使用數位重製（digital copy）這個用語時，國會事實上已經限縮了

                                                                                                                                            
(www.arl.org/info/frn/copy/primer.html) at IIC and VIII. 

75
  CONFU 的最終報告中提到，當資料的數位保存議題，在 CONFU 的會議中提出並討

論時，就形成了一個共識，認為這個議題最好在立法改革中作解決。CONFU, Final 

Report, op. cit., at 7 。 
76

  S Rep. (DMCA), at 16; reproduced in Nimmer, op. cit., at footnote 63.22 (§8.03[E][1][c]), 

page 8–45.   
77

  在第 108 條(b)項下，未出版資料可以以數位形式提供給其他圖書館（例如，以磁碟

片或者經由電子郵件）。然而，該圖書館之後將有義務，除了在館區內，不允許與該

複本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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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是數位格式的著作的例外規定。舉例來說，如果原著作是一片

CD-ROM，已經遺失並且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圖書館可以重製該 CD，而該

重製的 CD 片恰恰也是數位重製。但是根據法條用語，數位重製物不能在館

區外利用，即使原著作已經是數位格式而且本來可以在圖書館館區外做利

用，因此，圖書館本來有權可以出借該 CD 於館外，但對重製後的 CD 片卻

喪失了這個利用權限，這是很奇怪的結果，在著作權人的保護方面也沒有必

要。這比舊版的規定限制更多，而且可能不是國會在修正中有意的限制。 

 整體而言，在某些方面，美國立法仍將數位時代中圖書館的角色，視作

為研究目的之用的資料管理人（the keeper of material for research purposes）─

一個公眾能夠實際在內查閱資料的場所（as a place to which the public can 

physically travel to consult material）。參議院對 DMCA 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

在法規中所使用和描述的“libraries” 和“archives”的用語，仍然是指在對於實

體的傳統觀念下，經由實體館區中的資訊館藏，供研究者和其他公眾使用而

成立和運作的機構。 

DMCA 在 108(c)中有一個重要的修正。除了著作遺失、損壞、惡化或遭

竊的情形，修正中增加了「如果著作儲存的格式已經過時」（or if the format in 

which the work is stored has become obsolete.）的情形。修正中接下來解釋何時

格式會被認為過時（obsolete），第 108 條(c)項規定，當提供辨識該著作儲存

格式所必須之機器或設備，已不再生產，或者在商業市場上不再能合理取得

時78，該格式即視為過時。（ if the machine or device necessary to render 

                                                 
78

  §108(c)：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thre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a published work duplicat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replacement of a 

copy or phonorecord that is damaged, deteriorating, lost, or stolen, or if the existing 

format in which the work is stored has become obsolete, if --  

 (1)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after a reasonable effort, determined that an unused 

replacement cannot be obtained at a fair price; and 

 (2) any such copy or phonorecord that is reproduced in digital format is not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that format outside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n 

lawful possession of such copy.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a format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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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ble a work stored in that format is no longer manufactured or is no longer 

reasonably available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place） 

這個修正對圖書館而言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如果該設備仍然有生產但

是極為昂貴，圖書館有可能認定該設備在商業市場上不再能合理取得，可以

根據新修正規定重製該著作。當著作遺失、損壞、惡化、遭竊或過時，只有

在圖書館經過合理調查後認定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未經利用」的重製物，

圖書館始能重製之。這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著作，包括視聽著作。圖書館不必

為了替換的目的而搜尋二手書或二手錄影帶的市場。 

The Term Extension Act 法案，在著作權法中增加了著作權法第 108(h)79項

這個新規定。該法一般性地擴張了著作權保護時間，從創作者死亡的當年年

底起算，從五十年延長為七十年。這個規定允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包括其

功能等同的非營利教育機構，為保存、學術或研究的目的，以同一或數位格

式重製、散佈、展示、演出於最近二十年內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項

目，或者是該等著作部分之重製物。但圖書館必須經合理調查以決定沒有下

                                                                                                                                            
considered obsolete if the machine or device necessary to render perceptible a work stored 

in that format is no longer manufactured or is no longer reasonably available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place.” 

 參議院報告對於 DMCA （the Senate Report on the DMCA (at 62)）的評論中提到，「如

果需要的機器或設備只能在二手商店買到，仍不構成 reasonably available」。 
79

  17 USC (h) (1):”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of any term of 

copyright of a published work, a library or archives, including a nonprofi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functions as such, may reproduce, distribute, display, or perform in 

facsimile or digital form a copy or phonorecord of such work, or portions thereof, for 

purposes of preservation, scholarship, or research, if such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first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that none of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s (A), (B), and (C) of paragraph (2) apply. (2) No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display, or performance is authoriz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if - (A) the work 

is subject to normal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B) a copy or phonorecord of the work can 

be obtained at a reasonable price; or (C) the copyright owner or its agent provides notice 

pursuant to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that either of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s (A) and (B) applies. (3) The exemption provided in 

this sub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subsequent uses by users other than such library or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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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存在：（1）該著作可能為正常商業的利用；（2）該著作之重製物或發

音片可以合理價格取得；（3）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依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所頒佈之規則，提出適用前述任一規定之要件的通知。此外，只

有圖書館可以適用該規定，使用者沒有相同的權利。當圖書館為保存之目的

而為該條項之數位重製，不受只能在圖書館館區內利用的限制。  

因為所規定的資料的年限，以及條件的範圍，著作權法第108條(h)項對許多

圖書館而言效用有限。可能只有大型的學術研究圖書館能利用該規定。這個規定

只適用於至少已經五十年的著作，而且可能更老，端視作者在完成著作後存活的

時間，因此該著作的需求可能已經降低或者完全消失。 

圖書館向來將世界知識和文化的保存視作他們的任務之一。美國新修正

的圖書館規定，在保存原本並非數位形式的資料方面處理的不錯。但在保存

電子資訊方面還有問題存在，有許多數位著作既未被出版者，也沒有被第三

者例如圖書館保存。即使當圖書館簽訂授權協議讓使用者有權接觸著作，圖

書館也沒有以任何方式保存的權利。這對文化記錄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已

經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五、為其他圖書館重製和傳輸 

目前美國的著作權法第 108 條（b）、（ｃ）、（ｄ）、（ｅ）項等規定，均會

涉及到圖書館為其他圖書館重製與傳輸著作之重製物。著作權法第 108 條

（ｄ）、（ｅ）項，允許圖書館為其他圖書館之使用者，在符合相同的要件下，

對該項規定的著作進行重製或散佈。而第 108 條（b）項之規定，亦適用於為

符合著作權法第 108 條（ａ）（2）款規定要件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藏以供

研究之用而依據該項規定進行重製與散佈。而第 108 條（ｃ）項也並未限制

僅適用於館內單純為替換已損害、惡化、遺失、遭竊之重製物或發音片，或

是既存之著作儲存格式已經過時，而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

音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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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圖書館為自己的使用者而重製時，相關的條件和重製數量的規定，

在為其他圖書館的使用者而重製的情形，同樣有其適用。此外，如同早先所

談到的，為其他圖書館的使用者重製時，不得構成系統性的重製或散布

（systematic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這個條件引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暴，

這個對系統性活動的限制，可能會阻礙館際聯絡，和包括影印本的交換在內

的活動的繼續和發展。所以著作權法第 108 條（g）項（2）款的但書就特別

訂明，108 條（g）項並不禁止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參與依其目的或影響，並

非讓該接收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以散佈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合計大量地從

事此行為，以取代訂閱或購買該等著作（in such aggregate quantities as to 

substitute for a subscription to or purchase of such work）之館際協議。
80
 

為了有助於該條件的闡明，CONTU 在 1977 年間，聚集出版者，作家，

圖書館員，和教育團體，參與指導方針的形成，以界定何種館際互借的實行

符合該條件，特別是關於 aggregate quantities 和 substitute for a subscription to or 

purchase of a work 的意義。這些指導方針─通常稱之為 CONTU guidelines
81
─

設定了許多請求館際重製時必須遵守的程序，並對在任何一年間可能構成系

統性重製的 aggregate quantities 加以界定： 

對於期刊（五年內出版）中的任何特定文章重製六份或六份以上 

從任何其他著作重製六份或六份以上（包括共同著作，例如百科全書） 

禁止系統性重製的理由，在數位時代中仍有其適當性，因此，對於系統

性重製或散布的規定在 DMCA 中仍然繼續保留下來。 

隨著數位通訊環境的發展，館際數位提供的議題開始被提起。智慧財產

                                                 
80  17 USC §108(g)(2):” engages in the systematic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single or 

multipl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material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d): Provided, That 

nothing in this clause prevents a library or archiv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library 

arrangements that do not have, as their purpose or effect, that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receiving such copies or phonorecords for distribution does so in such aggregate quantities 

as to substitute for a subscription to or purchase of such work.” 
81  The CONTU guidelines are available at www.library.ucla.edu/copyright/cont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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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在它 1995 年

的報告中表示： 

「由於情勢已經改變，以及 NII 繼續性的發展，提供複本或允許使用者

重製著作全部或一部的授權系統的建立，將越來越普遍。出版者授權在伺服

器接觸或下載著作之全部或一部，可能被視為訂閱（subscription）在線上的

替代物….. 所謂“publication on demand”可能變成館際互借一個有效的，和經

濟的替代物。雖然未來尚無法預見，但比較清楚的是，目前對於印刷資料仍

維持有效的 CONTU guidelines，無法立即一般化於出借電子出版物的情形

（”borrowing”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此外，工作小組還提到，任何這樣的”borrowing”必須不會導致系統性的

重製，而著作權人或相關機構的授權系統的存在，可能使得要對訂閱或購買

（subscription or purchase）下定義非常困難。 

所以，館際互借之後在 CONFU 中也是討論的主題之一。然而，CONFU

在討論過是否能對館際互借和文件傳遞達成指導方針後，在 1996 年 3 月 27

日無異議的同意，要對數位文件的數位傳送起草指導方針，是過早的（it was 

premature to draft guidelines for digital transmission of digital documents）。此

外，CONFU 對於在館際互借下印刷資料的數位傳遞，也無法協商出指導方

針，而當限於同一形式（facsimile form）的重製的限制規定刪除後，仍然有

對資料的數位傳送是否可允許的爭論。 

六、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第 108 條(f)項(1)款規定
82
，只要位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的重製

設備，已經標示製作重製物應依據著作權法的告示，那麼著作權法並不會對

                                                 
82

  17 USC §108(f)(1)：nothing in [section 108] shall be construed to impose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upon a library … for the unsupervised use of reproducing 

equipment located on its premises: Provided, that such equipment displays a notice that 

the making of a copy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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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受僱人，就該等重製設備未被監督的使用，課以著

作權侵害的責任。至於該公告的措辭用語，立法上並未加以特定。 

第二節 日本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日本現行著作權法有關圖書館合理使用的規定，與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

八條相當。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規定83：「於以供公眾利用圖書、記錄或

其他資料為目的之圖書館或依法令設立之其他設施（以下本條稱「圖書館等」）

中，若其不以營利為目的且該當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利用圖書館等之圖書、

記錄或其他資料(本條以下稱「圖書館資料」)進行複製： 

一、基於圖書館等利用人之要求，為供利用人調查研究目的之用，就已

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份（對揭載於已發行相當期間之定期刊物中之各個著作

而言，為其全部），向該個人提供該部份之複製物者。 

二、於保存圖書館資料之必要範圍內者。 

三、基於其他圖書館等之要求，對於因絕版或其他相類理由，不易經由

一般交易途徑取得之圖書館資料，提供其複製物者。」 

日本文化廳於 1976 年著作權審議會第４小委員會（複寫複製關係）報告

書中提出：「由於考量到圖書館等機構確實係為公共服務機能而存在，因此，

                                                 
83

  日文原文為：「図書、記録その他の資料を公衆の利用に供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図

書館その他の施設で政令で定めるもの（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図書館等」という。）

において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は、その営利を目的としない事業として、図書館

等の図書、記録その他の資料（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図書館資料」という。）を

用いて著作物を複製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一 図書館等の利用者の求めに応じ、その調査研究の用に供するために、公表さ

れた著作物の一部分（発行後相当期間を経過した定期刊行物に掲載された個個の

著作物にあっては、その全部）の複製物を一人につき一部提供する場合。 

  二 図書館資料の保存のため必要がある場合。 

  三 他の図書館等の求めに応じ、絶版その他これに準ずる理由により一般に入手

することが困難な図書館資料の複製物を提供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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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著作權第三十一條，即給予圖書館等應利用者的請求、保存其資料、活

用其資料，而得為複製行為之規定。此種複製行為，在不妨礙著作物之通常

利用，及未對著作權人的權益有不當侵害的範圍內，應容許其存在。此乃基

於對公眾服務機能方面的考量，為資料利用便利的因素，當然不在容許的範

圍內。84」 

而對數位化圖書館依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的架構下，就圖書館應使用者

要求而重製的部分，仍必須以使用者實際到館使用或是郵寄、傳真為限，現

行法令下，無法提供線上取得（online access）的服務；至於於保存圖書館資

料之必要範圍內，學者認為此之所謂必要，要以該著作物有「廢棄」之虞的

情形，因此，欲發展數位圖書館，將圖書館館藏資料數位化時，有必要個別

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而應其他圖書館的要求所為之重製，在現行法下亦無

法承認直接透過網路傳輸為合法（因為會產生二個重製行為）。因此，學者認

為現行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的架構，將對於數位化圖書館的發展產生阻

礙85。 

二、圖書館的範圍 

依據日本著作權法施行令第一條之三規定：「本法第三十一條（包含第八

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二條第一項準用的情形）所稱依政令所定之圖書館

或其他機構，包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以下所列依圖書館法（昭和二十五年法

律第一百十八號）第四條第一項之依文部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規定設置

之圖書館管理人員或與此相當之職員： 

一 圖書館法第二條第一項的圖書館。 

                                                 
84

  轉引自，川田修裕，図書館における複製について，

http://members.tripod.co.jp/token/bunkakai/99copyright.html#60，2001/10/20 visited. 

 出處：文化庁．著作権審議会第４小委員会（複写複製関係）報告書．1976，文化

庁，頁 23 

85
  名和小太郎，デジタル図書館と著作権，ディジタル図書館，No.4，頁 8-12 

http://www.dl.ulis.ac.jp/DLjournal/No_4/nawa/nawa.html，2001/10/20 visited 

http://members.tripod.co.jp/token/bunkakai/99copyright.html#60
http://www.dl.ulis.ac.jp/DLjournal/No_4/nawa/naw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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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教育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二十六號）第一條的大學或高等專

門學校所設置的圖書館或其他類似機構。 

三 進行類似大學教育的教育機關，就該教育依據學校教育法以外之特別

法所設置之圖書館。 

四 依法設置以蒐集、整理、保存圖書、紀錄等其他著作之原作品，以提

供一般民眾使用為其主要業務之機構。 

五 位於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依法所設置之研究所、試驗所等其他設施

內，而其所保存之圖書、紀錄等其他著作，以提供一般民眾使用之機構。 

六 前述各款規定以外之國家或地方團體或民法第三十四條所定之非以

營利為目的之法人，所設置前二款同種之機構內，經文化廳首長指定者。 

文化廳首長為前項第六款之指定時，應於公報上刊登之意旨。」86 

                                                 
86

  第一条の三：「法第三十一条（法第八十六条第一項及び第百二条第一項において準

用する場合を含む。）の政令で定める図書館その他の施設は、国立国会図書館及

び次に掲げる施設で図書館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百十八号）第四条第一項の司

書又はこれに相当する職員として文部省令で定める職員が置かれているものとす

る。 

 一 図書館法第二条第一項の図書館 

  二 学校教育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二十六号）第一条の大学又は高等専門学  

校（次号において「大学等」という。）に設置された図書館及びこれに類する施

設 

 三 大学等における教育に類する教育を行う教育機関で当該教育を行うにつき  

学校教育法以外の法律に特別の規定があるものに設置された図書館 

 四 図書、記録その他著作物の原作品又は複製物を収集し、整理し、保存して一

般公衆の利用に供する業務を主として行う施設で法令の規定によつて設置された

もの 

 五 学術の研究を目的とする研究所、試験所その他の施設で法令の規定によつ  

て設置されたもののうち、その保存する図書、記録その他の資料を一般公衆  の

利用に供する業務を行うもの 

 六 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国、地方公共団体又は民法（明治二十九年法  

律第八十九号）第三十四条の法人その他の営利を目的としない法人（次条から第

三条までにおいて「公益法人」という。）が設置する施設で前二号に掲げる施設

と同種のもののうち、文化庁長官が指定す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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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提供重製以外的服務 

日本著作權法對於館藏資料的出借或上映等圖書館服務，有明文規定。

出借規定在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87及第五項88；上映．上演．演奏．口

述規定在第三十八條第一項89；美術或攝影之著作物的展示，規定在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90；翻譯則於第四十三條第二款91；以點字的方式複製規定於第三十

七條。但是，作為前述條款的對象其機構或條件各有不同。 

著作權法基本上是以印刷媒體作為前提，未對於數位化形態的資料加以

明確規定的情形很多。數位化著作物具有互動性、容易且不易劣化地複製、

改變、散布的特性，與印刷媒體不能作相同處理。也因此，以為個人使用之

目的，而以數位化方式的錄音、錄影有補償金的制度，對於錄音錄影機器及

                                                                                                                                            
 ２ 文化庁長官は、前項第六号の指定をしたときは、その旨を官報で告示する。」 

87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物（除電影著作外），非

為營利之目的，且並未從該複製物的借用人處取得費用之情形，該複製物（就被複

製於電影著作中之著作言，不包括該電影著作之複製物），以出借方式提供予公眾。」 

88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第五項規定：「以提供電影膠卷或其他視聽資料供公眾利用

之視聽教育機構或其他依法令設立之機構（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置者除外），若對於出

借已公開發表電影著作物未對借用人收取費用之情形，得對該複製物以出借方式散

布。於此情形，該散布人應對於依第二十六條規定就該電影著作或複複製於該電影

著作中之著作享有權利之人（包括依第二十八條規定享有與第二十六條規定同一權

利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補償金。」 

89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為營利之目的，且未對聽眾或觀眾收取費

用（所稱費用，指不問以何名義於提供或提示著作所受之對價，本條益下同）時，

得將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為公開之上演、演奏、口述、上映或有線廣播。但該公開上

演、演奏、口述、上映與有線廣播，業對演藝人員或為口述之人支付報酬者，不受

前段限制。」 

90
  日本著作權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之原作品所有人或得其

同意之人，得以原作品，公開展示該著作。」 

91
  日本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左列各款規定得利用著作之人，各依左列方法利

用之： 

 一、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翻譯、編曲、變形或改編。 

 二、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一

項、第四十條第二項及前二條：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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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儲存媒介會徵收並分配補償金。92 

四、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日本文化廳認為依著作權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得為複製行為之主體為圖

書館，因此當複製行為發生時，使該複製行為是在圖書館管理下所為之人或

物的手段，為圖書館的責任。因此，使用者自行利用投幣式影印機或是圖書

館委由影印機業者重製，應被解為已超脫該條之立法意旨。然而，文化廳也

同時說明，若是使用者請求重製到圖書館交付著作這個過程，是透過嚴謹的

程序，僅作業性的重製行為由使用自行為之或是交由影印機業者為之，應可

容許。93 

而為因應影印機普及對著作權人所帶來的著作權侵害問題，日本著作權

人團體聯合成立社團法人日本複寫權中心94，圖 6-1 為該中心運作的示意圖。

依據網頁上資料顯示，目前日本已有相當多數公司行號、政府機構、大專院

校、研究機構等95，與該中心簽約，以使各該機構內部使用影印機重製的行為

合法化。值得注意的是，簽約名單中也包含相當多的圖書館，顯見日本圖書

館界對於現行著作權法在圖書館內設置影印機供一般使用者利用方面，仍存

有侵害著作權的疑慮。 

圖 6-1、社團法人日本複寫權中心運作示意圖 

                                                 
92

  藤田節子，図書館．情報サービス機関における著作権ルール確立の可能性，情報

の科学と技術，48 卷 8 號，頁 450 

93
  轉引自，川田修裕，図書館における複製について，出處：文化庁．著作権審議会

第４小委員会（複写複製関係）報告書．1976，文化庁，頁 24 

94
  其日文原名為「社団法人日本複写権センター」，網址http://www.jrrc.or.jp/ 

95
  已簽約機構之名單請參考http://www.jrrc.or.jp/contract.html 

http://www.jrrc.or.jp/
http://www.jrrc.or.jp/contr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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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法人日本複寫權中心網站 

第三節  歐盟著作權指令 

一、歐洲共同體關於對應 WIPO 條約的立法調和 

1997 年 12 月，歐洲執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發布了一個提案，

是關於在資訊社會中著作權與鄰接權的調和的指令。這個指令主要是在處理

WIPO 著作權條約的事項，但部分也和 WIPO 表演和錄音物條約的履行有關。

歐洲議會在 1999 年 2 月提出對該草案的修正，而歐洲執委會在考量議會的修

正後，在 2000 年 5 月發布了一個修正提案。議會和執委會在 2000 年中達成

正式的共識，並在 2001 年 2 月 14 日通過該指令的二讀，最終於 2001 年 5 月

22 日三讀通過 ，該指令全名為「歐洲議會及執委會關於資訊社會中著作權

及著作鄰接權調和指令（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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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開指令對各會員國的著作權法的影響力將增加，這使得對歐洲

共同體國家的圖書館規定的討論，增加了一個層級，而這個情形並不存在於

澳洲、美國以及我國。本研究將於期末報告中，進一步討論該指令中影響到

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國內立法的特別規定。 

在歐盟的指令通過後，會員國接下來有一段時間，用來修正各國的國內

法以符合該指令
96
 。該指令的目標之一，是在歐洲共同體中調和線上環境中

的重製權和對公眾傳輸權的運作方式，以及何時允許這些權利的例外規定。

這個指令也包括關於科技保護和權利管理資訊的規定。 

二、指令的架構與基本原則 

該指令的 Articles 297 和 Articles 3 98賦予權利人在重製和對公眾傳輸方

                                                 
96

  一般而言，會員國有兩年的時間以確保他們的國內法符合歐洲共同體指令的規定。

但是 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Directive 適用一個較短的期間─十八個月：

http://wwwdb.europarl.eu.int/oeil/oeil_ViewDNL.ProcedureView?lang=2&procid=1350. 
97

  Article 2 （Reproduction right）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authorize or prohibit direct or 

indirect, 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production by any means and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a) for authors, of their works; 

 (b) for performers, of fixations of their performances; 

 (c) for phonogram producers, of their phonograms; 

 (d) for the producers of the first fixations of films, in respect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their films; 

 (e) for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of fixations of their broadcasts, whether those 

broadcasts are transmitted by wire or over the air, including by cable or satellite. 
98

  Article 3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works and right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ther subject-matter） 

 1.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authors with the exclusive right to authorize or prohibit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m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2. 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authorize or prohibit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m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a) for performers, of fixations of their performances; 

 (b) for phonogram producers, of their phon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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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排他權利。Article 5 則列出對該排他權利的例外或限制。總共有 21 個針

對 Articles 2 和 3 列出的例外規定，其中只有一個例外規定是強制的─是關於

在網路上從伺服器傳輸到伺服器的暫時性重製的爭議(Article 5.1) 99。另外 20

個其他的例外規定，則由各個歐洲共同體會員國自己決定是否將之納入他們

的國內立法。會員國可以從這 20 個中自由挑選，但是不能增加新的其他例外

規定。因此，以後圖書館和使用者在歐洲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權利。

舉例來說，當有一個國家的圖書館有權將館藏中的平面館藏數位化時，其他

歐洲同業未必有權如此。這個制度設計遭到批評，認為和該指令的目標「調

和歐洲的著作權法」有違。 

但是該號指令在前言中，卻也詳細說明並指出會員國在制訂或適用著作

排他權之例外或限制規定時，應注意的基本原則。前言（31）100即指出，會

                                                                                                                                            
 (c) for the producers of the first fixations of films,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their films; 

 (d) for broadcasting organisations, of fixations of their broadcasts, whether these 

broadcasts are transmitted by wire or over the air, including by cable or satellite. 

 3. The righ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1 and 2 shall not be exhausted by any ac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r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s set out in this Article. 
99

  Article 5.1：Temporary acts of reproduc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which are transient or 

incidental [and] an integral and essential part of a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whose sole 

purpose is to enable: 

 (a) a transmission in a network between third parties by an intermediary, or 

 (b) a lawful use 

 of a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to be made, and which have no independe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shall be exempted from the reproduction righ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100

 Preamble, paragraph (31) : ”A fair balan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rightholder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rightholders and 

users of protected subject-matter must be safeguarded. The existing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to the rights as set out by the Member States have to be reassessed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electronic environment. Existing differences in the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to certain restricted acts have direc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Such differences could well become more 

pronounced in view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border exploitation of works and 

cross-border activit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such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should be defined more harmoniously. The degree of their 

harmonis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ir impact on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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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現行法中對權利的例外與限制，必須立基於全新的電子化環境而重新評

估。而由於會員國中特定禁止行為之例外或限制的既有歧異，將會對於著作

權與相關權利在內國市場的運作功能將有負面影響，而為了確保內國市場的

適當運作，這些例外與限制規定應該應彼此協調。協調的程度應取決於這些

例外或限制規定對於內國市場順利運作的影響。 

除此之外，指令之前言 (35)101也表明關於例外或限制規定與著作權人獲

得合理補償之間的關係，亦即在某些例外或限制的情況下，權利人應就其受

保護的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被使用，獲得合理足夠的補償。當決定合理補償的

形式、細節的安排以及可能的額度時，應考慮個案的特殊狀況，此時權利人

因系爭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損害將是重要指標。如果權利人已經從其他途徑獲

得報酬，例如授權費，此時沒有特殊或獨立的報酬將是合理的。至於合理補

償的程度，應將指令所指稱的科技保護設施（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的使用程度全盤納入考量。如對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害相當微小，則沒有報酬

的義務。 

指令前言（44）102則是指陳會員國在適用指令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

                                                 
101

 Preamble, paragraph (35):” In certain cases of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rightholders 

should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to compensate them adequatel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ir 

protected works or other subject-matter. When determining the form, detailed 

arrangements and possible level of such fair compensation,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When evaluating these circumstances, a valuable 

criterion would be the possible harm to the rightholders resulting from the act in question. 

In cases where rightholders have already received payment in some other form, for 

instance as part of a licence fee, no specific or separate payment may be due. The level of 

fair compensation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degree of use of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this Directive. In certain situations where the prejudice to the 

rightholder would be minimal, no obligation for payment may arise.” 
102

 Preamble, paragraph (44):” When applying the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Directive, they should be exercis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Such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may not be applied in a way which prejudices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rightholder or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normal exploitation of his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The provision of such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by Member States 

should, in particular, duly reflect the increased economic impact that such exception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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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則，亦即會員國在適用指令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時，必須遵守

國際義務，於會損害權利人的正當利益或與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發生衝突的情

況下，這些例外或限制規定即不應適用。會員國所擬定的例外或限制規定條

款，特別要能適當地反映出這些例外或限制規定在新的電子化環境之脈絡下

所增加的經濟衝擊。因此，當涉及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以及其他題材之某種

新利用方式時，例外或限制規定的範圍將必須較為限縮。除此之外，前言（45）

103並闡明，指令 Article 5(2),(3)以及(4)中的例外或限制規定，不應該排除得

確保權利人受內國法允准之合理補償的契約關係之成立。 

三、指令中關於圖書館的規定 

歐盟指令的規定，大抵而言，均是非常概括的。其中明確提到圖書館的

例外或限制規定，僅有指令 Article5(2)(c)以及 Article5(3)(n)，至於細部如圖書

館為使用者重製的範圍與方式、圖書館為自身重製、為其他圖書館重製或傳

輸以及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等等問題，均沒有明確的規定，僅

能從指令的前言，或其他概括的例外或限制規定中去推求。 

(一)圖書館的範圍與行為的一般限制 

指令的前言（40）即指出
104
，「會員國可能為某些非營利的機構，例如供

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和類似機構，或檔案機構等利益，研擬例外或限制規

定。…」，而指令 Article 5(2)(c)即規定：「關於公共圖書館、教育機構、博物

館或檔案機構，非為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上之利益，所為之特定重製行為」

                                                                                                                                            
limitations may hav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lectronic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scope of certain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may have to be even more limited when it 

comes to certain new uses of copyright works and other subject-matter.” 
103

 Preamble, paragraph (45):”The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2), (3) 

and (4) should not, however, prevent the definition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designed to 

ensure fair compensation for the rightholders insofar as permitted by national law.” 
104

  Preamble, paragraph (40):”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for an exception or limit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certain non-profit making establishments, such as publicly accessible 

libraries and equivalent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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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因此，各國可以制訂關於圖書館的例外或限制規定，但是規定的圖書館

範圍必須是對公眾開放的，並且其重製行為必須非為直接或間接經濟或商業

上的利益。 

(二)館外取得或傳輸資料的限制 

依據指令 Article 5(3)(n)
 106

之規定，個人基於研究或私人學習的目的，在

指令 Article5(2)(c)所指機構的經營區域內，藉由專用終端機（dedicated 

terminals），傳輸或取得未受買賣或授權條款限制的館藏著作或其他題材。此

一規定並配合指令前言（40）的說明，會員國為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時，應該僅限於重製權的某些特殊案例，而這種例

外或限制，並不應包括受保護的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線上傳送（on line delivery）

之使用
107
。因此，歐盟指令似不承認在館區外以線上傳輸的方式（譬如以電

子郵件或者是透過安全網站），傳輸受保護之著作或其他題材的重製物與使用

者。因此，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在未來將不能如同澳洲數位議程修正中的規定，

允許將資料以電子郵件寄給使用者，或者經由一個安全的網站接觸，頂多允

許在圖書館的館區內傳輸。 

(三)其他得為重製行為之例外規定 

指令 Article 5(2)(a)108允許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除了活頁

                                                 
105

 Article 5(2)(c)：in respect of specific acts of reproduction made by publicly accessible 

libraries,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or museums, or by archives, which are not for direct 

or indirect economic or commercial advantage; 
106

 Article 5(3)(n)：use by communication or making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to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public by dedicated terminals on the premises 

of establishmen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c) of works and other subject-matter not 

subject to purchase or licensing term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ir collections; 
107

  Preamble, paragraph (40):” ……However, this should be limited to certain special cases 

covered by the reproduction right. Such an exception or limitation should not cover uses 

made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delivery of protected works or other subject matter.” 
108

 Article 5(2)(a):”in respect of reproductions on paper or any similar medium, effected by 

the use of any kind of photographic technique or by some other process having similar 

effec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sheet music, provided that the rightholders receiv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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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sheet music）外，關於利用任何種類的翻攝技術或有其他類似效果的技

術，在紙上或任何類似的媒介物上重製。除此之外，指令 Article 5(2)(b)109也

規定，會員國得於考慮指令第六條所稱之關於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科技措施之

運用與否後，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允許

為自然人的私人利用，以及為非商業目的，在任何媒介物上的重製。 

因此，觀察各會員國如何處理執行這些規定的問題將極富意義。一方面，

圖書館界可能主張，使用者應該繼續保持他們現在的權利，無需支付任何人

合理報酬（fair compensation），便可為合理之重製，而要求合理報酬的例外規

定應該只能適用在重製已經逼近超過法令規定所允許的，或者已經與著作的

正常利用相衝突，侵害權利人的合理利益的重製的情形。另外，圖書館可能

主張在任何情形，不應該是「圖書館」與相關仲介團體洽商並支付「合理報

酬」。 

另一方面，著作權人可能主張個人影印資料的確已經侵害了他們的合法

利益，而且與該資料的正常利用相衝突;指令中的例外規定必須解讀為，當授

權團體的共同授權服務唾手可得時，有必要對所有關於影印或其他重製的合

理行為抗辯的規定作檢視；而圖書館，身為這些重製設備的提供者，正居於

為這樣的授權支付費用的最好地位。 

除此之外，指令第 Article 5(4)110亦規定，會員國得按照 Article 5(2)與

Article 5(3)對重製權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亦可在經授權而為重製行為此一正

                                                                                                                                            
compensation;” 

109
 Article 5(2)(b):” in respect of reproductions on any medium made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private use and for ends that are neither directly nor indirectly commercial, on condition 

that the rightholders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which takes account of the application or 

non-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to the work or 

subject-matter concerned;” 
110

 Article 5(4):” Where the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for an exception or limitation to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s 2 and 3, they may provide similarly for an 

exception or limitation to the right of distribution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ised act of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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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化範圍內，對 Article 4 所規範的散布權（distribution）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 

(四)例外或限制規定於適用上的限制 

此外，依據指令 Article 5(5)
111
之規定，該指令強調，Article 5(1)、(2)、(3)

與(4)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僅適用於不與著作或其他題材的正常利用相

衝突，且不會對權利人的正當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損害的情況下。以館際重製

為例，在「與著作或其他題材的正常利用相衝突，且不會對權利人的正當利

益造成不合理的損害」的前提下，現有館際重製的規定應該可以繼續存續。

然而，這些規定似乎必須受限於以實體形式作流通，因為圖書館間對重製物

的電子散布並未列入歐體指令 Article 5(3)中所允許的任何例外規定。 

第四節  英國 

一、概述 

英國現行著作權法的根據，乃為1988年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CDPA)，以及依據該法授權而由部長所頒佈之規則（regulations）為

主幹。CDPA 包括一些允許圖書館未經許可以各種方式處理著作權資料的規

定
112
，本文以下將連同相關並實質補充 CDPA 中關於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的規

定之 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一同介紹與討論。 

CDPA 的前身為 1956 年的著作權法，而現行 CDPA 中關於圖書館與檔案

機構的相關規定，亦多沿革於 1956 年著作權法之規定。而由於英國於 1973

年加入歐盟成為歐盟的會員國，因此歐盟指令，特別是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111

  Article 5(5):”The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s 1, 2, 3 and 4 shall 

only be applied in certain special cases which do not conflict with a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and do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rightholder.” 
112

 有趣的是，對於文學，戲劇，音樂，和藝術著作，在立法中“copying” 這個字指的是 

“reproducing the work in any material form” ，並且包括 “storing the work in any 

medium by electronic means”: sectio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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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生效後，英國

著作權法勢必為符合該指令而進行一些修正。一般認為英國將花上「至少」

整整 18 個月的時間來實施該指令，意味著要直到 2002 年下半年才有可能修

改 CDPA 和相關的規則中的圖書館規定，該指令的實施所帶來的主要影響，

可能是創造一個授權文化取代法規上的免責規定
113
。 

二、圖書館的範圍 

CDPA37 條（1）（a）規定，38-43 條以下關於『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的管

理員所為之重製』（copying by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的相關規定中，所稱

本法規定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乃指部長所頒佈規則中個別條款所指定之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因此個別條款所應適用的圖書館範圍，尚必須從依 CDPA

授權而由部長所頒佈之 1989 著作權（圖書館與檔案機構）規則（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來

個別判定。 

依據 1989 著作權（圖書館與檔案機構）規則第三條114之規定，得重製或

                                                 
113

  See “News: Digitisation: steps out of copyright hit and miss”, o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website:www.la-hq.org.uk/directory/record/r19906/article2.html. 
114

  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Descriptions of libraries and archives3.—(1)  The descriptions of libraries 

specified in Part A of Schedule 1 to these Regulations are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38 and 39 of the Act: Provided that any library conducted for profit shall not be a 

prescribed libr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ose sections. (2) All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re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s 41, 42 and43 of the Act as libraries 

the librarians of which may make and supply copies of any material to which those 

sections relate (3) Any library of a description specified in Part A of Schedule 1 to these 

Regulations which is not conducted for profit and any library of the description specified 

in Part B of that Schedule which is not conducted for profit are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s 41 and 42 of the Act as libraries for which copies of any material to 

which those sections relate may be made and supplied by the librarian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4) All archiv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re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s 42 and 43 of the Act as archives which may make and supply copies of any 

material to which those sections relate and any archive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not conducted for profit is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42 of the Act as an 

archive for which copies of any material to which t hat section relates may be made and 

supplied by the archivist of a prescribed archive. (5) In this regulation "conducted for 

profit", in relation to a library or archive, means a library or archive which is established 

or conducted for profit or which forms part of, or is administered by, a body establish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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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單篇期刊論文重製物一份或是得自己公開之版本中重製並提供語文、戲

劇或音樂著作（除了期刊論文）之部分的重製物的圖書館，不包括任何為營

利而經營的圖書館。 

至於 CDPA 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二條、四十三條關於提供重製物予其他

圖書館、重製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永久館藏以供保存或替換以及重製未公開

發表之著作等規定，適用於所有英國境內的圖書館。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三

條，亦適用於所有英國境內的檔案機構。 

至於規則所稱『為營利而經營』（conducted for profit）的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乃指為營利而建立或經營，或者是其由為營利而建立或經營之人所成

立或管理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三、應使用者之要求而為重製 

依據 CDPA 第三十七至三十九條以及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圖書館得應使

用者之要求而為期刊論文、已公開發表著作的部分，以及未公開發表的著作，

但是必須符合各節所規定的法定要件，以下即分述之。 

(一)對於要求提供重製者所簽署之聲明的信賴 

CDPA 第三十七條第（2）、（3）與第（4）項規定115，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的管理員於製作或提供著作的重製物時，除非基於特定的事實可察覺其為錯

誤，否則可信賴要求提供重製物者所簽署的聲明。但是如在有特殊規定的情

形下，在欠缺此等規定形式的簽署聲明時，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仍不應

製作或提供著作的重製物。而依法授權訂定的規則可依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conducted for profit.”  

115
  CDPA section37:”(2) The regulations may provide that, where a librarian or archivist is 

required to be satisfied as to any matter before making or supplying a copy of a work—(a) 

he may rely on a signed declaration as to that matter by the person requesting the copy, 

unless he is aware that it is false in a material particular, and(b) in such cases as may be 

prescribed, he shall not make or supply a copy in the absence of a signed declaration in 

such form as may be prescribed. (3) Where a person requesting a copy makes a 

declaration which is false in a material particular and is supplied with a copy which would 

have been an infringing copy if made by him—(a) he is liable for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as if he had made the copy himself, and (b) the copy shall be treated as an 

infringing copy. (4) The regulations may make different provision for different 

descriptions of libraries or archives an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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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類型或目的，而制訂不同的規定。 

至於要求提供重製物者，如提供事實上為錯誤的聲明，並獲得如其自行

製作將屬違法之重製物，則其將如同自己製作該重製物般為侵害著作權負

責，且該份重製物，將被視為違法重製物。 

(二)圖書館管理員對於期刊論文的重製 

CDPA 第三十八條規定116，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的管理員，可以製作並

提供單篇期刊論文的重製物一份，而不侵害正文、補充正文的說明或是印刷

編排的著作權，只要符合下列要件： 

(a)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

目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b)同篇論文每人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同份期刊內的論文以一篇為

限。 

(c)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製

所需的費用。 

(三)圖書館管理員對於已公開發表著作的部分之重製 

依據 CDPA 第三十九條之規定117，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的圖書館員，得

                                                 
116

  CDPA section 38:”(1) The librarian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may, i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complied with, make and supply a copy of an article in a periodical without 

infringing any copyright in the text, in any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the text or in the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2)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a) 

that copies are supplied only to persons satisfying the librarian that they require them for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and will not use them for any other purpose; (b) that 

no person is furnished with more than one copy of the same article or with copies of more 

than one article contained in the same issue of a periodical; and(c) that persons to whom 

copies are supplied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m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attributable to their production. (c) that 

persons to whom copies are supplied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m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attributable to their 

production.” 
117

  CDPA section 39:” (1) The librarian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may, i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complied with, make and supply from a published edition a copy of part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 in a periodical) without 

infringing any copyright in the work, in any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the work or in the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2)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a) 

that copies are supplied only to persons satisfying the librarian that they require th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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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公開的版本中製作並提供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除了期刊論文）之部

份的重製物，而不會侵害著作、補充著作的任何說明或是印刷編排的著作權，

只要符合下列要件： 

(a) 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

目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b) 每份著作每人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且該份重製物不能超過著作的

合理部分 

(c) 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製

所需的費用 

(四)對於未公開發表著作之重製 

依據 CDPA 第四十三條118的規定，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

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自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中的文獻，製作並提供語文、

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的重製物，而不會侵害任何著作或補充該著作

之說明的著作權，只要符合以下要件： 

(a) 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

目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and will not use them for any other purpose; (b) that 

no person is furnished with more than one copy of the same material or with a copy of 

more than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any work; and(c) that persons to whom copies are 

supplied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m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attributable to their production.” 
118

  CDPA section 43:”(1) The librarian or archivist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may, i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complied with, make and supply a copy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from a document in the library or archive without 

infringing any copyright in the work or any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it. (2)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if—(a) the work had been published before the document was deposited in 

the library or archive, or (b) the copyright owner has prohibited copying of the work, and 

at the time the copy is made the librarian or archivist making it is, or ought to be, aware of 

that fact. (3)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a) that copies are 

supplied only to persons satisfying the librarian or archivist that they require them for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and will not use them for any other purpose; (b) that 

no person is furnished with more than one copy of the same material; and(c) that persons 

to whom copies are supplied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m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 attributable to 

their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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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人就同一著作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 

(c) 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

製所需的費用。 

但如果 

(a )該著作在被保存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前已公開發表 

(b )著作權人已禁止重製該著作 

以及於重製時，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已知或應知該事實，則不能適

用上述規定。 

四、同一著作多次重製的限制 

CDPA 第四十條119乃規定，對同一著作多次重製的限制。依該條之規定，

適用於 CDPA 第三十八條與第三十九條（圖書館員期刊論文或已公開發表著

作部分的重製）之規則，應包含重製物僅提供予使圖書館員相信其要求與任

何其他為類似要求者無關之個人等條款內容。 

而所謂類似要求或彼此相關，乃意指： 

(a) 如基於實質相同的目的，於實質相同的時間，對實質相同的同一著

作，要求提供重製物，該要求將被視為類似要求； 

(b) 如提出要求之人，在同時同地收到與該著作相關之文件，則將被視

為彼此相關。 

五、替代著作重製物 

依據 CDPA 第四十二條120之規定，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

                                                 
119

  CDPA section 40:”(1) Regul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s 38 and 39 (copying by 

librarian of article or part of published work) shall contain provision to the effect that a 

copy shall be supplied only to a person satisfying the librarian that his requirement is not 

related to any similar requirement of another person. (2) The regulations may provide—(a) 

that requirements shall be regarded as similar if the requirements are for copie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material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 and f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urpose; and(b) that requirements of persons shall be regarded as related if those 

persons receive instruction to which the material is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120

  CDPA section 42:”(1) The librarian or archivist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may, i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complied with, make a copy from any item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a) in order to preserve or replace that item by 

placing the copy in its permanent collection in addition to or in place of it, or(b) in order 

to replace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an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an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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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只要是為了下述目的，得重製任何（包括自身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永久館藏之項目，而不會侵害任何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補充該等著作

之說明、已公開出版之版本的印刷編排之著作權： 

(a )將重製物收為或更換為永久館藏，為保存或替換而重製 

(b )為了更換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已遺失、滅失或損壞之永

久館藏項目 

但是上述規定僅適用於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以滿足前述目的並非合

理可行的情況。 

而 1989 著作權（圖書館與檔案機構）規則（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第六條121，更詳

細規定了永久館藏的任何項目的定義，以及為保存或更換其他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之永久館藏而進行重製時，該等其他符合 CDPA 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

                                                                                                                                            
which has been lost, destroyed or damaged, without infringing the copyright in any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in any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such a work or, in 

the case of a published edition, in the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2)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shall include provision for restricting the making of copies to cases where it is 

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o purchase a copy of the item in question to fulfil that 

purpose.” 
121

  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Copying by librarian or archivist for the purposes of replacing items in a permanent 

collection 6— (1)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42 of the Act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2) of this regulation are prescribed as the conditions which must be complied 

with before the librarian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archivist makes a copy from any item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 in order to preserve or replace that 

item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at library or archive or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an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2)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a) that the 

item in question is an item in the part of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maintained by the 

library or archive wholly or mainly for the purposes of reference on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 or is an item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 which 

is available on loan only to other libraries or archives; (b) that it is 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 for the librarian or archivist to purchase a copy of that item to fulfil the 

purpose under section 42(1)(a) or (b) of the Act; (c) that the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furnishes a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item has been lost, destroyed or 

damaged and that it is 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 for it to purchase a copy of that item, 

and that if a copy is supplied it will only be used to fulfil the purpose under section 

42(1)(b) of the Act; and (d) that the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or archive shall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 copy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 attributable to it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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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應提出之聲明與支付的費用。依據第六條之規定，上述所稱之永久館藏

的任何項目，指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其經營區域內，全部或主要為供參考之

用所保存而屬於永久館藏的部分之項目，或是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永久館藏

中僅能出借與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項目。至於其他 CDPA 規定之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應提出包含該項目已經遺失、滅失或損壞；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

物，並非合理可行；以及僅會將取得之該份重製物使用於可實行 CDPA 第四

十二條（1）(b)規範之「更換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已遺失、滅失

或損壞之永久館藏項目」目的等內容之書面聲明，並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

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製所需的費用。 

六、提供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 

依據 CDPA 第四十一條122之規定，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管理員，如符合

法定要件，得製作並提供其他該法所規定之圖書館：(a)單篇期刊論文；(b)已

公開發表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而不侵害論文正

文或著作，補充正文或著作之任何說明或印刷編排的著作權。但是如屬於已

公開發表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如圖書館員於重製時，已

知或經合理調查可探知得授權重製之人的姓名或地址，則不適用此條規定。 

而 CDPA 第四十一條之法定要件，詳細規定於 1989 著作權（圖書館與

檔案機構）規則（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第五條123，依據該條規定： 

                                                 
122

  CDPA section 42:”(1) The librarian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may, if the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complied with, make and supply to an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a copy 

of—(a) an article in a periodical, or (b) the whole or part of a published edition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without infringing any copyright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or, as the case may be, in the work, in any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it or in the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2) Subsection (1)(b) does not apply if at the time the copy is 

made the librarian making it knows, or could by reasonable inquiry ascertain,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a person entitled to authorise the making of the copy”. 
123

  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 (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Copying by librarian to supply other libraries5 — (1)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41 of the Act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2) of this regulation are prescribed as 

the conditions which must be complied with when the librarian of a prescribed library 

makes and supplies to an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a copy of any article in a periodical or, as 

the case may be,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 publwhole or part of a published edition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required by that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2)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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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每一單篇論文以及著作之全部或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的部分，僅能取得一份重製物； 

(b) 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如就同份期刊要求提供多於一篇論

文，或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的全部或部分的重製物時，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應提出包含其為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以及其不

知且經合理調查亦無法探知得授權重製之人的姓名或地址等內容

的書面聲明。 

(c) 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

支的捐贈）重製所需的費用。 

第五節  澳洲 

一、基本架構和背景介紹 

澳洲現行著作權法制的根據是 1968 年著作權法(the Copyright Act)，屬於

聯邦立法。這個 1968 年著作權法是模仿英國 1956 年著作權法而來，取代原

先 1912 年的舊法（舊法同樣也是根據英國立法而來）。1968 年法已經經歷多

次的修正，包括在 2000 年 8 月 17 日根據 WIPO 條約之規定，通過了著作權

修正（數位議程）法案（the Copyright Amendment [Digital Agenda] Act ），以

處理著作權適用於數位環境的問題。新修正的規定從 2001 年 3 月 4 號開始實

施。 

現行澳洲圖書館的規定起源於 1959 年 Spicer 委員會的報告。Spicer 委員

會的任務，在於研究應該如何修改澳洲 1912 年著作權法並提出報告。在參考

來自澳洲圖書館協會(Australia Library Association, ALA)的請求之後，Spicer

                                                                                                                                            
prescribed conditions are -(a) that the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is not furnished with more 

than one copy of the article or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published edition; or(b) that, 

where the requirement is for a copy of more than one article in the same issue of a 

periodical, or for a copy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 published edition, the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furnishes a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effect that it is a prescribed library and that it 

does not know, and could not by reasonable inquiry ascertain,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a 

person entitled to authorise the making of the copy; and(c) that the other prescribed 

library shall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 copy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cost (includ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attributable to it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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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建議，將各種允許圖書館為學生和其他圖書館重製的規定納入澳洲著

作權法。因此，允許圖書館重製「著作」的規定，最終經由 1968 年著作權法

引進澳洲
124
，內容和 Spicer 委員會所建議的相似，而其根據是英國的規定。 

Franki 委員會（全稱為 the Copyright Law Committee on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在 1976 年的報告中，對於著作權法中關於重製規定的範圍和

運作加以檢視.。委員會在開頭的評論中提到，在重製方法和重製設備的便宜

和易取得性上，「過去十年來已經產生了非常值得深思的變化」。Franki 委員

會檢視了著作權法中關於影印的規定應該如何運作，包括教育機構和政府所

為的影印，也包括圖書館。 

在提出建議的同時，Franki 委員會指出影響它的建議的因素：「在澳洲取

得文件的不便利性，與海外訂閱文件傳送的不可靠性。我們覺得澳洲在這方

面，和許多其他國家相比，極為嚴重的不利。」Franki 委員會也提到它擔心

「澳洲在地理上孤立於世界科學和工業研究的主要重心，而澳洲大陸的廣大

區域，在資訊散布方面也產生了特別的問題，尤其是在偏遠地區。」Franki

委員會對圖書館規定的意見，大多數都反應到對著作權法的修正上。舉例來

說，將合理範圍（reasonable portion）的定義引入著作權法，規定已出版的語

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頁數的 10%屬於合理部分；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對全部著

作的重製，如果無法商業流通的話；對於重製必須付費的要求並未被列入立

法中；還有引進了一連串附隨於重製的程序和管理步驟。 

1993 年，the Copyright Convergence Group(CCG)成立，目的在對政府提

出關於對應新的傳輸環境，以及修正著作權法以符合廣播服務法（the 

Broadcasting Services Act），需要何種立法上之變動的報告。在它 1994 年的報

告中，CCG 提到： 

「近年來，傳輸上的戲劇性變化，已經引起了對於現存的著作權立法，

                                                 
124

  關於 other subject matter（例如電影和錄音）的圖書館規定，則是在 1986 年的修法中

引進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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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新科技的能力的關注。到 1993 年為止，對著作權法（在 1968 年迥異於

今日業已改變的傳輸環境中制訂的著作權法）緊急修正的需求已經成為眾人

關心的明確焦點。」 

CCG 也提到，電子時代中數位環境或新通訊環境對於「圖書館規定的適

當性」的影響，是著作權人和圖書館界所同時關切的。CCG 從圖書館界得到

各種意見，特別是：保存性的重製、館際互借之用的資料電子傳輸、圖書館

電子傳輸資料的瀏覽和重製。CCG 建議成立一個代表著作權人和使用者利益

的討論會來討論相關議題，和「發展在新環境中圖書館和使用圖書館之人合

理使用有著作權的資料的指導方針」。但這個討論會從未有任何進展，也沒有

發展出任何合作的指導方針。 

Copyright Law Review Committee(CLRC)1995 年關於電腦軟體保護

（Computer Software Protection）的報告，也接觸到圖書館重製的議題，並建

議修正著作權法以「確保圖書館能夠在規定的限制下，將電子重製物（包括

以數位形式儲存的重製物之電子傳輸，和儲存在例如軟碟之類的載體的電子

重製物的出借）提供給圖書館使用者。」 

為了對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996WCT 作回應，澳洲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發表了一份討論文件 Copyright Reform and the Digital Agenda，在這份文件中

徵求評論是否圖書館規定應該用於「免除圖書館對於…..新提議的…..著作權

人的傳輸權和對公眾提供權（transmission right the right of making available）

的侵害著作權責任。
125
」之後，在附隨於著作權修正法案(Digital Agenda)的說

明備忘錄中，政府表示它所提出的修正反映了「政府的目標在於，只要著作

權人的經濟權未被不合理的侵害，圖書館和檔案機構應該能夠利用新的科技

提供一般大眾對於有著作權資料的接觸。」 

當 Digital Agenda 法案進入國會的討論後，就提到常設的法律和組織事

                                                 
125

 Copyright Reform and the Digital Agenda（AGPS，Canberra,1997），報告全文請參照

http://law.gov.au/publications/digit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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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the LACA Committee)
126
。這個委員會的建議有些被採用了，而最有

趣的提議，關於賦予著作權人第一次數位化的權利（right of first digitisation），

被否決了。委員會指出，「在科技的快速變動下，有理由預見在短期內，關於

圖書館如同商業性的出版者行事的資格的特定爭論，將不再被討論。」這裡

委員會所指的特定爭論，是關於是否要允許圖書館變成一個商業性規模的文

獻傳遞服務，「而無須和作者有報酬或契約關係」。 

LACA 委員會提議，不應該一般性的允許圖書館將資料數位化後提供給

使用者，除非使用者位處遙遠以致於他或她無法「經由一般郵遞的通常過程，

在四天內得到著作的實體拷貝(hardcopy)」，或者除非著作權人已經授權或生

產資料的數位版本
127
。在這個提議下，對其他圖書館作數位提供是不被允許

的，除非或直到著作權人已經授權或生產數位版本。然而，國會並不採用這

些提議。 

在數位議程修正(Digital Agenda amendments)下，澳洲在立法上已經作了

簽署 WIPO 條約所必要的修正。政府賦予著作權人符合 WIPO 條約規定的權

利和保護，同時也修正了著作權法中的例外規定。總括而論，在數位議程修

正下，圖書館和檔案機構，為了可重製資料的同樣目的，可以將有著作權的

資料加以數位化和傳輸（例如以電子郵件），以下將就相關規定逐一介紹。 

二、圖書館的範圍 

澳洲著作權法並未對圖書館（library）這個字下定義。然而，明確的是，

圖書館是資料（不只包括印刷的出版物）的收藏(a collection of material)機構。

除了館際重製和為使用者重製的部分，營利性圖書館是可以適用圖書館規定

                                                 
126

  這份報告可以從澳洲國會的網站取得

http://scaletext.law.gov.au/html/bills/0/1999/0/0642408149.htm 
127

  委員會建議所謂 right of first digitisation 應該適用於，除了某些例外，不允許任何人

將著作從實體拷貝加以數位化，除非而且直到著作權人已經將著作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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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 

澳洲 1999 年著作權修正法案(Digital Agenda)在國會審查時，對圖書館規

定新的定義，使一些原本可以適用圖書館重製規定的圖書館不再有權如此，

例如在商業組織和企業中的圖書館。這個提議遭到圖書館界強力的反對。另

一方面，一些代表著作權人的組織主張一個比法案中的定義更加狹隘的定

義，排除一切營利性教育機構中的圖書館。目前澳洲著作權法直接於特定條

文中規定：「本條所稱之『圖書館』，不包含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多人之利益

而經營之圖書館」」129 

至於檔案機構（archives）這個用語，根據澳洲著作權法 10（1）、10（4），

乃是文件或其他資料的收藏(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r other material)機構：

不論該團體是否屬於公司組織，以保存或保護該文件或資料為目的，而維持

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或公共利益的文件或其他資料的儲存，而且該團體並未

基於營利的目的來維護和運作該收藏。數位議程修正中對於 archives 的定義

作進一步的闡明，博物館和美術館(museums and galleries)包括在該定義下，

因此這類型的團體也能適用圖書館規定
130
。 

三、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和傳輸 

依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49 條及第 51 條規定
131
，圖書館得為使用者重製下

列資料： 

                                                 
128

  然而，在澳洲著作權法第 18 條之下，營利性企業所擁有的圖書館，可以適用圖書館

規定，假若該圖書館自身並非為營利而設立或運作。 
129

  See 1.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49 (9)”In this section: library does not include a 

library that is conducted for the profit, direct or indirect, of an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s.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 (9)”In this section, a reference to a library shall be 

read as a reference to a library other than a library that is conducted for the profit, direct or 

indirect of an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s, and as including a reference to archives.” 
130

  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10 條（4）。 

131
  在數位議程修正前，為使用者重製已出版著作超過合理範圍(reasonable portion)，已

經受限於這個條件（圖書館的館藏必須包括該資料），但是重製合理範圍或者重製文

章(articles)，之前則尚未受限於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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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使用者研究或學習之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資料資料 

依據澳洲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1）項與（2）項132規定，只要使用者提

出書面要求，且聲明（1）其需要該重製物乃係基於研究或學習之目的，並且

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且（2）其先前未自經授權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

人員，被提供予相同文章或著作物，或文章或著作物相同部分之重製物，除

非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管理人員依其所知，使用者所提出之書面聲明上所載

之陳述，特別是在重要項目上並非真實，則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可以自現有

館藏之雜誌出版物或已公開發表著作中，重製雜誌出版物上單篇文章之全部

或一部，或除了雜誌出版物上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的全部或一部。但對

於視聽資料（other material），例如電影、錄音，並沒有類似的規定。 

但是同條第（4）與（5）項133卻也規定，前述規定並不適用於使用者要

                                                 
132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49:” (1)A person may furnish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a) a request in writing to be supplied with a reproduction of an article, 

or a part of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published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being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a published work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and (b) a declaration signed by him or her stating: (i) that he or she requires the 

reprodu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study and will not use it for any other purpose; 

and (ii) that he or she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supplied with a reproduction of the same 

article or other work, or the same part of the article or other work, as the case may be, by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2) Subject to this section, where a request and declar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are 

furnished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may, unless the declaration contains a statement that to his or her 

knowledge is untrue in a material particular,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the reproduction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and supply the reproduction to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request.” 
133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49:” (4) Subsection (2) or (2C)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a request for a reproduction of, or parts of, 2 or more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e same 

periodical publication unless the articles relate to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5) Subsection (2) or (2C) does not apply to a request for a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f a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to a reproduction of a 

part of such a work that contains more than a reasonable portion of the work unless: (a) 

the work forms part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collection; and (b) before the reproduction is 

made, an authorized officer has, after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made a declaration st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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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同一雜誌出版物內兩份或以上之文章或部分之重製物，除非這些文章關

涉相同主題；或者是使用者要求整份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文章)，或是已

超出該著作合理部分之該著作部分的重製物，除非：(a) 該著作構成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館藏的一部分；且(b) 在製作該重製物前，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經

過合理調查後，提出聲明表示，其相信該著作的重製物(現非二手重製物)已無

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 

在數位議程修正後，第 49 條（5A）項134則進一步規定，若雜誌出版物

內之單篇文章，或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是以

電子形式取得而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時，當使用者無法使用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所提供之機器設備時，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得在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內，以下列方式在線上提供利用：(a) 製作該文章或

著作之電子重製物；或(b)  傳輸（communicate）該文章或著作。 

除此之外，依據著作權法第 49 條(7A)135之規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

                                                                                                                                            
that he or she is satisfied that a reproduction (not being a second-h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cannot be obtai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price.” 
134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49:” (5A) If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a published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is acquired, in electronic form, as part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collection,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may make it available online within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n such a manner that users cannot, by using any 

equipment supplied by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a) make an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of the 

article or work; or (b) communicate the article or work.” 
135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49:” (7A) Subsections (6) and (7) do not apply to the 

making under subsection (2) or (2C) of an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of: (a) an article, or a 

part of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b) the whole or part of a 

published work, other than such an article; in relation to a request under this sectio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request unless:(c)before or when the 

reproduction is communicated to the person, the person is no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i) that the reproduction has been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and that the article 

or work might be subject to copyright protection under this Act; and (ii) about such other 

matters (if any) as are prescribed; and (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production is 

communicated to the person, the reproduction made under subsection (2) or (2C) and held 

by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s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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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製作（1）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2）除了該等單

篇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並依據本條之請求而傳輸予提出

請求之人，尚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1） 在傳輸該重製物予該人之時或之前，該人依據該規則而被通知

（i）已依據本條製作重製物，且該單篇文章或著作依據本法受

著作權保護（ii）關於任何其他規定事項 

（2） 在該重製物一被傳輸予該他人之後，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製作

並持有的重製物應被立即銷毀 

簡言之，在符合第 49 條規定的要件時，圖書館可以掃瞄印刷資料，並將

該數位重製物電子傳輸給使用者，供其研究或學習之用，在傳輸後，該過渡

性的數位重製物必須加以銷毀（即圖書館所持有的掃瞄檔案）。 

(二)為使用者重製未公開發表之資料 

依據著作權法 51 條136之規定，當文學、戲劇、音樂著作或照片、雕刻等

藝術作品的作者已死亡超過五十年，其著作權雖然仍舊存在，但是只要該著

作尚未發表，且著作之重製物，或文學、戲本、音樂著作的手稿，由依據任

何規定該館藏應開放予公眾查閱之規則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作館藏，則如

果該重製物被提供予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究、學習或

                                                 
136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 (1)Where, at a time more than 50 year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calendar year in which the author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or of an artistic work being a photograph or engraving, died, copyright subsists in the 

work but: (a) the work has not been published; and (b)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or, in 

the case of a literar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 the manuscript of the work, is kept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where it is, subject to any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at 

collection, open to public inspection; the copyright in the work is not infringed:(c) by the 

making or communication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by a person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study or with a view to publication; or (d) by the making or communication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f the reproduction is supplied (whether by way of communication or otherwise) 

to a person who satisfies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that the person 

requires the reprodu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study, or with a vie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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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公開發表之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之個人，並

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製作或傳輸該著作之重製物則該等著作的著

作權並不因此而受到侵害。而同法第 110A137亦對於重製與傳輸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內未公開發表之聲音錄音（sound recordings）與電影（cinematograph film）

有類似 51 條的規定。 

除此之外，同條第（2）項138並規定，如果未公開發表之學位論文或其他

類似之文學著作的重製物或手稿，被保存於大學圖書館或其他類似機構或檔

案機構，而且該重製物是提供予（以傳輸或是其他方法）使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究或學習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

他用途之個人，該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著作權，並不會因為由或為圖書

                                                                                                                                            
publication, and that the person will not use it for any other purpose” 

137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110A :” Where, at a time more than 50 years after the 

time at which, o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was made, copyright subsists in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but: (a)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has not been 

published; and (b) a record embodying the sound recording, or a copy of the 

cinematograph film, is kept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where it is, subject to 

any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at collection,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the copyright in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and in any work or other subject-matter included 

in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is not infringed:(c) by the making of a copy 

or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by a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study or with a view to publication; or (d) by the making of a copy 

or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ound recording or cinematograph film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f the copy is supplied or communicated to a 

person who satisfies the officer that he or she requires the copy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study, or with a view to publication and that he or she will not use it for any other 

purpose.” 
138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 (2) If the manuscript, or a reproduction, of an 

unpublished thesis or other similar literary work is kept in a library of a university or other 

similar institution, or in an archives, the copyright in the thesis or other work is not 

infringed by the making or communication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thesis or other work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f the reproduction is 

supplied (whether by communication or otherwise) to a person who satisfies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that he or she requires the reprodu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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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製作或傳輸該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重製物而受

侵害。 

而和上述關於已公開發表之資料的規定不同的是，關於符合上述規定之

未公開發表之資料的重製與傳輸，並未在資料的重製數量上作任何限制。 

四、為圖書館自身的目的重製和傳輸 

依據著作權法 51A 條（1）項139的規定，如果是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館藏一部分之著作，而該著作是以手稿形式被保存，或者是原本藝術著作，

則為了為保存手稿或原本藝術著作免於滅失或損壞或為現在或未來之研究，

而在將該著作收為館藏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又或者當該著作是以已公開發表的形式被收為館藏，但是已經損壞、惡化、

遺失或被偷，而為替換該著作，且依據同條第（4）項140的規定，還必須經授

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經過合理調查，提出其相信該以已公開發

表形式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的著作，其重製物（現非二手重製物）無法

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之聲明，則該著作之著作權，並不會

因為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製作或傳輸該著作之重製物而被侵害。 

                                                 
139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A :”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the copyright in a 

work that forms, or formed, part of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is not infringed 

by the making or communicating,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a) if the work is held in manuscript form or is an 

original artistic work—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manuscript or original artistic 

work, as the case may be, against loss or deterioration or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that 

is being, or is to be, carried out at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in which the work is held or at 

another library or other archives; (b) if the work is held in the collection in a published 

form but has been damaged or has deteriorated—for the purpose of replacing the work; or 

(c) if the work has been held in the collection in a published form but has been lost or 

stolen—for the purpose of replacing the work.” 
140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A :”(4) Subsection (1)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a 

work held in published form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unless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has, after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made a declaration 

stating that he or she is satisfied that a copy (not being a second-hand copy) of the work 

cannot be obtai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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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同條第（2）、（3）項141規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管理人員，

如果基於管理的目的，可以製作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著作的重製物，並

得透過經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認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

場所之電腦終端機，傳輸該著作重製物，而不會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 

同條（3A）與（3B）142項則對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的原本藝術著作有

一些額外的規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管理人員，因為該著作已經遺失或毀

損，或者是該著作相當不穩定，以致於展示時無法避免顯著毀損的風險，可

為保存該著作而製作著作重製物，並進而得以透過電腦終端機的使用而在線

上取得之方式傳輸該等著作重製物，但是必須（a）該電腦終端機乃設置於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b）該電腦終端機不能被接觸該著作之個人用來

製作電子重製物或硬拷貝重製物，或傳輸該重製物。 

至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聲音錄音或者是

電影，則於著作權法第 110B 條有如著作權法第 51A 條之類似規定。 

                                                 
141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A:” (2)The copyright in a work that is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is not infringed by the making,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3) The copyright in a work that is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is not infringed by the communic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made under subsection (2) 

to officer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by making it available online to be accessed through 

the use of a computer terminal installed within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ody administering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142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1A:” (3A) The copyright in an original artistic work 

that is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or archives is not infringed in the circumstances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3B) by the communic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f a preservation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by making it 

available online to be accessed through the use of a computer terminal: (a) that is installed 

within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and (b) that cannot be used by a person 

accessing the work to make an electronic copy or a hardcopy of the reproduction, or to 

communicate the reproduction.  

(3B)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opyright in the original artistic work is not infringed 

because of subsection (3A) are that either: (a) the work has been lost, or has deteriorated, 

since the preservation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 was made; or (b) the work has become so 

unstable that it cannot be displayed without risk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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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其他圖書館重製和傳輸 

澳洲著作權法第 50 條則是規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為其他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所為之重製與傳輸。依據該條（1）與（2）項143之規定，圖書館的管理

人員，如為了將重製物納入館藏，或是為提供重製物予依據著作權法第 49 條

提出重製物要求的使用者，即可向其他圖書館之管理人員請求或使其他人請

求，自圖書館收為現有館藏之雜誌出版物或已公開發表著作中，向為請求之

圖書館管理人員提供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

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而被請求之圖書館經授權

管理人員，得製作或使他人為製作請求中所述之重製物，並將該重製物提供

予為請求之圖書館的管理人員。 

而同條第（3）項144並規定，此時不應有任何以製作或提供該重製物侵害

                                                 
143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1)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library may request, or 

cause another person to request,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nother library to supply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first-mentioned library with a reproduction of an article, or a part 

of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published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being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a published work held in the collection of a library: (a) for the purpose of 

including the re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first-mentioned library; (aa) in a case 

where the principal purpose of the first-mentioned library is to provide library services for 

members of a Parliament—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at 

Parliam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erson's duties as such a member; or (b) for the 

purpose of supplying the reproduction to a person who has made a request for the 

reproduction under section 49.  

(2) Subject to this section, where a request is mad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library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nother library under subsection (1),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ast-mentioned library may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the reproduction to 

which the request relates and supply the reproduction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first-mentioned library.” 
144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 (3)Where, under subsection (2),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a library makes, or causes to be made, a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 

work (including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and supplies it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nother library in accordance with a request made under subsection 

(1): (a) the reproduction shall, for all purposes of this Act,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on behalf of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other library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reproduction was requested; and (b) an action shall not be brought against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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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為理由，針對被請求之圖書館的管理團體，或圖書館之管理人員或受

僱人而提起之訴訟。並依據同條（4）項145，由於符合前述規定的重製，被視

為係為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之利益而重製，則此時該等文章或著作之著

作權，並不會因為製作或是以傳輸方式提供該重製物而受侵害。 

但是必須特別注意，假如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

或部分之重製物，其包含範圍已超出該著作之合理部分且該重製物所依憑之

著作，為硬拷貝（譯註：由計算機打印或由微縮膠捲等複製的文件，可不藉

由專門設備進行閱讀）形式，則除非圖書館或管理人員聲明經過其合理調查，

經授權的管理人員認為該著作的重製物(現非二手重製物)已無法在合理的時

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否則仍不適用同條（4）項的免責規定。除此之

外，依據同條（7C）項146的規定，假若經授權之圖書館管理人員是以電子形

式製作著作（包括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且提供予

為請求之圖書館之管理人員，則除非在該重製物一被提供予其他圖書館，被

請求之圖書館為提供而製作且持有之重製物立即被銷毀，否則同條（4）項也

不適用於該等重製物。 

至於電子型式的著作或重製物方面，則於同條（7B）以及（7C）項有特

                                                                                                                                            
administering that first-mentioned library, or against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at 

library, for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by reason of the making or supplying of that 

reproduction.” 
145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4) Subject to this section, if a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of any other 

published work, is,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3), taken to have been made on behalf of an 

authorised officer of a library, the copyright in the article or other work is not infringed: (a) 

by the making of the reproduction; or (b) if the work is supplied under subsection (2) by 

way of a communication—by the making of the communication.” 
146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7C)If: (a) a reproduction is made in electronic form 

by or on behalf of an authorised officer of a library of the whole of a work (including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of a part of such a work; and (b) the 

reproduction is supplied under subsection (2)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nother library; 

subsection (4)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the reproduction unles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production is supplied to the other library the reproduction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upply and held by the first-mentioned library is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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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規定。依據同條（7B）項147，著作（包括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

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不論其包含範圍是否已超出該著作之合理範圍，只要

該重製物所依憑之著作，為電子形式，則除非該圖書館主要目的，是為對國

會成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即為協助國會成員履行其作為國會成員的責任，或

是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提出下述聲明：（ｉ）若為除了文章外之著作的全

部或超過合理部分的重製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

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用電子形式取得該著作；（ii）；若為除

了文章外之著作之合理部分或少於合理部分之重製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

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法以電子形式，不論是單獨或是連同合理數量之其

他著作，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該部分；（iii）若為單篇文

章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認為無法

                                                 
147

 COPYRIGHT ACT 1968- SECT 50:”(7B)If: (a) a reproduction is made of the whole of a 

work (including an article contained in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r of a part of such a 

work, whether or not the part contains more than a reasonable portion of the work; and (b) 

the work from which the reproduction is made is in electronic form; and (c) the 

reproduction is supplied under subsection (2)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library; 

subsection (4)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the reproduction unless:(d) in a case where the 

principal purpose of the library is to provide library services for members of a 

Parliament—the reproduction is so supplied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at Parliam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erson's duties as such a member; or 

(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quest under subsection (1) relating to the 

reproduction is made, an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library makes a declaration: (i) setting 

out particulars of the request (including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reproduction was 

requested); and (ii) if the reproduction is of the whole, or of more than a reasonable 

portion, of a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stating that, after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ised officer is satisfied that the work cannot be obtained in electronic form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price; and (iii) if the reproduction is of a 

reasonable portion, or less than a reasonable portion, of a work other than an 

article—stating that, after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ised officer is satisfied that 

the portion cannot be obtained in electronic form, either separately or together with a 

reasonable amount of other mate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price; and (iv) if the reproduction is of the whole or of a part of an article—stating that, 

after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ised officer is satisfied that the article cannot be 

obtained on its own in electronic form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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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以電子形式，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該篇文章，否則

將不適用同條（4）項的免責規定。 

綜合言之，數位議程修正中允許圖書館依據館際互借的規定（第 50 條）

將非數位資料重製為數位化版本，並允許該重製物的傳輸。簡言之，在符合

第 50 條規定的要件後，圖書館可以掃瞄印刷資料，並將該數位重製物電子傳

輸給其他圖書館，在傳輸後，該過渡的數位重製物必須加以銷毀（圖書館所

持有的掃瞄本）。因此，舉例來說，一個圖書館可以以電子郵件傳送相關的資

料給其他圖書館，或者將之置於一個安全的網站中提供給提出請求的其他圖

書館及其使用者。 

六、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在 1975 年，澳洲一所大學因為校內其中一家圖書館所提供的其中一台自

助式影印機，被用來從事違反著作權的行為，因而被認定有法律責任
148
。而

數位議程的修正則進一步擴張了該法規保護的範圍，依據著作權法第 39A149

的規定，當個人於位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或是在經營場所外，為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使用者之便利，而經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認可並

設置的機器上，以複印重製方式，製作著作或文件重製物之全部或部分的侵

權重製物；且在使用該機器之人容易可見之地點，或鄰近該機器處，附上規

定範圍並遵守規定形式之通知，則不論是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團體，亦

                                                 
148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V Moorhouse（1975）133 CLR 4. 
149

 COPYRIGHT ACT 1968-SECT 39A Infringing copies made on machines installed i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Where: (a) a person makes an infringing copy of, or of part of, a 

work on a machine for the making, by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of copies of documents, 

being a machine installed by or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ody administering a library or 

archives on the premises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or outside those premis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persons using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and (b) there is affixed to, or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machine, in a place readily visible to persons using the machine, a notice 

of the prescribed dimens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form; neither the body 

administering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nor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library or archives 

shall be taken to have authorized the making of the infringing copy by reason only that the 

copy was made on that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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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均不會僅以該重製物是在該機器被製作

為理由，而被視為其授權製作侵權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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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現行法制下數位化圖書館

與著作權問題 

圖書館數位化的過程，大致上可分為資料的數位化與圖書館服務的數位

化。過去由於著作儲存媒介多以紙本為之，因此，圖書館大多只有蒐集書面

的資訊，像是：圖書、期刊、報紙…等，而現在則隨科技發展，慢慢有錄音、

微縮膠捲（Microfilm）、微縮單片（Microfiche）、CD-ROM、電子資料庫、數

位影像、電子書…等形式。而面對紙本館藏可能會因時間、環境、使用而毀

損、滅失的問題，以及數位資訊提供利用的便利性、加值利用的可能性，圖

書館亦面臨將紙本館藏數位化的需求。當圖書館在行為蒐集、儲存、重製這

些數位或非數位的著作時，就會面臨到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而圖書館將紙本的館藏數位化之後，緊接著來的問題就是，圖書館提供

數位化服務的問題。過去圖書館對於使用者而言，乃是扮演圖書資訊蒐集、

整理、提供者的角色，是由使用者親自到圖書館來加以使用，包括：查詢書

目、翻閱書籍、借閱圖書，也就是以到館使用為主。然而，透過數位化技術

及網際網路，圖書館的館藏的使用方式，不再受到空間的限制，直接透過網

路享受圖書館服務，像是：線上查詢、閱讀摘要、甚至傳遞全部資訊的期待

就產生了。 

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數位化服務，因為數位著作的特性，可以輕易被重製、

散布，對於著作權人而言，就無法如過去將紙本圖書提供給使用者利用一般，

掌握控制圖書銷售的能力，對於著作權人而言會產生相當大的疑慮。加以有

些著作權人（包括出版業者、電子資料庫業者等），也有提供使用者透過網路

使用（但可能要付費）的機制，若圖書館提供相同服務（可能不收費），與其

直接競爭，也會發生著作權侵害的問題。 

本章以下即希望由對我國著作權法有關圖書館部分的討論開始，對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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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書館在數位化時所可能遇到的幾個議題加以討論。 

第一節  我國著作權法 

早期圖書館與著作權法並沒有發生直接關係，因為多數的圖書館主要以

館藏的蒐集、整理與出借作為主要工作，一般使用者至圖書館也僅止於現場

閱讀、參考或借出館藏，直至一九八○年代影印機因日本廠商加入競爭而大

幅下降，多數圖書館開始購置影印機供使用者來館影印館藏，影響著作銷售，

而開始產生著作權法爭議，產生修正著作權法的需求。 

一、民國七十四年舊法 

我國著作權法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日修正時，首次將圖書館的角色放

入著作權法中，使圖書館應使用者要求代為影印資料的行為合法化，並針對

圖書館在保存館藏及館際互借的部分，規定若屬絕版或無法購得之著作，因

保存資料或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亦得重製著作物，提供複製館藏的合法依

據。舊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於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一) 應閱覽人之

要求，供個人之研究，影印已發行著作之一部分或揭載於期刊之整篇著作。

但每人以一份為限。(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三)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前

項第二款、第三款之重製，以該著作絕版或無法購得者為限。」 

二、民國八十一年舊法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之修正，將原條文移至第四十八條，更進一步放

寬圖書館在保存資料得重製著作物之範圍，不以絕版或無法購得之著作為

限。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左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一)

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中之單篇

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

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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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著作權法 

而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修訂（即現行著作權法）著作權法第四十

八條，因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發行量少，流通度低，而為研究發展

應用上資料參考之所需，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一百零八條(d)項立法例，得應

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影印論文集單篇著作之全部，更進一步加強圖書

館資訊提供之能力。  

  同時，為利於大眾利用著作之摘要達到查詢之目的，參照英國著作權法第六

十條立法例，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教育機

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得重製下列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所附之摘要︰(一)依學

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 (二)刊載於期刊中之

學術論文。(三)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對於我國博、碩士論

文索引系統、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建置，給予合法化的基礎。 

四、著作權法其他相關條文 

(一)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 

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四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

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三

項）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

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大專院校圖書館與各級中小學圖書館，負有相當支援教育的任務，因此，

若利用圖書館設備為教育之目的，而公開播放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可引

用本條規定，學校只要依據主管機關所定的標準付費即可，這對於校園內圖

書館利用電腦視聽設備提供學生使用，可以提供相當程度的保障。 

(二)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 

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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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

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第二項）」 

第一項將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重製為「點字版本」，基本上無論任何人均得

為之，因為點字版本對於著作人的財產利益極低。而第二項雖也是基於協助

弱勢團體之立法理由，但是，因為以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因為不僅盲人可以利用，其他一般正常人亦可利用，故著作權法在

重製行為的主體及利用對象上，加以雙重的限制，以保護著作權人的利益。

基本上，圖書館並非「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之機構或團體，無法適用本

項規定150，但解釋上，盲人圖書館應有本項之適用。 

(三)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 

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

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圖書館能否利用館內視聽、電腦設備，公開播送、公開上映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一直是圖書館非常關心的議題。從條文規定加以觀察，並未將

圖書館排除於行為之客體之外，而圖書館提供錄影帶、錄音帶供讀者於館內

閱聽，乃「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

「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因此，圖書館應得為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

出的行為。151 

(四)著作權法第五十七條 

著作權法第五十七條：「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

或經其同意之人，得公開展示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第一項）前項公開

                                                 
150

  請參照，蕭雄琳，著作權法論，五南出版社，頁 191 

151
  請參照，謝銘洋，圖書館之視聽資料與著作權，收錄於氏著，智慧財產權之制度與

實務，翰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初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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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之人，為向參觀人解說著作，得於說明書內重製該著作。（第二項）」 

圖書館所蒐集的非書資料，有許多是屬於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的原件或

合法重製物，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圖書館得公開展示。而就第二項則與數位

圖書館的建置相當有關係，亦即，圖書館能否引用本項規定，認為「為向參

觀人解說著作」，而得於網站上提供數位說明書，進而以數位重製該著作。然

而，此種推論是否合理，對於著作權人影響為何？仍有待討論。 

(五)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 

著作權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

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但

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 

圖書館在未來收藏電腦程式的機會愈來愈大，事實上，資料庫的主程式

即是屬於電腦程式。基本上，本條規定在用語上可能無法配合網路時代的需

求。在立法當時，網際網路並未盛行，通常電腦程式是以磁片、光碟片交付

予被授權人，因此，在條文上出現「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事

實上是指電腦程式所依附之磁片或光碟片之所有人，而不是指電腦程式著作

之所有人。而在網路時代，電腦程式直接透過網際網路（E-Mail、FTP…等）

即可傳輸、下載，在這種情形下，並沒有一個實體物會讓被授權人「擁有所

有權」，因此，假如要備份存檔的話，可能就必須要擴張解釋。而圖書館也會

面臨相同的困擾。 

此外，若數位館藏非屬電腦程式，但仍有備份之需求，能否類推適用本

條之規定，或應另行立法、修法，對於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而言，亦屬重要。

因為數位館藏的重點並不在於該數位著作所依附的實體物，而是在於對於該

數位著作的使用權，因此，是否應該如電腦程式一樣，允許圖書館進行備份，

甚至以備份的儲存媒介供使用者利用，都是值得考慮的立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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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

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  著作之性質。 

三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於八十七年修法時，新增合理使用概括條款

的規定，使本項成為獨立的合理使用原則。對於圖書館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

而法律規範不明確的情形，均可依本項所列四項原則判斷是否該行為屬於合

理使用，而不生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第二節  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的定位 

一、各國均發生為圖書館修正著作權法的問題 

由著作權法發展的歷史來觀察，「合理使用」的概念在英、美透過判例實

務逐漸形成，英國在 1956 年的法案中，允許特定圖書館應使用者研究及個人

學習目的之請求，重製館藏著作152。一九七一年於著作權法第七條中，對圖

書館及檔案機構提出詳細的特別規定153。而美國在一九七三年起訴的Williams 

& Wilkins Co. v. United States 案中，對於圖書館（NIH & NLM）影印專業醫

學雜誌供其分館使用，造成原告之雜誌銷售量大減，終至倒閉的訴訟案中，

最高法院爭執甚久，最後仍判決原告敗訴（一九七五）。國會並旋即於一九七

六年，新增著作權法第一○八條，規定圖書館合理使用的範圍，以解決圖書

館與著作權人間之衝突。 

                                                 
152

  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994, P.42 
153

 中文譯本請參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著作權法之立法檢討，1994 年 7

月，頁 3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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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陸法系的德國，於一九六五年將公共利益的考量融入著作權法修正

中，於第二十七條對於公共圖書館免除支付租借權權利金的責任。而於一九

七二年修正中，則將圖書館等機構依第二十七條免除支付權利金的責任，改

為公共出借權制度，亦即著作權人得請求補償相當之金額，且該項請求權僅

得由收取團體行使之。現行法仍採行此一制度154。而日本則於一九八五年著

作權法修正中，新增第三十一條規定。目前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則係參

照日本規定而來。 

由各國自一九五○年代後，陸續將圖書館納入著作權法中特別規定處理

的情形來加以觀察，一則圖書館因為影印技術的發展，對於著作權人自市場

上收取報酬，顯然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到了不得不立法規範的程度。而由

目前國際間對於數位環境中，著作權保護的修正方向來觀察，圖書館利用數

位、網路技術提供圖書館服務，也到了必須要立法規範的程度，否則著作權

人與圖書館間，將難透過現行法律取得諒解與共識。 

二、目前著作權受圖書館提供服務影響分析 

目前圖書館館藏著作，以紙本語文著作為主，部分圖書館兼收錄視聽、

錄音或多媒體著作。目前多數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形態，主要提供讀書到館閱

覽及館外出借的服務，少部分圖書館提供館內視聽、錄音或多媒體著作的閱

                                                 
154

 Article 27 Remuneration for Rental and Lending  

 (1) If the author has granted to the producer of an audio recording or a film the rental right 

(Article 17) with regard to a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the hirer shall nevertheless pay an 

equitable remuneration to the author for the rental. The claim to remuneration cannot be 

waived. It may only be assigned in advance to a collecting society. 

 (2) For the lending of originals or copies of a work in respect of which further distribution 

is permitted under Article 17(2), an equitable remuneration shall be paid to the author if 

the originals or copies are lent through an institution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library, 

collection of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s or of other originals or copies). Lending in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sentence shall be temporary making available for use, not for the 

purposes of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aking profits; Article 17(3), second sentence,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3) The claims to remuneration under paragraphs (1) and (2) may only be asserte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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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服務。對於著作權人而言，由於我國著作權法制並未賦予著作權人出借權，

著作權人也都能夠接受圖書館提供借閱服務。 

至於爭議焦點，則集中於圖書館提供影印機，供讀者將館藏資料影印帶

出館外。爭議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圖書館對於合理使用範圍很難實質認定，

多數放任不管，以自助式方式由使用者自行重製，並負擔著作權侵害責任；

二是著作權人並未自每年大量的資料影印中，獲取任何補償，而這些資料影

印有許多是利用圖書館所設置的影印機。日本是透過複寫權中心向提供自助

式影印的圖書館徵收權利金，並對於影印機的製造商收取著作權補償金。而

我國目前著作權人並未積極行使其權利，但亦不應就此排除著作權人行使權

利的可能性。 

就圖書館與著作權人的關係加以分析，圖書館會依公眾對於著作的需

求、使用頻率，調整圖書館的採購計畫，尤其對於出版市場較小的專業圖書

而言，圖書館更是許多專書或雜誌的大宗客戶，與著作權人或出版社之間，

由於著作權人並沒有禁止圖書館出借圖書的權利，因此，是屬於著作市場上

單純的供給者與需求者。而對於著作權人而言，圖書館更提供公眾接觸著作

的管道，以國內出版市場為例，每年新書出版量超過二萬冊，因為商業經營

的關係，能夠在一般著作市場上被讀者接觸的機率並不大，被收錄於圖書館

中對於銷售量的增加，有一定比例的助益。因此，圖書館（利用人）與著作

權人就紙本著作而言，可說是維持在一個正常市場供需狀況下，彼此都獲利

的情形。 

三、數位著作受圖書館提供服務影響分析 

圖書館希望納入館藏的數位著作，亦以語文著作為大宗。然而，圖書館

若希望將數位館藏提供與紙本館藏相同的服務時，則因數位著作的特性，將

產生相當大的困擾。 

                                                                                                                                            
a collect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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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著作與附著媒介可輕易分離且保護不易 

自電腦誕生後，數位著作的可行性即開始被討論，然而，數位化對於著

作權的影響，卻使得電腦誕生五十餘年的今天，紙本著作仍為出版市場的大

宗。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數位著作可輕易與其所附著的媒介分離，而透過數位

技術保護的著作，會使得著作銷售不易（因為讀者閱讀、利用困難），且對於

著作權保護技術的破解新聞始終不斷被報導，導致著作權人對於數位著作形

態接受不易，更遑論圖書館希望將數位著作提供圖書館服務。自然會引起著

作權人相當的不安與反彈。 

(二)數位著作權的權利分配與保護措施失衡 

數位著作因為性質上的關係，只要是利用數位著作，就是牽涉到重製的

問題，這是與過去紙本著作相當不同的地方。因此，著作權人對於著作如何

被利用，可以透過授權契約的方式，在著作授權後保持一定的控制權，加以

違反授權契約，很可能導致侵害著作權的民、刑事責任，更是始著作權人的

權利上昇到最高點。 

然而，這些權利對於著作權人其實只是表面的權利而已，數位技術、網

路技術同時也使得著作權人的侵害，由商業形態轉為個人利用，對於著作權

人而言，徒有法律上所保護的著作權，卻只能眼睜睜看著著作銷售量下降，

自然會產生相當不滿的情緒。若是允許圖書館提供數位服務，而無法享受任

何利益，自然很難產生像過去紙本著作時代的說服力。 

四、圖書館在數位時代仍可扮演更積極平衡的角色 

而由著作權人可能反對圖書館發展數位服務的觀點出發，圖書館面對讀

者希望利用數位技術、網路技術提供服務的需求，卻面臨著作權人表面上權

利高漲的情形，因為圖書館對於著作權人而言，若有侵害著作權情事，目標

明顯、權利行使容易，因此，圖書館也無法像個人一樣，在未取得著作權人

同意下，逕行提供數位化服務。而圖書館無法取得著作權授權的理由，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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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圖書館所扮演的社會功能或其所提供的圖書館服務不被著作權人肯認，

而是在於著作權人無法信任數位技術對於著作權保護的可行性以及著作權人

尚未發展出在數位時代中自市場獲取適當報酬的因應方式。 

面對此一問題，本研究認為數位化圖書館所面臨著作權的問題，重點不

在於圖書館提供數位服務的合理性，而在於如何說服著作權人數位技術的應

用，仍然能夠確保著作權人的權益。所以，只要在現行技術下，能夠限制圖

書館在數位化或提供數位化服務時，不會產生數位著作任意在社會上散布，

並給予著作權人一定之補償時，著作權法上仍應給予圖書館一個可積極扮演

平衡著作權人私益與促進社會文化發展公益角色的機會。 

第三節  館藏數位化及提供數位化服務的困境 

目前圖書館在思考數位化時，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如何將現有館藏數

位化。以報紙為例，報紙的出版形式並不適合長期保存，包括：紙張大小及

紙漿品質，對於圖書館而言，若將這些不適宜以原貌保存的館藏收藏，無論

是儲存空間或維護，無疑造成圖書館營運相當大的困擾，使用者在使用上也

相當不方便。以報紙為例，微縮膠捲技術成熟後，圖書館即採用此種方式作

為保存報紙的方式。而數位化的技術也是一樣，當數位化技術出現後，也自

然而然被列入保存館藏的方式之一。因此，本研究以下即由館藏的數位化出

發，討論數位化圖書館在著作權法上可能遇到的問題。 

一、「重製」是否當然包括「數位重製」？ 

在思考如何將館藏數位化時，最常被引用的法條即為著作權法第四十八

條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

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

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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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因此，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本條的「重製」，是否包括「數位重製」？ 

(一)著作權法對重製的定義 

由著作權法對「重製」的定義來觀察，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

謂重製是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

製作。以數位方式，包括：影像掃瞄（報紙、期刊等）、輸入成文字檔案（期

刊全文、論文摘要等），在解釋上都是屬於所謂「其他方法」的範圍內。 

亦即，圖書館利用掃瞄器或其他科技將紙本館藏數位化，並將所掃瞄之

全文影像資料或文字資料儲存於光碟或其他媒介中，使該著作之內容可藉由

機械或設備之幫助而被感知、重製、或其他傳播，應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

製」行為。國內學者亦多認為著作權法第三條定義中所描述的「重製」，方式

不拘，複製、影印、錄影、照相、攝製成微縮膠捲，甚至數位化均可
155
。 

(二)採用數位化重製技術的經濟效益 

透過數位化技術所為之重製行為，與過去利用類比技術（影印或是照相）

所為之重製行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第一次進行數位化重製的成

本，遠超過將已數位化的資料再次重製的成本，因為再次重製的成本幾乎接

近於零。對於圖書館所扮演發展教育、傳播文化、提供資訊等角色而言，可

大幅降低圖書館提供服務的成本，使用者利用圖書館的成本（包括：時間、

費用）也將因數位化著作透過網際網路可無遠弗屆、無利用時間限制而大幅

降低。 

舉例來說，圖書館應使用者的要求，將期刊某篇論文數位化成為圖形檔，

再透過電腦印表機列印的情形，數位化的重製動作必須要花一定的人力，利

用掃瞄器輸入電腦，再轉換成適當的格式，可能要花 200 元的成本。然而，

這個圖形檔是一個數位檔案的時候，就可以做許多加值利用，例如：全文檢

                                                 
155

  謝銘洋等著，著作權法解讀，元照出版社，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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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資料轉換等。如果其他使用者也向圖書館要求重製相同的著作，圖書館

館員只要花一分鐘就可以找到檔案，直接列印，印製成本只要 2 塊錢。 

但是，在過去使用類比技術的情形（主要指影印），當使用者要求重製某

一份著作時，圖書館館員第一次要到架上把該期雜誌找到，到影印機旁邊影

印，再提供給使用者。即使不計算使用者到館使用的成本，單純計算圖書館

館員的時間及影印的成本，可能就是 50 元。就第一次的重製而言，成本顯然

低於數位重製，但若是有另外的使用者要求提供相同的著作時，圖書館仍然

需要花 50 元的成本，因為動作完全相同。 

 (三)數位化重製對於著作權人帶來的風險 

由前述採用數位化重製技術的經濟效益面，承認圖書館可以進行數位重

製，並且可以保存數位重製的檔案，似乎相當合理。然而，對於著作權人而

言，賦予圖書館透過數位化技術重製並利用著作，將產生二個非常大的影響，

一是圖書館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將著作的取得成本降至非常低，將會使

著作物的銷售更形困難；二是目前甚至可預見的未來，數位著作的保護仍然

有疑慮，而且對於數位著作保護技術的破解，並不是只針對單一著作重製物

破解，而會使得未受保護的數位著作透過網際網路散布到全世界，這些都是

過去所未思考的問題。 

舉例言之，圖書館將紙本著作數位化之後，若透過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

包括：全文閱覽、線上出借、遠距傳輸文獻…等，則圖書館的利用人本來需

要耗費到館閱覽著作、借閱著作的成本，包括：時間、旅費等，可能一次需

要新台幣 200 元的成本，但是透過數位化圖書館服務，則僅須連線上網的成

本，可能一次僅需新台幣 20 元，對於利用人來說，若是一本著作有參考或閱

讀的價值，利用人在考慮到圖書館閱覽及向書店購買之間，向書店購買的可

能性就相當高，但是，透過數位化圖書館服務，則會大幅減低利用人購買著

作的可能性，對於著作權人的權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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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圖書館在提供數位化服務時，會使著作散布至館外（包括：僅限館內

使用，但利用人自行帶出館外），無論圖書館是否就著作施以著作權保護措

施，在目前數位的著作權保護技術仍然相當薄弱的情形下（例如：DVD 區域

保護措施被破解、Adobe 的 PDF 電子書軟體被破解），著作權人的疑慮甚難

解除。此外，數位著作保護措施一旦被破解之後，著作很容易透過網際網路

在著作權人及圖書館都無法控制的情況下，任意被散布，對於著作權人尚未

能接受數位技術，以及並無適當方法估計數位技術可能帶來的損失。 

(四)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與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的關係 

從著作權第三條對「重製」的定義來解釋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所謂「重

製」應包含數位化重製，雖然為多數學者所主張。但本研究則認為，由於著

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

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亦

即，雖然字面上屬於第四十八條所列的情形，仍然必須依照第六十五條第二

項所列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檢驗。 

在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所規定的「重製」包括「數位重製」時，圖書館

利用著作的形態，大致上可能包括：(1)將著作數位化之後，提供予使用者（第

一款）；(2)將著作數位化之後，提供以使用者在館內閱覽或出借（第二款）；

(3)將著作數位化之後，提供予其他圖書館供該館使用者在館內閱覽或出借（第

三款）。由前述三種利用形態來加以觀察，將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所稱之「重

製」解釋為包括「數位重製」，由於「數位重製」後之著作，都是屬於圖書館

合法（依合理使用規定取得）擁有的著作，圖書館只要在著作權法所規範的

目的範圍內，即可為合法之利用。亦即，圖書館將可就「數位重製」後之著

作，提供予使用者或其他圖書館，而其他圖書館更可以再提供予使用者利用。 

在這種情形下，法律並未要求圖書館對於數位著作流出館外作一定的限

制，透過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各款原則來加以判斷，本研究認為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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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利用，由第四款「利用結果對著作權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即

可推論出由於第四十八條所稱之重製，若包括「數位重製」，將對於著作權人

經濟利益侵害過鉅，應限縮該條所稱「重製」之範圍。 

(五)解決方式 

由於以現行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直接將「重製」當然包括「數位

重製」，可能會產生如前述所討論之爭議，對著作權人之保護亦有不當，故本

研究認為宜仿外國立法例，明文規定本條所稱重製是否包括數位重製，在允

許圖書館為數位重製的情形下，又應當作何種限制。否則圖書館與著作權人

對該條文文義的爭執，將嚴重影響法的安定性。以澳洲立法例為例，即明確

以「copy」取代「reproduction」，以彰顯該規定亦適用於數位重製的場合，美

國 DMCA 亦針對數位化重製特別作規定。詳細的立法建議，本研究將於第六

章說明。 

二、將著作數位化是否為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 

目前國內圖書館在進行的數位化專案計劃中，多引用著作權法第四十八

條第二款「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作為圖書館進行館藏數位化之依據。而

由著作權法的角度來觀察，目前學者間採取的說法寬嚴不一，並沒有明確的

判斷標準。 

就圖書館將著作數位化的動作而言，有認為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係指圖書

館本身基於保存其收藏之必要，例如將期刊存入可讀寫之光碟以節省儲存空

間，或是為保存珍貴之善本圖書，免於因翻閱而破損，而予以重製以供閱讀

156，換言之只要圖書館乃係為保存著作之目的即可認為有必要，且著作權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款明文規定「不須以該被保存之館藏已絕版或難以購得為

限」，自然應從寬解釋承認圖書館得將其館藏著作予以數位化。 

但是亦有不同的見解認為，並非前述所有情形皆可以被認為是屬於保存

                                                 
156

  請參見，羅明通，著作權法論，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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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必要，例如：目前仍然在市面流通之書籍，即使圖書館之館藏有毀損

的情形，也可以自由市場中取得，無法被認為是屬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而重製。

圖書館基於保存資料必要之重製，主要則限於下列三種情形：1.因受保存場

所面積之限制，用縮膠片（microfilm）加以保存；2.因古書珍本破損，為防

止散失，乃加以重製；3.著作破損部分、污損部分之修復，而加以重製。157 

而參酌美國著作權法第一○八條規定，圖書館必須在單純為取代已損

害、惡化、遺失、遭竊之著作物或發音片，或是經過合理的努力而認定不能

以合理價格取得某一著作物時，才會被認為是屬於「為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因此，本研究認為，目前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只有在少數

的情形，才允許圖書館以數位的方式重製，很難直接引用作為圖書館數位化

的依據。 

由上述學說上見解不一的情形可知，當圖書館要進行數位化的工作時，

現行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並無法提供一個沒有侵害著作權疑慮的法律

依據，圖書館從業人員必須要自行依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之相關規定，判

斷圖書館所為之數位重製行為是否合法。而就本研究訪談圖書館從業人員的

意見，多數從業人員認為合理使用的範圍規定太模糊，常常使其無法明確了

解其所為之行為是否為合理使用，對於圖書館數位化的推動是相當不利的因

素。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在立法政策上，不擬採取直接賦予圖書館數位化之

法律依據的方式，即有必要進一步將何謂保存資料之必要性，透過解釋或行

政令函的方式，提出較具體的標準供圖書館從業人員參考。 

三、線上期刊文獻傳遞面臨的風險 

(一)法律依據—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 

現行國家圖書館所提供之「線上期刊文獻傳遞服務」，可透過網路讓使用

者直接透過個人電腦之印表機列印所需之期刊文獻。就此項服務而言，總共

                                                 
157

  請參見，蕭雄琳，著作權法論，五南出版社，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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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三個動作 1.圖書館的重製行為；2.圖書館的被動式傳輸行為；3.傳輸至

使用者電腦及印表機列印的重製行為。暫且不論第一階段圖書館得否為數位

方式重製，在現行法制下，圖書館若引用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

作為將著作物「傳輸」、「重製」予使用者的依據，大致上應係持以下見解，

即認為透過網路「傳輸」可評價為圖書館將著作重製物「交付」予使用者的

行為；「使用者電腦印表機的列印」則可評價為「使用者自助式重製」。 

(二)圖書館對於館藏著作重製須限於合理使用範圍的實質控制 

前述見解就實施層面而言，忽略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就是允許此種線

上期刊傳遞，將在圖書館未審查申請人是否合於「供個人研究之要求」的要

件，以及造成使用者可分次列印期刊全部內容的情形。由於著作權法第四十

八條，是架構在實體圖書館的想像中，立法中並未將圖書館從業人員對於館

藏著作重製的控管表現出來。 

這種立法技術上所導致的危機，首次出現在圖書館內自助式影印機的設

置，目前圖書館多僅在圖書館內設置的影印機標示，「請勿侵害著作權」、「尊

重著作權，請勿影印超過三分之一」等字眼，而欠缺讀者應先向圖書館管理

人員申請影印館藏著作，圖書館管理人員審查讀者是否係為「供個人研究之

要求」且僅影印合理部分的步驟。此雖係由於圖書館從業人員實質上難以審

查何謂合理部分，且亦無人力進行實質管控，導致目前圖書館內影印全部著

作的情形所在多有。 

這種情形在透過線上電腦系統直接處理的情形，圖書館也是完全忽略了

其審查的義務，再加上此種透過網際網路的文獻提供服務，已擺脫使用者必

須實際到館使用的問題，直接進入到「隨時、隨地都可提供圖書館服務」的

時代，在讀者考慮「購買著作」與「透過圖書館影印」時，將後者的成本降

低，雖然目前國家圖書館並未針對六個月以內的期刊提供此種服務，但亦可

能引起著作權人或期刊出版業者的損害。因此，透過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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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規定，在現行法制下提供遠距期刊文獻服務，事實上是可能發生侵害著

作權的問題。 

(三)公開傳播權將對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產生衝擊 

此外，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為因應網際網路對著作權人所帶來

權利保護的不足，通過對於著作權人賦予公開傳播權（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美國、日本、歐盟、澳洲等國家都已修訂相關

法律158，我國亦已於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中提出，這將對於圖書館從事遠距文

獻傳遞服務產生重大影響，茲說明如下。 

在立法上尚未對著作權人的公開傳輸權加以保護前，以著作權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款的情形為例，從文義上解釋，只要是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

圖書館即可為數位重製的行為，再透過網際網路傳輸予閱覽人。這對於著作

權人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因為過去「以人就書」的時代，圖書館會因為時

空的區隔，而使著作權人對於其著作在圖書館內被利用覺得尚可忍受。但是，

若圖書館已不在受到時空限制，直接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前述服務予使用者，

極可能會嚴重影響到著作的銷售，因此，可以想見著作權人的權益，在網際

網路與數位圖書館的發展趨勢下，將會受到極大的衝擊。 

為了因應網際網路公開傳輸對著作權人所帶來的影響，一九九六年十二

月，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通過兩個國際性著作權條約，「世界智慧

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與「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表演與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WPPT）
159
。其中「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著作權條約」（WCT）第八條規定，

「文學與藝術著作之作者應享有授權以有線 或無線方式對公眾傳播其著作

                                                 
158

  有關各國因應 WIPO 條約所為之法制調整，請參考，劉大年主持．馮震宇、陳錦全、

吳翊如研究，美國、 歐盟、日本、澳洲因應 1996 年 WIPO 條約著作權法制之探討，

經濟部經發會研究報告，http://www.moea.gov.tw/~meco/cord/books/books4/bk004.htm 

159
  WIPO 條約全文，參見 WIPO 網站，http://www.wipo.o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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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屬權利，包括提供著作使公眾得自其各自選擇之地點與時間接觸其著

作。」亦即，著作人應享有公開傳播權，其內容並及於互動式傳播及對公眾

提供著作之權利。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 物條約」（WPPT）第

十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表演人及錄音物製作人應享有對公眾提供其表演及錄

音物之權利。」賦予著作權人一種新的網路傳輸的權利。 

而為了履行 WIPO 條約，美國首先在 1998 年 10 月通過「1998 年數位千

禧年著作權法案」
160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DMCA），

將 WIPO 這兩項條約之內容納入美國著作權法，日本平成 11 年法律第七十七

號中關於技術保護措施的修正，亦已於平成 11 年（1999 年）10 月 1 日起施

行；澳洲亦於 2000 年 8 月 17 日，通過「著作權修正（數位議程）法案」（The 

Copyright Amendment [Digital Agenda] Bill of 1999 ），修正澳洲 1968 年著作

權法，並於 2001 年 3 月 4 日正式施行。在歐洲方面，歐洲議會和執委會在

2000 年中達成正式的共識，並在 2001 年 5 月通過調和著作權及鄰接權的指

令（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以履行 WIPO 條約義

務，並對資訊社會中著作權與鄰接權之保護加以規範。而在我國，智慧財產

局亦已於 89 年 8 月提出著作權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161
，欲將 WIPO 條約中的

                                                 
160

  常天榮，「網路著作權問題淺析--兼談美國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案」， 經濟情勢暨評

論 5 卷 2 期（民國 88 年 09 月），頁 110-124。 

161
  89.09.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開「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聞稿中關於第三條

第一項修正之理由：「按網際網路上之傳輸與傳統之有線或無線廣播或 電視傳播並

不相同，尚不屬現行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之「公開播送 」，為保護著

作人於網際網路環境下之權利，爰參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 權條約」第八條

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第十條及第十四條 規定增訂「公開傳

播」之定義，除包括公開播送外，並擴及於互動式傳播或其他 任何有線電或無線電

之對公眾傳播。另增訂第七之一款及第七之二款，就「互動式傳播」以及傳播前之

「對公眾提供」加以定義，包括於互動式傳播前，使著作成為可被傳播之情形，以

臻明確。請參見 http//www.moeaipo.gov.tw/homepag e/sub6/n0032.htm, 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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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落實在我國著作權法中。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圖書館在著作權法未修正的情形下，欲繼續提

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的法律風險將顯著昇高，我國確實有必要重新檢討著作

權法上與圖書館有關之規定。 

第四節  數位著作的取得難以符合圖書館需求 

在數位化圖書館的定義中，擁有一定數量的數位館藏，屬於數位化圖書

館的構成要素之一。圖書館除了透過自行將館藏數位化的方式外，亦可直接

取得市場上銷售之數位著作。此外，網際網路（Internet）自發展以來，學術

性的使用者透過新聞群組（newsgroup），在數位的空間中，留下許多討論的

足跡；而一九九五年圖像化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瀏覽器

（Netscape）誕生，透過美國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的推展及提供商業使

用，使得網際網路成為一種新的出版、傳播媒介。因此，圖書館學界也被迫

開始思索，這些網際網路上的著作，是否亦應納入圖書館徵集館藏的範圍內。 

網際網路上的著作，某程度代表了數位時代的著作表現形態，而且網際

網路上的著作，若沒有在一定時間以有系統的方式加以保存，這些數位著作

很可能就完全消失不見，以圖書館的角色而言，此種類型的數位著作相當適

合作為典藏的單位。但目前著作權法並沒有賦予圖書館可以將網際網路上的

著作下載、儲存，甚至供使用者利用的權利，而圖書館從業人員自然也不願

意冒險為之，只能放任網際網路上的著作隨時間消逝，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整體而言，數位著作與一般的著作不同之處在於，數位著作並不一定有著作

依附的有體物存在，這會對於圖書館在經營上造成一些差異，以下即分別論

述之。 

一、數位著作取得人無法自由利用該著作 

過去圖書館在取得館藏的時候，基本上是直接從市場上購買取得。由於

我國著作權法並沒有賦予著作權人完整的「散布權」，著作權人無法限制他人



 113 

在合法取得著作重製物後，出借或出租予其他人（但錄音著作及電腦程式著

作，非經著作權人之同意，不得出租予他人）。因此，圖書館取得紙本館藏的

所有權之後，即可依所有權人的身份，自由使用、收益、處分該紙本館藏，

並不需要另外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才可以出借館藏。 

然而，在數位館藏的部分，由於數位著作與著作的載體間，並不像紙本

著作一樣，存在著絕對的依附關係。數位著作可以脫離某個特定有形的著作

載體而獨立存在，再加上數位著作的價值與其載體差異甚大162，因此，在數

位著作的情形，目前並不承認使用者因為購買數位著作而成為著作重製物所

有人的交易形態，也無法以其為該數位著作載體之所有權人，而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該數位著作，而都只能透過授權取得數位著作之使用權。 

在透過授權的方式取得著作使用權時，被授權人必須在授權契約所定之

範圍內，依授權契約所定之方式使用該著作，逾越授權契約範圍外之使用，

除須負違約責任外，也會被認為是一種侵害著作權的行為，對於圖書館而言，

採授權方式最大的困擾便在於增加授權談判的成本與授權條款執行的控制，

以下即分別說明之。 

二、數位著作授權對圖書館的影響 

(一)數位著作授權條款難以滿足保有館藏的需求 

就目前圖書館在數位化方面的努力，有相當多的圖書館透過向電子資料

庫業者取得授權的方式取得數位館藏。由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所召集的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即為國內多數圖書館向國

                                                 
162

  在書籍的情形，紙張、封面等印刷成本，約佔書籍價格的 20~30%，著作權人的權利

金約佔書籍成本的 10~30%不等，其餘則為利潤、行銷、通路、售後服務成本，從書

籍的成本結構來觀察，著作的載體（紙張）的成本，與著作權權利金的成本相當。

但是，在數位著作的情形，以光碟遊戲為例，若一套遊戲 800 元，若是用了四張光

碟片，成本大概是 20 元，僅佔遊戲價格的 2.5%，若權利金是佔 20%，著作的載體

（光碟）與權利金間，就有高達八倍的差距，這是數位著作與一般平面著作差異非

常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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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採購電子資源的協調組織。 

由於著作權人或電子資料庫業者的出發點，自是以保護其著作權，獲取

最大經濟利益為思考點，以英文為主的電子資料庫市場，由於競爭者眾，因

此，圖書館在取得電子資料庫的成本，相較於自行建置的成本顯然較低廉。

然而，圖書館徵集館藏所考慮的重點，除了著作取得的成本外，能否保有數

位著作亦屬一大考量。 

透過授權契約取得利用權的電子資料庫，通常不會授權圖書館可以在授

權契約期限屆滿後，繼續保有及利用數位著作，對於圖書館而言，館藏的延

續性及數量相當重要。這些需求即使透過商業授權談判，亦未必能解決。因

為電子資料庫業者很可能並未取得著作權人永久性的利用授權，只能提供一

定期間的使用授權。這可能對於圖書館造成相當大的困擾。不過，也或許此

一問題僅是圖書館尚未就館藏的意義，到底是在「擁有」或是讓使用者可「接

觸」即可，有具體的結論吧！ 

(二)缺乏仲介團體難以取得傳統著作數位使用授權 

對於圖書館最重要的語文著作仲介團體，由於國內語文著作利用的市

場，未如美國、日本等國內，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缺乏一定的經濟誘因促

使著作權人組成相關仲介團體。從著作權人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是只能放任

著作權侵害的情形不斷發生，因為行使權利的成本太高；而就著作利用人的

角度來說，則無法透過簡易的管道，迅速取得利用的授權。 

圖書館要將館藏數位化，從現行法的規定來觀察，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

第二款，並無法作為所有館藏著作數位化的合法基礎，因此，必須透過向著

作權人取得授權的方式為之。然而，在缺乏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情形下，

圖書館難以順利向各著作權人取得授權（目前僅透過網路向公眾邀請取得無

償的使用授權，但成效不佳）。因此，政策上是否有需要扶持此方面之著作權

仲介團體，並修法使該團體可接受使用未加入該團體著作人之著作的提存，



 115 

使著作的數位化可兼顧市場自由與公益性，是相當值得吾人思考的地方。 

(三)取得著作的授權成本增加 

國內多數的圖書館，組成人員多是圖書館專業背景，對於向電子資料庫

業者、出版業者甚至個別著作權人洽談授權事宜，無疑地會造成圖書館從業

人員相當大的困擾。過去在徵集館藏時，只要透過一定的選取方式，直接自

著作市場上取得著作，即可完成徵集館藏的動作，但在數位館藏的情形，除

了前述動作外，還必須要針對個別著作洽談授權。而我國雖於民國八十一年

修正之著作權法新增第八十一條規定：「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

配使用報酬，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前項團體之許可

設立、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歷經五年的審議，「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並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公布施行，為我國管理、輔

導著作權仲介團體提供了具體的法律依據，但我國目前仍無類似美國著作權

交換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的語文著作著作權仲介團體，圖

書館一方面要向各個著作權人接洽授權事宜，另一方面還要在經費短缺的情

況下負擔可能的高額授權費用，可以想見對圖書館之數位化產生極不利的影

響，再加上並非每家出版社都擁有自由投稿者著作的數位化和網路傳輸權，

意味著圖書館必須與每個自由投稿者一一接觸 ，真可謂痛苦的授權過程，在

這種情況下，圖書館從業人員業務量負擔不但顯然會增加許多，心理壓力也

很大，很怕有圖利他人的情形。 

此外，就著作權人這方面而言，除了電子資料庫業者，因為圖書館乃是

主要銷售客層，針對圖書館有既定的授權合約外，其他像是電子書的出版業

者、網站所有人、著作權人等，即使圖書館願意個別洽談授權，著作權人亦

未針對圖書館有特別授權方式的設計，即使順利完成授權合約簽定，可能發

生不良結果有二，一是授權條件比照一般使用者，但會使圖書館在利用著作

時發生困難；二是花費大筆的成本設計新的授權合約，但是著作權人可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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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的授權金尚不足以補償重新設計授權合約的成本，因為台灣的著作市場

本來就相當小。這些都是數位化圖書館在發展上的障礙，能否透過著作權法

作什麼程度的改善，也是本研究將思考的地方。 

(四)授權條款執行的控制很困難 

數位著作的授權，由於目前我國並沒有較具規模的仲介團體或出版機

構，因此，多數的數位著作（目前是以電子資料庫為主），並沒有約定俗成的

授權條款，對於授權使用的限制亦不盡相同。對於圖書館而言，其使用者並

不確定，由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數位著作服務，更是難以控制，然而，實際

使用者若逾越授權範圍加以使用（通常是大量、有系統的下載資料庫內容），

違反授權條款的卻是圖書館（因為圖書館是授權契約的相對人），伴隨而來的

可能是違約的損害賠償或是停止提供該數位著作的使用授權，對於圖書館或

是其他使用者而言，無疑是一種社會損失。 

這也是數位化館藏所產生的新問題，因為授權是一種繼續性的契約關

係，但是，買賣則是一次性的契約關係。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在授權期間內

的行為，仍可透過授權條款加以控制，這是數位化圖書館未來所要面臨的困

難之一。 

三、解決方案？ 

將數位著作的取得、利用，完全依賴向電子資料庫業者或著作權人取得

授權的看法，相信將被許多尊重市場經濟自由運作的人士，尤其是著作權人

所支持。然而，我們需要回頭思考的是，著作權本身即同時具有私益性及公

益性存在，就現行法下，著作權的公益性質是透過著作權的標的、合理使用、

強制授權等制度來彰顯，若是將數位圖書館與著作權人的關係，完全委由市

場處理，將透過契約自由原則，將著作權人（或是電子資料庫業者）的「私

益」極大化，著作權本質上所帶有的公益性質，即可能因此而完全消失於無

形。因此，市場經濟、契約自由的概念，在著作權法的世界裡，其實仍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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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空間。 

而如何在尊重市場經濟、契約自由的原則上，使圖書館在數位著作的流

通上，扮演著適當的角色呢？大致上可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1. 貫徹數位著作的送存制度 

依照圖書館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國家圖

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同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前項圖書資

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由

前述條文可以看出，數位著作亦屬於依法應送存的圖書資訊。而依同法第十

八條規定：「出版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國家圖書館通知限期寄送，

屆期仍不寄送者，由國家圖書館處該出版品定價十倍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至其寄送為止。」就本研究所了解，目前數位著作的送存制度並未徹底

執行。 

數位著作送存圖家圖書館後，圖書館能夠從事何種程度的利用？在目前

圖書館法並沒有特別規定的情形下，應回歸到一般數位著作取得的原則，亦

即，必須就授權合約的內容加以判斷，若授權不明確的情形下，就「送存制

度」的主要目的在於典藏國家文化資產的情形，「保存」、「供館內使用」這二

方面的利用，應屬依圖書館法所為之合法利用，至於將數位著作提供館外利

用，恐怕仍須回歸到著作權法來加以判斷。而本研究認為，有關送存制度下，

國家圖書館所取得之數位著作的利用範圍，可透過修改圖書館法規定加以釐

清，由圖書館學的專業來判斷送存資料得利用之範圍與限制。 

2. 催生著作權仲介團體 

由本研究對於美、日、英等國的觀察，發現多數國家在推動數位圖書館

計畫時，相關著作仲介團體或大型的期刊出版機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圖書館透過國家型的專案計畫提供經費，批次性地向仲介團體或大型期刊出

版機構洽商數位化的授權（有時甚至是無償取得）。然而，國內由於語文著作

利用的型態較不商業化、繁體中文的市場規模較小，致使國內的語文著作仲



 118 

介團法缺乏經濟上誘因，到目前尚未產生。 

然而，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的呼聲中，欠缺此類著作權仲介團體，將會

使著作權制度回歸市場經濟的精神無法達成，在數位化圖書館已是未來公眾

資訊流通的趨勢時，缺乏著作權仲介團體將會迫使立法朝向賦予圖書館較大

的利用權，對於著作權人權益的保護，將有所損害。政策上是否應當適時提

供補助，導引國內著作權人成立仲介團體，並賦予該團體得接受利用人針對

未加入該團體之管理範圍內之著作利用，依該團體所定費率提存權利金，即

可合法利用的權利。如此一來，相信在著作權意識愈來愈高漲的年代，該仲

介團體可以順利運作。 

3. 鼓勵國內電子資料庫市場的擴大 

從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角度出發，圖書館之所以希望取得將館藏數位化的

權利，主要是因為目前國內市場可取得的數位著作太少，在選擇非常少的情

形下，圖書館很難透過市場自由競爭，要求電子資料庫業者提供適合圖書館

需求的授權。而由電子資料庫業者的角度出發，取得個別著作權人的授權本

身就是相當複雜、昂貴的投入，如何將電子資料庫利用的市場擴大，而且不

致於因為圖書館引進資料庫，造成圖書館直接與電子資料庫業者競爭，並且

更進一步能夠培養資料庫的使用者，而使這些使用者未來能夠購買資料庫。

相信美國資料庫業者的策略相當值得國內業界學習，圖書館界也可以透過在

與國外電子資料庫業者洽商過程中吸取相關經驗，提供予國內電子資料庫業

者參考，以達到互蒙其利的合作成果。 

第五節  結語 

由本章對於現行著作權法在發展數位圖書館所面臨問題檢討可以了解，

由於現行著作權法有關圖書館的規定，多未考慮數位著作所具有特殊性，因

此，在條文文義的解釋上，會產生許多爭議。將使國內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

時，面臨著作權議題無法妥善處理的問題。 



 119 

各國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時，多半透過與語文著作的仲介團體或是大型

的出版機構洽談授權事宜，我國在先天上即缺乏此種發展條件，若要遵循市

場自由競爭原則，可能會使數位圖書館的發展必須面臨成本高昂、授權取得

困難、數位館藏不完整…等問題。在這種情形下，確實有必要修正著作權法

相關規定，適時賦予圖書館一定的數位化權限。而如何兼顧著作權人權益與

文化傳播、資訊流通的需求，在不牴觸國際條約的情形下進行著作權法的修

正，本研究將於第七章中提出具體方案。 

 



 120 

第六章  相關制度介紹 

正如同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三章所述，圖書館有其存在的既有社會角色—

典藏文獻、發展教育、提供資訊、傳播文化等，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數

位化的技術來提供適當的圖書館服務，即屬圖書館的使命。而著作權法一方

面應該協助圖書館合法提供服務，以完成其使命，二方面又應該限制圖書館

利用科技的範圍，以避免著作權人忍受不符合比例的損害。 

數位化的技術對於圖書館或是整個社會而言，都發生非常大的影響力，

能夠無限制的利用數位技術來提供圖書館服務，對於著作的利用人來說，確

實是非常大的福音。然而，不可否認的，數位化的技術並非針對著作權而發

展，就現行的技術而言，將著作數位化之後，要維護著作權人的權利，更是

顯得難上加難，因為無論何種數位權利保護措施，都有被破解的可能性，而

一旦數位檔案被破解之後，數位著作即可無限制地透過網際網路流通。 

本研究即基於以上的前提，對於「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法問

題」，自過去智慧財產局所提出的提案，參酌各國立法例，分別就幾種立法制

度及議題，討論如下： 

第一節  美、日著作權管理團體簡介 

一、美國著作權交換中心（CCC） 

著作權交換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簡稱 CCC）163是由美國國

會提議籌設的非營利性組織，專司蒐集經合法授權的作品，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語文著作重製權授權團體，設立於 1978 年，提供重製和散布有著作權資

料（包括平面和電子格式）的授權系統。CCC 目前管理超過 175 萬份著作的

權利，代表超過 9600 個出版者和以及數十萬個作者和其他創作者。CCC 授

                                                 
163

  該中心之網址為 http://www.copyr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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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消費者在美國超過 10000 家股份有限公司和子公司（包括一百大企業中

的 92 家），還有數以千計的政府機構、法律事務所、文獻提供者、圖書館、

學術機構、影印店和書店。在便利著作權人和使用者之外，CCC 的任務還包

括繼續發展集體授權系統以迎接新興的資訊科技的挑戰。 

CCC 對著作權人和使用者提供了廣泛的服務： 

(一)數位權利管理服務（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 

Rightslink™是一種點對點授權和轉載辦法，允許出版者和其他內容提供

者線上銷售他們有著作權的資料，傳送即時的許可和電子內容給消費者。  

(二)交易授權服務（Transactional Licensing Services） 

1.再版授權服務（Republication Licensing Service，RLS ） 

這是一種讓使用者請求再版有著作權資料的許可的線上服務，經由

RLS，著作權人得以委由 CCC 代表授權利用人以紙本或電子等媒體再版重製

著作並收取權利金。權利金費率由權利人自行設定，CCC 就每一次之請求收

取權利金之 10%作為手續費（但上限為 10 美元）。著作利用人可在 CCC 登錄

帳號後，該系統上搜尋資料庫找尋所需之著作，並將該著作及著作利用之相

關資訊與希望再版重製著作之型態送出，系統會告知利用人可否取得授權、

權利金費用及利用人再版重製所須遵守之條款，並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利用

人。164 

2.交易回報服務（Transactional Reporting Service，TRS） 

這是一種集中式的線上回報和付費服務，使大學和企業能夠影印有著作

權的資料。經由 TRS，著作權人得以委由 CCC 代表其授權利用人影印其著作

並收取權利金，且僅就影印重製的部分，不包含出版的部分。利用人須支付

其向 CCC 回報之重製份數乘以權利人所設定之權利金費率，再加上 CCC 之

手續費。 

                                                 
164

 詳見 CCC 網站介紹資料，http://www.copyright.com/Help/HelpRlsFAQ.asp 

http://www.copyright.com/Help/HelpRlsFAQ.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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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術許可服務（Academic Permissions Service，APS） 

這是一種集中式的線上系統，管理學校裡教學講義的影印許可和權利

金。經由 APS，著作權人授權 CCC 代表他們給予利用他們著作的許可和收取

權利金。利用人除了按照權利人所設定之權利金費率支付權利金外，尚需支

付 CCC 服務費用。 

4.電子課程內容服務（Electronic Course Content Service，ECCS） 

這是一種集中式的線上系統，管理電子保存，電子講義和遠距教學的數

位許可和權利金。經由 ECCS，著作權人委託 CCC 代表他們給予利用他們著

作的許可和收取權利金。 

(三)聯合目錄授權服務（Repertory Licensing Services） 

1.年度授權服務（Annual Authorizations Service，AAS）和影印授權許可

（Photocopy Authorizations License，PAL） 

這兩種服務授權法人（和其子公司）、法律事務所為內部之利用而影印

CCC 所管理的超過 175 萬的有著作權資料的摘錄。 

2.AAS 和 PAL 的數位修正（Digital Repertory Amendment to AAS and 

PAL ） 

這擴張了 AAS/PAL 的授權範圍及於為內部之利用而以電子郵件傳送，

掃瞄和下載特選的 CCC 登記的著作。  

(3)跨國目錄授權服務（Multinational Repertory Licensing Service） 

這擴張了 AAS 的影印授權範圍及於美國之外的其他地區。 

(4) 聯邦政府影印授權服務（Federal Government Photocopy Licensing 

Service） 

這授權聯邦政府機構為內部之利用而影印CCC所管理的超過175萬的有

著作權資料的摘錄。 

所有的聯合目錄服務，都是由著作權人授權 CCC 對於著作的利用給予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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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然後由 CCC 統一分配權利金給著作權人。 

4.作者服務（Author Services） 

這提供作者增加他們著作的接觸管道和得到額外權利金的機會。 

5.國際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s） 

外國授權服務（Foreign Authorizations Service，FAS）提供在外國影印美

國著作的授權，並將收取的權利金分配給美國的著作權人。 

由此可知，近年來 CCC 為對應數位時代和科技的發展，多方向的提供各

式各樣的授權服務，務求符合著作權人和使用者的需求，對數位圖書館的趨

勢有所助益。 

二、日本複寫權中心（JRRC） 

日本複寫權中心（Japan Reprographic Rights Center 簡稱 JRRC）165，為

社團法人形態，由有受委託行使重製權的著作權相關管理團體或事業所組成

之聯合團體，其社員成立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該網站首頁如是說：「著作物的

重製，除著作權法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須得著作權人之授權始得為之。但

是，須先調查、連絡個別著作權人並取得授權並不容易。為免除繁瑣的勞費

及程序，提供使用者便利且遵守法律規定對著作權人權利加以保護，集中處

理重製相關權利，而設立日本複寫權中心。」依照其章程第四條規定166，該

中心所管理的權利，也包含新增的公眾傳播權的部分。 

目前主要會員包括：日本照片著作權協會、勞動組合日本劇本家聯盟、

日本美術著作權聯盟、社團法人日本文藝著作保護同盟（以上四者合稱著作

權人團體聯合）、學術著作權協會、出版者著作權協議會等。一九九九年底的

統計資料顯示，該中心共簽約 2,894 件，當年度權利金收入為日幣 159,190,740

                                                 
165

 該中心網址為 http://www.jrrc.or.jp/ 

166
 この法人は、著作物の複写及び複写物の公衆への送信に関する権利の保護のた

め、著作物の公正な利用を図り、あわせて著作権思想の普及に努め、もって学術

及び文化の発展及び普及に寄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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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約台幣 4.8 億），分別分配給著作權人團體聯合日幣 23,572,696 元、學術

著作權協會日幣 66,760,933 元、出版者著作權協議會日幣 35,814,276 元。 

而就目前與 JRRC 簽約的名單加以觀察，雖然以大型公司、企業較多，

但仍有許多學校、政府機構、圖書館，為了避免提供自助式影印設備，產生

侵害著作權人重製權的問題，而直接與 JRRC 簽約取得授權，以避免發生侵

害著作權的疑慮。（請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日本立法例的介紹） 

三、我國缺乏管理語文著作的著作權仲介團體 

著作權仲介團體（亦有稱集中管理組織），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協助著作

權人處理社會上各種著作利用型態的權利授與及侵害追索等。由於著作權仲

介團體運作需要一定成本，因此，若是著作利用授權市場不夠大，除了仲介

團體營運上可能有困難外，著作權人若是只能每年收到一、二千元，將著作

授權仲介團體管理的誘因也很小。 

而我國受限於繁體中文市場較小、語文著作商業利用情形相較於音樂著

作市場規模非常小、語文著作著作權人廣泛而分散，即使與仲介團體簽約，

亦無法得到完整的保護，難以得到認同。因此，目前尚未有著作權人組成相

關仲介團體處理著作授權事宜。 

四、小結 

由美國著作權交換中心（CCC）運作的模式及經驗，我們可能發現美國

圖書館界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在速度及數位館藏數量上，遠超過其他國家，

並不單純只是技術上的領先，而是有一套運作良好的著作權仲介機制，隨時

因應各種環境的變化，滿足客戶（無論是政府、圖書館、一般使用者、商業

使用者）的需求，整個著作權交易的商業機制非常完整，圖書館不必擔心無

法找到著作權人或是必須對個別著作權人談判授權條款的問題。 

日本複寫權中心的成立，乃是因應社會上影印機的大量使用。日本著作

權法制與我國相仿，當影印機的利用已成為社會上無法禁止的趨勢時，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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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作權法禁止社會大眾利用影印機，而沒有一定的授權機制時，只會徒然

傷害法的尊嚴。因此，著作權人透過複寫權中心的成立，將著作透過影印機

重製的權利，授權複寫權中心行使，複寫權中心依據此一授權，向全國各公

司行號依照該中心所公布的費率簽約收費。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圖書館所設

置的影印機，雖然有著作權法作為主張合理使用的依據，但是，許多圖書館

為避免合理使用認定上的困難及執行上的人事成本，亦與該中心簽約，取得

合法授權。國內著作權人或許已意識到隨著影印機的發展，著作的銷售或是

稿費所得日益減少，但是，如何向利用影印機的使用者收取適當的費用，以

實現著作權法的保護，日本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 

第二節  公共出借權制度 

一、公共出借權的意義 

所謂公共出借權，是基於圖書館將著作權相關權利人的著作物免費出

借，而對權利人所為的補償，是一種權利補償金制度。這個制度經濟上的假

設是圖書館的出借行為，會對於著作在市場上的銷售產生不利的影響，從而

減損了著作權人的收入。但因為圖書館出借圖書乃是整個著作權法促進文化

發展下所必須的一環，因此，對於著作權人的特別犧牲加以補償。因此，從

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是屬於國家對文化創造者所實施的保護與獎勵措施。 

公共出借權並沒有統一的名稱，有些國家較喜愛圖書館補償金（Library 

compensation）的名稱，有些則使用圖書館權利金（Library Royalties）或作家

的出借權(Author’s Lending Right)..等名稱，但是其中以公共出借權較為人所

熟知。本研究亦以此用語來表彰這個制度。 

而基於圖書館對社會大眾提供免費服務的信念，實施公共出借權的國

家，皆以政府經費或另設基金的方式來運作，並未直接向圖書館使用者要求

收費，也並非以圖書館經費來支應給予作者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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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出借權的歷史 

公共出借權的歷史很短，從一九二○年代才開始有相關概念和理論的論

述和呼聲，最先立法的是丹麥，直到今日，世界上共有二十六個國家在立法

中承認作家的出借權，其中有十五個國家已經採取下一步動作，設立實際運

作的 PLR 系統來提供費用給作家167，這些國家包括丹麥（1946）、挪威(1947)、

瑞典(1954)、芬蘭(1963)、冰島(1967)、荷蘭(1972)、紐西蘭(1973)、德國(1973)、

澳洲(1974/1985)、英國(1979/1982)、加拿大(1986)、以色列(1987)、奧地利

(1993、格陵蘭(1993)、希臘等國。 

一九九二年，PLR 在歐盟獲得認可，而有歐盟出借權指令(European 

Community Directive on Lending Rights,1992)之頒佈，歐盟所有會員國都必須

授與作者得以同意或拒絕其著作在圖書館公共出借之權利，並得賦予著作權

人就該著作之出借之合理報酬請求權。不過這項指令的內容具有相當的靈活

性，允許會員國為了適應國內獨特的情況而加以修正，這使得某些國家得以

規避設立 PLR 系統。但是至少 PLR 在 EC 中有它的存在，而且情況顯示，越

來越多國家（廣及西、東、中歐），正在審慎考慮引進 PLR168。 

三、公共出借權考量的因素 

公共出借權在各國實施時，會因為法律、社會、文化等因素而作不同的

考量。有認為公共出借權是著作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類似音樂著作的公

開演奏權169，是作家應受保護的權利，而不只是一種特別損失補償制度；有

                                                 
167

 Jim Parker, Register of PLR, Public Lending Right in the United Kingdom,15 February 

2001, http://www.plr.uk.com/publications/plrintheuk.htm#top 
168

  PLR web-site at www.plrinternational.com 
169

  在公共出借權的歷史中，和音樂著作的公開播放權的相提並論是很重要的部分，兩

者觀念很近似。以我國情形為例，著作權仲介團體主張，音樂著作每次在公開場所

的播放（例如便利商店、大賣場、電視音樂節目），都必需支付權利金，由仲介團體

分配給權利人。作家也應該和作曲家享有相同的權利，在著作權法的基礎上，公共

圖書館每出借一次作家的著作，作家也應該有權得到報酬，因為兩者都是一種重複

使用的形式，創作者應該公平地得到同等的權利。不僅在原則上，在授權使用與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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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公共出借權應該是扮演一種鼓勵文化創作者的社會福利制度，避免多數

的非暢銷作家因為圖書館出借其著作而影響著作在市場上的銷售170；有認為

公共出借權制度必須考量保護本國傳統文化和語文，只須對本國作家加以補

助和獎勵，而不及於外國作家。 

雖然上述理由都是支持公共出借權制度採行的理論依據，但是，基本上

可能會發生互相衝突，如果認為公共出借權是作家的固有權利，那麼不只是

書籍，圖書館所搜集的非書著作，也應該給予補償；同時，補償的額度，可

能也必須依被出借的次數來加以計算，這時候暢銷書的作家反而比冷門書的

作家可以分配到更多補償金，無法達成社會福利或是獎勵文化創作者的目

的。這些種種考慮，也造成了今日國外有關公共出借權的立法例並沒有一定

標準架構的情形。 

四、公共出借權在數位時代的應用 

(一)公共出借權衡平精神的理念 

公共出借權原先設計的架構，是在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出借權，但是

圖書館所為之出借，乃是向公眾出借，若圖書館可以引用耗盡原則作為出借

合法化的理由時，會對著作權人造成重大的影響，因此，賦予著作權人「公

                                                                                                                                            
督管理上，兩者也有許多近似的地方。透過音樂仲介團體的集中管理，不僅省卻權

利人實施權利的繁瑣，也方便了尋求授權之人，增加效率，也減少勞費，這樣的制

度，對公共出借權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170

 但是這只是一種假設（例如假設每有一個人在現書市場上購買一本，就有五十人是

透過圖書館出借來閱讀這本書，換句話說，作家每賣出一本，就因為圖書館少賣了

五十本），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來加以證明，圖書館對大眾提供的免費服務，確實影

響到作家和出版界的利益。如果真要探討圖書館和出版界的互動，將涉及許多複雜

的因素，例如圖書館和書籍市場的運作模式不同，客層未必重疊，擁有和借閱的不

同，乃至於圖書館提供市場狹隘的書籍一個基本的安全銷售量，在在都增加統計的

困難度。換個角度想，圖書館提供展示架，放置出版界的商品，供消費者試用，有

廣告和行銷的效用，可勾起或增強消費者購買的慾望，是否應比照便利商店提供商

品陳列架或電視台播放 MTV 打歌帶一般，由出版界付費給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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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借權」，補償著作權人的損失。以使圖書館散布著作及著作權之保護得以

兼顧，可說是一種權利衡平的制度。 

在面臨數位時代，多數的著作數位化之後，如何修改現有著作權制度，

以使圖書館能夠擔負起其既有之使命，筆者認為，引進公共出借權的精神，

創造一種新的權利予著作權人，同時針對這個新的權利予以適當的限制及補

償，可使著作權人對於非圖書館的市場，仍然可以依照原來的授權方式獲取

利益，對於圖書館可由類似公共出借權的制度獲取適當的補償。 

(二)採類似公共出借權制度的優點 

1.簡化所有類型著作之「授權」使用程序 

PLR 提供的是一個國家的統一運作架構，在這個架構下可以減少圖書館

與著作權人及授權機構洽談授權的程序。我國目前仲介團體並不發達，而且

數位著作的著作權人及出版業者，並未準備好適當的授權模式，將數位著作

提供予圖書館，此時，針對數位著作引進類似 PLR 的制度，可使數位著作在

圖書館利用這方面的遊戲規則提早明確化，有助於圖書館引進數位館藏，並

進而可以使數位著作及早大眾化，對於著作權人或出版業者，有相當大的優

點。 

2.降低圖書館取得數位著作的成本 

透過授權而非買賣的方式取得數位著作，已使得圖書館經營的成本大幅

提高，然而，數位著作與傳統著作，對於圖書館所應扮演的功能而言，並沒

有本質上的差異，一本書數位化變成電子書，原本圖書館花 250 元可以買回

來作為館藏出借，若是電子書可能必須花 2500 元取得授權，因為著作權人會

考量到圖書館會借閱給非常多不特定人閱讀。因此，透過類似 PLR 的統一管

理機制，可望有效降低授權成本。 

(三)公共閱讀權的呼聲 

Mike Holderness 將公共出借權的概念加以擴張，提出所謂公共閱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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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ading Right；PRR）171。之所以採用 Reading 這個詞，是因為比起

多媒體（Multimedia）或資訊接觸（Access to Information）這些用語，Reading

聽起來比較貼切，不那麼政治威迫的感覺，而且無損於「閱讀」電視等概念

上的應用（reading television）。如同公共出借權，PRR 的優點在於追求公平

的訴求和創造力的培養。PRR 是一個全新的權利，作者無法將這個權利合法

讓與給他人。 

Public Reading Right 的作法是：每一次當資訊（電子全文，動畫、或未

來不知名的媒體），在圖書館中被接觸時，創作者便可得到一筆費用。這些費

用的計算和發放是完全自動化的。作者有可能同意，在 PRR 下接受一個低於

商業價格的費率，而 PRR 費用則來自於中央政府的基金。 

第三節  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一、日本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日本在一九九二年，為因應私人（家庭）利用數位錄音錄影設備重製著

作物的情形非常普遍，嚴重影響著作權人的權益，但著作權人又無法針對個

別情形主張權利侵害的情形，修正著作權法，增訂第五章「私的錄音錄畫補

償金」，要求數位錄音機（帶）、錄影機（帶）的製造商（販賣商），若是將指

定範圍內的產品，銷售給消費者用於私人（家庭）用途，要給付一定比例的

補償金172，以維護著作權人的權利。 

著作權補償金制度主要的運作模式，是由日本文化廳指定著作權補償金

適用的產品範圍，要求販賣這些產品或儲存設備的廠商，給付一定比例的補

                                                 
171

 Mike Holderness, “The Librarian of Babel : For a Public reading 

Right,”Ariadne,11,sept.1997,available from http://www.ariadne.ac.uk/issue11/babel/ 
172

 根據筆者手邊的資料，機器（像是錄音機、錄影機）的補償金比例是定價的 1.3%，

上限是 1000 日元，相當於新台幣 300 元左右，錄音儲存媒介（像是錄音帶、CD-R），

補償金比例是定價的 1.5%，一九九八年總共的錄音補償金費用，約二十八億日元，

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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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給指定的補償金管理協會173，再由補償金管理協會，依比例分配給加

盟的仲介團體，再由這些仲介團體，按照會員約款的規定，分配給會員（著

作權人），假如消費者能夠證明自己購買機器或儲存設備，在過去、現在、未

來，都不會用於侵害著作權人之用途，補償金管理協會就應該把補償金退還

給消費者。 

補償金管理團體
SARAH、SARVH

銷售企業

消費者加盟的仲介協會

加入協會的
著作權人

將補償金附加於
售價中徵收

給付補償金

依比例分配

依協會約款分配

退
還

 

二、德國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德國著作權暨鄰接權法，對於錄影機、錄音機、影印機等設備的製造商，

要求給付著作權人適當的補償，分別規定於該法第五十四條以下（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四條(h)），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四條(a)為給付著作權人補償金的

規定，其他則為免除給付補償金的規定，以下僅就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四條

(a)的條文加以介紹。 

                                                 
173

 日本有二個負責此一事務的團體，一九九三年因應著作權之修法，成立私的錄音補

償金管理協會（Socie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muneration for Audio Home 

Recording, SARAH），一九九九年，因應著作權補償金制度擴大適用，成立私的錄畫

補償金管理協會（Socie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muneration for Video Home 

Recording, SAR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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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透過錄影、錄音設備重製之補償金給付義務)174 

「著作，依其性質得藉廣播錄製於錄影物或發音片上，或依第五十三條

第(1)、(2)項規定，得藉由錄影物或發音片轉錄於他錄影物或發音片上時，若

機器設備或錄影物與發音片明顯係為複製而生產者，其著作權人得請求生產

該機器設備或錄影物與發音片之人，就該等物品之出售或其他交易行為而給

付其相當之報酬。為商業目的而將此種機器設備或錄影物與發音片流通(輸入)

本法適用地域之市場者，應與生產人就報酬之給付，負連帶責任。（第一項） 

著作，依其性質得依第五十三條第一至第三項規定，藉影印或其他類似

設備複製者，其著作權人得請求生產影印機等設備之人，就該等物品之出售

                                                 
174

 Article 54 Obligation to Pay Remuneration for Reproduction by Means of Video and 

Audio Recording  

 (1) Where the nature of a work makes it probable that it will be reproduced by the 

recording of broadcasts on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or by transfer from one 

recording medium to an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3(1) or (2), the author of the 

wo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ayment of equitable remuneration from the manufacturers 

 1. of appliances and 

 2. of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that are obviously intended for the making of such reproductions, in respect of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such reproductions that is created by the sale of the appliances and 

of the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In addition to the manufacturer, any person who 

commercially imports or reimports such appliances or such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into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is Law applies or who deals therein shall be jointly 

liable. A dealer shall not be liable if he procures in one half calendar year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with less than 6,000 hours of playing time and less than 100 

appliances. 

 (2) The importer shall be the person who introduces the appliances or the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 mediums, or causes them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is Law 

applies. Where the importing is based on a contract with a person foreign to that territory, 

the importer shall be that contractual party alone who is domiciled in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is Law applies, in so far as he is commercially active. Any person who acts 

simply as forwarding agent, carrier or the lik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od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the importer. A person who introduces goods from third countries, or causes 

them to be introduced, into a free zone or a free warehous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66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913/92 of October 12, 1992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ty Customs Code (OJ No. L 302, page 1) shall only be deemed the importer if 

the items are used in that territory or if they are released for free circulation for customs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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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交易行為而給付其相當之報酬。為商業目的而將此種設備流通(輸入)

本法適用地域之市場者，應與生產人就報酬之給付，負連帶責任。對於設有

付費影印機器設備之學校、大專院校、職業訓練中心、教育機構、研究機構、

公立圖書館等，著作權人亦得請求該機器設備之經營人給付相當之報酬。其

給付金額應依場所地點、及機器之使用方式與程度定之。(第二項) 

第(1)項與第(2)項之報酬金請求權，對於明顯不被用以複製之機器設備或

錄影物與發音片，不得主張。（第三項）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附錄中所規定之數額，視為第(1)項與第(2)項中之

相當報酬。（第四項） 

著作權人得請求第(1)項與第(2)項之應給付報酬人，提供有關其所販售或

交易之機器設備或錄影物與錄音物的種類及數量等資料；並得請求第二項中

影印機器設備之經營人，提供有關為估算報酬金額所需之必要資料。應提供

資料之範圍，應及於上一全年度所發生者。（第五項） 

第(1)、(2)項及第(5)項之請求權，得僅由收取團體行使之。著作權人對於

第(1)項與第(2)項之報酬金，各依其比例享有。（第六項）」 

第五十四條(a)（因影印方式而重製之報酬義務）175 

                                                 
175

 Article 54a Obligation to Pay Remuneration for Reproduction by Means of Photocopying  

 (1) Where the nature of a work is such that it may be expected to be reproduc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3(1) to (3) by the photocopying of a copy or by some other 

process having similar effect, the author of the work shall be entitled to payment of 

equitable remuneration from the manufacturer of appliances intended for the making of 

such reproductions, in respect of the possibility created by the sale or other placing on the 

market of the appliances. In addition to the manufacturer, any person who commercially 

imports or reimports such appliances into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is Law applies or who 

deals therein shall be jointly liable. A dealer shall not be liable if he procures less than 20 

appliances in one half calendar year. 

 (2) Where appliances of such type are operated in schools, universities or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or other education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stitutions, public libraries or in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available 

appliances for the making of photocopies on payment, the author shall also be entitled to 

payment of equitable remuneration from the operator of the appliance.  

 (3) Article 54(2)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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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著作之性質，可預期其依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藉製作

著作之影印或在一種程序上具有可對比效果而為重製者，著作之著作人對於

決定實行此種重製之器械製作人，就其經器械之讓與或其他交易流通所造成

實行此種重製之可能性，享有相當報酬支付之請求權。於本法施行區域內，

將該器械為營業上輸入、繼續輸入之人或與之為交易者，與製作人負連帶責

任。交易人於年曆內取得少於二十件器械者，其不負責。（第一項） 

該種器械於中小學校、大學院校及職業教育或其他教育及進修之機構（教

育機構）、研究機構、公共圖書館或於公共設備經營利用，並對此器械隨時準

備為有償影印製作者，著作人亦對該器械之經營者，享有相當報酬支付之請

求權。（第二項）」 

三、補償金制度的優缺點 

(一)對於可預期的損害直接給予著作權人補償 

著作權補償金制度最大的優點，在於假定多數的錄音、錄影、影印、數

位重製的機器或儲存設備，都有可能被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利用來侵害

著作權，是一種廣泛存在的著作權侵害狀態。為避免著作權人在權利行使上

的困擾，透過立法直接要求機器或儲存設備製造銷售時，就要求製造銷售商

負起向對著作權人給付補償金（通常直接附加在售價上轉嫁給消費者）的責

任，以填補著作權人因為技術、產品所帶來的損害。 

(二)保護著作權的概念更難以推廣 

而這套制度在理論上的缺點，也在於假定多數的機器或儲存設備，都有

可能被利用來侵害著作權，這種隱藏性的價值判斷，不應該出現代意義的著

作權法中，因為這並無法達到鼓勵民眾尊重著作權的目的，反而還會讓民眾

產生「反正我都交了這筆錢，如果不重製他人的著作，反而是吃虧了」的心

態，而使得著作權保護的概念更無法深入人心。同時，這種補償金制度，也

沒有辦法依據著作人的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來分配補償金，會使得一部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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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著作人權益受損，而其他著作人則平白受益。 

此外，消費者要證明自己購買機器或儲存設備不會用來從事侵害著作權

的行為，也是非常困難，即使有部分重製行為是屬於著作權法所許可的範圍，

也會因為無法證明而被迫給付補償金。因此，目前也有許多國家對於這一套

制度還有疑慮。 

四、對於數位化圖書館發展可能的影響 

數位化圖書館發展時，所面臨最大的著作權問題，即在於著作權人眾多

且分散，無法透過簡易的方式迅速取得合法授權。而著作權補償金制度，則

是採逆向思考，即著作權人可以免去向個別侵權人追索侵害賠償的困擾。可

能產生關連者有二，一為「提供定額補償金」的想法，圖書館於進行館藏數

位化時，即應依一定標準提供給著作權仲介團體著作權補償金，補償著作權

人因為圖書館進行著作的數位重製所可能產生的損害；二為對於提供數位化

圖書館服務的圖書館，收取定額之著作權補償金，補償著作權人因此可能產

生的損害，再由圖書館將著作權補償金轉嫁到使用數位圖書館服務的讀者。

前者乃是解決目前圖書館在「數位重製」館藏時的著作權問題，後者則是解

決在「透過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的著作權問題。 

目前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並未採用著作權補償金制度，冒然引進且適用

於其他國家尚未觸及的議題，將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恐怕圖書館界及著作權

人方面，都很難以接受。然而，不可否認的，目前數位世界中的著作權保護

及著作權受侵害的狀況，與著作權補償金制度產生的背景相當類似，也是在

新的技術發展出來後，著作權人單純透過傳統著作權法所賦予權利保護，從

經濟上而言，無法一一針對侵權者進行訴訟程序，而著作權受損害的狀態又

確實存在，因此，只好另覓他途以補償著作權人之損失。 

而目前數位環境下的著作權，亦面臨相同的困擾，就數位化圖書館的發

展而言，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數位圖書館服務，乃是數位化圖書館最希望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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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但是，這種數位圖書館服務，受到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及數位技術著

作權保護不足的雙重影響，對於著作權人之權益難免產生損害，若能透過給

付著作權人補償金的方式，相信某程度將減少數位圖書館在發展時的阻力，

亦值得我國未來在立法上作進一步的思考。 

第四節  強制授權與法定授權制度 

一、強制授權制度介紹 

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ing）係指國家為了使全民得以均霑文化發

展之成果，不論著作權人是否同意，只要他人履行一定之條件，例如給付一

定之報酬或權利金（royalty），即得使用該著作，以促進並普及文化之水平。

此乃因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除了要保護著作人的著作權益外，同時要調和社

會公共利益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而強制授權的內涵，是就他人的著作，在

合乎法定要件下，得依法定程序，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不需經原著作財產權

人的同意，直接利用他人著作的一種制度。176 

我國著作權法上，曾出現外國著作翻譯權的強制授權，但已於民國八十

七年修改著作權法時，因應我國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翻譯權的

強制授權制度乃是伯恩公約賦予開發中國家的優惠規定，我國不被允許以開

發中國家申請加入 WTO，故將外國著作翻譯權的強制授權制度刪除，目前僅

保留對於音樂著作之強制授權制度。 

以音樂著作的強制授權制度為例，音樂著作的利用人依據著作權法第六

十九條規定：「錄有音樂著作之銷售用錄音著作發行滿六個月，欲利用該音樂

著作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者，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強制授權，並給付使

用報酬後，得利用該音樂著作，另行錄製。（第一項）前項申請許可強制授權

及使用報酬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有以下幾項限制： 

                                                 
176

  謝銘洋等著，著作權法解讀，元照出版社，2001 年 3 月初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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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於音樂著作已作錄音著作並發行滿六個月 

音樂著作是指像歌曲、歌詞等，而並不是所有的音樂著作都可申請強制

授權，只有已經以錄音著作的方式發行滿六個月以上的音樂著作才是屬於強

制授權的客體。在這種限制下，未發行的音樂著作、內含於電影中的音樂著

作等，都不能適用強制授權的規定。 

(二)須限於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 

這個限制是指申請強制授權的利用人，只能將音樂著作利用於製作銷售

用錄音著作，也就是說，只能將音樂著作用於錄製唱片、CD 等，至於像是

KTV 影帶、電影配樂等，則恐怕無法適用強制授權的規定。 

(三)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對於利用人是否符合強制授權所須的要件，主管機關有做實質審查的權

利，因此，利用人必須依主管機關所定程序申請許可。由於強制授權主管機

關必須定使用報酬，常常容易二面不討好，利用人覺得報酬過高，而著作權

人覺得報酬太低，故主管機關並不輕易許可強制授權，傾向於透過市場機制

解決。 

(四)須給付著作權人使用報酬 

強制授權制度下，利用人未完成「給付著作權人使用報酬」的條件，在

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後，即使用音樂著作，依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辦法

第十七條規定：「申請人未給付使用報酬者，不得利用音樂著作錄製銷售用錄

音著作。」，仍屬於侵害著作權177，並非單純的債務不履行，此點必須特別注

意。 

                                                 
177

  蕭雄琳，著作權法論，五南出版社，2001 年 3 月初版，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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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授權制度無法滿足圖書館數位化的需求 

(一)圖書館仍須向著作權人付費後始能利用 

由前述對於音樂強制授權制度的說明可以了解，即使是賦予圖書館對於

館藏著作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強制授權的機制，由於圖書館仍須向著作權人支

付使用報酬後才能合法利用，對於圖書館而言，只解決了授權費用多寡的問

題，並未解決著作權人難覓的困境，因此，此一制度無法滿足圖書館的需求。 

(二)強制授權制度主要針對商業銷售市場 

觀察過去到現在所存在的強制授權的情形，像是：翻譯權的強制授權或

是音樂著作的強制授權，強調的都是將音樂著作製作成錄音著作發行銷售，

或是將外國人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發行銷售。顯見此一制度主要是針對商業銷

售市場，且利用人與著作權人間存在有一定衝突的場合，為避免著作權人壟

斷權利，造成文化、資訊無法流通，對於社會公益產生不利影響所致。而圖

書館雖亦係為社會公益而存在，但畢竟非屬營利性質服務，本質上亦不宜採

取此種方式作為立法設計之取向。 

(三)強制授權制度受限於國際條約將無法採行 

國內翻譯權的強制授權制度，於民國八十七年為因應加入 WTO 而刪除

相關規定，由此例可知，著作權因為國際貿易的關係，某程度為具有國際性

的權利，任何國家未來都不可能自外於整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必須互相

尊重。尤其著作權制度近年來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更是不容忽視國際間立

法的趨勢。因此，在此考量之下，本研究亦不擬朝此方向思考。 

三、法定授權制度介紹 

(一)法定授權的概念 

法定授權是屬於合理使用規定的一環，一般符合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的

規定時，利用人即可合法利用著作，無須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也不用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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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人支付報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公共利益的因素，對於著作有

利用的必要，但直接將些行為列為合理使用，卻可能嚴重侵害著作權人的利

益，因此，即產生折衷性的規定，要求利用人對於雖屬合理使用範圍之利用

行為，亦須支付著作權人一定的使用報酬。 

(二)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採用此一制度 

目前我國著作權法唯一規定法定授權制度的為第四十七條，該條規定：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

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

一項）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

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第二項)依法設立之各級學

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第三項)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

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此一規定的立法理

由中，特別說明「舊法之利用不須支付使用報酬，對著作財產權人保護不周。」

因此，參照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德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

條與韓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例，加以修正。 

(三)德、日相關規定列舉178 

德國著作權暨鄰接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為供宗教、學校或指導上使用

之目的，得就收編多位著作人著作之著作中，將著作之部分、小範圍之文學

或音樂著作、單一美術著作或單一攝影著作，編集成另一著作。但應於此等

編集物之標題頁或其他適當處所，標明所限定之用途。（第一項）編集物係為

於非音樂學校之音樂教學中使用者，第一項之規定對於該編集物中之音樂著

作，亦適用之。（第二項）第一項之權利，於以掛號信通知著作人利用之意旨

                                                 
178

 以下引用條文之中譯，係摘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著作權法之立法檢討，

199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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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滿二星期始得行使。著作人之住所或居所不明者，應對獨占授權之被授權

為通知，若其住所或居所亦不明者，得將其通知刊載於聯邦公報上。（第三項）

因行使本條權利而為複製及散布者，應支付著作人相當之報酬。（第四項）著

作不再符合著作人之信念，且不能期待著作人同意著作之利用者，著作人得

撤銷授權而禁止複製及散布之。第一三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於此準用

之。（第五項）」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已公開之著作，於學校教育目的上之必要範

圍內，得將其揭載於教科書（即經文部大臣審定或以文部省為著作名義，而

供小學、中學、高等學校，或其他類似學校教育中，供兒童或學生用之圖書）

上。（第一項）依前項規定將著作揭載於教科書之人，應將其情形通知著作人，

並斟酌同項規定之趣旨，按著作之種類及目的，與通常使用金之數額及其他

情事，依文化廳長每年所規定之數額，支付著作權人補償金。（第二項）前項

文化廳長所規定補償之數額，應於公報中公告之。（第三項）高等學校之通訊

教育用書，及第一項教科書之教師用指導書（限於發行該教科書之人所發行

者），有關其著作之揭載，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日本著作權法第三十四條：「已公開之著作，於學校教育目的之必要範圍

內，符合有關學校教育法令所規定教育課程之標準時，得於學校廣播節目中

加以廣播，並得揭載於該廣播節目所用之教材上。（第一項）依前項規定利用

著作之人，應將其情形通知著作人，並支付著作權人相當之補償金。（第二項）」 

四、法定授權制度與強制授權制度的比較 

(一)適用情形 

法定授權制度，依我國、德、日等國規定的情形來觀察，是屬於合理使

用制度的一環，因此，通常用在具有公益性質的情形；而強制授權制度則是

適用在商業利用的情形。也正由於強制授權制度是適用在商業利用的情形，

為避免任意規範強制授權制度，導致著作權的商業市場運作機制被破壞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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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著作權人之權利，國際條約對於得適用強制授權制度的情形有較嚴格的限

制。 

(二)未支付報酬的責任 

此外，法定授權制度與強制授權制度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法定授權制度

利用人直接依著作權法取得合法授權，可以先利用著作，再給付使用報酬，

未給付報酬，僅屬於債務不履行，並不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而強制授權制

度，並未依法律直接取得授權，其得合法使用的依據，仍然是授權合約，只

是這種授權合約，是建立在授權人不情願的情形。因此，若是未支付使用報

酬而直接利用著作，仍屬於著作權的侵害行為。 

第五節  公開傳播權 

一、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擬新增公開傳播權 

我國著作權法目前為因應網路時代對著作權人權益保護的不足，於今年

五月間公布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稿)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著作

人專有公開傳播其著作之權利，但錄音著作及表演依第二十四條定之。」至

於所謂公開傳播，則是「指基於公眾接收訊息為目的，以有線電或無線電向

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包括公開播送、互動式傳播、對公眾提供或其他傳播。」 

針對公開傳播權的權利內容，可參考其立法理由說明：「按網際網路上之

傳輸與傳統之有線電或無線電之廣播或電視傳播並不相同，尚不屬現行著作

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之『公開播送』，為保護著作人於網際網路環境

下之權利，爰參考『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第八條179及『世界智

                                                 
179

 該條文的官方中文譯本為：「在不損害《伯爾尼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目、第十

一條之二第一款第一和二目、第十一條之三第一款第二目、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目

和第十四條之二第一款的規定的情況下，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

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

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這些作品。」 

 Article 8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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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第十條180及第十四條181規定，增訂第六之

一款『公開傳播』之定義，除包括現行之『公開播送』外，並擴及於『互動

式傳播』、『對公眾提供』，或其他任何有線電或無線電之對公眾傳播，其所稱

『其他傳播』，例如網路上之即時傳播。另增訂第七之一款及第七之二款，就

『互動式傳播』以及傳播前之『對公眾提供』加以定義，其所稱『對公眾提

供』，指在互動式傳播前，使著作成為可被傳播之情形，例如將載有著作而不

對外公開之伺服器與對外公開之伺服器相連結，使得該著作雖尚未對公眾傳

輸，但已使公眾得接觸該著作。」 

對照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對於公開傳播權的規定，公開傳播權主要在處

理網際網路新型態的傳輸態樣，無法受到過去「公開播送權」的保護，因為

公開播送權主要是規範主動向公眾播送資訊，像是：廣播、電視等，而網際

網路上的資訊，其利用方式是等到使用者透過瀏覽器送出要求閱覽某一資訊

時，才由伺服器下載該資訊到使用者的電腦上，因此，是屬於被動式的傳輸，

無法受到目前公開播送權的保護。若是有權重製之人將著作放在網路上供使

用者閱覽、利用，由於使用者下載可能可主張「個人非營利目的合理使用」，

即使無法主張，因為網路的匿名性，著作權人要尋求權利救濟也相當困難，

著作權法對於重製權的保護等於消失無形，為避免此種情形繼續發生導致整

個著作權制度因為網際網路的發展而受到不利影響，故新增公開傳播權的規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11(1)(ii), 11bis(1)(i) and (ii), 11ter(1)(ii), 

14(1)(ii) and 14bis(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any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by wire or wireless means, includ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ks in 

such a way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access these works from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them. 
180

  該條文的官方中文譯本為：「表演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通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

公眾提供其以唱片錄製的表演，使該表演可為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

時間獲得。」 

181
  該條文的官方中文譯本為：「唱片製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通過有線或無線的方

式向公眾提供其唱片，使該唱片可為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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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處理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著作權保護不周的問題。 

二、公開傳播權對圖書館可能的影響 

(一)圖書館內部網路使用可能侵害公開傳播權 

然而，依目前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中並未對公開傳播權作進一步的闡述，

將使公開傳播權的射程大於其所欲規範的目的。依照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公眾：指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但家庭及其正常社交

之多數人，不在此限。」而所謂公開傳播，則是「指基於公眾接收訊息為目

的，以有線電或無線電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包括公開播送、互動式傳播、

對公眾提供或其他傳播。」二個定義相結合的情形，則會將內部網路（Intranet）

亦列入規範的範圍內。因此，就公司或學校內部網路而言，使用者會是屬於

特定之多數人，而且，因為並不是家庭內利用，不符合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但書規定。故將著作放在公司或學校內部網路，亦應取得著作權人

之同意。 

對於圖書館而言，過去通常認為僅供圖書館內部使用，不會有侵害著作

權的問題。但是，對照前述對於公開傳播權對內部網路亦適用的情形來觀察，

只要圖書館將著作放在內部網路的伺服器上供館員提供圖書館服務之用，亦

可能被認為屬於「對公眾提供」的範圍內。這對於數位化圖書館的發展相當

不利。因為圖書館可能必須因應此一規定，將著作儲存在某一未連上內部網

路的電腦或其他儲存媒體上，當使用者要求提供某一著作時，再到該電腦或

收藏該著作的處所，將檔案找出來列印給使用者。而此種做法對於著作權人

是否有任何好處？有，因為圖書館可能為了避免這種程序上無謂時間的浪

費，去尋求著作權人授權。然而，我們亦應回頭思考著作權人所應取得的報

酬，應該來自於著作本身的價值，而不是來自於著作權法對於著作權利用所

造成的困難。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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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的合法性待質疑 

此外，目前國家圖書館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在著作權

法未規範公開傳播權時，當圖書館所進行的「重製」的動作，可被認為屬於

合理使用的時候，透過網路傳輸只是另一個「重製」的動作，也可能被認為

是屬於合理使用。但是，在新增公開傳播權之後，除非圖書館是利用人力針

對每一個要求提供文獻傳遞服務的使用者，以電子郵件傳送檔案，否則必定

會發生圖書館將數位著作存放於某一網路上伺服器，待使用者連結至該伺服

器下載列印，顯然是屬於對外公開的情形，自然會有侵害公眾傳播權的問題。 

目前國家圖書館所採用的技術，雖然使用者無法在螢幕上閱覽其所申請

的期刊文章，只能透過印表機列印。然而，印表機亦是經由使用者的個人電

腦，向網路上放置該期刊文章的伺服器，請求下載該期刊文章後，始能進行

列印動作。因此，對於著作權法新增公開傳播權的規定，圖書館勢必要在技

術上設法避免侵害公開傳播權，或是直接向著作權人取得授權二種方式中擇

一處理，否則就只能透過修法途徑解決。 

第六節  結語 

本章所介紹的幾種制度，包括著作權管理機構、公共出借權制度、著作

權補償金制度、強制授權及法定授權制度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從更寬

廣的面向來思考數位化圖書館相關著作權法制修改的問題。 

對照於目前國內著作權環境，發展數位化圖書館，除在制度上催生著作

權集體管理機構外，透過市場機制處理著作權授權問題外。無論是公共出借

權、著作權補償金制度、法定授權制度，都透露一個訊息，可以作為吾人在

思考數位化圖書館的解決方式，就是透過立法方式，給予著作權人一定補償，

以取得進行數位圖書館相關服務所需之著作合法利用權。 

前述這幾個著作權制度的發展，都與著作在利用時，面臨著作權人眾多、

分散、不易個別取得授權的情形有關，單純透過著作權市場機制運作難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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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利用人可能面臨的著作權風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立法賦予著作權人

該項權利，未有適當配合措施，著作權人也難以就個別利用行為請求給付權

利金，反而更不利於著作權的保護。而數位圖書館在發展上，顯然正是面臨

此種困擾，因此，本研究亦擬採此種看法，以解決圖書館界於發展數位圖書

館所面臨的著作授權問題，詳見第七章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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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立法建議 

第一節  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討論提案分析 

一、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討論提案簡介 

智慧財產局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於著作權法修法草案之研擬時，曾

就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提出如下之修正案：「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

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

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

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四、以電子化形式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以重製當時該著作未發行

電子化形式之重製物者為限。 

前項重製機構對於依第四款所為之電子化形式重製物，除應收藏有該著

作之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而對其提供外，不得於其機構外散布或公開傳播。」182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乃是新增的條文，其主要的立法目

的，是在於賦予圖書館等數位化重製一個合法的基礎，使圖書館等就其館藏

中尚無數位化形式發行之已公開發表著作，得以數位化形式加以重製，以利

資訊檢索及流通。因為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的過程中，將館藏數位化是第一

個步驟，單純透過現行法第四十八條三款規定，多數受著作權保護的館藏均

無法適用。而前述修正案重點如下：  

                                                 
182

  請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法修正諮詢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網址

http://www.moeaipo.gov.tw/homepage/sub2/meet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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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得對其所有已公開發行之館藏進行數位化重製。但以圖書館

為數位化重製當時，該著作「未發行」數位化形式的重製物為限。 

(二)圖書館不得於其機構外，將數位化重製物散布或公開傳播，以維護

著作權人的權益。 

二、優缺點分析 

(一)直接賦予圖書館等機構數位重製的權利 

就目前國外發展數位化圖書館的情形來加以觀察，有關圖書館數位重製

的部分，多半是透過與著作權仲介團體協商的方式，取得數位重製的權利，

或直接向出版業者取得數位版本，而非直接透過著作權法修正。然而，目前

國內缺乏此種發展環境，故考慮直接賦予圖書館數位重製的權利，使圖書館

從業人員無須自行判斷是否屬於合理使用範圍，對於國內數位化圖書館的發

展，是相當具突破性的提案。 

(二)無法顧及連續性著作的保存需求 

對於原提案第一項第四款的但書，將數位重製權限制於「以重製當時該

著作未發行電子化形式之重製物者為限」的範圍，主要是考慮到若市場上已

有數位版本的著作，圖書館自行進行數位重製，並就數位重製物提供予使用

者利用，將嚴重影響到著作權人的報酬。因此，僅限於市場上無數位版本之

館藏著作，始能進行數位重製。 

然而，透過研討會與圖書館界從業人員討論，發現此一限制將使圖書館

對於連續性著作的保存產生困擾。舉例言之，某期刊雜誌過去一直未推出數

位版本，因此，圖書館得以將其數位化，但當該期刊推出數位版本時，圖書

館即須停止該期刊的數位化，轉而向該期刊出版社購買數位版本。然而，該

期刊出版社所推出的數位版本，未必能與圖書館過去以數位技術重製的版本

相容，且何謂該著作未發行電子化形式之重製物，像目前期刊可能僅針對一

部分發行電子化形式之重製物，究竟屬於已發行或未發行，亦可能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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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圖書館透過網路提供服務的機會完全阻絕 

智慧局前述提案，認為「除應收藏有該著作之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而對其

提供外，不得於其機構外散布或公開傳播。」等於完全阻絕圖書館透過網路

提供服務的機會。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散布：指不問有

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而公開傳播依智

慧局修正草案第二版規定，是「指基於公眾接收訊息為目的，以有線電或無

線電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包括公開播送、互動式傳播、對公眾提供或其他

傳播。」 

而散布不一定是要對公眾散布，出借、出租都是屬於散布的型態，甚至

連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提供予讀者，都是屬於散布的概念。至

於國家圖書館目前提供的遠距文獻傳遞服務，更是將直接被認定為違反著作

權法，恐怕仍有待考量。 

(四)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一體適用是否過寬 

就目前著作權法立法方式而言，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都是立於相同

地位。數位化技術對於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自然皆產生一定影響，但

相較於圖書館而言，美術館、博物館因為館藏資料的特性，並未產生像圖書

館面對大量、分散的著作權人的情形，是否賦予美術館、博物館相同的數位

化重製權，亦值得進一步思考。 

此外，相對於目前圖書館已透過圖書館法加以規範，美術館、博物館尚

未有相關定義限縮其範圍，冒然賦予所有美術館或博物館有關館藏數位化的

權利，將會使著作權人權益的損害無法正確估算，這也是值得我們考量修法

時是否同時給予美術館、博物館與圖書館相同地位的因素。 

第二節  本研究立法修正建議原則 

正如本研究第二章所論述，圖書館除傳統典藏文獻的功能外，並扮演著

推廣教育、傳播文化、提供資訊等重要社會角色，為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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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一環。而利用新的技術提供社會大眾圖書館服務，更是圖書館的主要任

務，尤其進入現代化社會後，隨著社會文化的提昇，著作量大幅度增加，已

經到了非用數位技術不足以提供讀者適當服務的情形，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

之一，正是此種需求的最佳表現。 

然而利用數位技術提供圖書館服務，最大的問題即在於將著作數位化或

是利用數位化著作，都會涉及到著作權的重製權或公開傳輸權的部分。依據

本研究第五章的討論，現行的著作權法無法提供國內圖書館發展數位化圖書

館的合法依據，故有必要斟酌圖書館功能所內含的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人的著

作財產權，對於現行著作權法與圖書館相關的規定進行修訂。茲將本研究意

見分述如下： 

一、採取法定授權制度賦予圖書館數位重製權 

有鑑於圖書館從事數位重製是否屬合理使用，學者專家間就著作權法第

四十八條的解釋並不一致，此種不確定性使得圖書館無法順利進行數位化，

且對於著作權人的保障亦有不足。因為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立法時，並未考

量數位環境的特殊性，未針對圖書館從事數位重製後的著作用途加以規範。

而考量到國內語文著作由於商業利用情形較少、市場規模不大，以致相關著

作權仲介團體恐難以積極發展，或是即使成立發展後，所訂之著作權使用報

酬亦高於圖書館所能負擔之金額，故本研究擬建議著作權法直接賦予圖書館

對於其館藏著作進行數位重製的權利。 

(一)圖書館進行數位重製可能影響著作權人收取報酬之權利 

而圖書館從事數位重製，並就因此產生之數位重製物加以利用，對於著

作權人而言，某程度乃是剝奪著作權人自市場上取得著作收益的權利。舉例

言之，某作家可能有十篇著作權法相關文章發表在各個不同的雜誌上，在圖

書館進行數位重製並非合理使用的情形，可能有某家電子資料庫業者在製作

智慧財產權法律資料庫時，會去尋求該作家授權收錄。但是，在圖書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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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數位重製的時候，因為圖書館服務很可能可以取代電子資料庫業者的服

務，此時，該作家可能因此而喪失取得授權金的機會。 

(二)法定授權僅限圖書館發展所必要之範圍 

然而，圖書館進行數位重製的效益及其對著作權人帶來的風險及損失，

未經一定期間的實施，恐難給予正確的評估。本研究認為若參考著作權法第

四十七條之立法例，透過法定授權方式，將著作權人對於圖書館從事數位重

製的行為，弱化為使用報酬的請求權，先給予圖書館較大的空間，利用數位

技術保存所有館藏著作，並限制其數位重製後之著作，非依著作權法規定不

得散布至館外。相信可以滿足圖書館為發展數位圖書館的第一步所需之法律

依據，至於進一步提供其他數位服務，則可等到社會上多數著作權人都認可

數位化利用的趨勢，或因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對於數位資料的讀取開發出與

現今不同的保護方式時，數位化圖書館的發展自然水到渠成。因此，本研究

亦認為不宜目前數位著作權保護技術尚未完全成熟，而著作權人亦未因應數

位化趨勢採取適當相應措施時，即為「公共利益」之目的，而給予圖書館所

有透過數位技術所能提供之圖書館服務的合理使用空間，否則很容易導致著

作市場機制的喪失。 

(三)價格機制仍會影響圖書館數位化的決策 

圖書館依法定授權的方式進行數位重製，須向著作權人通知，並給付主

管機關所定報酬。通知的方式本研究建議由主管機關另行公布行政命令處

理，可能的型態可採：(1)須向個別著作權人通知；(2)無法通知個別著作權人

時，得通知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3)無相關著作權仲介團體時，得以刊登公

報方式為之。透過適當的執行辦法，將可使圖書館順利取得合法數位重製的

權利，亦可使著作權人取得合理報酬。 

在圖書館必須付費進行數位重製時，限於圖書館之經費，圖書館必將針

對確實有數位化保存或利用需求之館藏著作為之，對於著作權人而言，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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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圖書館任意數位重製的疑慮。 

(四)不限於「已公開發行之著作」 

此外，有關圖書館對於館藏著作數位化重製時，是否應區別「已公開發

行之著作」與「未公開發行之著作」，本研究認為圖書館為保存館藏資料而進

行數位重製，並無限於「已公開發行之著作」之必要，因為「未公開發行之

著作」有時反而更容易有損毀或滅失的情形。至於「未公開發行之著作」能

否一併建置資料庫或於館內提供讀者閱覽，基於館藏資料完整性對圖書館功

能及使用者利用、學術發展上，具有相當重要之意義，本研究採肯定見解。

且依本研究建議僅賦予圖書館此種權利，排除美術館或博物館之適用，將僅

有少數「未公開發行之著作」有數位重製的情形。 

二、明確規定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的界限 

至於圖書館能否利用數位重製後之著作提供相關圖書館服務？由著作權

人的角度加以觀察，數位形態的著作就目前數位著作權保護技術的發展，無

法確保著作權人對著作流通、利用、取得適當報酬的需求。以目前電子書的

發展狀況加以觀察，目前亦有電子書保護機制被破解的訴訟正在進行中，造

成許多著作權人仍不放心將著作數位化後在市場上銷售提供公眾利用。由

此，亦可了解到著作權人對於數位著作物於社會上流通的恐懼，在立法上亦

不宜獨排眾議，直接賦予圖書館就其數位重製後之著作，透過網路或其他管

道提供公眾利用，以避免對於著作權保護措施不周，造成著作權人無可彌補

的損害。 

然而，若是允許圖書館從事數位重製，但完全禁止圖書館將數位重製後

之著作提供圖書館服務，則在經濟效益上顯然有所不當。就現行著作權法第

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而言，為保存資料之必要而重製時，解釋上亦允許圖書

館將重製後之複本提供使用者於館內利用或出借該複本，以數位重製方式保

存館藏，亦應考慮圖書館固有功能。故本研究建議，在部分屬於圖書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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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領域（例如：館內閱覽、內部利用等），且可能有助於著作銷售或是至

少無礙於著作權人之權利的情形下，可允許圖書館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

至於前述情形以外者，依本研究建議，則應取得著作權人授權或向著作權仲

介團體提存後，始能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以維持著作權市場機制之正常

運作。 

本研究認為圖書館可以提供數位化圖書館服務的情形如下： 

(一)市場上無數位版本者，可於館內提供利用 

圖書館在其館內提供館藏著作供使用者利用，在過去紙本著作時期，此

種行為所可能對著作權人帶來的經濟損失，在著作權制度設計時，即未給予

著作權人此種保障，且此種利用型態，早已被國內著作權人所接受。因此，

本研究認為，若是就數位重製後之著作，提供予圖書館使用者到館利用，對

於著作權人應屬可接受之範圍。惟因數位重製物的利用時，圖書館並未給付

適當之著作權報酬183，故若著作市場上，已有數位版本出現時，圖書館可自

著作市場上取得數位版本，並依授權合約規定供圖書館使用者利用，始符合

市場經濟原則。 

本研究建議採此種立法方式，其附隨的優點即在於著作權人可以透過本

條規定，以出版數位著作的方式防止圖書館任意將數位著作提供使用者利

用。對於圖書館而言，這代表圖書館不需要自行為數位重製行為，某程度亦

減省數位圖書館的建置成本。或許有認為當未來多數著作都以數位形式發行

時，圖書館將數位著作於館內提供使用者利用的成本會大幅上昇，造成數位

圖書館發展的困難。本研究則認為，當社會上多數著作都以數位形式發行時，

                                                 
183

 依照目前圖書館經營情形，某些著作被借閱、利用的情形較多，圖書館會選擇重複

採購，但數位化之後，即無此一問題，因為同一著作同時可為多數使用者利用，對

於著作權人著作銷售可能產生影響。且依本研究建議圖書館於數位重製時，應給付

主管機關所定報酬，主要係針對「重製」行為所給付的對價，並不是就圖書館提供

給使用者利用所給付的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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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談判地位亦與現在不同，可以重新站在數位著作購買者的角度與數

位著作出版商談判，回歸市場機制，反而可能得到更佳的效益。 

(二)製作全文檢索資料庫，但使用者無法直接接觸全文者 

透過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之一允許圖書館得重製博、碩士論文摘要、期

刊學術論文摘要、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摘要，以供圖書館製作書目、摘

要檢索系統，實施幾年來確實對國內學術研究環境產生非常正面的影響。對

於利用人而言，增加搜尋文獻的便利性與完整性，對於著作權人而言，則增

加著作被利用的機會。這是非常明顯圖書館與著作權人透過新科技的採用，

而達到圖書館、利用人、著作權人三方都獲益的例子。 

本研究認為欲推動我國朝向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知識研究環境的基礎架

構不可或缺，過去主要強調硬體方面的基礎建設，而今則有必要在制度方面

加以設計。而對於目前國內社經發展情形而言，允許圖書館建置全文檢索資

料庫，可避免因為商業誘因不足導致電子資料庫業者不願從事專業性或較大

型完整性資料庫的建置。 

至於與電子資料庫業者間，是否會產生直接競爭？而對著作權人之權利

產生嚴重影響。本研究則建議允許建置全文資料庫，但加上使用者無法直接

接觸到全文（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的限制，並不會與電子資料庫業者產生直

接競爭，因為使用者考慮到要取得全文，仍然必須透過向圖書館申請列印（非

取得數位檔案），其範圍有限且無法取得全部著作，更遑論對於該著作加值利

用的不方便性，在電子資料庫價格合理的情形下，購買電子資料庫的可能性

更高。 

此外，賦予圖書館建置全文檢索資料庫的權利，可能促使電子資料庫業

者自動尋求與圖書館合作，由電子資料庫業者提供免費全文檢索系統予圖書

館供使用者作初步利用，使用者欲進一步取得全文者，則可透過小額付費系

統，直接向電子資料庫業者付費。相信此種立法設計在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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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已立下良好典範的情形下，應可順利說服著作權人接受此種做法。 

而由於圖書館欲透過網路提供全文檢索服務，在技術可能會將全文資料

庫放在對外公開的伺服器上，雖然使用者無法直接接觸到著作全文，但可能

被解釋為「將載有著作而不對外公開之伺服器與對外公開之伺服器相連結，

使得該著作雖尚未對公眾傳輸，但已使公眾得接觸該著作。」(著作權修正草

案第二版)的範圍內。為避免此一風險，特將此一利用行為，明確排除於「公

開傳播權」之適用範圍外。 

(三)僅供圖書館職員於內部網路使用者 

圖書館既然可就其館藏著作為數位化重製，對於圖書館職員僅於圖書館

內部網路加以利用的情形，亦應明確予以合法地位。舉例言之，使用者向圖

書館依據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請求重製某期刊文章，圖書館若已經該

期刊文章數位化之後，可直接由館內資料庫調出列印，無須再辛辛苦苦的派

人找到該期刊，拿給使用者自己去影印機影印。這就會涉及到圖書館將數位

重製後的資料放在僅供館員利用的內部網路上的資料庫，是否會侵害著作權

法新增的公開播送權的問題。 

參照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第八條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的

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

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這些

作品。」而依據第十條第一項184規定：「締約各方在某些特殊的、不與作品的

正常利用相牴觸、也不無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可在其國內立法

中對依本條約授予文學和藝術作品作者的權利規定限制或例外。」 

本研究認為僅供圖書館內部為提供使用者相關服務，而將數位著作放置

                                                 
184

 Article 10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 

 (1)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in thei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imitations of or 

exceptions to the rights granted to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under this Treaty 

in certain special case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a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 and do 

not unreasonably prejudic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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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部網路伺服器上之行為，應可引用 WIPO 著作權條約第十條規定，限制

著作權人此方面的權利，以使圖書館功能能夠有效率地發揮。 

(四)提供予其他擁有該著作但尚未為數位重製之圖書館 

對於圖書館而言，有許多館藏是屬於與其他圖書館重複的部分，而數位

化的特性即在於只要一經數位化，則數位檔案的品質無論重製或傳輸多少

次，都不會改變。因此，對於相同的館藏的部分，即無須多數圖書館重複做

數位化的動作，只要有一家圖書館做了之後，再傳遞予其他家圖書館即可。 

對於著作權人而言，在本研究的建議下，只要擁有該數位檔案的圖書館，

都必須給付著作權人依主管機關所定之使用報酬，因此，也沒有特殊的理由

反對圖書館間就數位重製的館藏著作透過網路傳輸。而為了避免圖書館從業

人員對於進行網路傳輸時，是否侵害著作權人公開傳輸權的疑慮，亦一併規

定說明之。 

三、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的合法化提案 

圖家圖書館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在何種情形下，屬於合理使用範圍，

由於著作權法並沒有明確規範，致使圖書館在運作上與著作權人產生爭議。

有鑑於遠距文獻傳遞服務對於平衡城鄉差距、便利學術研究等方面有相當正

面的貢獻，本研究建議應將遠距文獻傳遞服務合法化，而具體建議則是參考

目前國家圖書館於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時之自我限制，並參照澳洲著作權

法規定賦予圖書館更嚴格的審查義務，以維護著作權人之權益。 

(一)透過申請程序、文件填寫過濾利用人之申請 

就現行國家圖書館所提供之遠距文獻傳遞服務，並未對於申請提供文獻

的利用人加以過濾，直接透過電腦系統處理，很可能會產生利用人透過電腦

系統列印全部期刊的情形，尤其現在國家圖書館對於學術單位所提供的方

案，一年僅須新台幣三萬六千元，即可不限下載次數及使用人數，對於校園

中的利用人而言，在取得著作的成本上，只剩下列印的成本，對於利用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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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付費取得著作的意願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圖書館享受著作權法上特殊地位，亦應對於著作權的保護善

盡一己之力，即使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圖書館服務，亦應遵守合理使用相關規

定。而此種要求是否會造成圖書館過大的負擔，本研究認為透過電腦、網路

技術的輔助，對於圖書館所增加的成本，應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利用人可直

接填具網路上的申請書，該申請書所載資訊將直接送至圖書館資料庫，而透

過資料庫及電腦軟體的設計，將填寫資料不完全之申請書直接退回，通知利

用人補正。對於屬於合理使用的請求，可透過系統直接提供列印，對於可能

超過合理使用範圍者，則由人工處理。相信對於圖書館而言，應屬可接受的

範圍，亦是圖書館應承擔的責任。 

(二)明定圖書館就可提供著作之判斷標準 

什麼情況下屬於合理使用？通常必須依照個案加以判斷。對於圖書館從

業人員而言，此種判斷的要求顯然無法完成。因此，本研究建議為使合理使

用的判斷趨於簡易，可仿照澳洲立法例，將圖書館提供著作的十分之一以下

或是單篇期刊著作直接規定為合法。至於其他模糊不清的範圍，則委由圖書

館館長加以判斷（當然，圖書館館長可依職權分配該項工作予其他人員），以

維持合理使用之彈性。 

(三)限於出版滿六個月以上的著作 

對於著作權人或是出版業者而言，依照圖書館過去徵集館藏的時程，一

本著作（除期刊外）出版最快也要半年左右的時間，才會出現在圖書館內，

供使用者借閱。為避免圖書館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直接造成著作銷售量的

下降，本研究建議參考目前國家圖書館自我設限的標準，對於六個月以內之

著作，不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 

(四)不得使利用人得保存數位檔案 

著作權人對於著作數位化最不放心之處，在於數位型態的著作，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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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製、傳輸，脫離著作權人或出版權人所能掌握的範圍，自然也就無法自

取得著作之人收取適當的報酬。若是允許圖書館將數位著作散布於館外，將

會造成著作權人無法回復的損害，反而不利於整體社會文化發展。因此，就

圖書館提供遠距文獻傳遞服務的情形，應加以一定限制，不得讓利用人可以

保存數位檔案，以避免圖書館數位化後之著作，在未受控制的情形下，透過

網路或其他管道流通。 

第三節  現行著作權法修正具體建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四十八條  供公眾使用之

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

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

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

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

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

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

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

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

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依法設立之圖書館，得對其館

藏著作進行數位化重製，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不得將數位著

作重製物散布於館外或供公

眾利用。 

前項情形，圖書館應通知著作

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通

知方式、使用報酬率及支付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依第四

十八條之三第三款向其他圖

書館取得數位著作重製物

者，亦同。 

 

第四十八條  供公眾使

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

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

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

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

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

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

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

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

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

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

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

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

求者。  

一、 新增本條第二項、第三項。 

二、 第二項賦予圖書館對館藏著

作數位化重製的權利，並限制

圖書館除著作權法另外有規

定之情形，不得將數位著作重

製物散布於館外或供公眾利

用。亦即，圖書館僅得為保

存、建置資料庫等目的進行數

位重製，至於將數位重製物提

供其他利用，則須依新增第四

十八條之二以下規定為之。 

三、 除圖書館法外，目前博物館、

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

他文教機構並沒有明確定

義，冒然賦予圖書館以外機構

數位化重製的權利，對著作權

的保護並不適當，故僅限於圖

書館。 

四、 第三項對於圖書館從事館藏

數位化時，仍須通知知著作財

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以

維護著作權人之權益。惟通知

方式、使用報酬率及支付辦

法，建議委由主管機關定之。 

五、 特別說明於圖書館未支付使

用報酬時，著作財產權人僅取

得報酬請求權，不得向圖書館

主張著作權侵害。 

六、 將館藏數位化的動作，僅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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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進行即可，其他圖書

館向已進行數位重製之圖書

館請求該數位檔案即可，為貫

徹對著作權人補償之意旨，只

要取得數位檔案的圖書館，均

應向著作權人給付主管機關

所定之使用報酬。 

第四十八條之一   中央或地

方機關或依法設立之教育機

構，得重製下列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所附之摘要︰ 

一、 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

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

取得學位者。  

二、 刊載於期刊中之學術論

文。  

三、 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

文集或研究報告。 

第四十八條之一   中央

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

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

之圖書館，得重製下列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所附之

摘要︰ 

一、 依學位授予法撰寫

之 碩 士 、 博 士 論

文，著作人已取得

學位者。  

二、 刊載於期刊中之學

術論文。  

三、 已公開發表之研討

會論文集或研究報

告。  

一、 新增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已賦

予圖書館得以數位重製其所

有館藏之權利，本條所列各款

情形，均已包括在內，故擬刪

除圖書館的部分。 

第四十八條之二   依法設立

之圖書館，得將第四十八條第

二項數位重製之著作，於館內

供讀者閱覽利用。但可自市場

上取得數位版本之著作，不在

此限。 

 一、 本條新增。 

二、 圖書館利用第四十八條第二

項數位重製之著作，若無法用

於提供圖書館服務，將對圖書

館在發展教育、傳播文化、提

供資訊的社會功能產生影

響，且不符合數位化的經濟效

益，故擬賦予圖書館得於館內

提供讀者閱覽利用數位著作

之權利。 

三、 對於已可自市場上取得數位

版本之著作，應回歸到市場機

制，由圖書館直接向著作權人

或出版商洽談授權，故排除於

本條合理使用範圍外，以維護

著作權人之權益。 

第四十八條之三   依法設立

之圖書館所為下列行為，未侵

害著作權人之公開傳播權： 

一、 將數位著作重製物，製作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因應公開傳播權的修訂，特

為圖書館利用數位著作重製

物，提供全文檢索資料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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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資料庫，利用人

無法透過網際網路直接

瀏覽、取得或列印全文

者。 

二、 將僅供圖書館職員利用

且未對公眾公開之資料

庫系統，於圖書館內部網

路使用者。 

三、 應收藏有該著作之圖書

館之要求，而對其提供。 

書館內部網路利用、其他圖書

館為節省數位化成本等三種

特殊利用型態，釐清此非屬侵

害著作權人之公開傳播權之

行為。 

三、 第一款之情形，圖書館雖將數

位著作重製物置於可供公眾

接取之伺服器，但透過資料庫

設計，可以利用人無法直接取

得數位著作，不應認為侵害公

開傳播權。 

四、 第二款之情形，將數位著作重

製物放置於圖書館內部網

路，對於圖書館提供讀者服務

有其必要性，為避免對於內部

網路特定人使用之情形亦被

認定為侵害公開傳播權，特別

提出說明。 

五、 圖書館對圖書館透過網路的

傳輸行為，原非屬公開播送權

之範圍，亦於本款一併規定，

以避免圖書館從業人員之疑

慮。 

第四十八條之四   依法設立

之圖書館，於使用者符合下列

條件時，得提供遠距文獻傳遞

服務： 

一、 使用者填具申請表，聲明

其係為個人研究之用，載

明其個人資料、請求提供

之著作範圍，並保證不將

取得之著作另作他用。 

二、 請求提供之著作限於已

公開發表著作之十分之

一、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

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

作，或其他經圖書館負責

人認定屬合理使用範圍

者。 

三、 請求提供之著作須自出

版日起已逾六個月。 

依前項規定所提供之遠距文

獻傳遞服務，不得使利用人可

永久保存數位檔案，僅得供利

 一、 本條新增。 

二、 圖書館能否主張本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款規定，提供使用者

遠距文獻傳遞服務，合理範圍

究竟為何，易產生爭議，故新

增本條規定，以釐清圖書館責

任。 

三、 第一款加強使用者及圖書館

關於文獻索取之程序性規

定，以保障著作權人之權益，

並加強相關人等對著作權保

護之概念。 

四、 第二款參考澳洲著作權法第

第四十九條（２A）、（５）以

及（７A）項之規定，明定圖

書館提供遠距文獻傳遞之合

理範圍，以減輕圖書館從業人

員判斷之責任。 

五、 第三款參照目前圖家圖書館



 159 

用人透過印表機列印或其他

顯示機器一次性的展示。 

對於期刊著作提供遠距文獻

傳遞服務之限制，以避免期刊

或其他著作之出版商承受不

相當之損失，反而造成著作市

場的衰退。 

六、 為避免圖書館透過遠距文獻

傳遞服務將數位著作重製物

提供予利用人，而使著作權人

之權利受到不相當的損害，特

別規定利用提存取得遠距文

獻傳遞服務之情形，不得使利

用人可永久保存數位檔案，只

允許透過印表機列印一次或

其他顯示機器展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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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誠如十九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及評論家 Lord Macauley 所言，「著作權制度

具有非常有利及不利之處，而去探查並進一步加以安排，使此制度能夠獲致

最有利、排除最不利之點，正是吾人之責任。185」而有利之點，乃是賦予著

作人對其作品財產權的保護，而不利之點，則是因為對作品賦予財產權的保

護，所可能導致文化流通上的障礙。而免費、開放的公共圖書館在十九世紀

的快速發展，提供市民適當的管道接觸著作，提昇社會文化，可說是強化法

律對著作權保護的合理性。因此，著作權保護與圖書館發展，事實上是相輔

相成的。 

而著作權法制在發展過程中，與圖書館產生較大的衝突，來自於影印技

術的發展。早期圖書館採購大量圖書，提供使用者到館閱讀、借閱館藏，讀

者有利用著作的較高需求時，付費購買著作是唯一方式。而影印機出現後，

圖書館為便利讀者、擴大文化流通的速度，提供讀者影印服務。對讀者而言，

影印技術使得資料取得及利用的便利性提高，因此，付費購買著作的意願降

低，明顯影響著作權人自市場上取得報酬的數額，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最後

世界各國紛紛於著作權法中，明訂圖書館所得提供影印服務的範圍，以平衡

圖書館所代表之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人財產權的私益。 

在這段發展的過程中，著作權人因為影印技術的產生，確實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響，然而，也迫使出版業提昇出版的品質，著作權人提高著作內容可

讀性及收藏性，以提高讀者購買的意願。對於著作權人、利用人、圖書館都

產生正面的影響，加速社會文化發展的腳步，而這也正是著作權制度所欲追

求的目標。 

而本研究也相信，數位技術及網路技術對於著作權人、圖書館、利用人

                                                 
185

  轉引自 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994,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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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都是一種新的契機，可以重新思考著作權制度保護的範圍與限制、圖

書館提供服務的界限、利用人對著作權利用及保護的權利與義務。相信透過

適當的討論與調適，著作權人可以找出如何利用數位技術、網路技術，在著

作市場（甚至其他市場）獲取適當創作報酬的方式；圖書館可以在合理的範

圍內，扮演促進著作銷售、文化流通、資訊提供的角色；利用人則可很方便

的付出一定代價取得所需資訊，進一步刺激社會文化的發展。 

而本研究所提出著作權法修正建議，乃是基於前述思考，審酌著作權人

權利保護的需求及對數位技術尚未順利掌握及接受的心態，並考量目前圖書

館對數位化保存及提供服務的需求，與社會上對於文化散布、資訊流通的需

求，提出與著作權人與圖書館間權利分配與限制的建議。希望一方面能夠透

過賦予圖書館最低限度的合法利用權利，剌激著作權人及出版界因應數位技

術、網路技術的發展，積極採取相應措施，以提昇整體社會文化；二方面則

透過將合理使用範圍明確化的規範，使圖書館得以在合理的範圍內，利用數

位技術、網路技術提供社會所需的圖書館服務，達成其應有之社會功能。 

而回歸到著作權的市場機制，是整個著作權修正建議背後所隱藏的基本

思考。誠如本研究在執行過程中圖書館從業人員及電子資料庫業者所言，當

業者提供適當的數位化產品時，圖書館根本不希望耗費大量勞力時間費用自

行數位化，然而，現在國內最大的問題在於著作權人及出版界不願投入大量

成本進行數位化，所以，圖書館不得不自行處理。因此，本研究也相信，圖

書館自行進行館藏數位化的動作，未來可能僅就沒有著作權人或出版商願意

數位化或是確實市場上所提供數位產品無法滿足圖書館需求的部分，對著作

市場的影響相當輕微，而相信著作市場也會因應此一數位化趨勢，而提供圖

書館或使用者更好的產品及服務，讓數位著作再次回歸到市場機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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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家圖書館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宋建成副館長（以下簡稱「宋副館長」） 

訪談人  ：賴文智律師（以下簡稱「賴律師」） 

訪談時間：民國九十年七月七月上午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三十分 

訪談地點：國家圖書館宋副館長辦公室 

 

賴律師： 

智慧局過去在討論著作權法修正時，有關於圖書館數位化的問題，修正委員一直

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共識，該放的很寬還是把限縮的很緊，要把圖書館能夠為公眾

提供服務到什麼程度，修正委員意見相當的分岐，因此決議就此議題另行委外研

究，本所對於新的議題很有興趣，剛好有機會就承接這個委外研究案。而在我們

擬定的計畫中，訪談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由於我們學法律出身的對於圖書館的

專業不是這麼的了解，在考慮整個修法問題的時候，圖書館的意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打算在七八月的時候訪問圖書館同業人員，可能會包括未來可能資料庫

業者或者說數位出版的業者，所以這大概整個訪談的由來。我們很希望從您這邊

了解到有關圖書館要怎麼看待自己在整個數位化的環境下的定位，尤其是國家圖

書館，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逛了很多的國家圖書館，很多事情都是由國家圖書館帶

著來做，所以我們很希望接觸到國家圖書館這方面的意見。 

宋副館長： 

基本上我們很高興能夠跟你們訪談，圖書館對於著作權法並不是專門研究，因為

在業務上的服務永遠都會碰到一些問題，所以基本上我們覺得著作權法對圖書館

服務是非常綁手綁腳的。在傳統的服務還好，網路的服務牽涉就很廣，事實上圖

書館的服務跟著作權法真正碰到的地方不是很多，在網路上可能是只有文件傳

遞、遠距圖書服務。而這基本上也是政府資訊通訊基礎建設（NII）裡面的一環，

因為圖書館普遍受到政府其他經費的排擠，很多圖書館經營的條件不是很好，以

一個鄉鎮或偏遠地區的鄉鎮，如果要去服務你的學校、服務鎮民，顯然經費是不

夠的，若透過國家圖書館的收藏，透過網路，等於是後面有一個國家圖書館給他

做一個後盾。以我們現在的資料方面，我們大概比較強調的一個是期刊，一個是

博碩士論文，這大概是我們認為最有用的也最新的，事實上就了解也是這兩個系

統使用的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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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律師： 

據我的了解，我在中南部的同學，因為中南部的法律系都是新設，對於一些期刊

這些東西透過遠距服務其實都不用上來台北，他們也都肯定這項服務。 

宋副館長： 

就公共利益來講是均衡城鄉的資料差距，因為圖書館都集中在大都市，鄉鎮地區

就比較少。而對於作者私益和圖書館使用者之間要如何協調，我們第一種的想法

是合理使用，第二種有仲介團體的加入，換言之，圖書館願意付錢，但是國內缺

乏此種團體。因為，圖書館要個別付錢，個別尋求授權可能也有困難，同名同姓

的人也蠻多的，可能同樣一個名字會在不同的領域寫文章，有時候在索引上面我

們沒有辦法去區別是要找文學的某某某，或者是做醫生的某某某，有時候也蠻困

難的。 

我們覺得著作權法對我們來講是蠻綁手綁腳的，而且規定很嚴厲，不僅有民事責

任，還有刑事責任，對於刑事責任的這部分，我們是萬萬無法接受。一是跟國外

的或是美國的著作權法來比較，發覺對圖書館員、教員美國的著作權法是比較和

藹一點，因為國內的著作權法，據過去在網路上討論的理解，即使是非營利性的

侵犯著作權，依舊要刑事處份，這對於圖書館員太過嚴厲，圖書館員很可能因為

這樣而阻礙了資訊的環境的發展，也因為不曉得是否會觸法而乾脆不做，過去曾

經因為美國施壓的影響，所有的文化中心的視廳設備幾乎就不提供視聽著作播放

服務，基本上因為沒經費，也沒辦法買到公開播送版，買到的都是家庭版，然後

又擔心會觸法，乾脆就不提供，所以那一兩年根本文化中心沒有人敢去碰那個問

題，也不曉得什麼樣子叫觸法，所以整個講起來好像說對圖書館員來講沒有什麼

保障。因此，我們在圖書館法裡面新增一條規定，圖書館員也會受著作權法合理

使用規範的保護，因為基本上我們認為著作權法沒有保護圖書館員，也許保護了

那個圖書館。這是九十年一月才通過的，目前也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在圖書館法

裡面藏了一條跟著作權法有關的，以圖書館法來講應該屬於特別法。 

賴律師： 

因為其實就國外的發展而言，有些有關圖書館的規定他們也是透過圖書館法來規

定。而我國著作權法在美國的壓力下，其實某程度是有一點扭曲的，因為有時候

經貿的壓力就是蠻大的。 

宋副館長：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九十年立法院通過了圖書館法我們增加這一條規定，詳細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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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容，大致的含意就是受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範的保護，當然圖書館法進行了

也有二三十年，所以所謂的概念還是比較傾向於紙本的著作權保護，當然在圖書

館法裡面有講文獻傳遞，文件傳遞只有學理上的定義，並沒有法律上的定理。我

們還想在合理使用規範裡面更明確一點。目前圖書館比較關心的應該就是文件傳

遞的問題，就像你剛剛提到的在中南部的同學，他在網路上可以獲得文章。 

賴律師： 

據我所知遠距圖書服務的情形，雜誌在六個月之內的，不提供遠距服務，這個時

間是怎麼去決定的。 

宋副館長： 

當時我們舉辦了兩次的座談會，當時因為行政程序法還沒有通過，所以用座談

會，要是現在的話我們就會用聽證會，比較更符合程序法。兩次的討論以後就大

致決定，當期雜誌什麼時候出版，就往後推半年。因為刊物的刊別很複雜，也有

半年刊的也有季刊，所以我們就說以一個出版後六個月我們來推算。事實上系統

上只能看到索引，沒辦法點到全文，我們的作法是你只能列印沒辦法存檔也就是

說，你在 monitor 上看不到，但是要印是可以印，我們是被迫的，因為等法律等

太久了，基本上我們這個系統大概八十三年就完成了，而且 run 的很順，但是也

不敢推，從事授權也覺得很複雜，這個並不是我們的專業，而要找個代理者付錢，

錢怎麼算也不太清楚。因此到最後因為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因為６５條修正，

新增概括規定，我們就那四個原則自己衡量一下，因為基本上圖書館是非營利

的，而且作了一些保護著作權人的措施，像是：圖書館內部使用的權限比較大，

個人的權限就比較小、只能列印不能瀏覽…等。後來圖書館法遲遲沒有通過，我

們就順便把網際合作、互借等加入，因為我們在著作權法的公聽會中聲音是很微

弱的。 

賴律師： 

智慧局特別囑託我們來表達，基本上有關於圖書館的部分，他們也非常重視，但

是必須要同時考量多方需求，他們也是希望說能透過這個機會單純的就圖書館的

問題，看看圖書館這邊對於未來或現行的著作權法，因為這次是單純的對於圖書

館這個問題特別加以研究。 

宋副館長： 

據了解出版界也在推動一個新的權利，就是若書籍在圖書館被借閱了，以後憑統

計次數由政府來支付費用，即所謂的公共出借權。目前我了解他們是在推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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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實上也是由政府來付錢，不然你叫誰去付嘛，如果是以圖書館來付，圖書

館顯然是沒有這個預算。 

賴律師： 

據我們對這個制度的了解，並不是由圖書館來支付，而是由政府來支付這個費

用。圖書館在系統上做一些統計的動作，統一由政府單一機構處理。基本上公共

出借權在國外的方式，他們也考量到圖書館的經費的問題，因為圖書館的經費本

來就是固定的，你現在再讓他額外負擔的話，可能會有一些運作上的困難，所以

基本上乃是在圖書館以外，由國家成立一個統一的機構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就

變成說不是由圖書館來支付。基本上就整個數位化圖書館的議題而言，我們會討

論一下，這個制度可能有貢獻的點，亦即因為現在數位著作大多都是用授權的方

式，以前圖書館是紙本的書而因為著作權法沒有規定著作人有出借權，因此，就

可以自由借出去，對於電子書而言，不是用賣的，而是用授權的，出版商或作者

要把電子書送進圖書館就覺得很疑慮，因為不管是在館內看或者是能不能借出

去，他們就會覺得說因為圖書館會有很多人來接觸這本書，就希望把授權金調高

或者是覺得應該有不一樣的授權條款。這對於不管是圖書館取得電子書也好或業

界考慮把電子書放進圖書館裡面也好，目前並沒有一個機制去確保出版者一定能

夠收的到錢的話，造成數位著作要進到圖書館內越來越困難，因為他們可能不願

意授權，所以我們是從這個角度切進去看這個事情。 

宋副館長： 

在目前來講我們圖書館還沒有太感受到電子書的議題。目前電子書給我們的感覺

好像是個會員制的感覺，好像你付多少錢你就可以看到多少的書，事實上那樣子

的書到圖書館來，我想業者基本上應該是不願意的。 

賴律師： 

可能因為出版社或著作權人會覺得說這麼多人都可以看的到，而且進出圖書館是

不用錢的，所以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疑慮。然而，我認為他們也會想到說以前書或

知識為什麼能夠流動，為什麼可以刺激出版，因為圖書館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就是說圖書館是免費的介紹的這些資訊，不管對於資訊流通或作家知名度，

或者是整個書的價值，因為比較總是要有機會有人看了之後才有機會培養出潛在

的讀者，所以他們在這一方面應該也會希望能夠有推廣電子書的機會，但他們也

很害怕，要是一放手就收不回來了。目前我們過去在台大有視聽中心，提供一些

視聽著作可以當場使用，有一些像台北市的圖書館也是有提供放映的服務，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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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曉得像國家圖書館有沒有提供類似的服務。 

宋副館長： 

我們國家圖書館在這一方面是比較薄弱的，因為有其他的圖書館在做，我們不覺

得那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的思考是認為國家圖書館當然是典藏全國的文物、文

化，以前有出版法現在有圖書館法的送存制度。我們會考慮到是不是要收藏一些

影音的資料，我們收藏的想法是作為一個紀錄，以檔案的概念來考量。因為以目

前來講，國家沒有一個公立機關在做，我想這一塊也許是我們要去注意的。當然

要做就是以我們現有的經營條件可行的，可能會需要一些有關的設備、人員，因

為畢竟是一個非常大的領域，當然現在的影音又跟電腦的數位資訊沒什麼區別，

因為現在來講多數已經數位化，所以目前來講等於是說跳過了過去的圖書館界比

較微弱的視聽那一個部份，就像以前中共的公共電話不是很普遍，但是一個大哥

大手機的出現，跳過了以前的那一段基礎建設，那一段的基礎建設對他來講沒有

什麼很大的意義，那麼視聽這一塊來講對我們圖書館界來講也是一樣，而且家庭

的設備可能還比圖書館好，因為圖書館沒有錢經營。因此，目前我們也是在 Digital

的這個部份，以 Digital 來講，我們現在做的目的是要突破，因為期刊對我們來

講使用量太大了影印量太大了，很容易損毀，所以被逼迫我們要趕快數位化；另

外，也就是典藏數位化，傳播網路化，大概也是為了剛剛所講的中南部偏遠地區

的使用，以目前來看這個目的也有達成。當然我們國家圖書館和我們大學生寫報

告還是有正相關的，所以在某些月份來講他可以達到一個月一百八十萬的頁數，

透過網路的傳輸，當然這個數字因為著作權的關係，平常也不是常去強調，以我

們館內的圖書不外借的狀況，館內的影印或複印大概是六十萬到八十萬，我們也

發現網路大概是三倍，當然這個主要就是說看一個圖書館經營的策略，反正我們

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所以可以讓各個學校只要付三萬六就可以來無限制使用。 

賴律師： 

我的指導教授也跟我提過，因為發現台大有與國圖簽約，就真的很方便，反正直

接連上來，只要是台大的 IP 你上來就是可以直接下載。 

宋副館長： 

對我們來講，因為是服務性質，台大只要負責消耗品的部份，包括紙張油墨等等，

在這樣子的一個策略下，我們發覺排名比較高的譬如說台中的東海大學，長久以

來他就是排第一名，可見得他是沒這個資源，他就猛印，其他像淡江、東部的學

校，排名也都蠻高的，顯見確實是有這個需求。剛剛講的是我們所關切的期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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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另外一個就是博碩士論文，博碩士論文我們覺得這個著作權的關聯性好像更

強，對一個作者來講他覺得更強，雖然他是一個習作，但是他認為對擁有的著作

權的保護更強，所以我們不敢把全文在網路上。 

賴律師： 

現在是採自願授權的方式吧！因為我當初碩士論文寫完時有簽授權書，有自願的

上載全文的選項。 

宋副館長： 

而就數位化的部分，除了自動提供電子檔的情形，基本上像博士論文我們都在做

了，碩士論文我們覺得太多了。像這樣子的數位化的館藏，我們是限制在館內來

閱覽，可是現在中南部尤其南部的使用者仍然會有希望直接可以使用、取得的需

求，那這一塊要怎麼處理？ 

賴律師： 

這個真的蠻困擾的，以前我自己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尤其自己是學法律的，你

一定要架在別人的基礎上再往前走，當初我們就是到政大的社科中心，大概要寫

一本論文，你要花大概三四天的時間把相關的東西都印回來，其實真的是很困擾

的一件事情。 

宋副館長： 

還好的就是著作權法把學位論文看成已公開，想當年還認為是非公開，所以政大

當年我們在唸書時還是用抄的，因為不准影印嘛，因為沒有公開，現在著作權法

是把他看成是把學問論文視為公開的著作，以前不是，所以我們學位論文都是用

抄的。 

有關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很難處理，因為規定要應同性質機構

的要求，必須是絕版或難以購得，因為我們根本沒辦法確定是不是絕版或是難以

購得，而第二就是第四十八條完全是講紙本的，沒有涉及到紙本以外的，所以有

些圖書館有視聽服務的也是覺得蠻困擾，不知如何處理。當然我們了解能夠重複

的只是一部份，但我們沒有辦法量化譬如說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第六十五條有

規定必須考慮質跟量，但對圖書館來講，希望能夠較明確的說明究竟能印多少？ 

賴律師：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大學演講，有時候會有圖書館的館員來聽，就會問到是不是

真的印三分之一以下就不會有問題，圖書館同意使用者印會不會有責任，基本上

圖書館員對於這種還模糊不清的東西，他們還覺得有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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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副館長： 

目前的解決方式是把影印這個事情讓讀者自助，以前可能是圖書館幫他們做，現

在全部改成是自助，然後在影印機上貼了一個告示，然後我們就閃開了，因為我

們實在沒有辦法去執行這個事。對我們來講我們非這樣做不可，我們另外也跟提

供影印設備的公司也跟他簽約，凡是有著作權問題，由你這家公司負責，然後我

們就閃開了。所以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的困擾，基本上是對於圖書館員來說，實

在是不了解怎麼去執行，對於這個難以購得或絕版實在難以去理解，他又是一個

以紙本為範圍的這樣子的一個重製，所以對我們來講好像也覺得保護性不太夠。

後來行政院經過公聽會以後也增加了四十八之一，這對我們來說相當有幫助，因

為當年我們不敢把摘要放在網路上，後來我們回溯去把以前一些作者自己寫的摘

要擺上去。對於現在著作權法的規定大致有上述問題。 

賴律師： 

上次去政大演講的時候，圖書館也在問關於報紙的這個部份，因為他們想要把報

紙的部份做數位化處理，因為可能有一些報紙，因為不管翻頁或是影印造成了不

堪使用，所以他們對於第四十八條第二款的部份，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他們希

望能夠透過這一條來做數位化的動作，不曉得國圖這邊是不是有類似的情形。 

宋副館長： 

以圖書館來說，根據四十八條要去重製館藏，大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問題

是重製之後要不要讓人家用，如果數位化之後不讓人家用，那麼他的功能就無法

彰顯，假如說數位化之後的館藏不能傳播，那數位化也沒什麼意義。而報紙是蠻

特殊的，他本來就不是讓你永久保存的，第一他的 Size 這麼大，任何一個要收

藏的東西大概都沒這麼大，第二個因為他是化學紙漿，所以容易變色變黃以致於

不能辨認，第三以目前報紙的收藏方式，是按月份去裝訂，沒辦法了解什麼叫今

日的新聞是明日的輯要，換句話說，我們利用報紙並不是利用報紙的元件，而是

利用報紙的工具書，可能我們有個叫新聞輯要的，那麼我在一段事情之後可能會

利用通訊社的資料，會利用現有的報紙還有利用一些政府的出版品去寫，然後後

面註明一些資料來源，那樣子的新聞輯要基本上都是報社應該做的，譬如說昭日

新聞就有做。因此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發覺那是明日的輯要，所以報紙我們一

定要複製或是重製。問題是，不需要每一個館重製，主要是因為經濟的理由，過

去我們做的都是微縮膠捲，一捲大概是一百尺，國圖以成本價來供應其他圖書

館。而對我們來說，因為報紙的成長率很快，所以也許某一個報紙是甲館做，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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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報紙是乙館做，圖書館間自己做了一個分工，因為報社自己沒有做，所以我

們只好自己來。 

整體來說，目前我們是覺得文獻傳遞是在著作權上的一個困難，事實上也有很多

雜誌社打電話來問，有些經過我們說明他也願意接受，最近我們有一個作法就是

說，我們希望雜誌社主動取得作者的授權，然後公開說明願意主動提供國家圖書

館上網，尤其醫學的雜誌，這是我們比較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但是因為作者把

他的著作權授權給雜誌社是有困難的，因為有非常多的雜誌是沒有稿酬的，雜誌

社認為作者提供文章，而自己又沒有付稿酬，還要要求他授權網路上的全文閱

覽，有執行層面的困難。 

賴律師： 

因為現在有很多學術性的期刊論文基本上是不給稿費的。 

宋副館長： 

其實還有很多雜誌社沒有很多的經營經費，因此，就沒有稿費給作者，通常是給

幾本雜誌作紀念或推廣，然而，像這種的雜誌社本身電腦化的程度也比較低，所

以說要麻煩這個作者授權給雜誌社，然後雜誌社再授權給國家圖書館，就雜誌社

而言，是覺得有困難。 

賴律師： 

這的確會有困難，因為作者會覺得你一旦放到網路上，別人就可以無償的拿到，

我本來可能可以出書，因為那一種學術性的論文最後通常會被作者編成論文集來

發行，所以這其實是有些困難的，像美國之前有發生像New York Times跟自由

作家的案子，就目前現行的著作權法而言，其實恐怕雜誌社要跟作家要這種授權

書是越來越困難了。 

宋副館長： 

按照政府的一些計劃，尤其是國家典藏數位化，他們逐漸希望學位論文、期刊論

文、政府資訊，希望能夠是當作公共財，當然，我們目前不是很了解美國的政府

資訊不受著作權保護的範圍有多廣，若政府資訊不受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不只是

我國著作權法上講到的以政府機關為著作人，而是比這種範圍更大一點，我個人

認為可能可以解決非常多學術期刊的問題，因為不少的學術期刊其實後面就是政

府、學校等，當然，什麼叫做政府機關這個還要再去規範。九十至九三年的國家

科學發展計畫中，責成國家圖書館去針對訂定公共資訊相關法令的部分，進行立

法，我們也覺得有點困擾。也就是利用資訊科技建立優質環境中，需要訂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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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相關法令，將學術機關、學位論文、政府資訊賦予公共財的地位，保障民眾

資訊存取的權利，這個要國家圖書館主辦，國科會協辦。我覺得這也是完全站在

使用者的立場，沒有考慮到著作人，就這個部分，我個人認為有沒有可能像國外

一樣，由相當於教育部和智慧財產的主管機關，兩個單位來訂一些為教育機關或

是圖書館所訂的著作權的使用規範，然後經過立法程序的方式來處理。 

賴律師： 

據我所知美國現在跟我們的制度其實也是差不多，也是用合理使用來作為圖書館

的規範，只是美國規範得比較詳細，一九九八年他們還有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

案，有規範到數位著作的部份，然而，其規定對圖書館的限制還是蠻大的。目前

我們這個案子大概在十月左右會辦一個公聽會，可能會邀請一些圖書館的人還有

一些出版業者，假如我們能有初步成果的話我們會在十月的公聽會再徵集大家的

意見。 

宋副館長： 

我記得早期智慧局委託資策會法律中心作的一些成果也有一些條文，好像有一個

第六十五條之一，後來現在看智慧財產局所公開徵求意見的版本，好像沒這一條。 

賴律師： 

我想可能因為爭議非常的大，所以暫時不談吧！就智慧局作為主管機關，考量的

因素比較多，所以很難決定。 

宋副館長： 

在我個人的立場是覺得為了圖書館和教育機關的利用作特別規範，會比較好處

理。因為如果要我們要去跟業者的組織談，因為業者的組織都鬆散，也很難處理。

說實在的我們可以發覺著作權法組織或是美國、歐盟他們對於這個數位化資料的

保護，似乎傾向於保護著作權人，我國的著作權法大概在加入WTO之後會有一

個變局，大部分的國際條約我們都要遵守。 

賴律師： 

國際趨勢對於著作權的保護是越來越嚴，但是，也相應的在合理使用的部份要再

作修正，因為放寬著作權人的權利，事實上也要在合理使用上面也要相應的作調

整，不然的話可能沒辦法執行。 

宋副館長： 

我的想法是說以合理使用的規範來講上可能是越來越嚴，究竟合理還是不合理最

後就是以法院的判決為依歸，主管管主的意見當然是強而有力值得參考，那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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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來講我是比較傾向於我去付錢，當然我們這邊也有所謂的仲介團體，但問

題是說我們也有仲介團體條例，那麼圖書館這方面也想付錢，那麼條例到現在你

也會發覺大概也只有音樂著作類的，路越入越歪，是有談過，但是不曉得什麼道

理沒有秩序，那個時候他們好像是找到司馬中原來開個會，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不曉得為什麼不動了，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果裡面，假如說圖書館想付錢，其實對

我們來講也不過就是漲價嘛，照理來講以遠距系統來講事實上我只要著作權費，

老實說我隨你定嘛，你要訂五十也好，反正我就轉給作者嘛，作者發覺這個東西

要五十他就不要了也可能嘛，另外一篇文章也許不需要著作權費，那麼也許他就

選了這個了嘛，依我的一個了解我們現在index上面也許一個粗鬆的檢索點下去

可能有六十篇文章，那這六十篇文章對我來講我就看那個有沒有有數位化資料的

嘛，沒有的我就跳過了，可能我會發覺只有三十篇，那這三十篇可能對我來說也

就夠了，那麼有一天可能我再多一個要著作權費和不要著作權費的，也許有一天

他也會發覺這個不要錢的我就要了，所以我不反對付費，基本上就是市場調節，

那麼假如說這個團體又不成立，我可能去找雜誌社，那麼有沒有可能像音樂的這

個強制授權，有沒有這種可能，而且要我們現在回溯民國八十年的文章的作者，

有時候也很難，當然民國八十年以前的文章我們都認為這個都已經逐漸快要老化

了，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個很大的歷史包袱，其實有些學科誰要那個民國四十年

的資料，送給他他也不要，所以說除了文史嘛，所以有沒有辦法對這個方面為語

文著作來做考量。 

賴律師：因為其實他們並沒有提到強制授權，但是我們有思考過就是說我們會在

這個裡面再討論一下這個強制授權可行性的評估，我們覺得有時候你透過自願的

制度來做那很多作者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相信現在臺灣的作者很多都不知道國

圖有提供遠距離的服務，更不用說自己上網來填授權書或者是幹嘛的，那其實我

們會稍微思考這個方向，不過老實說這方面反彈的力量應該會相當的大，因為其

實你在走強制授權的情況下的話，雖然是付費，但是那個rate不曉得要多大，所

以就變成說有些作者會覺得…，因為所以這一方面你走強制的話基本上是剝奪了

作者市場的機制，基本上在這一方面我還沒有看到國外的制度是直接用強制的，

所以大概只有最後的時候我們會稍微提一下，你用強制授權可能產生的影響是什

麼。 

宋副館長：可是我們音樂著作不是有方法嗎 

賴律師：其實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不行的，雖然他有這個制度在，但是你去申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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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其實主管機關也會怕揹上這個責任，因為判斷可不可以強制授權的權利是

在主管機關，那我記得在這次的修法傾向於至少費率的部份要拿掉，也就是說我

可以給你強制授權，但是費率的部份你要自己談，這樣子變成回歸到之前，我為

什麼會需要強制授權，就是因為費率搞不定，所以現在KTV業者其實也在給主管

機關壓力不要把那個拿掉，因為你一拿掉的話，音樂對於強制授權的這個部份是

對於那種做卡拉OK伴唱帶的啦然後KTV業者還有專門做家庭式的那種業者用最

多，現在主管機關一般來說他不輕易用那個制度，你來申請的話一般他都是叫你

先去談。 

宋副館長：我們目前也有那個興趣去談，當然我不會找一個雜誌社只出版一個

的，因為有一些集團他的雜誌大概是七八種在手上，可是我跟他談也是這個段以

後的，這個段以前的他也沒辦法。 

賴律師：因為有一些作者也沒有授權給他，譬如說像我們去投稿，我們也不是跟

雜誌社去簽約的，而是說有的適合的我們就去投稿，所以其實我的文章他要拿去

用的話，事實上他也沒那個權利，因為他只能刊登一次，因為他沒有先講的話這

個基本上不會得到我的同意嘛。 

宋副館長：所以就覺得有點困擾，因為我想想看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我就跟長

榮也是九十年以後，那麼他最近五年內的東西還是有點用呀，或者是十年嘛放寬

一點從八十年到現在，還是有用呀，那這一段又是怎麼處理，那當然事實上我們

遠距推行剛剛有提到有雜誌社來關切，甚至於要什麼月旦的呀，可是經過我們說

明之後也都能夠接受，當然也有一家可能自己也在搞一些網路上傳輸的，他就覺

得非常不痛快，然後找我們去他辦公中心談，態度也很強硬，後來我就是那你既

然態度麼強硬我就把你的索引和影像我就通通取消了嘛，可是他就覺得影像也是

有問題的，可是也是索引最好不要取消的，那我覺得他也蠻矛盾的，可是對我們

來講，因為我們也是公務員嘛，因為感覺上衝的人是不多啦，所以一般人來講既

然法律上也是有灰色地帶，那你又何必去拼呢，總之我想付著作權，可是我也覺

得付起來不知怎麼去處理，要我圖書館去跟個別的雜誌社談，說實在的是會不會

被認為也是蠻不務正業的，因為畢竟沒有那個機制去談。 

賴律師：因為我想說假如請圖書館的人去談，基本上有點困難，應該是這個動作

應該是個獨立的，就是說他談完了之後，圖書館照著這個Rate來付費。 

宋副館長：這個就是仲介團體嘛，可是一直不成立我也沒辦法 

賴律師：因為我以前有印象的就是說，我以前的指導教授是謝銘洋教授，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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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我提過為什麼語文著作沒辦法，那是因為呢，某些出版社加入之後呢，其他

人就不願意來，這可能是跟業界的有關，因為音樂的話等於是現在音樂的話像詞

語歌出版大部份是比較弱勢的，而是音樂出版公司比較強勢，但是詞語著作的部

份反正大家都是弱勢嘛，所以去加入仲介團體的意願比較高，但是像出版的很

多，其實你說作者當然有，但是有雜誌社還有出版社，所以基本上作者的力量比

較弱，雜誌跟出版社的力量比較強，但是當然他們之間競爭比較激列的情況下，

就會有你要有一個仲介團體出來的話，就可能很容易運作上比較沒有辦法調配。 

宋副館長：以這些資料的類型來講，以圖書來講大概我們不會去為了那本書整本

做數位化，而雜誌的話是絕對有可能的，當然雜誌的作者好像比圖書的出版社更

薄弱，聲音更小，這也是我們比較敢做的一個因素，因此雜誌社本身應該也可以

弄個學會之類的，也許也可以弄個專業團體，就不要跟圖書弄在一起，其實圖書

的話在圖書館絕對搞不過出版社。（錄音帶換面）所以對我們來講，國家圖書館

在數位化的定位非常清楚啦，其實基本上有些事情他們大概不是很了解，就是有

的數位化或者我們說是電腦與網路的這個資訊時代，對圖書館來講是個契機，譬

如說剛剛提到的期刊論文索引，假如說國家圖書館包括學會論文有三千種，那這

三千種就是所有國內的期刊圖書館的後盾，那他們就可以不必去做這一塊，甚至

於過去的收藏他可以買，他可以提供讀者看，但他不需要裝訂嘛，因為裝訂也是

一筆錢，然後也是一個館藏空間的一個問題，所以理論上來講以國家圖書館提供

這個遠距服務並沒有影響到雜誌紙本的銷售，但是絕對節省了圖書館的典藏空

間，對於一個鄉鎮的圖書館來講，根本他的雜誌不會超過五十種，大部份都是送

的，那麼我們比較希望的，那麼你鄉鎮或是其他的學校你去發展你自己小而美的

館藏，然後你小而美的館藏依舊在網路上能夠做為我們國家圖書館的一個後盾一

個補充，所以目前來講我們推動的大概就是這個的一個概念，譬如說台東師範學

院，他的兒童文學是所有的學生必修，所以他的這個兒童讀物的素材收藏很多，

以他那股力量去做兒童讀物這一塊，那絕對跟國家圖書館是相輔相成的，在這樣

子的一個概念之下，假如所有讀物的製作者都跳出來，那我覺得對兒童書還有插

畫者出版者還有作者，甚至於還有原作者，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變成一個公益和

私利的調和是蠻困難的，假如說太注重於著作人的權益，那我覺得也許不是很有

利的，尤其是以國家來講對於圖書館的經費也不是很高，那麼我們只做的也只是

國內這一塊，我們也不會去碰國外的，因為國外的著作權也很嚴肅，所以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雙方面都能夠獲利，所以我最大的困擾就是仲介團體他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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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法制我覺得都應該也還好，都有路可以走，可是問題是他不成立的話我就沒

有皮條了，那麼當然如果用法律來規範也不是不行，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越

來越不是這樣子方向，當然不管是依照程序法或依照什麼都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方

向，所以現在學位論文有很多的學校認為我為什麼要讓你國家圖書館做咧，我自

己來做，也許也有點創收，在學校要自籌經費五分之一的時候，他也覺得也是蠻

好的一塊，所以就是弄了一些以學校單行法來規定學生一定要把他的電子版繳交

給學校，可是這是不合理的嘛，哪來的法律授權，依照學生的程序法來講，反而

是學位授予法倒是對國外還是有點那個的嘛….，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傳遞上的一

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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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政大圖書館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李光華、畢曉梅、陳曉理、劉惠美（以下稱「受訪人員」） 

訪談人  ：賴文智（以下稱「賴」）、葉乃瑋（以下稱「葉」） 

訪談時間：民國九十年七月十七日上午十點三十分至十二點二十分 

訪談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賴： 

先行介紹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背景及本研究案基本資料（茲略過不述）。想先請

教各位對於數位化圖書館這個概念的看法？ 

受訪人員： 

個人覺得數位化圖書館和圖書館數位化重疊性很大，數位化圖書館的資料來源，

可能有很多數位化的東西，而圖書館數位化比較是針對我們現有的東西，像是圖

書、期刊、報紙等，而將之數位化。而因為目前多數館藏尚未數位化，所以數位

化圖書館也會牽涉到館藏數位化，有一體兩面的那種感覺。現在本館已經有很多

像電子期刊、資料庫和電子辭典這類數位化的館藏，而圖書的部分還沒有。至於

電子書的部份，本館目前正在觀察中，但是還沒有去買，有個網站 Netlibrary，

它有提供幾千個 title，供人家使用，沒有版權的問題，因為都是很久以前的舊書，

我們會拿來試用，但是目前還沒有進行採購電子書的計劃。 

賴： 

期刊數位化的這個部份，我知道目前是國家圖書館在做，政大圖書館這邊也有做

期刊數位化？ 

受訪人員： 

中文期刊我們是 follow 國圖，就是全部由他們做，我們等於像他們的會員，三

萬六一年，就可以無限量的 Download，新聞期刊的話本館是買現成的，有時候

購買紙本會送電子版。 

文智： 

目前一般同時發行電子版的期刊，會要求圖書館在購買電子版的期刊或資料庫

時，同時必須訂閱一定份數的紙本期刊嗎？ 

受訪人員： 

目前大部份出版社都會要求，但是並沒有限定一份只能一個人用，通常是給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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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可以多人來使用，但是同時上線的只有一個。此外，也有出版社就該公司

的期刊全部製作為單一資料庫，其中我們可能只訂了幾種期刊，譬如說可能有一

百種期刊，其中我們只訂了三種或五種，但是也可以加入這個電子期刊會員，其

中的一百種電子期刊都能夠使用，這樣就變成我們的電子期刊數量會比紙本期刊

的數量還要多。目前中文的部分台灣非常缺乏，而大陸方面已經將核心重要期

刊，集合為中國期刊網，本館也已經購買其使用權。 

賴： 

像中國期刊網有要求一定要訂期刊紙本嗎？還是單純的就是電子期刊的使用

權？ 

受訪人員： 

他等於是一個資料庫，賣資料庫使用權而不是賣期刊，是屬於線上的資料庫。 

賴： 

我在線上稍微逛了一下政大的圖書館，大部份的線上資料庫為了著作權保護，都

是鎖 IP，一定要從政大的 IP 上。 

受訪人員： 

其實除了鎖 IP 之外，我們通常還有另外一組密碼是可以不限 IP 的，但是我們就

會有比較嚴格的限制，以確定是本校的師生，譬如說是老師在家裡或是到國外

去，我們就會把這組密碼給他。 

賴： 

其實線上資料庫對於作學術研究真的是非常重要，假如學校圖書館能提供這種服

務，對於從事研究非常有幫助，因為對研究者來說文獻蒐集很麻煩。我記得以前

在寫論文的時候，三天兩頭的要往政大社資中心跑，因為社資中心的資料不能借

出來印，只能在那裡每次就找了一大堆，然後開始排隊等影印機，然後就要印很

久，後來像我自己的論文就是直接全文放上網站，因為要去找來印其實是非常麻

煩的，可以從事創作的時間會被找資料的時間浪費掉了，所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

來講，我覺得圖書館協助研究人員使資料易於取得、使用，研究人員可直接就資

料開始消化，花較多的時間在創作上。其實將過去的論文在現在的時點加以觀

察，會覺得論文的價值比較低，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在做資料的堆砌，但是以前就

是覺得說資料堆砌非常重要，因為以前資料的蒐集很困難，只要能幫後來的研究

人員蒐集好、整理好資料，這樣論文就已經很好了，而現在透過科技應該慢慢的

會有所轉變，畢竟當資料的取得越來越容易的時候，論文價格的標準就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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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使用者的觀點，圖書館利用科技使資料的取得愈來愈容易，是圖書館相當

重要的功能，  

文智： 

另外我想請教一下一般微縮膠卷，圖書館認為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我記得微縮

膠卷不是數位化，是用拍攝的方式，但是應該也算是重製的一種，然後不曉得就

這方面，圖書館就微縮膠卷的部份是如何處理？ 

受訪人員： 

本館負責是拍攝中央日報，也是要跟中央日報簽契約取得授權，然後才能翻拍，

此外，中央日報還同意我們發行，也可以提供給其他圖書館在學術研究方面使用。 

賴： 

也就是說在報紙的微縮膠卷這部份，目前還是需要簽約來處理。其實就將報紙製

作資料庫這方面，跟製作成微縮膠卷有差異的部份，在於數位化為資料庫的部份

是有選擇性的，但微縮膠卷就是整個拍。從著作權的角度來觀察，整個拍其實問

題比較不大，也有國外認為像微縮膠卷這種情形，圖書館雖未經授權，但可以為

了保存的必要直接處理，簽約不簽約只會涉及到能不能另外銷售出版。此外，不

曉得政大在考慮要提供數位化服務時，主要是基於什麼樣的出發點？譬如說像考

慮哪些東西要做數位化或要購買哪些資料庫，或決定要不要購買某家的資料庫，

在判斷上是怎麼樣去做衡量的。 

受訪人員： 

因為這牽涉到比較大層面的，應該是屬於採購和參考部分負責，以電子的資料庫

而言，因為資料庫大部份都有主題，譬如說經濟資料庫、法律資料庫，都是有某

一些主題的，那我們在選擇資料庫時，大部份還是依賴各個系上的老師推介，因

為老師是專家，圖書館其實可以說只是將各系所的圖書經費統籌管理，但要購買

相關圖書或資料庫時，一定要系上要有這個需求，不能亂買。而系上提出要求之

後，圖書館也會做一些審核，就是說這個資料庫連結到底方不方便，跟我們現有

的資料庫有沒有重疊，我們會給他們一些建議，如果他們決定要買，他們還有錢

的話就買，一般專業性的資料庫是這樣子做決定的，所以我覺得圖書館在很專業

的資料庫上沒有很大的決定權，我不能說我要買就買，不買就不買。 

賴： 

冒昧的請問一下，像現在政大的圖書館有關於像電子資料庫的總支出金額，大概

每年平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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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員： 

這方面我們不是很清楚，要問採購才知道。 

葉： 

像剛才也有提到說政大在考慮電子書的嘗試，一種是在網路上瀏覽的電子書，另

一種是像 Netlibrary 之類的，可能會給你一個小小的閱讀機，可能每個圖書館買

個四五台小小的閱讀機，閱讀機裡面輸入個五十本書之類的，處理方式就跟紙本

書一樣，借給讀者帶回家去，那你們會怎麼樣子做抉擇或是都嘗試？ 

受訪人員： 

如果讓我們做抉擇的話，我們不會弄一個閱讀機，Netlibrary 它是下載一個閱讀

的軟體，你剛講的是有一個機器，國內也有圖書館在使用，它是有一個閱讀機，

然後要將卡還是軟體插進去，要借的話要連閱讀機一起借才可以，我是覺得說如

果以單純圖書館比較什麼沒有問題，當然你要借一個閱讀機我就給你一個電子書

讓你帶回去，這樣子應該比較是沒有問題，但是對讀者在看的方面比較不是很方

便，所以現階段我們暫時不考慮這種方式。 

葉： 

剛剛提到跟中央日報的授權，您剛才說中央日報有授權發行給其他圖書館，這套

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受訪人員： 

我們在製作微縮膠卷母片後，會請一家公司幫我們代理，有其他圖書館下訂單

後，我們就幫他做拷貝，等於是說我們有跟中央日報簽約，所以版權是沒有問題

的，我們可以做發行權提供給各大圖書館。 

賴： 

這個月有個美國與報紙數位化有關的案子，是 New York Times 與自由作家協會

發生的著作權爭議。在美國期刊或報紙以原本的方式做第二次發行是沒有問題

的，報社不用再去取得作家授權，因此，假如以報紙的原貌或是全部數位化做成

光碟片，將光碟發行是不需要經過投稿的自由作家另外的同意。但是假如是要發

行像 New York Times 五十年精選輯，挑選一些精典著作出來，等於是說改變了

原來發行的狀態做第二次的發行，這時候就需要重新取得授權。所以在做剪報資

料庫的時候，即使取得報社的授權，也可能產生著作權的問題。 

其實國家圖書館提供期刊遠距文獻傳遞服務也有一樣的問題，現在是利用合理使

用授權的概括規定，但是因為不確定性仍在然在，所以國圖也是很希望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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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找雜誌社問他們能不能夠協助取得作者的授權，就會發現即使與雜誌社簽約，

雜誌社沒有取得作者另外的授權，基本上也沒有權利授權給國圖做整個數位的重

製。 

在報紙的情形其實是一樣的，假如我們現在要做像是「九二一的震災專輯」，相

關的新聞報導假如是報社的記者寫的，這個沒有問題，報社有權利授權，但是假

如是自由作家投稿去報社或者是報社特別委託某些人去做的專輯報導，這個專輯

並不是記者自己做的，這方面可能就會有問題，因為要確認報社有沒有取得這個

權利，這個是在我們從學法律的角度來看，在在做微縮膠卷和把報紙作成數位化

的資料庫，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情況下就在這邊，其實以前可能只要對報社，現在

要對著作權的個人。 

這也是智慧局一直在提醒的問題，也就是說，圖書館所面臨的著作權問題，已經

越來越不單純了，以前紙本的書買來圖書館可以借出去，因為圖書館就是所有權

人，買來就可以借出去，因為著作權法上並沒有規定著作權人擁有出借權，也就

是說，當著作權人把書賣出去，根本管不了人家要不要去借，書的所有權人要借

給一百個人或一萬個人著作權人都管不了。但是像電子書或者所謂資料庫的情

形，並沒有「書」的所有權的問題，因為資料庫通常是 CD-ROM 版或線上版，

CD-ROM 只是著作權用來傳遞的媒介而已，並不是像書本一樣當字印在上面時

就無法分離，因此，對於一般數位的著作，譬如說現在網頁或是一般的電子書、

電子期刊，就不像紙本的書一樣，承認 CD-ROM 的所有人可以自由使用、收益、

處分該 CD-ROM 及其所包含的著作。也就是說沒有所有權，只有資料的使用權。

當圖書館只拿到一個授權的時候，譬如說當你去買一本電子書或買一套電腦遊戲

軟體，雖然一般是用「買」這個動詞來形容這樣子的一個動作，但是事實上合約

拿回來一看是 License Agreement 授權合約，這就跟以前在處理紙本書的情況不

一樣，不是說圖書館買進來就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處分。 

這也是在考量圖書館在數位化的時候遇到的最大問題點，以前圖書館不需要什麼

法源的依據就可以借書出去，現在譬如說同一著作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電子版本

一個是紙本，明明是一樣的東西，可能價格也一樣或電子書的價格會稍微便宜一

點，可是是一樣的東西，一個是買進來我就可以借出去，一個是買進來能不能借

出去還不知道，能不能在圖書館放一個電腦讓大家在那裡看，其實也是不清楚，

要看授權的範圍、條件。希望就這些問題，看看大家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意見。 

受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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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如果有一個特別法，讓圖書館可以為讀者他們所要研究的東西去思考的

話，會對於整體社會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因為圖書館不是在營利，所做的任何事

情都是為了造福研究者、讀者，站在這個立場來說，不營利而是為了提供研究的

話，是不是在很多的限制上，應該對圖書館等相關單位，提供比較有彈性的作法，

要不然處處都跟著作權法牴觸的話，根本沒有辦法做事情，也沒辦法提供相當的

服務。因為圖書館是服務業，而且是不賺錢的服務業，我覺得我們的精神要比服

務業更需要服務的專業。如果著作權法的規範過嚴，當然法律圖書館也是非常尊

重，但是如果說處處都綁手綁腳的話，真的無法提供任何服務了，唯一的辦法就

是不做。 

像您剛才提到博碩士論文的資料，以前很需要，現在還是很多人需要呀！圖書館

是站在服務的立場，基本上多做就是多事，不做更省事，可是為什麼還要去做，

就是因為看到大家很滿意我們的服務，我們就值得，如果因為著作權法規範而不

做的話，其實我們私底下可以說是鬆了一口氣，不用做那麼多的事情，站在圖書

館員的立場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話，我們可以根本不做。 

賴： 

不知道圖書館有沒有試過向業者商議某些資料庫在學術可以免費使用的方案？

在美國法律方面著名的資料庫 Lexis-Nexis，就是免費讓法學院的學生使用，這

些學生熟悉該資料庫、依賴該資料庫之後，未來律師事務所自然會付高額的費用

來取得該資料庫的使用權。而電子書有沒有可能透過類似的協議方式，例如：電

子書在學校是 Free 使用，用推廣的方式。之前我們也曾在網路上，看到美國在

在做期刊的數位化的動作的時候，事實上是先決定某個領域，然後說服一些圖書

館加入，然後由這些圖書館整體去說服相關期刊業者，說明這些期刊數位化後在

圖書館放是有道理的，因為是在培養基本的讀者群，是走授權的模式。 

但是在台灣因為沒有非常大的雜誌社或是仲介團體，所以會比較不好談，光是個

別去談的談判成本就不會有圖書館想做，因為並沒有經濟效益，以科技市場為

例，至少要談下市場一半的期刊，其他人才會跟進。 

葉： 

美國的 CCC（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著作權交換中心）是由美國地區的作

家、出版商所組成的非營利機構，從事授權及其他相關著作權事項的服務，為本

國或外國作者提供有效率的諮詢與著作權的權利取得與交換，運作的蠻不錯的，

即使是像圖書館要尋求個人的文章的作者授權，都可以透過 CCC，CCC 會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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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或幾天之內主動幫你尋找這個作者，所以整個授權麻煩的事情都由他幫你

處理掉了。 

賴： 

台灣在這一方面因為欠缺仲介，所以圖書館在數位化希望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時，會比較困難。其實著作權的仲介事務，政府可以做私人也可以做，因為其實

並沒有所謂的一定要誰才可以做這個仲介的動作，目前我們有仲介團體條例，也

只是說當你要以著作權仲介團體的名義從事業務的時候，才需要依照那個條例來

做，事實上一般法律事務所可以做、圖書館也可以做。不過，當我們詢問國圖宋

副館長為什麼國圖不做，主要是因為國家圖書館沒有著作權授權的專業人員，加

上國內資料庫業者起步的比較晚，像美國 Lexis-Nexis 的資料庫，據我了解由 1970

年代就開始做了，在當初著作還比較少一點的時候就開始做，會比較容易。現在

為什麼不容易做是因為起步太慢了，然後整個市場非常的混亂，就會變成說誰來

做都很不討好。所以現在的情形可能會變成，雖然圖書館想要付費使用，但又不

可能找一家一家付，而著作權人又可能警告圖書館不能做，最後就變成圖書館感

覺上好像在侵權，而著作權人也不滿。 

老實說，因為圖書館掌握非常多的圖書資訊，來做著作權的媒介其實是很適合，

也許只要提供一個機制使用者付多一點錢，即可閱覽電子全文，這些權利金存在

圖書館的專戶，著作權人可以依使用量來申請，而圖書館則以固定費率給付，但

是，這個制度比較傾向強制授權，沒有法律的依據其實是非常難做的。而要在立

法上解決其實也不容易，因為一旦圖書館可以做這一件事情，就是表示剝奪了著

作權人自由選擇的空間，這會引起非常大的反彈。目前我們知道的話最快的立法

應該是澳洲。 

葉： 

澳洲的立法腳步很快，譬如說在保全資料方面，像剪報可能不需要經過授權，直

接圖書館可以做數位化把他做成一個檔案，但是只能夠在館內流通，其實國內智

慧局那邊也有在考慮，那還有就是說這個數位化之後的檔案可以譬如說館際合作

就是參考服務組的業務可以透過 E-mail 或投到網站上去提供給其他的圖書館，

或是讓其他圖書館要借這本書的使用者來下載，或許未來我國在修法時，也可能

朝這個方向前進。 

受訪人員： 

這就是圖書館所需要的立法，直接規範讓圖書館做某些事情，因為這個數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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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基本上我們也不營利，只在校園裡面提供 service，如果是外校的學生知

道有我們的剪報資料庫，那他也可以上網查到書面資料，那如果要影像檔的時

候，就是透過館際合作的方式，來跟我們索取原樣的 print out，當然如果自己找

的到的話當然最好，但是實在找不到來找我們的時候就是透過館際合作，這是我

們所希望的。 

賴： 

其實像現在很多著作數位化之後，圖書館跟資料庫業者沒有差很多，如果資料庫

業者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圖書館要不要自己做，譬如說像現在的聯合報或中時他

們自己有所謂電子的資料庫，像這些東西我們要不要允許圖書館來做，這是一

點，有些人認為資料庫業者做跟圖書館做是兩個不同的意義，意義不同在於圖書

館扮演的是一個公益的角色，必須要有一個權利是說，他有機會可以跟這些資料

庫業者做一個談判的動作，因為假如他沒有一個權利的話，基本上就是你要價多

少就是多少沒有一個談判的空間，就是說假如你要價不合理，可能你塞了一大堆

東西進來，我認為你那些東西可能其實是沒有那些價值的，但是我非買不可，因

為我沒有跟你有一個制衡的權利在，那就變得是說只能資料庫業者做圖書館不能

做，圖書館只能買一個所謂的使用權，但是另外會有些人講說那其實是因為市場

不夠開放的關係，當市場上有很多相同種類的著作，不同資料庫業者之間會有競

爭，自然會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不需要國家給圖書館一個這種權利來去做一個平

衡的動作。同樣一件事情就是會有不同的角度來看，最後就變成所謂的決策的問

題。就這一點而言，不曉得圖書館這一邊，像資料庫這種東西，要是有別人已經

在做，圖書館認為有沒有必要擁有一個我自己可以來做或是要有什麼樣子的權

力。 

就期刊的部份，之前也曾經發生過國內某雜誌社，他們要自己做線上資料庫，就

去跟國圖抱怨說圖書用文獻傳遞的方式，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因為就某些專業

領域而言，其實兩三年前的文章還沒有過期，而國圖就是六個月前的不做，這個

使有價值期刊論文的部分發生圖家圖書館直接與出版社競爭的情形，因為使用者

直接跟國圖申請即可，像期刊很多的使用者都是在校的學生，而國圖跟很多學校

有簽約，一年是三萬六，只要在學校內，就可以無限次數使用，學生幾乎可以說

是 free 的拿到期刊中的文章，出版社自然會有所不滿。而且，圖書館也沒有得到

授權，又直接跟出版社競爭，在一般商業的情形，可能就會構成所謂不公平競爭。

因此，可以預見，未來數位化圖書在發展上可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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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跟資料庫業者變成一種競爭的動作，像報紙的數位化也是一樣，譬如說像今

天報社要自己做，那這個時候圖書館有沒有必要自己再來做，像這個問題不曉得

您的意見如何？ 

受訪人員： 

其實我覺得像單一雜誌的情形，若是他們自己做，也只有自己的文章資料庫，可

是像我們做的話，是一種綜合性的全部都有的，這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模式。 

賴：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從著作權法的角度來看的話，在判斷是不是屬於合理使用的

條件，其實不是只有是屬於營利還是非營利，並不是說只要是非營利，就什麼都

可以做，不是這樣子的，還要看看會不會影響到這個著作的潛在市場等，譬如說

像資料庫直接競爭的問題，這個就可能會發生，要是有一個 free 的資料庫存在的

話，那麼商業的資料庫就沒有辦法獲利，沒有辦法獲利就沒有辦法生存，這對於

整個著作流通是不是更好？其實不一定，因為讓所有的著作都 free 的流通，對整

個文化的發展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考量的時候就很尷尬。 

目前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他規定四個判斷的標準，對於圖書館來說恐怕也

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子的行為是不是合理。其實對法律人來說，也不是很容易判

斷，因為每個個案都不一樣，譬如說圖書館是非營利，但是數位化的是著作全部

或一部就可能發生問題，譬如說報紙一小篇文章其實也是一個著作，但不是說數

位化一個著作的全部就是不合法，因為一個報導的完整性你不可能說我只摘錄上

半部，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解釋上，該著作利用的性質上，就是必須重製全

部。其實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希望是政策走向，而不是細部的一個一個

去討論，也就是說在政策上像剛剛提到的就是如果已經有了商業的資料庫了，那

要不要給圖書館一個權利來做。 

受訪人員： 

基本上如果今天已經有了一個商業的東西，我知道我可以花錢去買它，我寧願花

錢去買它，我不願意花很多的人力去做，像譬如說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我今天我

剪的報紙可能有十八份報紙，但十八份報紙的話那現在可能說有一個資料庫包含

了十五份報紙的話，我可能會願意去用那十五份報紙的資料庫，那另外的三份報

紙我就自己另外再想辦法，原則上我不願意用人力來換取，我覺得他會做的比我

好。但是，以國研中心為例，自國研中心成立以來，就一直有這個剪報資料庫的

存在，那這個剪報的話對當時的研究人員作用非常的大，因為國研當時是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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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一個單位，只有國研中心可以看到中共的報紙，那研究人員都是靠這些東西

來寫文章，那現在這些東西，譬如說我們以前訂的報紙，一年花在報紙上的費用

非常多，如果不能數位化利用非常可惜，因為這些報紙不適合以紙本保存。但是，

假如報紙都已經有電子版本，像現在的 New York Times，一年內看他的東西是

free，那我幹嘛去剪他，所以我們現在國外的報紙幾乎都不會自行剪報，那今天

會留下來這些報紙實在是基於研究人員他們的一些需要，其實不要是說他們就連

我都不願意看電子報，我寧可看報紙，但是我在找資料的時候我要上網去找資

料，不會去翻那種東西。 

賴： 

我有去翻過那種報紙，實在是很難以使用，一疊這麼厚，然後照月份訂起來，然

後你明明已經知道是哪一年哪一個月哪一天哪一版了，還是覺得很難找，然後找

的時候開始灰塵就這樣子飛起來，然後要影印的時候又很重，很多在那個邊邊裝

訂的剛好又印不到。 

受訪人員： 

而且報紙的合訂本佔掉館藏很大的空間，一個月的報紙訂一本，一年就是十二

本，何況有些報紙根本是一個月要訂兩本，空間需要非常大，現在又不可能再去

蓋房子來保存，如果因為 copyright 告訴我說你不能再做這種東西的話，其實圖

書館就是不做，損害的權益是使用者。我最希望的模式是這個樣子，已經有商業

的行為，像中時、聯合各個報紙他們自己做資料庫，圖書館跟他們取得授權，他

們允許圖書館把自己需要的東西 cut down、download 下來，變成圖書館自己一

個小小的 database，因為每一個圖書館一定有他的讀者群，像我那個單位是比較

偏重於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大陸的研究，所以我要的東西只是你報紙裡面的某一小

部份而已，那我跟你訂了以後你讓我 download 下來，然後你讓我自己成立我的

資料庫，只在校園內供學術研究使用，不對外流通，這是最理想的一個方式。 

但是現在資料庫公司基本上他不願意這樣做，只允許在線上閱覽。但是我們需要

把資料 download 下來。我們光是剪報就投注了很多人力下去，我們實在是不願

意去做，但是資料只有越來越多又不會減少，又不能丟，為什麼要數位化，這是

很重要的原因。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資料 scan 進去，事實上 scan 進去是很不

好的，因為你不能夠再利用，像中時、聯合在做的是可以再利用的，目前我們

scan 進去是不能再利用的。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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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像現在搜尋這一方面是另外做嗎？ 

受訪人員： 

搜尋這一方面現在是另外把題目打進去的，所以非常的浪費人工的，所以就是說

照你們學法律的人看來，這個書目檔是我 key in 進去的是屬於是圖書館的對嗎？ 

賴： 

書目檔的文字本身不受著作權的保護，但是就資料庫的編輯選取這個部份，政大

圖書館會有編輯著作權，但是單一欄位則沒有。就目前我們與圖書館業者接觸的

經驗就是說，大家都覺得自己很委屈，大家都覺得自己吃力不討好，user 會覺得

這個該做那個該做，可是律師就跟你講說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的，真是不做不

錯，多做多錯。其實從智慧局也請我們提醒大家，假如大家認為這樣不合理，也

許應該提一個 propose 給智慧局，就是讓智慧局有機會形成一個討論，因為智慧

財產局必須兼顧很多層面。譬如說修到有關於圖書館的條文，圖書館可能就會覺

得說修的不夠，放的不夠寬，但是同時也會有出版業者的壓力。所以著作權組是

希望假如有機會的話能夠請圖書館學會整合一個理想的立法，覺得說應該要有那

些條文，具體說明理由，以及條文應該如何修改。像我們在看美國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或者圖書館的學界組織，在這一方面主張是非常強

的，有任何一個議案與圖書館相關，都會主動的提出意見，進而形式一個公共辯

論的空間。目前在我國幾乎沒有這種討論活動，著作權組把議案提出來之後，可

能先上網公開，再經過修正委員會的討論，也可能會辦公聽會，這中間若是沒有

民間的聲音，智慧財產局的考慮就會不周全。像以前在修專利法的時候，一般的

廠商都不來參加，很可能是忙得沒有時間來，但是，有一些發明人，就會來參加

相關研討會，所以會發現有時候新聞報導出來說的研討結論，會跟廠商的要求完

全不一樣，因為在公聽會裡面的聲音，很可能都是像專利權的刑法是不能廢除，

一旦廢除了大公司就會恃無忌憚，而一般大公司在之前不參與，而當問題發生的

時候，又會指責智慧財產立法不當。 

也就是說，目前主管機關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實際上非常相關的人，例如修圖書

館有關規定的時候，對圖書館甚至對從業人員、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修

法的時候，並沒有人出來表達這些聲音，最後出問題的時候就突然覺得說這個不

合理那個不合理。因此，希望圖書館學界能不能整合提出一個適當的提案，希望

怎麼樣針對這個議題，把圖書館能夠有哪些權利，或者說我館員在做哪些事情的

時候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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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員： 

其實目前整個台灣的圖書館界大概代表的就是國圖，不然的話還有一個中國圖書

館學會，若是國圖不願意寫的話，恐怕學會也很難有意願來做。 

受訪人員：想請教一下，像已經很老很老的繕本書，圖書館做複製本會不會有侵

害著作權的問題？ 

賴： 

基本上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為了保存資料之必要」，是可以做重製的動作，即

使尚未超過著作權保護的期限，一樣可以透過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為了保存資料

之必要來做，可以做一個影本，影本放在架上給人家看，正本另外做保存的動作。 

受訪人員： 

再請教一下，剛才講說資料庫由廠商去做，然後我付費從網路上 download 來，

變成自己的校園裡面的一個小型的資料庫，合理不合理？ 

賴： 

這跟資料庫業者授權的範圍有關係，個別業者的授權範圍不同，要從授權條款來

解釋，不然就必須另外談授權。其實著作權法上有一些制度是可以考量的，就是

說所謂的強制授權的制度，或者說仲介團體的制度，那在做的時候他不是說他不

付費，而是你可以先做了有人來跟你要錢的時候再付費，或者說你在做的時候就

把一定的錢提存到特定專戶，直到著作權人來領取。目前我國只有音樂有所謂強

制授權的規定，就語文著作這個部份還沒有，但強制授權制度現在比較不流行，

因為違反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 

受訪人員： 

之前曾在某個研討會上聽說，台東師院為了要保存把繕本書，將之做成電子版的

資料，然後又把放在網路上，並沒有提供是針對校園用還是說提供所有網上的朋

友用，有位律師表示舊的資料可以做，老舊的資料不涉及著作權，請問放在網路

上會不涉及著作權嗎，另外，繕本書可以複製然後保存，出借那個複本嗎？ 

賴： 

我再解釋一下就是說為什麼有一些著作是沒有問題的，主要是因為已經超過了著

作權的保護期限，已經不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重製、散

布，譬如說像論語，每個人都可以出版論語呀，因為論語已經不受著作權法的保

護。那為什麼在繕本書的情況不一定，因為有一些著作看起來很舊或已經快破

掉，但是有可能是作者年輕的時候寫的，假如作者在十年前才去世，著作還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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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著作權法保護期間，所以說，其實判斷上必須加以查證。 

而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可以讓雖然仍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圖書館還是

可以做重製的動作，也可以出借重製物，因為這是合法的重製。但是假如是在網

路上做這種傳遞的動作，基本上屬於合理使用的可能性應該是非常小，因為即使

僅限於校園內使用，但是這個數位化的著作仍然可能散布到其他地方去，是圖書

館沒有辦法控制的，會產生爭議。也許未來在立法上可以考慮有關於教學研究目

的的數位化，在有一定的著作權保護措施下，可以讓圖書館有較大的數位化的權

限。 

我們在觀察美國大學的圖書館網站，其實有很多數位資料是限於校園裡面使用，

但是這些資料和目前國內圖書館的西文資料庫的使用情形一樣，都是經過出版社

或著作權人授權，因為美國著作權授權的商業機制是非常發達的。 

受訪人員： 

我們常碰到有很多別的學校的學生，來申請博碩士論文要來影印出去，為因應合

理使用的規定，一直以來我們只印三分之一給申請人，有很多同學自以為很聰

明，找了三個人頭來申請，對我們來講還是很怕這樣子會違法，如果是很明顯同

時一個學校有三個人來申請，然後你前面我中間他後面，所以我們還是比較嚴格

的只提供一部分。可是這個三分之一的門檻，就很多人就是來質問說是哪裡來

的，看了半天也只有寫合理使用，在質和量的上面，我們就認為三分之一這個量

是合理使用，所以就只給你三分之一，這是已經一二十年都是這樣子做，那很多

學校也是跟進，反正他們學校也是不能印整本，你要印的話他就給你三分之一，

所以就變成說政大好像是始作俑者，被罵的很厲害，那我是覺得說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論文上面是已經有這個授權了，我是比較沒有問題可以整本印給你，但是碰

到大概在十年前以前的全部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授權的時候，到底我們可以怎麼

做才不會被罵。 

賴： 

其實也有人主張，取得學位的論文，不管說是學士或是碩士論文，應該要規定屬

於公共財，因為不管是私立學校或是公立學校，都有國家的補助，學生利用公家

資源進行研究，取得學位，應該將論文貢獻給社會。基本上我個人也是贊成，但

是其實這個會有一些考慮，像理工科系他們有一些可以申請專利的東西、可以另

外出版的東西，可能他們就會非常的反彈。一個制度只要還沒有社會普遍接受，

就很難形成共識。我覺得這個議題恐怕是需要時間，像最近這幾年，同意論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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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載的人越來越多，等時間到了社會多數人可以接受，我們就可以在著作權法

中規定的很清楚，現在可能也不用急吧！有一些議題可能已經成熟了，所以我們

現在會處理他，那有些東西可能還要再等一陣子，那可能就是晚一點才有機會處

理到這個問題。 

受訪人員： 

那我們做剪報資料庫到底有沒有受保護，有沒有人會來告我們，如果報社要告的

話？ 

賴： 

基本上報社要告的話是可能，但是，其實基本上是一樣就是要解釋合理使用的空

間，如果圖書館不是單純鎖電腦 IP，而是更嚴格，使用者只能來館內透過我的

機器來閱覽，假如說能夠限縮到這一塊，合理使用的主張就會更強，因為可以解

釋圖書館並沒有侵害任何人的利益，因為限於館內使用，本來使用者也可以來館

內看紙本，而圖書館也沒有將數位化的資料再傳給任何人看。也就是說當使用的

限制越嚴格的時候，在主張合理使用的時候越容易，而且，現在可能先這樣做，

等未來有機會跟業者簽約的時候，就可以開放在授權的範圍。現在可以先引用保

存資料之必要來進行數位化動作，因為保存資料的必要可以有很多種，第一個因

為報紙本來就不適合保存，所以要做數位化的動作，在翻閱上也是很不容易，因

此，在解釋所謂的保存必要的時候，合理使用的空間會比較大。但是，若要開放

流通使用，則應該有較嚴格的限制，以避免侵害著作權人的權益。 

受訪人員： 

那圖書館不是會被罵的很慘，都已經數位化，還要使用者自己跑來圖書館，所以

說我們才想說能不能 follow 美國那種精神，譬如說做研究資源化我們就限定在

校園裡，就應該算是合理使用。 

賴： 

基本上即便是美國也不是這樣子，他們還是透過授權的方式，透過簽約的方式來

做，而不是說我法令規定說在校園內就是合法，他們還是一樣透過授權的方式來

做。 

受訪人員：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那個仲介團體根本沒有人願意出來承接。 

葉： 

其實美國現在有個案例是說，目前美國授權的機制已經非常完整，你要找一個單

一的著作權人已經非常容易了，可是像這種情況下要構成合理使用就很困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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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覺得反面的來講在台灣圖書館在這方面要構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賴： 

今天訪談先到此結束，希望有任何資訊都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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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數位化圖書館與著作權研討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年十月十六日下午 2:00～4:30 

地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台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主持人：謝銘洋教授 

與談人：宋建成副館長、章忠信科長、賴文智律師 

司  儀：劉承愚律師 

與會來賓：詳附件簽到名冊。 

會議內容摘要： 

一、會議資料包含：議程規劃、「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問題之研究」期

中報告（簡報檔案）、美國、澳洲、歐盟、英國著作權法有關圖書館部分介

紹、討論題綱說明，詳參附件。另附上宋建成副館長發言稿一份。 

二、綜合討論發言紀錄 

與談人：謝銘洋教授（謝）、宋建成副館長（宋）、章忠信科長（章）、賴文智律

師（賴） 

謝：我想我們時間只到四點半，要就七個議題逐一討論可能有困難，因此各位對

於這些議題有要表達的意見，不拘哪一個議題，都歡迎各位提出來。 

謝：第一個議題是圖書館在什麼情形下，可以數位方式重製，什麼情形下，才屬

於合法行為。我們現行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有直接的規定，過去智慧局也提出修

正草案，亦即在第四十八條增加第四點，其條文如下：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

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

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四、以電子化形式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以重製當時該著作未發行電子化形

式之重製物者為限。 

前項重製機構對於依第四款所為之電子化形式重製物，除應收藏有該著作之同性

質機構之要求而對其提供外，不得於其機構外散布或公開傳播。」 

就第四點的規定，各位覺得是否符合各位工作上的需要，如果有數位著作版本存

在的話，就不能作數位重製，希望各位可以表達意見。 

來賓：我個人是覺得若增加這個項規定很合理，但是有個問題請教，如果原來因

為沒有數位化的版本，所以圖書館做了數位化的重製，後來出版社或著作權人又

推出數位版本，這時候應該怎麼處理？ 

章：這個條文在當初著作權法修正諮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提出討論，是試著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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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圖書館有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同時不希望它擴張到極致會對權利人產生

損害。這個條文主要是針對現行的著作權法（即一、二、三款）沒有辦法讓數位

化圖書館的建置取得法律依據。第二款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雖然比較接近，但

是可能是針對某個著作可能快壞掉了，所以我們把它數位化，就像過去微縮影一

樣。但是顯然數位化圖書館並不只是為保存資料之必要，所以我們嘗試在第四款

裡面，規定其法律依據。但我們也考量到，如果人家本來就已經數位化了，那你

應該要去買，而不是自行數位化。因為這樣的動作可能會影響到著作權人或業者

的權利。所以有限制圖書館在進行數位化的時候，必須市場上沒有合法的數位版

本的著作才可以。至於做完數位化之後，著作權人進行數位化，這並不會影響到

圖書館前面重製的效力。另外附帶報告，目前著作權法修正案已經本月十二號送

至行政院，並沒有包含本條規定，如果圖書館業者希望有本條規定，或是有需要

進一步釐清時，我建議各位能夠適當向行政院或立法院反應，提出具體條文一併

討論。 

研考會楊女士：基本上如果依照這樣的說明，我們會碰到一個問題，如果圖書館

或一些研究單位，過去有剪報的習慣，有保留報紙，他們會掃瞄起來做成電子檔，

如果報紙本身已有電子報形式，這樣做會不會有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 

謝：我想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問題。現在仍然有很多單位都有在做剪報的掃瞄，

以前是將剪報透過影印的方式保留，現在則是用掃瞄的方式儲存，事實上這是一

種進步，對使用者來說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在前述第四款的情形下，確實可

能有不合法的問題。 

中山醫學圖書館張先生：我們另外還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有在做 Video on 

Demand（VOD）的服務，我們之前這些資料都要先做數位化，我們應該是要去

買 VCD 進來作成數位化檔案在校園網路裡播送，還是應該去跟廠商洽談版權的

問題？現在其實已經有許多學校在建置這種 VOD 的網路播送系統。 

謝：冒昧請問一下，現在是如何處理著作權的問題？ 

張生生：我們現在還不太敢動，我們曾向中視洽談過，我們有買「大陸尋奇」的

VCD，我們跟中視說我們要透過網路在校內作播放，但像 Discovery 就說不行。

另外，有些我們是之前買錄影帶，要轉製為 Mpeg 檔案，可是有些廠商不肯，所

以我們現在就沒有動。 

謝：我想這部分也會牽涉到公開傳播的規定，請章科長偏勞。 

章：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因為在座都是利用人，可是利用人不會永遠都

是利用人，會產生創作，所以偶爾我們也應該從創作人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主管機關的立場是同時要考慮著作人的權利及利用人的權利，所以我相信前述條

文大家一定不滿意，因為從利用人的角度，會覺得限制太多，可是從著作權人的

角度，則會認為幸好有這些限制。著作權法對此有重製權、公開播送，未來可能

也會有公開傳播權的問題。所以，如果買了一個合法的錄影帶，放在圖書館內出

借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是放在網路上，不管是學校內部的區域網路或是網際網

路，他的效果其實非常可怕。可能會產生對於著作銷售的重大影響。最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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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是大家來談授權，向著作權人取得學校放在區域網路上，供使用者使用。

這時候價格會不一樣。此外，一定要找到有權利授權的人，現在很多發行商只有

權利發行 VCD（重製權的部分），沒有取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播的權利，所以不

管是什麼樣的利用型態，只要授權的範圍交待清楚，就不會有問題。但如果今天

只是買了 VCD，即使是買公播帶，這種公播帶只是授權在像我們今天這種場合

播放，如果要在網路上播放，因為不是普通的公開播送，不是播一次就沒有了，

而是二十四小時只要使用者點選，就可以播放，因此，是不一樣的情形。我會建

議，大家將利用的型態與著作權人談清楚，應該可以順利取得授權。像是電影圖

書館，也會有這個問題。就現行法制而言，取得明確授權是比較好的途徑。 

宋：這個條文假如是在連續性的出版品，可能會有影響，例如一個期刊，我從創

刊號就掃瞄，後來突然間他也有數位的版本，這時候我就必須停止，在連續上面

來說，圖書館的收藏會中斷，可能會被迫增加圖書館的成本，必須一方面做微卷，

一方面做光碟，而作微卷的目的就在於預防出版業者自行製作數位版本，這對圖

書館來說，恐怕不太有利。整個講起來，連續性的出版品影響會比較大。另外，

假如像剪報的話，是不是報社有推出數位版本，圖書館即不能做剪報的數位化？

這應該也會受到影響。 

吳志揚律師：就第四款條文的但書，我個人覺得不是很適當。一個著作透過圖書

館和透過一般圖書市場被使用者接觸，本來就是透過二個不同的管道，理論上沒

有正當性說，一個著作以數位的型態在市場上出現，就不能由圖書館自行數位

化，重點應該是在使用上的限制，而不是在於圖書館能否作數位重製。也就是說，

應該從重製之後，一般的閱覽人能夠怎麼樣去利用來加以限制，比較適當。 

謝：前述草案第四款的規定，智慧局的主要考量，應該是這樣比較不會去影響著

作權人的經濟利益。不過，剛剛各位所提到圖書館有其本身的社會任務，若是單

純將著作重製、保留，應該對經濟利益影響不大，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到底能否在

圖書館以外的地方使用、散布，因此，如果把這個問題切割開來看的話，我個人

也是認為重製的部分，不需要做太多的限制。 

國圖吳女士：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是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圖書館得為重

製，現在圖書館有很多資料是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而有以數位化技術重製的需

求，未來若新增第四款時，是應該適用第二款還是第四款？而所謂重製當時該著

作未發行電子化形式之重製物者為限，因為圖書館在保存資料的時候，是一種延

續性保存，若是一開始業者並沒有數位化，後來才數位化，那圖書館之前作的資

料是不是就不能夠再使用？此外，資料中提到國家圖書館遠距服務的表格中，有

關掃瞄存檔的部分，一般使用者沒有辦法取得數位檔案。國家圖書館所為之掃瞄

動作，主要是為了保存資料之用，而不是為了讀者要求，我們才掃瞄這些期刊。 

賴：首先作個澄清，資料中所提及的「掃瞄存檔」確實是指圖書自行掃瞄存檔，

不是指使用者。而有關圖書館掃瞄這些期刊著作的法律依據，或許圖書館從業人

員會認為應該是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但是，

就目前學者有關本款的討論，其實範圍限縮得非常小，必須要是館藏本身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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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像是報紙）、館藏的損毀之虞等情形，並不是所有期刊有都「保存之必要」，

我想這在著作權法的討論中，外國立法例也是持這樣的態度，恐怕與圖書館從業

人員的認知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們另外為圖書館尋求提出遠距服務的基礎，

亦即利用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作為圖書館將期刊數位化的依據。也就是

說，並不是圖書館認為要保存所有館藏是有必要，即滿足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

二款的規定。 

宋：報紙及期刊的掃瞄，主要是因為其所使用的紙漿，是大量的化學紙漿，並沒

有經過脫酸的處理，擺在那裡也會壞，即使沒有破損也很容易損壞，不利於保存。

國外也有進行大規模的期刊數位化的動作。 

賴：就報紙的部分，我確實知道是被實務上解釋為有必要，我也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期刊的紙質並不一定比書籍差。事實上，所有的資料都會自然損壞，不單

純只是期刊而已，若依此解釋，可能會產生圖書館可以依該款規定重製所有館藏

的情形。此外，國外期刊數位化的動作，是透過與著作權團體間的授權協議，並

不是直接尋求著作權法上「保存資料之必要」，作為合法性的依據。 

宋：我想法條的規定，圖書館是絕對尊重，但是文化財的保護，希望可以尊重圖

書館的專業看法。 

謝：事實上，這在法律上稱為「不確定概念」，法官、律師可能看法都不一樣。

開個玩笑，以台灣隨便下個雨都淹水，恐怕大部分的資料都很有保存資料的必要。 

章：如果以主管機關的立場，通常會用一句話：「到底有沒有侵害著作權？要依

具體個案事實由司法機關認定。」我想我們應該跳脫現行法律的規定，要去思考

當圖書館要數位化的時候，著作權法上應給予什麼樣的法律依據。到底什麼著作

是可以由圖書館來數位化，這是立法政策的問題。接下來，製作成數位檔案後，

紙本的散布、電子化的傳輸，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立法上可以怎麼處理。作為主

管機關我們希望的是沒有爭執，因為只要有爭執，圖書館都是輸家。這也是之前

為什麼會考慮增加第四款規定。坦白說，數位化圖書館的建立可否依據第二款的

規定，我個人也是覺得非常懷疑，所以才希望利用第四款，讓圖書館可以建立數

位化圖書館。 

來賓：就剛剛所說明，原草案第四十八條第四款的部分，尚未併在此次送行政院

的草案中，如果我們圖書館界認為有增訂的必要的話，應該透過什麼管道來推

動？此外，想了解草案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所謂「前項重製機構對於依第

四款所為之電子化形式重製物，除應收藏有該著作之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而對其提

供外，不得於其機構外散布或公開傳播。」是否是指圖書館今天要將任何館藏數

位重製時，必須要收藏有該著作，而有另外的圖書館來向我要數位檔案的時候，

另外的那家圖書館也必須有收藏該著作？ 

賴：確實是如您所了解的，這邊主要在處理的議題，是希望可以降低圖書館數位

化的成本，若是每一家圖書館都自行數位化，只會浪費圖書館僅有的少數資源。

因此，只要圖書館有收藏某一著作，而其他圖書館已經有數位化版本，即可請求

該圖書館提供數位化版本。又為了避免影響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所以要求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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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圖書館有收藏某一著作的時候，才可以提供給它數位的版本。 

來賓：要尊重著作權人的權益，才能使文化發展。但是，就著作權的發展而言，

是不是發展中國家應當與已開發國家有所不同？從出版的角度來看，美國很多出

版品，圖書館不用去數位重製，就已經有很多數位化的版本，可是台灣不是，才

使得使用者的需求、期望，與出版品的呈現有很大的落差，也因此圖書館才需要

去做這樣的服務，我想我們的壓力是來自於使用者。也很高興智慧局有這樣的建

議案，讓數位化圖書館有其法律依據。不過，就剛剛所聽到，目前送行政院的版

本，並沒有這項規定，我們應該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來表達我們的期望。因為

不能要求圖書館一直停留在影印機時代，圖書館必須隨著時代而進步。 

章：現階段草案是在行政院，而立法是需要各利益團體來協商、角力，以完成其

立法程序，現階段在行政院應仍有討論空間。在智慧財產局的階段，這個條文曾

經被提出來，但是因為大家都不滿意，所以沒有通過，我想各領域與著作權法相

關的團體，大家都應該積極來參與。不管是透過教育部系統或透過立法院系統，

應該都有著力的空間。不過，還是提醒大家在思考修法的問題時，著作權人與利

用人的立場都應該考慮。 

謝：建議智慧局與國家圖書館建立直接連繫管道，智慧局針對著作權法修正案，

將最新訊息傳遞予國家圖書館。目前新修正的著作權法草案已送行政院，若圖書

館界認為有必要加上數位化圖書館規定條文，建議圖書館界可透過立法委員仿過

去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模式，召開公聽會討論是否有必要，有具體共識時，

可以相當快速的方式通過。 

謝：對於網路上傳輸的問題，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圖書館可以透過網路來傳

輸，會不會影響到著作權人的權益？今天不是透過將資料放在網路上供使用者連

結、列印，而是透過像 e-mail 的方式來取得。例如進到圖書館的網站進行檢索，

在檢索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料時，為了避免著作權的侵害，圖書館不提供線上瀏覽

或列印，而是透過給圖書館一封 e-mail 說明我要的資料，請圖書館以電子郵件寄

送（僅限列印）。因為若是資料數位化之後，使用者仍要到館使用，對於使用者

非常不方便。然而，這樣的運作方式，在原先智慧局所提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的情

形，因為規定任何情形下都不得流出館外，就會被認為不行。甚至同樣在校園內，

只要流出圖書館外，也是不行，是不是太過嚴格。 

而未來著作權法修正將加入公開傳播權，這也包括互動式傳播，也就是說不可以

擅自把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放在網站上，讓其他人可以隨時去 Access 這個資

料。如果要做這樣的資料，必須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如果草案通過的話，圖書

館未來在開放讓人家搜尋的時候，就不能在網路上讓人家看到著作的全文，也不

能直接呼叫網路伺服器上的資料來列印。而這種新的權利是國際條約所要求的，

沒有爭論的餘地。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法律不讓我們在網路上 Access 到著作的

全文，那麼透過 e-mail 的方式來傳輸，這樣的變通方式是否可行。但若依原先草

案設計，就會都不行。 

來賓：想請教一下對於強制授權制度在國內立法的可能性。由於目前國內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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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數位著作權的仲介團體存在，若不透過強制授權制度在發展數位化圖書館可

能會有困難。此外，是不是在相關法令在執行上有所滯礙，造成著作權仲介團體

在成立或運作時的困難，是不是可以在著作權法或相關法令修正時，可以針對此

點作處理？使著作權仲介團體可以易於產生。 

章：所有的著作權問題都會與國際條約產生關連。所以我們今天著作權若對著作

權人保護不周，將會引起國際貿易糾紛。強制授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法律

賦予著作人有著作權，有什麼樣的理由強到說可以去剝奪著作權人的權利，將其

弱化成報酬請求權？目前國際間可以允許強制授權的情形，大致包括：重製權的

強制授權、翻譯權的強制授權或是音樂著作的強制授權。但是，翻譯權、重製權，

都是指低度開發國家，因為市場太小，著作權人不願去翻譯、發行，所以同意其

有重製權或翻譯權的強制授權，但對於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目前幾乎沒有看見

類似立法例。所以要用強制授權制度有點困難，基本上還是應該回歸市場機制去

運作。 

目前對於著作權仲介團體，並沒有任何法律限制其成立。通常著作權仲介團體的

產生，是始於音樂著作，因為音樂大量利用，音樂到底使用哪一首歌比較不重要，

可能有音樂就可以了。但是其他的著作則不同，為什麼要買這本書不買那本書，

差別很大。所以在性質上有不同，法律沒有辦法強制成立，現在文字著作未能成

立仲介團體，或許是因為這種市場需求還不夠強烈。如果各位覺得有需求，各位

都是著作人，隨時可以結合三十個人以上，成立著作權仲介團體。 

來賓：剛剛謝教授提到透過電子郵件傳遞給使用者，不曉得是否可以？圖書館界

有一個服務是館際合作、館際互借，以前是用影印的方式，現在能否用電子檔案

傳送給另一個圖書館，然後將之影印交給讀者？我們很期待館際互借、文獻傳遞

能夠在之前智慧局的草案第二項予以除外。 

謝：就館際互借的情形而言，恐怕很難適用原草案的第四款規定，因為，館際互

借必須是一個館有，而另一個館沒有，而原草案第四款規定，則只能在二個館都

有該館藏的時候，互相傳遞。不過，我個人認為這個確實有檢討的空間。事實上

在幾年前，我曾建議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的圖書館，因為他們有在提供剪報資

料，以前是人家到館內查詢、影印回去，後來他們將這些資料掃瞄下來，如果讀

者還是都必須要實際到館使用，對於遠距離中南部的人非常不方便。因此，我建

議他們可以提供線上檢索，但是不能看到全文，有需要某篇報導的人，就透過電

子郵件申請，然後以郵寄或傳真的方式交給申請人。我想這應該是比較能夠被接

受的。 

章：現階段有體物的館際合作交流，不涉及著作權的問題，圖書館買了十本，借

二本給其他圖書館，完全不會有問題。若將館藏製作成電子檔，每一個圖書館跟

我要，都不成問題，不受館藏數量的限制，但是，這樣就會對著作權人產生很大

的侵害。而原草案情形，主要是指當大家都有同一本館藏的時候，你要數位的檔

案，我可以給你，避免重複製作浪費成本。但是，連館藏都沒有的情形，若可以

允許互相傳遞，就會發生許多圖書館不需要花錢購買館藏，即可增加數位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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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利人的影響非常大。 

宋：圖書館有其設立目的，不太可能發生國家圖書館買一本書，其他圖書館就都

可以使用數位館藏的情形。應該不會存在這種情形。 

謝：我們時間過得很快，我想對於增加圖書館從業人員免責的規定的這個議題，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章：對於這個議題先作一個簡單的說明，這次的著作權草案中，我們關於刑責的

部分，作了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除罪化。如果沒有營利意圖的話，他所造成的

著作權侵害，只有民事責任而沒有刑事責任。基本上我們希望去降低不合理的刑

事責任。我想公立圖書館應該都是非營利的，所以從業人員應該不會有刑事責

任。至於民事責任的部分，這就涉及著作權權利行使成本的問題。 

謝：民事責任一直還是存在，能否參考美國的規定，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免除。 

章：因為目前草案已經到行政院，如果各界對於草案規定有任何意見，還是可以

透過各種管道向行政院、立法院表達意見。還是強調二個問題，一個是國際化的

問題，就圖書館的領域，智慧局不會比各位專業，數位化圖書館的問題，國外也

都有遇到，希望各位能夠參考國外發展的情形，看看各國圖書館在數位化時的運

作，是不是也透過市場機制？如果在法規上要做改變的話，其他國家在此做了什

麼樣的考量。另外一個是資訊公開的問題，在著作權領域方面，研究報告及修正

草案，我們都會放在智慧局的網路上公開，這一次比較特殊，沒有公開草案，主

要是因為經貿諮商的敏感度，因為加入 WTO 我們有一些考量，所以各位現在看

不到這個版本。但目前就圖書館的部分，第四十八條是維持原條文規定，並未作

修正。 

謝：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最後請宋副館長、章科長、賴律師再作一點最後的說

明。 

宋：感謝經濟部此次專案研究計劃，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裡交換意見，也很感謝章

科長作了相當多的說明。謝謝大家的參與。 

賴：今天提出的資料，主要是將現行法令可能的問題拋出來，未來著作權法有關

圖書館的部分，應該如何修正，我們是採非常開放的態度，希望與會來賓能夠繼

續透過我們事務所網站（http://www.is-law.com/）及我的電子郵件信箱

（dick@is-law.com）提供我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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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數位化圖書館各國法制整理表 

圖書館的適用範圍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ａ）除了本條另有其他規定外，縱使有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或任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員工在受僱範圍內之行為，

除了（b）項與（c）項所定情況，其重製不超過一份之著作重製物

或是發音片（phonorecord），或是將重製物或發音片依據本條以下所

列之要件加以散佈，均不會侵害著作權，如 

… 

（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乃（i）開放予公眾，或是（ii）開放予隸

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是該機構一部份的研究人員以外，同樣在

專業領域從事研究之他人，且 

 

澳洲 一、49（9） 

本條規定中： 

「圖書館」，不包含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多人之利益而經營之圖書館。 

二、50（9） 

本條所稱之「圖書館」，乃指除了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多人之利益而經營之

圖書館外之圖書館，並包含檔案機構 

歐盟 一、Preamble, paragraph (40) 

 

會員國可能會為某些非營利的機構，例如供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和類似機

構，或檔案機構等的利益，研擬例外規定或限制。… 

 

二、Article 5(2)(c) 

 

關於公共圖書館、教育機構或博物館或檔案機構，非為直接或間接經濟或

商業上之利益，所為之特定重製行為。 

英國 一、Section 37 圖書館與檔案機構：引論 

 

（1）於 Section 38-43（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的管理員所為之重製） 

(a) 任何條款所稱本法規定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乃指部長所頒佈規則中

個別條款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b) 任何條款所稱之法定要件，依該規定而定 

 

二、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Descriptions of libraries and archives3 

 

（1）規則於附件一 A 部分所規定之圖書館，規定適用於 CDPA 第三十八

條與第三十九條，但任何為營利而經營之圖書館均非適用該等條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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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圖書館 

（2）所有英國境內的圖書館，均規定適用於 CDPA 第四十一條、四十二條

以及四十三條，而為其圖書館管理員可重製並提供任何與該等條文相

關之著作的重製物之圖書館 

（3）本規則於附件一 A 部分所規定之非為營利而經營之圖書館以及任何該

附件 B 部分所規定之非為營利而經營之圖書館，均規定適用於 CDPA

第四十一條以及第四十二條，而為其圖書館管理員得製作並提供任何

與該等條文相關之著作的重製物之圖書館 

（4）所有英國境內的檔案機構，均規定適用於 CDPA 第四十二條與第四十

三條，而為得重製並提供任何與該等條文有關之著作的檔案機構；所

有英國境內非為營利而經營之檔案機構，均規定適用於於 CDPA 第四

十二條，而為其檔案機構管理員得製作並提供任何與該等條文相關之

著作的重製物之檔案機構。 

（5）規則所稱『為營利而經營』（conducted for profit）的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乃指為營利而建立或經營，或者是其由為營利而建立或經營之人

所成立或管理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圖書館為使用者重製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一、（ａ）除了本條另有其他規定外，縱使有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或任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員工在受僱範圍內之行

為，除了（b）項與（c）項所定情況，其重製不超過一份之著作重

製物或是發音片（phonorecord），或是將重製物或發音片依據本條以

下所列之要件加以散佈，均不會侵害著作權，如 

 

（1） 該重製或散佈非基於任何直接或間接商業利益之目的 

（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乃（i）開放予公眾，或是（ii）開放予隸

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是該機構一部份的研究人員以外，同樣在

專業領域從事研究之他人，且 

（3） 為著作的重製或散佈時，包括有顯現在依本條條款所進行重製之重

製物或發音片（phonorecord）上的著作權聲明；如在依本條條款所

進行之重製物或發音片上無法找到該等聲明，則包括有該著作受著

作權保護之陳述語句 

 

二、（ｄ）依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適用於從使用者對其提出要

求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中重製，而不超過

期刊或是其他有著作權之選輯中的一份論文或其他稿件之重製物一份，或

者是任何其他有著作權之著作的一小部分之重製物或發音片一份，如 

（1） 該重製物或發音片將成為使用者的財產，且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未

受到該份重製物或發音片將會被使用於任何除了私人學習、學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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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之其他目的的告知 

（2） 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接受要求之地點，並依要求之方式，顯著

地展示依照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以規則規定之要求

的著作權警告。 

 

三、（ｅ）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適用於如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基於合理調查的基礎而初步認為，有著作權之著作的重製物或發音片無法

以合理價格取得時，從使用者對其提出要求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他的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中重製之著作全體或其實質部分，如 
 

（1） 該重製物或發音片將成為使用者的財產，且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未

受到該份重製物或發音片將會被使用於任何除了私人學習、學術或

研究等之其他目的之告知 

（2） 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接受要求之地點，並依要求之方式，顯著

地展示依照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以規則規定之要求

的著作權警告。 

四、（ｇ）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擴張適用於在個別場合就同一

著作之單一重製物或發音片，為孤立或不相關連的重製或散佈，但不

擴張適用於下列情況，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受僱人 

（1） 明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正從事單次或超過一段期間，且為個人

或多人意圖集合使用或是團體中的個人成員之單獨使用，而就同一

著作之多數重製物或發音片相關且經協議過的重製或散佈 

 

五、（ｈ） 

（1） 本條適用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包括其功能等同的非營利教育機

構，為保存、學術或研究的目的，以同一或數位格式重製、散佈、

展示、演出於最近二十年內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項目，或

者是該等著作部分之重製物，如此等圖書館與檔案機構基於合理調

查的基礎而初步認為，沒有任何（2）款中的（A）、（B）與（C）小

段所規定的要件可適用 

（2） 依據此小節，沒有任何重製、散佈、展示或演出被認為合法，如 

 

（A） 該著作可能為正常商業的利用 

（B） 該著作之重製物或發音片可以合理價格取得 

（C） 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依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所

頒佈之規則，提出適用（A）、（B）任一小段規定之要件的通知 

 

（2） 本小節所規定之例外，不適用於任何除了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外之使

用者其後附隨的使用 

六、（ｉ）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不適用於音樂著作、圖畫的、

平面藝術或雕刻著作，或是動畫或其他除了處理新聞外的視聽著作，

但是此等限制不適用於（ｂ）與（ｃ）小節所賦予的權利，或是已以

插圖、圖表公開發表的圖畫、平面藝術著作，或其重製物已依據（ｄ）

與（ｅ）小節而被重製或散佈之著作的類似附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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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一、49 圖書館與檔案機構為使用者重製與傳輸著作 

(1)個人可向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提出： 

(a) 自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為現有館藏之雜誌出版物或已公開發表著作

中，被提供予雜誌出版物上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或除了雜誌出版

物上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的全部或一部之重製物的書面要求；且 

(b) 簽署以下聲明： 

(i) 其需要該重製物乃係基於研究或學習之目的，並且不會將之用於其

他用途；且 

(ii) 其先前未自經授權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被提供予相同文

章或著作物，或文章或著作物相同部分之重製物。 

(2) 依本條規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被提供（1）小節所稱之

要求與聲明後，除非依其所知，該聲明上所載之陳述，特別是在重要項

目上並非真實，得重製或使人重製與要求相關之重製物，並將重製物提

供予請求人 

 

(2A)個人可向經授權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 

(a) 要求自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為現有館藏之雜誌出版物或已公開發表著

作中，被提供予雜誌出版物上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或除了雜誌出

版物上文章以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且 

(b) 為如下聲明： 

(i) 其需要該重製物係基於研究或學習之目的，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

途；且 

(ii) 其先前未自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而被提供予相同

文章或著作，或文章或著作物相同部分之重製物；且 

(iii) 由於其地處偏遠，使其無法方便地向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提

出小節（1）所述關於該重製應儘速以使該重製物得於其要求期間

內取得之要求與聲明 

 

(2B) (2A)小節所稱之要求或聲明，不須以書面為之。 

  

(2C)依本條規定，當： 

(a) (2A)小節所稱之要求及聲明，係由該人向經授權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管理人員提出；且 

(b) 經授權的管理人員，應製作規定該人所為要求與聲明之事項的公告，

並詳述： 

(i) 由該人所提出之聲明，就關於(2A)(b)(i)小句所規定事項，並無依經

授權之管理人員所知，其重要項目為不真實之陳述；且 

(ii) 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該人所提出之聲明，就關於(2A)(b)(iii)小句

所規定事項為真實。 

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得重製或使重製與要求相關之重製

物，並將重製物提供予請求人。 

 

(3)依據小節（1）或（2A）之請求而製作與提供重製物，其所生之費用如

超過重製與提供該重製物之成本，則小節（2）或（2C）不適用於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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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 

 

(4)小節(2)或(2C)，不適用於要求在同一雜誌出版物內兩份或以上之文章的

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除非這些文章關涉相同主題。 

 

(5)小節(2)或(2C)，不適用於要求整份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文章)，或

是已超出該著作合理部分之該著作部分的重製物，除非： 

(a) 該著作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的一部分；且 

(b) 在製作該重製物前，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經過合理調查後，提出聲明表

示，其相信該著作的重製物(現非二手重製物)已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

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 

 

(5A)若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

內之單篇文章)，是以電子形式取得而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時，

當使用者無法使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提供之機器設備時，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得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內，以下列方

式在線上提供利用： 

(a) 製作該文章或著作之電子重製物；或 

(b)  傳輸（communicate）該文章或著作。 

 

(6) 依小節（1）或（2A）所為之請求，而製作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的

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依據小節（2）或（2C），將不會侵害該單篇文章

之著作權，除非該重製物係提供予非提出請求之人 

 

(7) 依小節（1）或（2A）所為之請求，而製作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了雜

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的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依據小節（2）或（2C），

將不會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除非該重製物係提供予非提出請求之人 

 

（7A）小節（6）與（7）不適用於依據小節（2）或（2C）製作下列事項

之電子重製物 

（a） 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 

（b） 除了該等單篇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而依據本條之請求而傳輸予提出請求之人，除非 

（c） 在傳輸該重製物予該人之時或之前，該人依據該規則而被通知 

（i） 已依據本條製作重製物，且該單篇文章或著作依據本法受著作權

保護 

（ii） 關於任何其他規定事項 

（d） 在該重製物一被傳輸予該他人之後，依據小節（2）或（2C）由圖書

館或檔案機構製作並持有的重製物應被立即銷毀 

 

（7B）依據小節（2）、（2C）或（5A）傳輸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已

公開發表著作，不會侵害其著作權 

(8) 在規則具體指定的情況下，規則可排除小節(6)或(7)款之適用。 

(9) 本條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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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不包含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多人之利益而經營之圖書館。 

「提供」，包括以傳輸的方式提供 

 

二、51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重製與傳輸未公開發表著作 

(1) 當文學、戲劇、音樂著作或照片、雕刻等藝術作品的作者已死亡超過

五十年，其著作權仍存在，但： 

(a) 該著作尚未公開發表；且 

(b) 著作之重製物，或文學、戲本、音樂著作的手稿，由依據任何規定該館

藏應開放予公眾查閱之規則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作館藏 

 

以下情形該等著作之著作權不受侵害： 

 

(c) 個人為研究、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而重製或傳輸該重製物；或 

(d) 如該重製物被提供予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究、學

習或意圖公開發表之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之

個人，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製作或傳輸該著作之重製物 

 

（2）如未公開發表之學位論文或其他類似之文學著作的重製物或手稿，被

保存於大學圖書館或其他類似機構或檔案機構，如該重製物是提供予

（以傳輸或是其他方法）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

究或學習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之個人，該

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著作權，並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

理人員，製作或傳輸該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重製物而受侵害 

 

 

三、110A  重製與傳輸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內未公開發表之聲音錄音（sound 

recordings）與電影（cinematograph film） 

 

若自聲音錄音或電影製作時起算，已經超過五十年，或該等聲音錄音或電

影之著作權存續期間已經終止，但 

（a）該聲音錄音或電影尚未公開發表 

（b）收錄該聲音錄音的錄音，或該電影之重製物，已經被收為依據任何管

理館藏的規則應開放予公眾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 

該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含於該聲音錄音或電影中之任何著作或其

他題材之著作權，不因以下事項而受侵害 

（c）為研究或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而由個人重製或傳輸該聲音錄音或電

影電影；或 

（d）如該重製物是提供或傳輸予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相信其是

基於研究或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的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其不會

將該重製物使用於任何其他用途之個人，而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之管理人員，重製或傳輸該發音片或電影。 

歐盟 一、Article 5(2)(a)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除了活頁樂譜（sheet music）外，關於

利用任何種類的翻攝技術或有其他類似效果的技術，在紙上或任何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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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物上重製。 

 

二、Article 5(2)(b) 

 

於考慮指令第六條所稱之關於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科技措施之運用與否後，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關於為自然人的私人利用，以及為非

商業目的，在任何媒介物上的重製。 

 

三、Article 5(4) 

 

會員國得按照 Article 5(2)與 Article 5(3)對重製權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亦

可在經授權而為重製行為此一正當化範圍內，對 Article 4 所規範的散佈權

（distribution）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 

 

四、Article 5(5) 

 

Article 5(1)、(2)、(3)與(4)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僅適用於不與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正常利用相衝突，且不會對權利人的正當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損

害的情況下。 

 

英國 一、對於要求提供重製者所簽署之聲明的信賴—Section 37 圖書館與檔案

機構：引論 

 

（2）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管理員於製作或提供著作的重製物，均必須符合

以下規定 

（a） 可信賴要求提供重製物者所簽署的聲明，除非基於特定的事實

可察覺其為錯誤 

（b） 在特殊規定情形下，在欠缺此等規定形式的簽署聲明時，不應

製作或提供著作的重製物 

（3）要求提供重製物者，如提供事實上為錯誤的聲明，並獲得如其自行製

作將屬違法之重製物，則 

 

(a) 其將如同自己製作該重製物般為侵害著作權負責 

(b) 該份重製物，將被視為違法重製物 

 

（4）依法授權訂定的規則可依據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不同類型或目的，而

制訂不同的規定 

 

 

二、圖書館管理員對於期刊論文的重製—Section 38 圖書管理員的重製：

期刊論文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的管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可以製作並提供單

篇期刊論文的重製物一份，而不侵害正文、補充正文的說明或是印刷

編排的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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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要件包括如下 

 

（a） 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

目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b） 同篇論文每人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同份期刊內的論文以一篇為

限。 

（c） 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

製所需的費用。 

 

三、圖書館管理員對於已公開發表著作的部分之重製—Section 39 圖書館

員的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的部分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的圖書館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自已公開的版

本中製作並提供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除了期刊論文）之部份的重

製物，而不會侵害著作、補充著作的任何說明或是印刷編排的著作權 

 

（2）法定要件包括如下 

 

(a) 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目

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b) 每份著作每人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且該份重製物不能超過著作的合

理部分 

(c) 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製所

需的費用。 

 

 

四、對於未公開發表著作之重製—Section 43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之

重製：未公開發表的著作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自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中的文獻，製作並提供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

或部分的重製物，而不會侵害任何著作或補充該著作之說明的著作權 

 

（2）本節不適用於 

 

(a )該著作在被保存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前已公開發表 

 

(b )著作權人已禁止重製該著作 

 

以及於重製時，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已知或應知該事實 

 

（3）法定要件應包括如下 

 

(a) 重製物僅提供予可讓圖書館員相信其係基於個人研究或私人學習的目

的，且不會將該等重製物使用於其他目的之個人 

(b) 每人就同一著作以取得一份重製物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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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取得重製物者，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贈）重製所

需的費用。 

 

五、同一著作多次重製的限制—Section 40：同一著作多次重製的限制 

 

（1）適用於 CDPA 第三十八條與第三十九條（圖書館員期刊論文或已公開

發表著作部分的重製）之規則，應包含重製物僅提供予使圖書館員相

信其要求與任何其他為類似要求者無關之個人等條款內容。 

 

（2）該規則應規定 

 

（a） 如基於實質相同的目的，於實質相同的時間，對實質相同的同一著

作，要求提供重製物，該要求將被視為類似要求 

（b） 如提出要求之人，在同時同地收到與該著作相關之文件，則將被視

為彼此相關 

 

 

圖書館為自身重製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一、（ａ）除了本條另有其他規定外，縱使有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或任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員工在受僱範圍內之行為，

除了（b）項與（c）項所定情況，其重製不超過一份之著作重製物或

是發音片（phonorecord），或是將重製物或發音片依據本條以下所列之

要件加以散佈，均不會侵害著作權，如 

 

（1） 該重製或散佈非基於任何直接或間接商業利益之目的 

（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乃（i）開放予公眾，或是（ii）開放予

隸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是該機構一部份的研究人員以外，同樣在

專業領域從事研究之他人，且 

（3） 為著作的重製或散佈時，包括有顯現在依本條條款所進行重製之

重製物或發音片（phonorecord）上的著作權聲明；如在依本條條款所

進行之重製物或發音片上無法找到該等聲明，則包括有該著作受著作

權保護之陳述語句 

 

二、（ｂ）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適用於單純為保存、安全或其他本

條（ａ）小節（2）款所特定類型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藏以供研究之

用，而重製未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如 

（1） 該被重製之重製物或發音片現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 

（2） 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得以其他方式散

佈，或是以該等格式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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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ｃ）根據本條之重製權，適用於單純為替換已損害、惡化、遺失、

遭竊之重製物或發音片，或是既存之著作儲存格式已經過時，而重製

已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如 

（1） 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過合理的努力而認定不能以合理價格取得

一份未使用過的替換物 

（2） 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能以該等格式在合

法擁有該等重製物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

適用本小節者，如提供辨識該著作儲存格式所必須之機器或設備，

已不再生產或是在商業市場上不再能合理取得時，該種格式即視為

過時。 

四、（ｈ） 

（1）本條適用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包括其功能等同的非營利教育機構，

為保存、學術或研究的目的，以同一或數位格式重製、散佈、展示、

演出於最近二十年內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項目，或者是該等

著作部分之重製物，如此等圖書館與檔案機構基於合理調查的基礎而

初步認為，沒有任何（2）款中的（A）、（B）與（C）小段所規定的要

件可適用 

（2）依據此小節，沒有任何重製、散佈、展示或演出被認為合法，如 

 

（B） 該著作可能為正常商業的利用 

（C） 該著作之重製物或發音片可以合理價格取得 

（D） 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依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所

頒佈之規則，提出適用（A）、（B）任一小段規定之要件的通知 

 

（3） 本小節所規定之例外，不適用於任何除了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外之使

用者其後附隨的使用 

 

五、（ｉ）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不適用於音樂著作、圖畫的、

平面藝術或雕刻著作，或是動畫或其他除了處理新聞外的視聽著作，但是

此等限制不適用於（ｂ）與（ｃ）小節所賦予的權利，或是已以插圖、圖

表公開發表的圖畫、平面藝術著作，或其重製物已依據（ｄ）與（ｅ）小

節而被重製或散佈之著作的類似附屬物。 
 

澳洲 一、51A 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著作 

(1) 依小節(4)規定，在下列情形，構成或被收作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一

部分之著作，其著作權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製作或傳

輸該著作之重製物而被侵害 

（a）若該著作是以手稿形式被保存，或是原本藝術著作—為保存手稿或原

本藝術著作免於滅失或損壞或為現在或未來之研究，而在將該著作收

為館藏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c） 如該著作是以已公開發表的形式被收為館藏，但已損害或惡化—為

替換該著作 

（c）若該著作是以已公開發表的形式被收為館藏，若已遺失或被偷—為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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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該著作。 

 

(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著作，其著作權並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管理人員，基於管理之目的，而製作該著作之重製物而受侵害 

 

(3)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著作，其著作權並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管理人員，基於管理之目的，而透過經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

理團體認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之電腦終端機，傳輸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依據小節（2）而製作之該著作重製物而受

侵害。 

 

（3A）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原本藝術著作，在小節（3B）所規定之

狀況下，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透過下述電腦終端機之

使用而得以在線上取得之方式傳輸該保存著作物，其著作權不因此

而受侵害 

（a）該電腦終端機乃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 

（b）該電腦終端機不能被接觸該著作之個人用來製作電子重製物或硬拷貝

重製物，或傳輸該重製物 

 

（3B）依據小節（3A），下述兩種情況之任一情況，該原本藝術著作之著

作權均不因此而被侵害 

 

（a）於製作保存重製物時，該著作已經遺失或毀損 

（b）該著作相當不穩定，以致於展示時無法避免顯著毀損的風險 

 

(4) 除非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經過合理調查，提出其相

信該著作之重製物（現非二手重製物）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

商業價格取得之聲明，否則小節（1）不適用於以已公開發表形式為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蒐藏之著作物。 

 

(5) 在該未公開發表著作之重製物，是由或代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

員，為現在或將來研究之目的，在其他（another）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執行，而依據小節（1）所製作時，由或為其他（the other）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提供或傳輸該重製物，依據本法不構成該著作之公開發表。 

(6) 本條中 

關於藝術著作之保存重製物（preservation reproduction），意指依據小節（1）

為避免遺失或毀損而保存該著作所製作之著作重製物 

 

二、110B 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聲音錄音或電影 

（1）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的重

製物，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 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

免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 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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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d） 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

偷—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聲音錄音或任何包含於該聲音錄音之任何

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電影的重製物，

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免

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毀損—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e） 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

偷—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電影或任何包含於該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A）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

含於該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

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

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傳輸依據小節（1）或（2）而製作之重

製物予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而受侵害 

（2B）若 

（a）一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乃是依據本條，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管理人員所製作 

（b）該重製物之製作是基於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執行 

 

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含於該

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

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

傳輸該等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而受侵害 

 

（3）小節（1）與小節（2）不適用於以公開發表形式被收為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館藏之聲音錄音或電影，除非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

員，經過合理調查，製作其相信該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現非二

手重製物）無法在合理時間內以一般商業價格取得之聲明 

 

歐盟 一、Article 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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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除了活頁樂譜（sheet music）外，關於

利用任何種類的翻攝技術或有其他類似效果的技術，在紙上或任何類似的

媒介物上重製。 

 

二、Article 5(2)(b) 

 

於考慮指令第六條所稱之關於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科技措施之運用與否後，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關於為自然人的私人利用，以及為非

商業目的，在任何媒介物上的重製。 

 

三、Article 5(4) 

 

會員國得按照 Article 5(2)與 Article 5(3)對重製權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亦

可在經授權而為重製行為此一正當化範圍內，對 Article 4 所規範的散佈權

（distribution）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 

 

四、Article 5(5) 

 

Article 5(1)、(2)、(3)與(4)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僅適用於不與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正常利用相衝突，且不會對權利人的正當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損

害的情況下。 

 

英國 一、Section 4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之重製：替代著作重製物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重製任

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永久館藏之項目，而不會侵害任何語文、戲劇或

音樂著作、補充該等著作之說明、已公開公開發表之版本的印刷編排

之著作權 

 

(a )將重製物收為或更換為永久館藏，為保存或替換而重製 

(b )為了更換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已遺失、滅失或損壞之永久

館藏項目 

 

（2）法定要件應限於，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以滿足前述目的並非合理可

行的情況 

 

二、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Copying by librarian or archivist for the purposes of 

replacing items in a permanent collection 6 

 

（1）CDPA 第四十二條所指，本節第二段所定的要件，即為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管理員為保存與更換自身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永久館藏，

而就其永久館藏的任何項目，製作一份重製物時，所應符合的要件 

 

（2）法定要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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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述所稱之任何項目，指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其經營區域內，全部或

主要為供參考之用所保存而屬於永久館藏的部分之項目，或是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之永久館藏中僅能出借與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項目 

（b）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以實行 CDPA 第四十

二條（1）(b)規範之目的，並非合理可行 

（ｃ）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應提出包含該項目已經遺

失、滅失或損壞；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並非合理可行；以及僅會

將取得之該份重製物使用於可實行 CDPA 第四十二條（1）(b)規範之

目的等內容之書面聲明 

(d )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捐

贈）重製所需的費用 

 

圖書館為其他圖書館重製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一、（ａ）除了本條另有其他規定外，縱使有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圖書館

或檔案機構，或任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員工在受僱範圍內之行

為，除了（b）項與（c）項所定情況，其重製不超過一份之著作重

製物或是發音片（phonorecord），或是將重製物或發音片依據本條以

下所列之要件加以散佈，均不會侵害著作權，如 

 

(2) 該重製或散佈非基於任何直接或間接商業利益之目的 

(3)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乃（i）開放予公眾，或是（ii）開放予隸屬於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是該機構一部份的研究人員以外，同樣在專業領域

從事研究之他人，且 

(4) 為著作的重製或散佈時，包括有顯現在依本條條款所進行重製之重製物

或發音片（phonorecord）上的著作權聲明；如在依本條條款所進行之重

製物或發音片上無法找到該等聲明，則包括有該著作受著作權保護之陳

述語句 

 

二、（ｂ）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適用於單純為保存、安全或其他本

條（ａ）小節（2）款所特定類型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藏以供研究之

用，而重製未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如 

（1）該被重製之重製物或發音片現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 

（2）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得以其他方式散佈，

或是以該等格式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 

 

三、（ｃ）根據本條之重製權，適用於單純為替換已損害、惡化、遺失、

遭竊之重製物或發音片，或是既存之著作儲存格式已經過時，而重製

已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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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過合理的努力而認定不能以合理價格取得一

份未使用過的替換物 

（2）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能以該等格式在合法

擁有該等重製物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適用

本小節者，如提供辨識該著作儲存格式所必須之機器或設備，已不再

生產或是在商業市場上不再能合理取得時，該種格式即視為過時。 

 

四、（ｇ）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擴張適用於在個別場合就同一

著作之單一重製物或發音片，為孤立或不相關連的重製或散佈，但不

擴張至下列情況，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受僱人 

…… 

（2）從事第（ｄ）小節所規定著作的單一或多數重製物或發音片之有系統

的重製或散佈：但此條款不禁止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參與依其目的或

影響，並非讓該接收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以散佈的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合計大量地從事此行為，以取代訂閱或購買該等著作之館際協議 

五、（ｈ） 

（1）本條適用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包括其功能等同的非營利教育機構，

為保存、學術或研究的目的，以同一或數位格式重製、散佈、展示、

演出於最近二十年內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項目，或者是該等

著作部分之重製物，如此等圖書館與檔案機構基於合理調查的基礎而

初步認為，沒有任何（2）款中的（A）、（B）與（C）小段所規定的要

件可適用 

（2）依據此小節，沒有任何重製、散佈、展示或演出被認為合法，如 

 

（A） 該著作可能為正常商業的利用 

（B） 該著作之重製物或發音片可以合理價格取得 

（C） 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依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

所頒佈之規則，提出適用（A）、（B）任一小段規定之要件的通

知 

 

（4） 本小節所規定之例外，不適用於任何除了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外之使

用者其後附隨的使用 

 

六、（ｉ）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不適用於音樂著作、圖畫的、

平面藝術或雕刻著作，或是動畫或其他除了處理新聞外的視聽著作，但是

此等限制不適用於（ｂ）與（ｃ）小節所賦予的權利，或是已以插圖、圖

表公開發表的圖畫、平面藝術著作，或其重製物已依據（ｄ）與（ｅ）小

節而被重製或散佈之著作的類似附屬物。 
 

澳洲 一、50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為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為之重製與傳輸 

(1) 圖書館的管理人員於下列情形，可向其他圖書館之管理人員請求或使

其他人請求，自圖書館收為現有館藏之雜誌出版物或已公開發表著作

中，向為請求之圖書館管理人員提供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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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

物 

(a) 為將該重製物納入為請求之圖書館的館藏； 

(aa) 為請求之圖書館的主要目的，是為對國會成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即為

協助國會成員履行其作為國會成員的責任；或 

(b) 為提供重製物予依第 49 條提出重製物要求者。 

 

(2) 依本條規定，當該請求是依據小節（1），由或為一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向另一圖書館之管理人員提出時，被請求之圖書館經授權管理人員，

得製作或使他人為製作請求中所述之重製物，並將該重製物提供予為

請求之圖書館的管理人員。 

(3) 依據小節(2)，經授權之圖書館管理人員重製或使他人為重製並提供予

依據小節（1）提出請求之其他圖書館之管理人員，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包括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重製物時 

(a) 依據本法，該重製物應被視為基於提出要求之目的，為其他圖書館經

授權之管理人員之利益而製作；且 

(b) 不應有任何以製作或提供該重製物侵害著作權為理由，針對被請求之

圖書館的管理團體，或圖書館之管理人員或受僱人而提起之訴訟 

 

(4) 依據本條規定，如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是任何其他已公開發

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依據小節（3）被視為係為圖書館經授

權之管理人員之利益而重製，則該文章或著作之著作權不因以下情形

而受侵害。 

（a） 製作該重製物；或 

（b） 如該著作係依據小節（2）以傳輸方式提供—進行該傳輸 

 

（5）在規則具體指定的情況下，規則可排除小節(6)或(7)款之適用 

 

（6）依據小節（1）所述之請求而製作與提供重製物，其所生之費用如超

過重製與提供該重製物之成本，則小節（4）不適用於前述請求。 

 

（7）當： 

(a) 文章或其他著作之全部或一部之重製物（於本小節中稱為「相關重製

物」），依據小節(2)款提供予圖書館管理人員；且 

(b) 相同文章或其他著作之全部或相同部份之重製物，而先前為納入圖書

館館藏而已依據小節(2)提供； 

除非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於依據小節（1）關於相關重製物的請求提

出後，立即提出以下聲明，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相關重製物： 

(c) 闡明請求事項(包括請求相關重製物的目的)；及 

(d) 陳述（b）小句所指之重製物，於請求時已經遺失、滅失或毀損 

 

(7A) 若 

（a）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其包

含範圍已超出該著作之合理部分 

（b）該重製物所依憑之著作，為硬拷貝（譯註：由計算機打印或由微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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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等複製的文件，可不藉由專門設備進行閱讀）形式 

（c）該重製物依據小節（2）提供予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重製物 

（d）該圖書館主要目的，是為對國會成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即為協助國會

成員履行其作為國會成員的責任； 

（e）除非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於依據小節（1）關於相關重製物的

請求提出後，立即提出以下聲明 

（ii） 闡明請求事項(包括請求相關重製物的目的)；及 

（iii） 聲明經過其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認為該著作的重製

物(現非二手重製物)已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的商業價

格取得 

 

（7B）若 

（a）著作（包括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不論

其包含範圍是否已超出該著作之合理範圍 

（b）該重製物所依憑之著作，為電子形式 

（c）該重製物依據小節（2）提供予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重製物 

（d）該圖書館主要目的，是為對國會成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即為協助國會

成員履行其作為國會成員的責任，或是 

（e）除非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於依據小節（1）關於相關重製物的

請求提出後，立即提出以下聲明 

（ii） 闡明請求事項(包括請求相關重製物的目的)；及 

（iii） 若為除了文章外之著作的全部或超過合理部分的重製物，聲

明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

通常的商業價格，用電子形式取得該著作；且 

（iv） 如為除了文章外之著作之合理部分或少於合理部分之重製

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法以電子形

式，不論是單獨或是連同合理數量之其他著作，在合理的時間內

以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該部分；且 

（v） 若為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

經授權的管理人員認為無法單獨以電子形式，在合理的時間內以

通常的商業價格，取得該篇文章。 

 

（7C）若 

（a）由或為經授權之圖書館管理人員以電子形式製作著作（包括雜誌出版

物內之單篇文章）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且 

（b）該重製物依據小節（2）提供予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除非在該重製物一被提供予其他圖書館，被請求之圖書館為提供而製作且

持有之重製物立即被銷毀，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等重製物 

（8）小節（4）不適用於，重製或傳輸二份或以上在相同雜誌出版物內並

基於相同目的而要求之文章的全部或一部，除非這些文章關涉相同主

題 

（9）本條所稱之「圖書館」，乃指除了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多人之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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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圖書館外之圖書館，並包含檔案機構。 

（10）本條所稱 

「提供」，包括以傳輸方式提供 

 

二、110B 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聲音錄音或電影 

（1）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的重

製物，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免

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毀損—

為替換該發音片； 

（c）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偷—

為替換該發音片；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聲音錄音或任何包含於該聲音錄音之任何

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電影的重製物，

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免

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毀損—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c）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偷—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電影或任何包含於該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A）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

含於該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

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

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傳輸依據小節（1）或（2）而製作之重

製物予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而受侵害 

（2B）若 

（a）一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乃是依據本條，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管理人員所製作 

（b）該重製物之製作是基於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執行 

 

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含於該

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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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

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

傳輸該等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而受侵害 

 

（3）小節（1）與小節（2）不適用於以公開發表形式被收為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館藏之聲音錄音或電影，除非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

員，經過合理調查，製作其相信該發音片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現

非二手重製物）無法在合理時間內以一般商業價格取得之聲明 

 

歐盟 一、Article 5(2)(a)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除了活頁樂譜（sheet music）外，關於

利用任何種類的翻攝技術或有其他類似效果的技術，在紙上或任何類似的

媒介物上重製。 

 

二、Article 5(2)(b) 

 

於考慮指令第六條所稱之關於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科技措施之運用與否後，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關於為自然人的私人利用，以及為非

商業目的，在任何媒介物上的重製。 

 

三、Article 5(4) 

 

會員國得按照 Article 5(2)與 Article 5(3)對重製權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亦

可在經授權而為重製行為此一正當化範圍內，對 Article 4 所規範的散佈權

（distribution）制訂例外或限制規定。 

 

四、Article 5(5) 

 

Article 5(1)、(2)、(3)與(4)所規定之例外或限制規定，僅適用於不與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正常利用相衝突，且不會對權利人的正當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損

害的情況下。 

 

英國 一、Section 4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之重製：替代著作重製物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重製任

何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永久館藏之項目，而不會侵害任何語文、戲劇或

音樂著作、補充該等著作之說明、已公開發表之版本的編排之著作權 

 

(a )將重製物收為或更換為永久館藏，為保存或替換而重製 

(b )為了更換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已遺失、滅失或損壞之永久

館藏項目 

 

（2）法定要件應限於，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以滿足前述目的並非合理可

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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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Copying by librarian or archivist for the purposes of 

replacing items in a permanent collection 6 

 

（1）CDPA 第四十二條所指，本節第二段所定的要件，即為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管理員為保存與更換自身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永久館藏，

而就其永久館藏的任何項目，製作一份重製物時，所應符合的要件 

 

（2）法定要件如下 

 

（a） 上述所稱之任何項目，指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在其經營區域內，全

部或主要為供參考之用所保存而屬於永久館藏的部分之項目，或是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之永久館藏中僅能出借與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項

目 

（b）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以實行 CDPA 第

四十二條（1）(b)規範之目的，並非合理可行 

（c） 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應提出包含該項目已經遺

失、滅失或損壞；購買上述項目之重製物，並非合理可行；以及僅會

將取得之該份重製物使用於可實行 CDPA 第四十二條（1）(b)規範之

目的等內容之書面聲明 

（d）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的

捐贈）重製所需的費用 

 

三、Section 41：圖書館員的重製：提供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 

 

（1）本法所規定之圖書館管理員，如符合法定要件，得製作並提供其他本

法所規定之圖書館下列重製物，而不侵害論文正文或著作，補充正文

或著作之任何說明或印刷編排的著作權 

 

(a) 單篇期刊論文 

(b) 已公開發表之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全部或部分 

 

（2）（1）(b)不適用圖書館員於重製時，已知或經合理調查可探知得授權重

製之人的姓名或地址的情況 

 

四、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 

Regulations 1989Copying by librarian to supply other libraries5 

（1）CDPA 第四十一條所指，本節第二段所定的要件，即為 CDPA 所規定

之圖書館管理員，於經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要求，製作並提供

單篇期刊論文，或語文、戲劇、音樂著作之全部或已公開發表之部分

的重製物予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時，所應符合的要件 

（2）法定要件如下 

（a）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每一單篇論文以及著作之全部或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的部分，僅能取得一份重製物 

（b）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如就同份期刊要求提供多於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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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的全部或部分的重製物時，其他 CDPA 所規定

之圖書館應提出包含其為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以及其不知且經合

理調查亦無法探知得授權重製之人的姓名或地址等內容的書面聲明。 

（c）其他 CDPA 所規定之圖書館，應支付不低於（包括對圖書館一般開支

的捐贈）重製所需的費用。 

 

 

數位重製物的使用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一、（ｂ）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適用於單純為保存、安全或其他本

條（ａ）小節（2）款所特定類型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藏以供研究

之用，而重製未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如 

（1）該被重製之重製物或發音片現屬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 

（2）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得以其他方式散佈，

或是以該等格式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 

 

二、（ｃ）根據本條之重製權，適用於單純為替換已損害、惡化、遺失、

遭竊之重製物或發音片，或是既存之著作儲存格式已經過時，而重製

已公開發表著作的三份重製物或發音片 

如 

（1）該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過合理的努力而認定不能以合理價格取得一

份未使用過的替換物 

（2）任何以數位格式重製之此等重製物或發音片，不能以該等格式在合法

擁有該等重製物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經營場所外為公眾取得。適用

本小節者，如提供辨識該著作儲存格式所必須之機器或設備，已不再

生產或是在商業市場上不再能合理取得時，該種格式即視為過時。 

 

三、（ｈ） 

（3） 本條適用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包括其功能等同的非營利教育機

構，為保存、學術或研究的目的，以同一或數位格式重製、散佈、

展示、演出於最近二十年內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任何著作權項目，或

者是該等著作部分之重製物，如此等圖書館與檔案機構基於合理調

查的基礎而初步認為，沒有任何（2）款中的（A）、（B）與（C）小

段所規定的要件可適用 

（4） 依據此小節，沒有任何重製、散佈、展示或演出被認為合法，如 

 

（A） 著作可能為正常商業的利用 

（B） 該著作之重製物或發音片可以合理價格取得 

（C） 著作權人或其代理人依著作權局（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所

頒佈之規則，提出適用（A）、（B）任一小段規定之要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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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小節所規定之例外，不適用於任何除了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外之使

用者其後附隨的使用 

 

四、（ｉ）根據本條之重製權與散佈權，不適用於音樂著作、圖畫的、平面

藝術或雕刻著作，或是動畫或其他除了處理新聞外的視聽著作，但是

此等限制不適用於（ｂ）與（ｃ）小節所賦予的權利，或是已以插圖、

圖表公開發表的圖畫、平面藝術著作，或其重製物已依據（ｄ）與（ｅ）

小節而被重製或散佈之著作的類似附屬物。 

 

澳洲 一、49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為使用者重製與傳輸著作  

(5A)若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是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了雜誌出版物

內之單篇文章)，是以電子形式取得而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館藏時，

當使用者無法使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提供之機器設備時，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得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內，以下列方

式在線上提供利用： 

(a)製作該文章或著作之電子重製物；或 

(b)傳輸（communicate）該文章或著作。 

 

(6) 依小節（1）或（2A）所為之請求，而製作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的

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依據小節（2）或（2C），將不會侵害該單篇文章

之著作權，除非該重製物係提供予非提出請求之人 

 

(7) 依小節（1）或（2A）所為之請求，而製作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了雜

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的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依據小節（2）或（2C），

將不會侵害該著作之著作權，除非該重製物係提供予非提出請求之人 

 

（7A）小節（6）與（7）不適用於依據小節（2）或（2C）製作下列事項

之電子重製物 

（a）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 

（b）除了該等單篇文章外之已公開發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而依據本條之請求而傳輸予提出請求之人，除非 

（c）在傳輸該重製物予該人之時或之前，該人依據該規則而被通知 

（ii） 已依據本條製作重製物，且該單篇文章或著作依據本法受著

作權保護 

（iii） 關於其他任何規定事項 

（d）在該重製物一被傳輸予該他人之後，依據小節（2）或（2C）由圖書

館或檔案機構製作並持有的重製物應被立即銷毀 

 

二、50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為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為之重製與傳輸 

 

（4）依據本條規定，如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或是任何其他已公開發

表著作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依據小節（3）被視為係為圖書館經授

權之管理人員之利益而重製，則該文章或著作之著作權不因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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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侵害。 

（a）製作該重製物；或 

（b）如該著作係依據小節（2）以傳輸方式提供—進行該傳輸 

… 

（7B）若 

（a）著作（包括雜誌出版物內之單篇文章）之全部或部分之重製物，不論

其包含範圍是否已超出該著作之合理範圍 

（b）該重製物所依憑之著作，為電子形式 

（c）該重製物依據小節（2）提供予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重製物 

（d）該圖書館主要目的，是為對國會成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即為協助國會

成員履行其作為國會成員的責任 

（e）除非圖書館經授權之管理人員，於依據小節（1）關於相關重製物的

請求提出後，立即提出以下聲明 

（vi） 闡明請求事項(包括請求相關重製物的目的)；及 

（vii） 若除了文章外之著作的全部或超過合理部分的重製物，聲明

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

常的商業價格，用電子形式取得該著作；且 

（viii） 如除了文章外之著作之合理部分或少於合理部分之重製物，

聲明經過合理調查，經授權的管理人員相信無法以電子形式，不

論是單獨或是連同合理數量之其他著作，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常

的商業價格，取得該部分；且 

（ix） 若單篇文章之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聲明經過合理調查，經

授權的管理人員認為無法單獨以電子形式，在合理的時間內以通

常的商業價格，取得該篇文章。 

 

（7C）若 

（a）由或代表經授權之圖書館管理人員以電子形式製作著作（包括雜誌出

版物內之單篇文章）全部或一部的重製物；且 

（b）該重製物依據小節（2）提供予圖書館之管理人員 

除非在該重製物一被提供予其他圖書館，被請求之圖書館為提供而製作且

持有之重製物立即被銷毀，否則小節（4）不適用於該等重製物 

 

三、51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重製與傳輸未公開發表著作 

(1) 當文學、戲劇、音樂著作或照片、雕刻等藝術作品的作者已死亡超過

五十年，其著作權仍存在，但： 

(a) 該著作尚未公開發表；且 

(b) 著作之重製物，或文學、戲本、音樂著作的手稿，由依據任何規定該館

藏應開放予公眾查閱之規則的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收作館藏 

 

以下情形並不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c) 個人為研究、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而重製或傳輸該重製物；或 

(d) 如該重製物被提供予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究、學

習或意圖公開發表之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之

個人，由或代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製作或傳輸該著作之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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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未公開發表之學位論文或其他類似之文學著作的重製物或手稿，被

保存於大學圖書館或其他類似機構或檔案機構，如該重製物是提供予

（以傳輸或是其他方法）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員相信其係基於研

究或學習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不會將之用於其他用途之個人，該

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著作權，並不因由或代表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管理人員，製作或傳輸該等學位論文或其他著作之重製物而受侵害 

 

四、51A 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著作 

 

(2)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著作，其著作權並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管理人員為管理之目的而製作該著作之重製物而受侵害。 

 

(3) 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著作，其著作權並不因由或為表圖書館或

檔案機構管理人員為管理之目的，而透過經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

團體認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之電腦終端機，傳輸圖

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依據小節（2）而製作之該著作重製物而受侵

害。 

 

（3A）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所蒐藏之原本藝術著作，在小節（3B）所規定之

狀況下，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透過下述電腦終端機之

使用而得以在線上取得之方式傳輸該保存著作物，其著作權不因此

而受侵害 

（a）該電腦終端機乃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經營場所 

（b）該電腦終端機不能被接觸該著作之個人用來製作電子重製物或硬拷貝

重製物，或傳輸該重製物 

 

（3B）依據小節（3A），下述兩種情況之任一情況，該原本藝術著作之著

作權均不因此而被侵害 

 

（a）於製作保存重製物時，該著作已經遺失或毀損 

（b）該著作相當不穩定，以致於展示時無法避免顯著毀損的風險 

 

六、110A  重製與傳輸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內未公開發表之聲音錄音（sound 

recordings）與電影（cinematograph film） 

 

若自發音片或電影製作時起算，已經超過五十年，或該等聲音錄音或電影

之著作權存續期間已經終止，但 

（a）該聲音錄音或電影尚未公開發表 

（b）收錄該聲音錄音的錄音，或該電影之重製物，已經被收為依據任何管

理館藏的規則應開放予公眾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館藏 

該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含於該聲音錄音或電影中之任何著作或其

他題材之著作權，不因以下事項而受侵害 

（c）為研究或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而由個人重製或傳輸該聲音錄音或電

影電影；或 

（d）如該重製物是提供或傳輸予使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相信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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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或學習，或意圖公開發表的目的而需要該重製物，且其不會將該

重製物使用於任何其他用途之個人，而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

員，重製或傳輸該聲音錄音或電影。 

 

六、110B 為保存或其他目的而重製或傳輸聲音錄音或電影 

（1）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的重

製物，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免

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毀損—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c）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偷—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聲音錄音或任何包含於該聲音錄音之任何

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依據小節（3），當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電影的重製物，

是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員所製作 

 

（a）若該聲音錄音是以首次錄音的形式被收為館藏—為保存該記錄以避免

遺失、毀損，或為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蒐藏該記錄之圖書館或檔

案機構或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執行； 

（b）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損壞或毀損—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c）若該以公開發表的形式而被收為館藏的聲音錄音，已經遺失或被偷—

為替換該聲音錄音； 

其製作該重製物，並不會侵害該電影或任何包含於該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

其他題材的著作權 

 

（2A）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

含於該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

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

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

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傳輸依據小節（1）或（2）而製作之重

製物予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而受侵害 

（2B）若 

（a）一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乃是依據本條，由或為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管理人員所製作 

（b）該重製物之製作是基於現在或將來之研究，而在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

構執行 

 

一構成圖書館或檔案機構館藏部分之聲音錄音或電影，或是任何包含於該

聲音錄音或電影內之任何著作或其他題材的著作權，不因由或為圖書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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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機構管理人員，藉由使用經過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許可而設置

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內之電腦終端機而提供線上取得之方式，而

傳輸該等重製物予其他圖書館或檔案機構，而受侵害 

 

（3）小節（1）與小節（2）不適用於以公開發表形式被收為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館藏之聲音錄音或電影，除非經授權之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人

員，經過合理調查，製作其相信該聲音錄音或電影之重製物（現非二

手重製物）無法在合理時間內以一般商業價格取得之聲明 

 

歐盟 一、Preamble, paragraph (40) 

 

會員國可能會為某些非營利的機構，例如供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和類似機

構，或檔案機構等的利益，研擬例外規定或限制。然而，這應該限於重製

權的某些特殊案例。這種的例外或限制，不應包括受保護的著作或其他題

材的線上傳送（on line delivery）的使用 

 

二、Article 5(2)(a)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除了活頁樂譜（sheet music）外，關於

利用任何種類的翻攝技術或有其他類似效果的技術，在紙上或任何類似的

媒介物上重製。 

 

三、Article 5(2)(b) 

 

於考慮指令第六條所稱之關於著作或其他題材的科技措施之運用與否後，

在權利人可獲得合理報酬的條件下，關於為自然人的私人利用，以及為非

商業目的，在任何媒介物上的重製。 

 

四、Article 5(3)(n) 

 

個人基於研究或私人學習的目的，在指令 Article5(2)(c)所指機構的經營區

域內，藉由專用終端機（dedicated terminals），傳輸或取得未受買賣或授權

條款限制的館藏著作或其他題材。 

英國 無特殊規定 

 

圖書館提供自助式重製設備的責任 

國別  

美國 Section 108：專屬權的限制—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的重製 

 

（ｆ）本條規定中沒有 

 

（1）應被解釋為對圖書館或檔案機構，或其受僱人，就位於圖書館或檔案

機構經營場所的重製設備之未被監督的使用，課以著作權侵害的責

任：假若，該等設備標示有製作重製物應依據著作權法之告示。 



 227 

澳洲 39A 以設置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機器製作的侵權重製物 

當 

(a) 個人於位於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經營場所，或是在經營場所外，為圖書

館或檔案機構使用者之便利，而經由圖書館或檔案機構管理團體認可

並設置的機器上，以複印重製方式，製作著作或文件重製物之全部或

部分的侵權重製物；且 

(b) 在使用該機器之人容易可見之地點，或鄰近該機器處，附上規定範圍

並遵守規定形式之通知 

 

不論是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團體，亦或是圖書館或檔案機構之管理人

員，均不會僅以該重製物是在該機器被製作為理由，而被視為其授權製作

侵權重製物 

歐盟 無特殊規定 

英國 無特殊規定 

 

 


